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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法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处于其中心。这一高

度专业化的法律体系渗透到整个核部门，使核技术得到安全、安保和和平利

用。 

因此，我们能够享受核科学技术的许多拯救生命的好处，包括癌症护

理、清洁能源和作物增产。 

原子能机构和国际社会建立了一个近乎普遍的保障制度，旨在发现和

阻止核材料从和平核活动被转用于核武器制造。此外，我们建立了安全（和

安保）第一的文化，并适应于恐怖主义等新威胁。 

核科学技术在创新和需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气候变化等持续和新兴

挑战的推动下不断发展。核法律必须与之一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版

这本书，作为原子能机构第一次“核法律：全球辩论”国际会议的一部分。 

2022 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聚集在这个独特的全球论坛上，讨论核

法律的关键问题，并制定未来愿景。这本论文集汇编了世界思想领袖在这一

领域的见解。一些文章反映了核法律的历史及其演变，一些文章侧重于核法

律的四个主要分支 — 安全、安保、保障和核责任 — 中的具体问题，另一

些文章强调了核科学和技术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领域。 

我相信，这本书将对制定和执行政策以及制定法律法规的人有用。我

相信，联合国系统内的姐妹机构以及其他任务包括和平与安全及可持续发

展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将对此感兴趣。为政府和工业界提供核问题咨询的法

律和保险行业将对一些文章特别感兴趣。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人来说，

这本书很可能会引发一些发人深省的学术问题和主张。我希望它将激励和

影响正在从事核法律、政策或工业事业的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员，特别是妇

女。 

但我的目标是，这本汇编不仅对那些从事核事务的人证明有深刻见解。

我希望我们所有受益于核科学技术拯救生命力量的人了解是什么使这种力

量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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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法律：全球辩论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 

国际原子能机构，奥地利维也纳 

摘要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核法律中发挥着独

特作用。本章简要分析核法律制度及其四大支柱，即安全、安保、保障和核

损害民事责任，同时鉴于先进反应堆、核聚变等核科学技术的当前和新兴和

平利用，探讨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以及我们能够将这场全球辩论引

向何方。本章还邀请全球社会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业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以及所有将负责制定未来核法律者，来开启这场

核法律辩论和对话。 

关键词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国际核法律；核安全；核安保；

保障；核损害民事责任；（核科学和技术）和平利用；先进反应堆；核聚变 

 

国际文书、标准和规范构成了核法律框架，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信任，

坚信核将造福于我们和我们的地球。原子能机构作为核法律框架的核心，确

保这一重要资产在不断变化的技术、机遇和挑战环境中始终保持强劲和灵活。 

正如原子能机构视察确保核材料不被滥用于制造武器，或原子能机构

科学家支持成员国将核科学技术用于医学、农业以及塑料污染治理和抗击

新冠肺炎等人畜共患疾病一样，核法律及其制定者为维持所有努力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规范框架。 

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这一重要框架基本是通过对世界重大事件的一系列

反应建立起来的，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认识到核能的可怕力量，

即既能拯救生命又能毁灭生命，因而成立了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活动使我们能够保证各国遵守其不扩散承诺，只为和平目的使用核材料和

核技术。这建立了对核材料不被转用于核武器的共同信心，并构成了国际不

扩散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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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确保原子能机构成为世界保障制度的一个坚韧、坚定、不偏不倚、

公平和透明的监督机构外，我作为总干事在法律领域为自己设定了三项重

要任务：一是积极努力，使我们今天拥有的法律和规范框架尽可能健全；二

是协助各国遵守法律、标准和规范，以确保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同时使我们

能够享受核技术的诸多好处；三是使所有与原子能机构一起制定未来国际

核法律文书各方尽可能积极主动。 

本书包括一些在各自领域内最杰出人士的想法和意见，其中许多人是律

师。本章将参考我自己作为历史系学生、阿根廷外交官和国际公务员的经验。

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能予以我们教益，为我们将

来变得睿智提供养分。”对核法律制度、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以及我

们能够把这场全球辩论引向何方作以简要分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让更多

的人了解这场核法律全球辩论，将确保各国在考虑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业界、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贡献后，作出明智的决定。 

核法律有四大“支柱”：安全、安保、保障和责任。它们渗透于整个核

部门，涉及我们如何处理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无论这种材料和物质是

在巴黎一所大学的实验室，还是在运往尼日利亚研究堆的一艘集装箱船上。

核法律对于实现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及其日常生活应用的好处至

关重要。 

可以理解，最尖锐的焦点是核电。核电至关重要，因为各国想要避免气

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核电就会成为其低碳能源结构中越来越关键的一部分，

同时为其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和可靠的燃料，另外小型模块堆等进展需要

特别关注。但是，核法律的作用远不止解决与核电厂相关的安全、安保、保

障和责任问题。当今，人类继续面临着其他重大挑战，而且可以预计，这些

挑战将在未来持续存在，包括粮食安全、医疗保健和水资源管理，以及对更

清洁、更安全环境的需要。法律框架使人们能够利用核技术解决这些关键问

题。因此，作为核能界的参与者，我们需要确保核法律始终与目的相称。 

核部门及其监管法律和规范在不断发展，原子能机构也在发展。我在

本章会尽力介绍我们如何协助成员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预测未来的

需求。 



 

3 

不断评价开展核活动的法律框架，需要一定的严谨性。作为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我非常清楚掌握这一领域的复杂性需要多年的时间，在这一领

域，科学家、工程师、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使用一种共同语言。要做

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核领域及其附带的法律。为了让我们在全球辩论中

讲共同语言，我们要从对这一领域的起源、内容和演变的基本了解开始我们

的进程。 

195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二，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发展核军备竞赛的

背景下，外交官们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聆听美国总统德怀特ꞏ艾森豪威

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此后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艾

森豪威尔在讲话中承诺，美国将协助摆脱“可怕的原子困境”，全心全意“找

寻一条道路，使人类奇妙的创造力不是致力于消灭人类，而是用来为人类生

活作贡献。”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所谓的“原子用于和平”演讲中，描绘了

后来的原子能机构，并为未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 奠定了基础，这两

块基石至今仍在支配着世界确保其最强大的能源只用于和平目的的方式。2 

就像一枚硬币，原子能机构的任务有两个方面。它是世界上的国际核

监督机构，也是核领域科学和技术合作的核心政府间论坛。在这方面，它致

力于确保安全、可靠和和平地利用核科学和技术，帮助成员国实现其“可持

续发展目标”。 

在其存在的 60 多年里，原子能机构在不断发挥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以

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杰出独立政府间组织的作用方面面临着许多挑战，它始

终灵活地应对各种危机。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来，在国家、地区和国

际层面，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的核法律框架。 

正如本章所述，过去的事件，如 1986 年切尔诺贝利事故、1991 年发现

伊拉克秘密核武器计划以及 2001 年 9 月 11 日（9·11）恐怖袭击事件，促

使核与辐射安全、核安保、核保障和核损害民事责任的新国际法律文书的制

定和现有文书的加强。这些事件也成为加快原子能机构内部变革的重要催

化剂，促使该组织的核查、安全和核安保作用得到加强。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2 艾森豪威尔 1953 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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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侧重于权衡核技术优势，同时尽量减少

风险。其目的是为核能和电离辐射有关的活动提供法律框架，充分保护个

人、财产和环境，使公众受益于这种技术。这是通过涉及安全、安保、保障

和责任的补充制度来实现的。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给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促

使在国际和国家层面引入更高核安全标准。营运者们把反应堆钻研了一遍，

打造了甚至跨越冷战深刻政治分歧的各种沟通渠道，创造了我们今天仍然

受益的安全第一全球文化。切尔诺贝利事故不仅促使在核领域形成了国际

法律框架（目前包括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四项条约），而且显著加强

了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方面的作用。 

1986 年 9 月，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不久，通过了两项公约，即《及

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及早通报公约）3 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

约》（紧急援助公约）4。这些公约的目的是通过规定在发生核事故或辐射紧

急情况时通报事故、交流信息和迅速提供援助，将事故或紧急情况的后果降

至最低。截至 2021 年 9 月，“及早通报公约”有 130 个缔约国，“紧急援助

公约”有 124 个缔约国。 

虽然切尔诺贝利事故后通过的两项安全公约得到良好的遵守，但仍有

近 50 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尚未加入这些基本文书。我们的工作是继续提高

对所有国家应加入这些文书的认识。重要的是，这些公约构成了国际应急准

备和响应框架的法律基础，并有运作安排作支撑，而这些安排是原子能机

构、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保持应急准备和有效应对任何核或辐射事件或

紧急情况的实际手段。5 

国际核安全法律框架的基石，即 1994 年通过的《核安全公约》6，涉及

陆基核电厂（包括与核电厂运行直接相关的贮存、操作和处理设施）安全这

 
3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及早通报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6 年 10 月 27 日生效。 

4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紧急援助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

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26 日生效。 

5 见原子能机构 2017、原子能机构 2018a、原子能机构 2020a、原子能机构 2020b。 

6 《核安全公约》于 1994 年 9 月 20 日开放供签署，1996 年 10 月 24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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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议题。截至 2021 年 3 月，《核安全公约》有 91 个缔约方，除了有限

的例外，所有运行核电厂的国家都是《核安全公约》缔约方。 

顾名思义，1997 年通过的《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

合公约》（联合公约）7 涉及核燃料循环后端和其他放射性废物，这是早些

时候在《核安全公约》中未涉及的主题。尽管“联合公约”在二十年前就已

生效，但截至 2021 年 9 月，只有 86 个缔约方，而且超过一半的原子能机

构成员国仍未加入该公约。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该公约的技术问题，以及

需要提高决策者对该公约与没有核燃料循环相关活动国家的相关性的认

识。例如，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产生放射性废物，要么来自核电生产，要么来

自放射性同位素在医疗诊断和治疗、工业或农业应用或研究中的使用。因

此，“联合公约”对所有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核安全公约》和“联合公约”的主要创新点是同行评审过程。在三年

一度的会议上，包括监管人员在内的官员们介绍其国家报告所反映的国家

安全实践，接受充满挑战但具有建设性的同行评审。通过这一机制，他们不

仅展示了对适用严格安全措施和实现高水平安全的承诺，而且获得分享经

验和集体学习的独特机会。 

我们谈到核法律时，指的是法律体系，它不仅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条约，而且包括有很强规范创建效果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和行为

准则。在对条约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可以作为有

用的选择，有可能更快得到采纳和更新，为应对当前需要提供简单性和灵活

性。特别是，原子能机构在过去 20 年中通过的两个“行为准则”分别涉及

放射源安全和安保以及民用研究堆安全。8 为弥补 2003 年《放射源安全和

安保行为准则》9（及其两个补充导则文件）10 不具法律约束力性质，各国

 
7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于 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6 月 18 日生效。 

8 原子能机构 2004、原子能机构 2006a。 

9 原子能机构 2004。 

10 原子能机构 2012a、原子能机构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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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大会相关决议对“行为准则”作出政治承诺，11 大会是原子能机

构的决策机关，每个成员国都是大会的成员，大会每年都会通过若干指导原

子能机构工作的决议。自 2006 年以来，一直在“行为准则”的范围内，就

各国放射源管理方案进行正式信息交流。 

这些公约和行为准则确立了高水平的原则、目标和要求，并分别由一

套详细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安全技术标准来支撑，而这些标准是在原子能

机构《规约》的基础上通过的，代表着就保护人和环境的高水平安全组成要

素形成的国际共识。从核设施到辐射和放射源的医学、工业和农业应用，这

些标准适用于广泛的设施和活动，由成员国专家组成的安全标准委员会牵

头，经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协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制定。12 

大多数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适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为便利国家执

行这些文书和标准，原子能机构通过自愿实际执行机制提供支持，如作为原

子能机构法定职能实施的原子能机构安全同行评审和咨询服务。13 此外，

还有各种其他援助活动，包括原子能机构立法援助计划，协助各国遵守相关

国际法律文书，并在全面国家核法律框架中有效执行这些文书。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是核

能历史上影响排第二的事故，尽管国际知名科学家没有检测到事故导致的

 
11 截至 2021 年 9 月，140 个国家对实施“行为准则”作出政治承诺，123 个国家对

《放射源的进口和出口导则》作出政治承诺，44 个国家对 2017 年《弃用放射源管理导

则》作出政治承诺。 

12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有四个支撑分委员会：核安全领域的核安全标准分委员

会、辐射安全领域的辐射安全标准分委员会、放射性废物安全领域的废物安全标准分委

员会、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领域的运输安全标准分委员会。 

13 原子能机构安全同行评审和咨询服务包括：综合监管评审服务（IRRS）、运行安

全评审组（OSART）、应急准备评审服务（EPREV）、厂址和外部事件设计评审服务

（SEED）、技术安全评审（TSR）、职业辐射防护评价（ORPAS）、长期运行安全问题

（SALTO）、运行安全实绩经验同行评审（PROSPER）、研究堆综合安全评定（INSARR）、

独立安全文化评定（ISCA）、辐射安全监管基础结构咨询工作组访问（AMRAS）（它还

可以作为放射性物质辐射安全和安保监管基础结构咨询服务解决安保问题）、教育和培

训评定（EduTA）。2014 年，原子能机构启动了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管理、退役和治理

综合评审服务（ARTE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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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诱发健康效应。14 事故发生后不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一致通过了《核

安全行动计划》（行动计划）。15 根据该行动计划，采取了若干旨在提高国

际核安全法律框架的效力并加强原子能机构同行评审和安全标准的行动。

《核安全公约》缔约方 16 还于 2015 年通过了《维也纳核安全宣言》（核安

全宣言）17。“核安全宣言”现已成为《核安全公约》审议过程的一个组成

部分，加强了对《核安全公约》目标的实施，以防止发生具有放射性后果的

事故，并在事故发生时减轻后果。《核安全公约》和“联合公约”的缔约方 18 

还加强了公约同行评审过程。此外，还鼓励成员国定期利用原子能机构安全

同行评审和咨询服务。随后不断增加的服务利用以及成果、经验和教训的分

享，都成为应持之以恒进行的积极的步骤。此外，要求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在

核或辐射紧急情况下进行评定和预测。19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提醒国际社会有必要就应急准备和响应，甚至对

远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核电厂事故在各国之间达成共识，并在可能的情况

下采取共同方案。广泛遵守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被认为是实现应急准备和

响应统一的关键步骤。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和标准规定了跨境协调和统一应

急准备和响应安排的必要性。20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启动新的

核电计划和建造核电厂，在双边和地区层面讨论统一应急准备和响应战略

至关重要。在发生核事故的情况下，各国采取统一响应至为关键。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核电厂运行和放射源管

理需要高水平的安全和安保。从根本上说，核安保旨在确保核材料和其他放

射性物质不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中，不被其用于恶意目的。这需要，例如，

 
14 原子能机构 2015a。 

15 原子能机构 2011a。“行动计划”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获得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核

准，并在 2011 年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五十五届常会上获得核可。 

16 《核安全公约》，见上文脚注 6。 

17 原子能机构 2015b。 

18 “联合公约”，见上文脚注 7。 

19 继“行动计划”之后，原子能机构大会随后在 2013 年第五十七届常会上强调，

秘书处的响应作用应涵盖所有核和辐射紧急情况。见原子能机构 2013a，第 103 段。 

20 尤其参见《核安全公约》和“联合公约”，以及原子能机构 2015c 等相关原子能

机构安全标准，以及原子能机构关于应急准备和响应的其他建议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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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港口和边境口岸安装辐射监测器使边境更加安全，并确保警察、边防

人员和其他官员有能力侦查和防止核材料及其他放射性物质走私。核安保

要求改善核设施和医院的实物保护，包括配备警卫和安装摄像头，以避免放

射性物质被盗。 

在全球核法律辩论中，核安保与核安全之间接口是一个协同作用的领

域。两者有相同的目标，即保护个人、公众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

然而，处理核安全和核安保的活动不尽相同，为加强其中一个而采取的行动

可能对另一个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限制进入核电厂要害区的控制

措施既可以通过防止或限制工作人员接受照射和控制合格人员的维护准入

而发挥安全作用，又可以通过抑制入侵者未经授权的进入而达到安保目的。

因此，持续需要确保安全措施和安保措施以综合方式加以设计和实施。 

50 年来，原子能机构一直在制定重要核安保导则，最初重点是关于核

材料实物保护的建议。21 原子能机构的建议为 1979 年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

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2 的讨论和谈判提供了信息。但是，2001 年

美国遭到“9·11”恐怖袭击才推动对包括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

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危险进行迅速、令人瞩目的重新评价。这一暴行加剧了

加强核安保的迫切需要，而不必等待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核安保事件来

推动安保升级和扩大国际合作。 

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后，各国同意加强现有国际法律文书，制

定加强全球核安保的新法律文书，以及加强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具体而言，

各国在 2005 年就通过加强《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 23 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联合国《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获得通过。24 

 
21 原子能机构 2011b。 

22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实物保护公约）于 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2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于 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 

24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2007 年 7

月 7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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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核安保法律框架包括几项补充条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

议和一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25 这些文书不仅由原子能机构主持通过，

而且也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26

主持通过。框架包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后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

法”通过的两项重要决议（第 1540（2004）号决议和第 1373（2001）号决

议）27。这两项决议对联合国所有（目前 193 个）会员国均具有约束力。《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于 2016 年生效，标志着加强全球核安保国际努

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重要的是，《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8 及其修订案仍

然是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领域唯一具有国际法律约束

力的承诺。 

为了支持各国，原子能机构编制了核安保导则，就像原子能机构安全

标准一样，目的是协助各国制定、实施和维护国家核制度。原子能机构《核

安保丛书》包括关于实物保护的重要导则，目前也涵盖核设施。29 核安保

导则委员会负责监督这套丛书所有出版物的出版和审查，委员会由原子能

机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并包括世界核安保研究所等机构的观察员。原子能

机构核安保导则通过成为主流化规范，将享有与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同等

的地位。与核安全类似，原子能机构的自愿核安保咨询服务，如国际实物保

护咨询服务和国际核安保咨询服务，在支持各国建立、维持和加强核安保制

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维护和加强健全的核安保法律框架。在我们生

活的世界中，核设施和其他设施及活动，包括核电厂、实验室和其他与这种

材料有关场所的数量不断增加。怀有恶意的个人和群体可能试图利用全球核

 
25 原子能机构 2011c。 

26 非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大多数相关条约主要侧重于涉及核材料或其他放射

性物质的某些行为的刑事定罪及相关方面，而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文书除了刑事

定罪和国际合作外，还涵盖立法、行政和技术措施，以确保材料和设施的实物保护。 

27 联合国 2004；联合国 2001。 

28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见上文脚注 22。 

29 原子能机构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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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制造恐惧和恐慌。这不仅会造成困扰，而且还会破坏

对继续将核科学技术用于各种拯救生命的重要应用至关重要的公众信心。 

与核安全一样，核安保也是各个国家的责任。然而，人们普遍认识到，

国际合作是防范核恐怖主义的关键，而原子能机构则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

包容性全球平台。除了原子能机构制定并支持成员国应用的技术导则和建

议，原子能机构工作的另一部分是提供辐射探测设备，包括个人探测器和用

于在海港和边境哨所扫描车辆和集装箱的门式辐射监测器，以及人员培训。

原子能机构还在大型公众活动中提供实际核安保支持。此外，原子能机构的

独特地位使其能够汇集和整合世界各地正在作出的许多宝贵努力，包括各

国政府，以及各种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的努力。 

为了消除全球核安保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相关文书必须得到普遍遵守和

充分执行。30 我们继续推动《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的普遍适用 31，

包括通过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与所有有关利益相关方接触。我们在法律

方面提供建议，以加强理解和认识加入公约的好处。我们还通过实际援助、

专家建议、设备和培训在技术方面提供协助。32 建立强有力的打击核恐怖

主义全球国际框架，确保将参与涉核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行为之人绳之以

法并拒绝为其提供安全庇护的基础，以及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就能增

强所有国家的安保，无论它们是否拥有核材料。 

根据经修订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

案缔约国会议正在举行，以根据会议召开时的普遍情况审查其执行情况和

充分性。这次会议提供一个绝好机会，审议经修订的“实物保护公约”对当

代挑战和新兴问题的适用性，讨论在执行经修订的“实物保护公约”中汲取

的经验教训，以及确保经修订的“实物保护公约”作为一项活跃的文书继续

发挥作用。 

新兴技术，如无人机系统和人工智能，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并可

能继续成为未来的焦点。这些技术及其应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

 
30 截至 2021 年 9 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有 164 个缔约国，修订案有 127 个缔

约国。 

31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23。 

32 见原子能机构 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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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技术对改善运行至关重要，对改善核安保也有助益。例如，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等领域的技术被应用于探测、延迟和应对核安保事件。另一方面，需要

注意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额外潜在安保风险，特别是与信息安全和计算机

安全有关的风险。 

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计算机系统漏洞得到明确和反复证明，人们对

计算机安全的关注不断加强。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和数字控制及

安全系统，包括用于故障检测和电厂关闭的系统，最近的事件再次强调了加

强计算机安全的重要性。原子能机构在支持考虑新技术的核安保应用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33 调整核安保以应对新兴技术，意味着确保这些技术符

合安保要求并在法律和监管框架内。这需要加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

的合作。无论是在审查经修订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会议上，还是在进

一步制定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导则的背景下，还是在原子能机构自

2013 年以来一直组织的重要核安保部长级会议上，新兴技术都有望继续在

全球辩论中发挥重要作用。34 

原子能机构在加强全球核安保框架和协调该领域的国际活动方面发挥

着公认的核心作用，包括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各种核安保倡议的配合。至关重

要的是，我们都要在防范核恐怖主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原子能机构的核安

保培训和示范中心即将投入运行，它将通过在最先进的设施中提供培训，加

强原子能机构在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领域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除了前面讨论的高水平安全和安保之外，对有效保障的需求是核法律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的演变始于人们极为恐惧核武

器将主导世界许多国家武器库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证明了此核法律第

三大支柱的重要性，这个支柱是原子能机构使命和历史的核心，即保障核材

料和相关技术仅用于和平目的。因此，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制定并执

 
33 见原子能机构 2021a。原子能机构《2022－2025 年核安保计划》指出，原子能机

构认识到核安保面临的威胁，以及核相关设施及其相关活动受到网络攻击的威胁，在应

请求协助各国加强对基于计算机系统的保护方面起着公认的作用。 

34 这类会议是部长、决策者、高级官员和核安保专家就核安保（包括法律框架）的

经验和成就、当前方案、未来方向和优先事项提出和交流看法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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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障成为原子能机构的一项核心职能。35 通过保障工作，原子能机构过

去 60 年来已被公认为负责核查和确保各国不发展核武器的国际权威机构。 

自 1959 年缔结第一份保障协定以来，原子能机构的保障责任和工作量

稳步增加。1959 年只有一座核设施接受原子能机构保障，而到 1971 年，已

有 32 个国家的 156 座核设施接受保障。从 197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生效算起已过去 50 年，原子能机构在 2020 年期间对 183 个国家的 1300 多

个受保障的设施和场所进行了 2034 次视察。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例

如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一

个有效、健全的法律框架对于确保全球范围内可信的保障体系至关重要。 

原子能机构保障历程在原子能机构成立后不久就开始了，1959 年与加

拿大和日本签署了第一份保障协定。根据该协定，原子能机构对一座小型研

究堆及其燃料实施保障。在 1959 年至 1971 年期间，有 32 个国家与原子能

机构缔结了所谓的“特定物项”36 保障协定。根据该协定，原子能机构只对

这些协定中规定的物项（即核材料、核设施或核设备）实施保障。虽然在

1971 年之前的大约 15 年里，特定物项保障是常规做法，但今天，原子能机

 
35 原子能机构 1989，第三条 A 款第 5 项；1957 年，人们还预期原子能机构将在确

保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相互之间提供服务或供应材料、设备或设施的安全方面发挥重要调

解作用。这种情况并没有以最初预期的规模发生，而是通过原子能机构项目和缔结所谓

的“项目和供应协定”来实现，这些协定要求对所供应的物项实施原子能机构保障（同

上，第十一条）。在这方面还应注意到，在原子能机构的参与下，制定了核燃料循环多

边方案。这些方案涉及核燃料循环前端。例如，第一个是由原子能机构和俄罗斯政府于

2010 年 3 月正式建立的国际铀浓缩中心，归俄罗斯联邦拥有和运行。第二个是原子能机

构低浓铀银行，归原子能机构拥有，由哈萨克斯坦托管，于 2019 年 10 月开始运行。 

36 “特定物项保障协定”属于早期保障协定类型，通常是国家间双边合作协定所要

求的。保障协定本身由原子能机构与接受国（有时也与供应国）缔结。“特定物项保障协

定”是根据一系列文件中规定的保障程序缔结的：第一个是保障体系 INFCIRC/26 号文

件（涵盖热功率不超过 100 兆瓦的研究堆）和 INFCIRC/26/Add.1 号文件（涵盖所有反

应堆）；第二个是修订后的保障体系，即首先印发的 INFCIRC/66 号文件（基于

INFCIRC/26/Add.1 号文件）及随后扩展的 INFCIRC/66/Rev.1 号文件（增加后处理厂）

和 INFCIRC/66/Rev.2 号文件（增加转化厂和燃料制造厂）（分别见于原子能机构 1961、

1964、1965、196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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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根据特定物项保障仅对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这三个未加入《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或无核武器区条约的国家实施保障。 

197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7 生效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工作发生

了巨大变化。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38，无核武器缔约国必须与原子能

机构缔结所谓的“全面”或“全范围”保障协定，这些协定适用于“在该国

领土范围的、受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

的一切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这些保障协定使原子能机构能够核查无

核武器国家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条规定的义务情况，以防止核能

从和平用途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全面保障协定”的基础是

理事会于 1971 年 4 月核准的《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要求国际原子能

机构与各国之间的协定的结构和内容》（INFCIRC/153 号文件）。39 截至

2021 年 9 月，“全面保障协定”对 178 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

缔约国 40 生效，八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尚未使该条

约要求的“全面保障协定”生效。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地区条约也要求缔结“全

面保障协定”。4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五个核武器缔约国 — 中国、法国、俄罗斯联

邦、英国和美国 — 与原子能机构缔结了“自愿提交保障协定”。签署这些

“自愿提交保障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向无核武器国家表明它们不会因为根据

该条约适用“全面保障协定”而处于商业劣势，鼓励广泛加入《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自愿提交保障协定”还基于理事会于 1971 年核准的文件，42 并

 
37 转载于原子能机构 1970。 

38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文脚注 1。 

39 原子能机构 1972。 

40 对 33 个国家而言，“全面保障协定”还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

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有关，对一个国家而言，全面保障协定还与“曼谷条约”有

关。有两项全面保障协定（转载于原子能机构 INFCIRC/193 号文件（原子能机构 1973）

和 INFCIRC/435 号文件（原子能机构 1994）涵盖两个或更多的缔约国及其地区保障组

织 — 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机构和欧洲原子能联营。 

4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非洲和中亚已建立无核武器区。 

42 原子能机构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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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全面保障协定”相同的保障程序，尽管适用范围不同。43 通过处理

乏燃料生产的大量钚由原子能机构根据核武器国家的“自愿提交保障协定”

进行保障。 

在原子能机构存在的过程中，保障的实施出现了一些挑战。在有“全面

保障协定”的国家实施保障的头 20 年中，保障活动主要侧重于核查国家申

报的核材料和核设施（即核查国家申报的正确性，并保证申报的核材料没有

从该国和平核活动中被转用）。在此期间，对各国根据其“全面保障协定”

申报的核材料和核设施实施所谓的“传统保障”系基于保障方案和保障准

则，这些方案和准则规定了为实现原子能机构视察目标所需的核查活动的

范围、频度和程度。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发现了伊拉克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包括其秘

密核武器计划，这突出表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活动需要更多地将“全面保障

协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即还要核查当事国申报的完整性，以便

原子能机构能够提供当事国整体上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可信

保证）。这一发现，加上 1992 年原子能机构探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朝鲜）可能存在未申报的钚以及 1993 年原子能机构对南非根据其“全

面保障协定”所作申报的完整性进行核查的经验，促使作出努力来加强原子

能机构的能力，以确保按照“全面保障协定”的要求对缔结“全面保障协定”

国家的所有核材料实施保障。在伊拉克、朝鲜和南非几乎同时取得的经验在

原子能机构随后加强保障制度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决定性作用。 

在伊拉克、朝鲜和南非的经验直接导致了 1993 年“93+2 计划”的启

动。从历史上看，这是进一步加强原子能机构保障（包括法律框架）的有效

性和提高其效率的最显著努力。该计划中确定的措施旨在提高原子能机构

在缔结“全面保障协定”国家探查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能力。其中一

些措施（如及早提供新设施的设计资料、环境取样和使用卫星图像）可在“全

 
43 根据“自愿提交保障协定”，原子能机构对国家提出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并由原

子能机构从国家合格设施清单中选出的那些设施或设施某些部分中的核材料实施保障，

以核实这些材料除“自愿提交保障协定”规定的情况外没有退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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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保障协定”规定的现有法律授权下实施，而其他措施 44 则需要附加法律

授权。1997 年 5 月，理事会核准了“附加议定书范本”，45 其中包括所建

议的措施，是为“加强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和提高其效率以促进全球核不扩散

目标”所作努力的最终结果。 

“附加议定书范本”显著加强了原子能机构保障。没有它，视察员能做

的事情就很有限。它赋予视察员彻底调查的权力，使原子能机构能够更有信

心地向世界保证，没有任何核材料未经衡算，也没有任何核材料转作他用。

“附加议定书范本”中规定向原子能机构提供附加资料和更广泛的接触，旨

在填补“全面保障协定”所要求的资料和接触方面的空白。因此，“附加议

定书范本”对于原子能机构更全面地了解缔结“全面保障协定”国家的现有

和规划的核计划、核燃料循环相关活动和核材料持有情况至关重要。因此，

“附加议定书”在缔结“全面保障协定”国家的生效和实施，对于原子能机

构提供有关该国核计划的纯和平性质的保证至关重要。 

对于“全面保障协定”和“附加议定书”均生效的国家，原子能机构不

仅可以提供关于已申报的核材料未从已申报的核活动中被转用的可信保

证，而且还可以保证该国整体上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从而为该

国得出所有核材料仍用于和平活动的所谓更广泛结论。截至 2021 年 9 月，

138 个国家将“附加议定书”付诸生效，132 个国家将“全面保障协定”付

诸生效，五个国家将“自愿提交保障协定”付诸生效，一个国家将“特定物

项保障协定”付诸生效。47 个国家尚未使其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生

效。 

要求、假设和限制条件不断变化，以及技术能力和保障方案持续改进，

贯穿于原子能机构保障演变的过程。原子能机构保障要求的不断变化以及

法律框架的相应修改，反映了各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安保需要。这些

安保需要在继续演变，原子能机构也在继续适应这些需要。 

 
44 此类措施包括国家提供以下相关资料：不涉及核材料的核燃料循环研发活动、铀

矿、铀和钍富集厂、核相关设备制造、中放废物或高放废物处理、规定设备和非核材料

出口以及更广泛的接触国家场所。 

45 原子能机构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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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时俱进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对小数量核材料保障的持续演变，随

着生产或加工核材料技术能力的提高，这些核材料也可能构成扩散风险。原

子能机构于 1974 年提出了“全面保障协定”的原始“小数量议定书”，作

为尽量减少那些只有极少或没有核活动的“全面保障协定”缔结国家保障实

施负担的一种手段。然而，原始“小数量议定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原

子能机构保障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原始“小数量议定书”，原子能

机构在核设施建设早期阶段不接收设施设计资料或关于所有核材料的初始

报告，也不能在该国开展任何现场核查活动。因此，2005 年，原子能机构

理事会修改了“小数量议定书”，并呼吁所有缔结“小数量议定书”的国家

尽快通过换文方式酌情修订或废除其议定书。根据经修订的“小数量议定

书”，国家需要提交一份关于所有核材料和早期设计资料的初步报告，并且

原子能机构可以在该国开展现场核查活动。46 

原子能机构对尚未修订或废除基于原始标准文本“小数量议定书”的

国家得出可信、有充分依据的年度保障结论的能力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因

此，原子能机构在 2020－2021 年再次作出努力，强烈和积极地呼吁尚未修

订或废除其“小数量议定书”的国家通过换文方式进行修订或废除。截至

2021 年 9 月 24 日，96 个国家将其“全面保障协定”的“小数量议定书”付

诸生效，其中 69 份“小数量议定书”基于经修订的标准文本。10 个国家还

废除了其“小数量议定书”，27 个国家尚未修订其正在执行的基于原始文

本的“小数量议定书”。 

原子能机构必须跟上核技术进步，以实现保障目的。目前，新生产的设

备和材料被用于核燃料循环相关活动，却无需向原子能机构报告。为了跟上

核技术发展，成员国可以考虑更新“附加议定书范本”中与核燃料循环有关

 
46 原子能机构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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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设备和非核材料清单 47。这将使原子能机构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技术进

展情况，并核查与核燃料循环和保障有关的其他活动和物项。48 

在国家层面上，确保保障始终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

反映国际保障义务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原子能机构一直非常积极地向

各国提供立法和监管援助，包括核保障领域援助。原子能机构可以通过进一

步协助加强国家当局的监管职能补充这项工作，包括通过为制定保障相关

法规提供支持。新的“综合能力建设倡议”（COMPASS）有助于加强国家

法律框架。该倡议在 2020 年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启动，涉及与各国结成伙伴

关系，助力加强其负责保障国家主管部门和核材料衡算和控制系统的有效

性。 

原子能机构已制定重要保障法律文书，这些文书对许多国家都已生效。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遵守了这些文书。在保障领域，全面保障实现充分有

效性的主要障碍是缺乏普遍性。原子能机构认为，如果《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所有无核武器缔约国 49 都履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三条第 1 款规定

的义务，将与原子能机构缔结的“全面保障协定”付诸生效（八个无核武器

缔约国尚未这样做）；所有拥有生效“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都将其协定的

附加议定书付诸生效（47 个国家尚未这样做）；以及所有拥有“全面保障

协定”和原始“小数量议定书”的国家都同意修订或废除其“小数量议定书”

（27 个国家尚未这样做），那么普遍性就会实现。原子能机构正在提高对这

些文书重要性的认识，协助各国遵守这些文书，以及在执行这些文书方面进

行最高级别合作。通过继续开展这项工作，我相信，原子能机构将确保其保

障的可信度将成为核领域的一个持久特征。 

 
47 见原子能机构 1997，附件一和附件二。 

48 关于原子能机构 1997 的附件二，众所周知，自 1997 年 5 月理事会核准“附加议

定书范本”以来，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已六次更新该集团第一部分，即“触发清单”，以

反映核设备方面的进展，包括反应堆和部件、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后处理厂、燃料制造、

重水生产以及用于燃料制造和铀同位素分离的铀和钚的转化。原子能机构在 15 年前就

已注意到，更新清单将“确保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跟上核技术发展，由此获得的信息将

有助于提高一国核活动的透明度和原子能机构对这些活动的了解。这种更新将有助于增

强人们的信心，即附件一中确定的额外活动以及附件二中确定的额外规定设备和非核材

料仅用于和平目的。”见原子能机构 2006c。 

49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文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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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子能机构保障权力的最后一个要点涉及保障协定的遵守以及附

加核查和监测活动。总干事曾多次向理事会报告在拥有“全面保障协定”国

家遇到的保障执行问题。在其中一些情况下，理事会认为这些国家没有履行

其保障义务，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了这些情况。50 在一些情况下，达成

了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国际共识，提出对原子能机构开展核计划强化核查

和监测的请求。这些活动是对保障协定或相关议定书所规定活动的附加活

动。 

原子能机构《规约》为原子能机构开展“其他核查活动”提供了基础，

以建立对核活动仍然和平的信心，这些活动包括 1991 年至 2009 年根据联

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在伊拉克开展的核查活动、1994 年至 2002 年根据“美

朝框架协议”对朝鲜核设施的“冻结”情况进行的核查、2007 年至 2009 年

在朝鲜进行的与六方会谈有关的监测和核查活动以及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在《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下的核相关承诺的核查和监测。根据法定权限，原

子能机构应各国请求并经理事会核准，开展了广泛的核查活动，从而为维护

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随着核活动在世界各地继续扩大，原子能机构

的核查工作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以确保和平的核未来。 

除了确保高水平的安全、安保和保障外，核法律还规定了在罕见的核

事故中进行充分和迅速赔偿的机制。这就是核损害民事责任这一重要领域，

也是核法律的第四大支柱。这一支柱最早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

当时人们认识到核损害的潜在规模、其跨境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特殊责

任制度的需要，以促进对受害者的赔偿，并解决核工业和保险业的经济问

题。其结果是 1960 年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现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50 见原子能机构 1972，第 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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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51 主持下通过的“巴黎公约”52 和 1963 年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

“维也纳公约”。53 

这些公约规定了统一规则，旨在促进对跨境损害的赔偿。它们基于几

项一般原则，包括核设施营运者唯一责任原则，以及营运者对最低限度的责

任负有严格责任，这一责任通过强制性财务保险（通常是保险形式）得到保

证。 

1986 年切尔诺贝利事故，除了前面讨论的核安全影响外，也对国际核

责任制度产生了影响。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改进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

现有核责任文书，通过了新的文书并将它们联系起来。54 在原子能机构主

持下，通过了 1997 年“修正‘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和 1997 年《核损害

补充赔偿公约》，是国际核责任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两份文书

在可获得的赔偿金额、涵盖的损害范围和管辖权的分配方面都有重大改进。 

 
51 《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巴黎公约）于 1960 年 7 月 29 日开

放供签署，1968 年 4 月 1 日生效。 

52 所谓的巴黎机制包括经 1964 年 1 月 28 日“附加议定书”和 1982 年 11 月 16 日

“议定书”修正的“巴黎公约”，该公约在经合组织主持下缔结，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开

放，如果所有缔约国同意，也对其他国家开放。1963 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对“巴黎

公约”进行了补充，该公约经 1964 年 1 月 28 日“附加议定书”和 1982 年 11 月 16 日

“议定书”进行修正，提高了基于国家和国际公共基金的核损害货币赔偿额度。这两项公

约都经分别于 1964 年和 1982 年通过的议定书所修正。 

53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维也纳公约）于 1963 年 5 月 21 日开放

供签署，1977 年 11 月 12 日生效。 

54 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各国通过了以下公约：《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

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联合议定书），1988 年 9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1992 年 4 月

27 日生效，（另见原子能机构 2013b）；“维也纳公约”；《修正〈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

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1997 年“维也纳议定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

署，2003 年 10 月 4 日生效；《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补充赔偿公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15 年 4 月 15 日生效（另见原子能机构 2020c）。在经合组织主持下，

“巴黎公约”和“布鲁塞尔补充公约”将由 2004 年 2 月 12 日通过、预计将于 2022 年初

生效的“议定书”进一步修正：《修正〈关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的议定

书》（2004 年“巴黎议定书”），2004 年 2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尚未生效；《修正〈关

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布鲁塞尔补充公约〉的议定书》（2004 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

的议定书），2004 年 2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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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011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表明，有必要在事故发生前建立责

任机制，并有必要让更多国家建立条约关系，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核责

任制度。根据 2011 年原子能机构《核安全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中的呼

吁，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 — 向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报告的专家咨询机构，

于 2012 年通过了关于如何促进实现全球核责任制度以及如何向核损害受害

者提供更好保护的建议。55 自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和“行动计划”通

过以来的十多年里，原子能机构仍然致力于寻求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每年的原子能机构大会都不断地鼓励成员国适当考虑加入核责任文书

的可能性，并努力建立这样一种基于核责任原则的制度。随着 1997 年《核

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于 2015 年 4 月生效，国际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1997

年《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为建立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广泛遵守的全球制度提

供了一个框架。该公约现在是涵盖全世界核动力堆最多的唯一文书。能够解

决所有可能受核事件影响国家关切的制度已指日可待，因此我们继续促进

更大程度地遵守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核责任文书。56 

核电是核法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交叉”领域，随着核电成为低碳能源

结构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需要给予最强烈的关注。核电厂运行需要对

安全、安保和保障给予认真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有 440 多座动力堆在运

行，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 10%，占世界低碳发电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在目前

正在建设的 50 多座反应堆中，有九座位于建设首座核电厂的国家。约有 28

个国家表示对核电感兴趣，并正在考虑、计划或积极努力将核电纳入其能源

结构。另有 24 个成员国参加了原子能机构的核基础结构相关活动，或通过

技术合作计划参与了能源规划项目。57 为进一步鼓励核发展，鼓励创新型

融资方案和支持政策，包括来自发展金融机构的融资方案和支持政策，对支

持向低碳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55 原子能机构 2012b。 

56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53，只有 43 个缔约国；1997 年“维也纳议定书”，

见上文脚注 54，有 15 个缔约国；“补充赔偿公约”（最终于 2015 年生效），见上文脚注

54，有 11 个缔约方（但涵盖约 177 座反应堆）；“联合议定书”，见上文脚注 7，有 31

个缔约国。大多数“巴黎公约”缔约国也是“联合议定书”的缔约国，但都不是“补充

赔偿公约”的缔约方。此外，还有少数拥有核电厂的国家仍未加入这些文书。 

57 原子能机构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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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核电计划是一项重大任务，需要精心规划、筹备以及在时间、研究

机构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启动核电计划的决定应基于对安全、可靠、和

平利用核能的承诺。这种承诺包括加入所有相关国际法律文书，这是对原子

能机构成员国的一个规范性期望。国际法律框架规定了最低限度的义务，并

提供了确保安全和安保的手段。目前新建核电经验表明，发展健全的国家核

基础结构，包括全面而有效的立法和监管框架，这一点非常重要。法律框架

必须健全，以确保安全或安保保持高水平。58 

核电厂选址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议，特别是当厂址靠近边境或共享

水道时，可能会引起特定法律和政策关切问题，特别是来自邻国的关切。随

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启动新的核电计划和建造核电厂，需要加强

讨论有效和协调的机制来解决跨境问题，包括环境影响。这种机制能够有助

于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破坏核能重要作用的争端。 

与此问题相关的是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过程以及

在环境问题上诉诸法律的权利等议题。这方面的一个新近地区发展是《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地区协

定》（埃斯卡苏协定）。59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第一

个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条约。60 

新技术是核法律的另一个重要交叉领域，特别是随着小型模块堆和移

动式核电厂等先进反应堆的引入。在世界各地，一些成员国继续研究、开发

 
58 原子能机构“里程碑方案”是供成员国用于制定新的和扩大的核电计划的主要出

版物，原子能机构 2015d。综合核基础结构评审工作组访问通过提供专家和同行评审为

“里程碑方案”提供支持，在成员国提出请求时，协助确定其核基础结构发展状况和需

求。 

5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地区协

定》（埃斯卡苏协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开放供签署，2021 年 4 月 22 日生效。 

60 该协定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4 个国家的代表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在

哥斯达黎加埃斯卡苏举行的谈判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该协定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 33 个国家开放。在 24 个签署国中，已有 12 个国家批准了该协定。在阿根廷和

墨西哥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加入后，该协定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生效。该协定的目的是

保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全面有效地落实获得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过程和

在环境问题上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建立和加强能力和合作，促进保护今世和后代每个人

生活在健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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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署先进裂变堆，其中包括渐进型反应堆技术和创新型反应堆技术，这些

反应堆可能不使用水作为冷却剂和慢化剂，而是使用气体、熔盐或液体金

属。61 这些较新一代反应堆设计通常电功率可高达 300 兆瓦，其构成组件

和系统可在车间制造，然后根据需求以模块形式运输到现场进行安装。目前

有 70 多个小型模块堆设计已处于不同设计和开发阶段，一些概念已接近部

署。 

与大型核反应堆一样，小型模块堆可以提供低碳能源，但它们更小、更

灵活、更实惠，可满足更广泛用户和应用对灵活发电的需求，并取代老化化

石燃料发电厂。它们可以用于较小的电网，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并且可以

建在难以到达的地方，如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偏远社区，在那里建大型反应堆

不切实际。促进小型模块堆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其独具的特征：尺寸更小、新

技术的使用、模块化设计和更灵活的部署方案。小型模块堆设计和部署的新

方案、与传统陆基核电厂新建项目的不同（如工厂制造和测试）以及新的建

设和调试方法，为考虑量身定制方案需求（包括许可证审批需求）提供了机

会。虽然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通常可以适用于小型模块堆，但来自小型模块

堆监管机构论坛的全球专家正在研究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国家当

局监管这一新类别的反应堆。为了促进小型模块堆的部署，一些论坛还呼吁

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安全要求、建议和导则。 

原子能机构通过在小型模块堆设计、开发和部署方面开展合作，以及

作为分享小型模块堆监管知识和经验的中心，为成员国提供支持。鉴于全球

对小型模块堆的兴趣越来越大，原子能机构最近建立了一个原子能机构小

型模块堆平台，在小型模块堆的发展、部署和监督的所有方面向成员国提供

综合支持。 

原子能机构敏锐地意识到小型模块堆和移动式核电厂对实施保障所带

来的挑战，正在与利益相关方合作，考虑在建造、出口、部署或运行此类反

应堆时如何适用有效的保障。对于在岛屿上有能源需求的国家，在没有互联

电网的偏远地区，或者对能源有迫切需求但没有固定式核电厂所需的全部

基础设施的国家，此类反应堆可能是合适的解决方案。根据用户要求，这类

核电厂可以由供应商或接受国的实体运行。 

 
61 原子能机构 2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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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新设施类型中有效和高效地实施保障，需要从最初设计规划阶

段就考虑保障。原子能机构一直致力于在这一领域支持各国和核工业，提供

“设计中纳入保障”导则，以帮助有效和高效地实施保障。对于处于设计阶

段或正在建造的设施，原子能机构一直与有关国家和（或）地区当局以及设

施营运者密切合作，将保障特征纳入新设施的设计中。例如，原子能机构继

续与芬兰、瑞典和欧盟委员会密切合作，规划封装厂和地质处置库的保障实

施工作；与韩国合作，规划未来高温处理厂的保障实施工作；与中国合作，

制定球床高温气冷堆的保障方案；与日本合作，制定六所村厂址混合氧化物

燃料制造厂的保障方案。 

随着新的技术和反应堆类型的部署，核法律并没有忽视它们可能取代

的旧堆型。目前在世界各地运行的反应堆中，有一半以上是超过 30 年的老

式反应堆。核电厂长期运行或延寿的趋势日渐盛行。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

反应堆和相关设施被永久关闭或即将关闭，核设施退役工作也越来越重要。

法律要求构成了确保财政资源充足并可用于支付所有退役费用的基础。国

际法律框架包含了这方面的重要基本原则。 

退役愿景在不断发展变化，反映了新的趋势和概念，如可持续发展和循

环经济原则。因此，终态的定义已超越了纯粹的放射学标准，而往往越来越

多地涵盖更广泛的环境乃至文化学范畴。这给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过

程带来新的挑战。国家法律框架需要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的实践，如将厂址

从以前业主移交给退役营运者。这种方案的潜在影响涉及许多问题，如核责

任问题，筹集和移交的资金是否充足，这些都可能会影响退役目标的实现。 

在公众对核技术的接受方面，几乎没有比乏燃料和高放废物管理与处

置问题更至关重要的了。即使在核技术利用有限，如仅用于医疗、食品或研

究应用，因而国家放射性废物库存相对较小的那些国家，寻找适当的最终解

决方案通常也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库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62 最先进

计划已接近于正式推荐处置厂址，有一些正在制定关于建造和运行深地质

处置设施方案，或正在准备关于在建设中的设施内安置乏燃料的许可证申

请。展望未来，不仅要越来越多地关注科技问题，而且还要关注影响公众对

 
62 原子能机构 2021b，第 49－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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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地质处置概念的安全性和可行性认知的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

这一点至关重要。 

目前还没有多国、地区或国际共用处置库。然而，国家发展可能会激发

人们对这种处置库的兴趣，这可能具有技术和经济意义，并且能够提供安

全、安保和防扩散的优势。从环境角度来看，拥有少量大型处置库而不是许

多小型处置库也是有利的。期待能对这些概念进一步考虑。 

保持灵活性并随时准备应对核法律领域新出现的挑战，这要求我们为

我们掌握的其他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出现做好准备，如核聚变技术，它带来

无穷无尽的低碳能源的希望，并可能成为抗击气候变化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核聚变现正从学术领域向更具技术性的方案发展，较先进设施所产生的放

射性物质数量将远远高于现有实验设施所产生的数量。目前有多个国家的

多个项目正在开发多种设计的核聚变设施。最近，已有一些突破，但预计核

聚变在 2050 年之前不会对发电作出贡献。 

随着核聚变领域的投资和努力的扩大，有必要考虑需要什么样的法律

框架来支持安全核聚变能源设施的商业化，现有裂变反应堆的法律框架是

否应该适用于或经改造适用于聚变技术，或者是否需要新的针对聚变的法

律框架和监管方案。 

一般认为，保护环境免受核活动影响的法律框架有两个不同的法律体

系：一是核法律，主要涵盖与放射性有关的方面；二是环境法，涉及所有类

型的危害，但也可能包括保护环境免受电离辐射有害影响的要求。核法律和

环境法有着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对这一目的至关重要。 

一些涉及实质性和程序性问题的基本国际法律原则和环境法文书与核

活动有关，特别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 1998 年《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

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约）63，《跨界环境影响评

 
63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斯公约）于

1998 年 6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10 月 3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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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公约》（埃斯波公约）64，以及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持下通过的 2003

年《战略性环境评价议定书》（基辅议定书）。65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核法律也更加积极地关注保护环境和赋予环

境以特殊地位。展望未来，可以预期核部门会持续关注环境保护，尤其是在

加强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利益相关方获取核信息并参与核决策，以及预

防和赔偿核事件造成的环境损害等领域。 

原子能机构是各成员国专家和代表分享该领域经验和讨论热点问题的

中心。在促进构建未来核法律方面，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继续保持警惕，

评价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及其应用的法律框架是否足以应对未来

挑战。原子能机构积极致力于使我们今天拥有的法律和规范性框架尽可能

地健全。我们可以向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非洲核能委员会、非洲核监

管机构论坛和伊比利亚-美洲放射性和核监管机构论坛等地区组织开展外联

活动，可以通过与各国议会联盟等组织合作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向议员开展外

联活动，还可以与希望在支持向尚未加入相关国际法律文书的国家推广宣

传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志同道合的缔约方一起促进这些文书的普遍适用。 

由于核技术、政策、法律和法规的复杂性，需要具有丰富知识和立法技

能的起草人。原子能机构培训历来侧重于协助成员国官员发展起草核立法

所需的技能。重要的是，通过立法援助计划，我们协助各国遵守所有国际法

律文书，评价、审查和制定核立法，更好地理解国际法律文书，以及履行国

际义务。此外，我们的立法支助还包括提供科学访问以及在原子能机构法律

事务办公室和国家监管机构进行进修机会。 

安全、可靠、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的有效和全面的国家和国际法律框

架是数十亿人生活和生计的基础，会使我们所有人能够努力在今天和未来

生活得更好。这种框架建立了必要的公众信任，使核科学技术能够惠及每个

人。随着核技术利用的增加，以及大量成员国参与起草或修订核立法，或计

划开展这种工作，对审查立法草案和已颁布法律以及培训起草者的需求仍

然很高。满足这一需求，将继续需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原子能机构核法律短训
 

64 《跨境环境影响评价公约》（埃斯波公约）于 1991 年 2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1997

年 9 月 10 日生效。 

65 《“埃斯波公约”的战略性环境评价议定书》（基辅议定书）于 2003 年 5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2010 年 7 月 1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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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其互动计划，并在需要和有请求时，辅之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家活动。

自 2011 年启动核法律短训班以来，来自世界各地区约 550 名专业人员完成

了培训，其中近一半是女性。 

各国政府在继续呼吁原子能机构提高决策者、决定者以及高级官员认

识到这些文书的重要性和好处，认识到建立和维护适当国家核法律框架的

重要性。他们还越来越多地呼吁我们协助提高议员在这些领域的认识。 

未来几年，根据地区需求、利益和优先事项，关于核法律的地区培训方

案将可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与地区或国家培训教育中心的

协作安排推动这些方案，一些成员国已表示愿意成为地区一级核法律培训

中心。 

随着原子能机构成员的增加和成员国扩大核技术利用，要求原子能机

构提供立法援助可能会越来越多。为进一步确保健全的核法律框架能够满

足这一趋势，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始终随时准备为举办与公约和行为准则有

关的会议提供服务。原子能机构还将继续关注其制定安全标准的独特职能，

并根据成员国确定的优先事项，在编写全面核安保导则出版物方面发挥核

心作用。最后，可以信赖原子能机构能够优化其应请求开展同行评审和咨询

服务的能力，这些服务是促进安全标准和核安保导则实施的反馈机制。原子

能机构将在提供此类服务方面保持积极主动，支持核技术对人类进步的持

续贡献。 

让人们了解这场全球核法律辩论，是确保各国能够作出明智决定的一

个必要前提。原子能机构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与原子能机构主办的所

有技术会议一样，2022 年国际核法律大会为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业界及其咨询机构、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全球顶尖专家分享经验和讨

论热点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论坛，而今天进行的讨论和由此产生的决定都

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孙后代的利益。 

核技术发展及其好处已经并将持续跨越好几代人。因此，为了以最佳

方式满足全球需求，我们有责任不仅要考虑我们这一代核律师、决策者和科

学家的意见，还要考虑后代人的观点。每一代人都有责任重新认识核在改善

世界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的辩论需要让那些负责制定未来核法律的人参

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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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部署各种技术支持清洁能源、清洁空气、清洁水、韧性农业和最高

水平医疗服务，可以实现人类未来福祉的美好愿景。核技术可以推动我们在

上述每个领域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有效执行核法律框架是确保我们以安

全、可靠和和平的方式开拓这一道路的关键。 

核法律将继续为实现利用核技术力量的目标奠定基础，从而圆“原子

用于和平”演讲之梦想，即设想各种方法来部署核技术服务于人类和平追

求，动员专家将核技术应用于农业、医药和其他和平活动需求，为可持续发

展提供电力。通过这场辩论，我们可以塑造我们希望在未来 50 年中所生活

的世界 — 我们希望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 

原子能机构是世界核领域合作中心，将继续作为一支关键力量，与我

们的成员国和其他组织合作，确保核技术为这一未来作出贡献。核法律框架

是全球核架构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对核技术未来至关重要。作为核法律问

题全球辩论的主要论坛，原子能机构将与所有想加入我们的人一起，继续努

力塑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核未来。 

让全球辩论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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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法律规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发展 

 

邓戈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北京 

摘要 核能的开发利用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极大地增强了人类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世界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进

入 21 世纪以来，为推动以综合的方式彻底解决全球面临的社会、经济和环

境等发展问题，联合国相继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核能可以并正在发挥独特的优势和广泛的作用。

同时，核能的开发利用也伴随着风险和挑战，人类要更好地发展、利用核能，

就必须应对好这些风险和挑战。核法律正是规范核能开发利用、防范应对风

险挑战的有力工具。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和平利用核能

的道路。在全球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

的核安全观，推动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努力打造核安

全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核法律体系建设、核事业安全发展的经验总结，

也为强化国际核治理体系、推动核能更好地造福人类指明了方向。国际社会

应严格履行国际义务，有效落实国家责任，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实现“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的共同

目标做出贡献。 

关键词  核能；核技术；法律体系；发展；核安保；核治理 

2.1. 国际核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核能又称原子能，是指原子核结构变化时释放出的能量。不同于其他

传统工业领域，核能从理论研究到产业化发展尽管仅有百年历程，却给人类

社会和工业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核能是一把“双刃剑”，核裂变产生的

巨大能量既给人类生活带来福祉，也伴生着风险与挑战。一是核安全问题。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11 年福岛核事故，都造成了严重的核污染，

对当事国乃至所在地区公众生命健康、生态环境造成了危害，也使世界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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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陷入低谷。二是核安保问题。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非传统安

全问题凸显，核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一旦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

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将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挑战。三是核扩散问题。核技

术具有军民两用性，如果对和平利用核能活动失去有效管控，使和平利用核

能的技术和材料等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可能会将人类置于

自我毁灭的绝境。 

国际核法律体系随着全球核能发展而逐步建立，并在应对核能发展所

伴随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促进了和平利用核能

事业的安全、安保、可持续发展。 

2.1.1. 国际核法律体系的建立 

1928 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成立，开始研究建立辐射防护

的国际标准，这可能是核能利用领域最早的国际组织。当时核能利用的范

围、规模都非常有限，尚未引发迫切的核法律建设需求。 

1945 年，原子弹首次用于实战，显示了核武器巨大的毁伤力及威慑作

用。1954 年，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并网发电，拉开了大规模和平利用

核能的序幕。20 世纪 60 年代，核电工业开始规模化发展；1973 年，石油危

机为核电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此形势下，1946 年，美国首次颁布

了《原子能法》。1953 年 12 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联合国大会发表“原

子用于和平”演讲。1 1957 年 7 月 29 日，原子能机构《规约》正式生效，

成为国际核法律体系建设的里程碑。《规约》规定，原子能机构的使命是谋

求加速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确保由其本身，或

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致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2 

原子能机构成立之初，为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建立基本能力，引进和发

展核技术，并安全有效地应用核技术，发起了“技术援助”计划；3 同时，

 
1 艾森豪威尔，1953 年。 

2 原子能机构 1989。 

3 https://www.iaea.org/services/technical-cooperation-programme/history，2021 年 11

月 2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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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原子能机构保障文件，以确保由机构本身、或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

和管制下提供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及其他材料、服务、设备、设施和情报，不

致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4 1970 年 3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规

定无核武器缔约国不得直接或间接取得或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要求无核武器国家与原子能机构谈判缔结“全面保障协定”。5 1971 年成立

的桑戈委员会、1974 年成立的核供应国集团为核转让建立了行为准则和触

发清单。1960 年欧洲原子能共同体通过的《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

巴黎公约》（巴黎公约）以及 1963 年原子能机构主导制定的《关于核损害

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维也纳公约）建立了国际核损害责任制度，处理

跨境核事故可能带来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风险。6 防止核武器扩散、防范

核能利用安全风险的国际核法律体系开始建立。 

2.1.2. 国际核法律体系的完善 

1979 年三哩岛核电站和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为

全球核能发展敲响了安全警钟，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和完善国际

核法律制度的契机。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某些缔约

国的秘密核活动被发现，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全面保障与出口管制体

系。2001 年，“9·11 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关切。

2011 年，福岛核事故使核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国际核

法律体系在不断应对新挑战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1.2.1. 核安全 

1986 年通过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及早通报公约）和《核事故或

辐射事故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紧急援助公约），建立了在发生核事故或者

辐射紧急情况时，加强信息联络与技术援助以降低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
 

4 原子能机构 1968。 

5 原子能机构 1972；《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6 https://www.iaea.org/topics/nuclear-liability-conventions，2021 年 11 月 2 日访问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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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的国际合作机制。7 1994 年通过的《核安全公约》进一步强化了核安全

国家责任和国际合作，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免于受到电

离辐射有害影响的高水平安全的广泛共识。8 1997 年通过的《乏燃料管理

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明确了各国在乏燃料和

放射性废物全寿期管理安全方面的责任和义务。9 为指导各国有效落实《核

安全公约》和“联合公约”的国际义务，原子能机构主持制定并发布了一系

列核安全标准，包括“安全基本原则”、“一般安全要求”、“一般安全导

则”、“特定安全要求”和“特定安全导则”等。这些标准构建了核能利用

全过程的安全原则体系，对各国建立有效的核安全监管体系和技术措施，在

世界范围内实现和维持高水平的核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1.2.2. 核安保 

1979 年，原子能机构主导制定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旨在加强

核材料在国际运输中的安保。10 “9·11”事件加速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修订进程，2005 年 7 月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将公约适

用范围扩展到核材料的安全使用、存储、运输和核设施的安全运行，增加了

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免遭蓄意破坏的条款。11 原子能机构还组织编制了《放

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以及《核安保丛书》，为成员国乃至全球核安保

 
7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及早通报公约），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6 年 10 月 27 日生效；《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

助公约》（紧急援助公约），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

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26 日生效。 

8 《核安全公约》，1994 年 9 月 20 日开放供签署，1996 年 10 月 24 日生效。 

9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6 月 18 日生效。 

10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实物保护公约），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11 2005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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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12此外，联合国主导制定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

际公约》于 2005 年 4 月通过，并于 2007 年 7 月生效。13 

2.1.2.3. 防止核扩散 

1993 年，原子能机构启动了旨在加强保障体系有效性并提高其效率的

“93+2”计划，1997 年通过了《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范本》，加强了原子能

机构探知未申报的核材料与核活动的能力。14 1992 年，核供应国集团将无

核武器国家与原子能机构缔结“全面保障协定”作为核转让条件，制定了核

两用设备、材料和技术的转让准则，进一步完善了核出口控制措施。15 

2.1.2.4. 核责任 

1988 年，在原子能机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共同组织下，《关于适

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通过；1997 年，《核损害

补充赔偿公约》通过，促进了全球性核损害责任体系的建立。16 

2.1.2.5. 核技术合作 

在原子能机构支持下，亚、非、拉地区部分成员国签订了四个“核科学

和技术地区合作协定”。截至 2020 年底，原子能机构与 146 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了“经修订的技术援助补充协定”，正在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有 1139

项，协调研究项目 124 项，涉及健康和营养、粮食和农业、水和环境、工业

 
12 原子能机构 2005。 

13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 年 9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2007 年 7 月

7 日生效。 

14 原子能机构 1997。 

15 原子能机构 2019。 

16 https://www.iaea.org/topics/nuclear-liability-conventions，2021 年 11 月 2 日访问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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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辐射技术、安全和安保、能源规划与核电、核知识发展和管理等七个

领域，为成员国核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持。17 

2.1.3. 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 

原子能机构作为核领域最重要的专业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在推动国际

核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原子能机构还通过提供

立法援助、同行评审、专家咨询、人员培训等方式，推动国际核法律的有效

实施和普遍适用，并帮助成员国建立相应的国内核法律体系。截至 2020 年

底，原子能机构已累计发布了 129 项核安全标准和 39 项核安保导则，帮助

成员国以安全、安保的方式发展和利用核能与核技术。原子能机构还与 184

个国家签订了“保障协定”，与 136 个国家签订了“附加议定书”，与 94

个国家签订了“小数量议定书”，对当事国核材料、核设施与核活动实施核

查。18 

2.1.4. 国际核法律体系促进核能健康有序发展 

自 1957 年原子能机构《规约》订立以来，国际上形成了数十个核能利

用相关的多边国际公约，以及大量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核能利用双边

或多边协定，组成了较为完备的国际核法律体系，并将和平、安全、安保、

责任、合作等基本原则贯穿始终，为全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法

律基础。 

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在运机组 442 台，总装机容量超过 393 吉瓦；在

建核电机组 52 台，总装机容量超过 54.4 吉瓦。19 核电对低碳电力供应的贡

献超过 1/4。过去 50 多年来，全球因核电的使用共累计减少 CO2 排放量约

700 亿吨，目前每年可减少 CO2 排放近 12 亿吨。20 综合考虑各国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技术创新对核电安全性和经济性的提升，核能在碳减

排方面的贡献和作用将进一步扩大。根据原子能机构 2021 年 9 月发布的
 

17 原子能机构 2020。 

18 同上。 

19 原子能机构 2021。 

20 原子能机构 2019。 



 

39 

《直至 2050 年能源、电力和核电预测》报告，在高值情景预测条件下，至

2050 年，全球核电装机容量将比目前增长一倍以上，达到 792 吉瓦，核能

发电量在全球总发电量中的份额将上升至 12.3%。而亚洲、非洲、南美、东

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则是未来核电需求最大、发展最快的区域。21 

2.2. 中国核法律建设与核能发展实践 

2.2.1. 中国核法律建设 

中国核工业创建 1955 年。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政府就发布了《放

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对核工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放射性防护问题

做出了规定。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政府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大

力发展核电，服务国民经济建设。1985 年 3 月，中国大陆第一座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1991 年 12 月成功并网发电，

实现中国大陆核电“零”的突破。为了满足核电发展需要，中国政府于 1986

年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核事故

损害赔偿问题的批复》；1987 年颁布了《核材料管制条例》；1992 年颁布

了《关于我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1993 年颁布了《核

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7 年颁布了《核电站安全保卫规定》。上

述法规涵盖了核安全、核安保、核材料管制、核责任、核应急、放射性废物

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规范和促进核能发展的法规体系。2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核电发展战略经历了“适度发展”“积极发展”

“安全高效发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等阶段。为保证核能

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中国进一步加强了核法律体系建设工作。2003 年

以来，中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

 
21 原子能机构 2021。 

22 《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1986 年 10 月 29 日发布实施；《核材料管制条

例》1987 年 6 月 15 日发布实施；《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 年 8 月 4 日发布

实施，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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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修订《核电厂

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批复》；颁布实

施并定期更新《国家核应急预案》。23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正式施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一批核安全、核安保、核进出口管理相关部门规章和标准导则相继出台，

构建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三个层级的核法律体系。截至 2019

年 6 月，中国颁布核领域行政法规九部、部门规章近 40 项、安全导则 100

余项，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1000 余项，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制定地方性法规文件 200 余个，为中国核事业安全高效发展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和防止核扩散进程。1984

年，中国加入了原子能机构，1992 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随后

加入了“桑戈委员会”“核供应国集团”等出口控制机制。中国先后加入了

“及早通报公约”“紧急援助公约”《核安全公约》“联合公约”等核安全国

际公约，以及《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

其修订案等核安保国际公约。中国严格履行国际义务与承诺，相应地完善了

国内核法律体系。1997 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我国核

出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核出口应接受原子能机构保障，随后

相继出台了《核出口管制条例》《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等行

政法规；2004 年，根据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所做出的承诺对有关法规进行了

修订，中国核及核两用品出口管制措施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24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于 2003 年 6 月 28 日通过，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发布

实施，2014 年 7 月 29 日第一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民用核安全设备

监督管理条例》2007 年 7 月 4 日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放射性物品运输安

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 年 9 月 7 日通过，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放射性废物安全

管理条例》2011 年 11 月 30 日通过，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4 《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998 年 6 月 10 日发布，2007 年 1 月 26

日修订；《核出口管制条例》1997 年 9 月 10 日发布，2006 年 11 月 9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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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国的核能发展 

在核法律体系的有效保证下，中国核能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迄今，中

国未发生二级及以上核事件，并做到重要核材料“一件不丢、一克不少”，

为核能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核电发展最快的国家。

截至 2021 年 9 月底，中国在运核电机组 51 台，装机容量 53.3 吉瓦；在建

核电机组 21 台，装机容量 21 吉瓦。25 2020 年，中国核能发电量为 3662.43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5.02%，约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94%。与燃煤发电相

比，全年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 10 470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27 440 万吨、二氧化硫 89 万吨、氮氧化物 78 万吨，相当于造林 77.14 万公

顷。26 中国政府提出，2021 至 2025 年期间，将大力发展新能源，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能，持续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以实现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和 18%的目标。27 在碳达

峰、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国能源电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转型进程将进一步

加快，核能作为净零排放的清洁能源，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预计到

2025 年，中国核电在运装机容量将达到 70 吉瓦以上，在建装机容量约 50

吉瓦；到 2030 年，中国核电在运装机容量将突破 100 吉瓦，在建装机容量

将超过 50 吉瓦，核电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到 8%。28 核能将

在支撑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数十年来，中国的核技术应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在材料改性、无损检

测、辐照育种、食品农产品辐照加工、核医学等方面，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

体系。特别是近年来，年产值规模实现 20%以上增长，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

展的新亮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充分发挥核技术独特优势，代替

传统化学灭菌，将医用防护服灭菌时间由原来的 7－10 天缩短为 1 天，大

 
25 来源于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最新统计数据。 

26 来源于《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1）》，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编著，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21 年 4 月。 

27 参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21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http://www.gov.cn/premier/2021-03/12/content_5592671.htm。 

28 数据来源于《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1）》，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编著，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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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缓解了武汉等地区日需 10 万套防护服的燃眉之急。截至 2020 年底，中

国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共 80 414 家，较

2015 年增长 22.7%；在用放射源 149 452 枚，各类射线装置 205 280 台，分

别较 2015 年增长 22.1%和 49.5%。29 中国将依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

则，进一步拓展同世界各国的核技术应用产业合作。 

2.3. 展望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低碳、高效的基荷能源，是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选项。原子能机构、国际能源

署等组织连续多年发布预测认为，未来核能在全球总能源中的份额将长期

保持增长势头。30 国际社会应秉持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国际核

法律体系的普遍适用和不断完善，为全球和平利用核能事业长远健康发展

做出不懈努力。 

2.3.1. 推动国际核法律体系的普遍适用 

各国人民同住一个地球村，构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每个

国家既应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应切实承担防止核扩散、维护核安全

与核安保的责任和义务。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海牙核安保峰会上指出，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31 各国应切实履行核安全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全

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巩固和发展现有核安全法律框架，为国际核

领域治理提供制度保证和普遍遵循的指导原则。 

然而，当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

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等国际核法律基石仍未实

现普遍适用，限制了国际核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国际核

法律体系的普遍适用，确保所有开展和平利用核能活动的国家均遵循国际

 
29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核安全局 2020 年报》。 

30 国际能源机构 2019。 

31 全文可查阅 http://en.qstheory.cn/2021-01/11/c_607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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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法律体系确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加强防扩散、核安全、核安保体系建设，

在利用核能造福人类的同时，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2.3.2. 协助各国建立和发展国家核法律体系 

原子能机构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核领域国际公约，以及核安全与核安保

导则。各相关国家需将国际公约的要求，转化为国家法律，以确保国际义务

和相关要求切实得以落实。新兴核能国家在发展核能伊始，就需要建立规范

和促进核能安全发展的核法律体系。 

原子能机构在核法律体系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在协助成员国建立

国家核法律体系方面开展了不少工作，例如：编制了《核法律手册》及其第

二卷《核法律手册：实施立法》，实施了立法援助计划。32 随着全球和平利

用核能事业的发展，原子能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有需要的成员国核立法援

助力度，提高成员国对核领域国际法律文书的认识，支持成员国履行国际义

务与承诺，为成员国开展国家核立法提供帮助。 

2.3.3. 持续发展和完善国际核法律体系 

国际核法律体系因核能事业而兴，也必将随着全球核能事业的发展而

不断完善。当前，第四代核能系统研发方兴未艾、模块化小型反应堆技术层

出不穷、核聚变技术发展稳步推进，为国际核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

诸多新的要求。此外，无核武器国家军用核动力装置的保障核查对国际核法

律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先进小型反应堆采用标准化和模块化设计，初期投资规模小、选址要

求低，因此可灵活应用。有的小堆可能会部署在用电负荷高、人口密度大的

城区，有的可能会部署在远离大陆的海上。处理小堆特殊应用场景中的安

全、安保问题，尽快明确相关技术和监管要求是国际社会必须尽快解决的重

大课题。 

 
32 原子能机构 2003、原子能机构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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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聚变能是解决人类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终极途径之一。核聚变能未脱

离“核能”总体范畴，不能 100%地排除放射性风险，相关设施的设计、建

造、运行、退役等整个寿期内的各项活动都应被纳入核安全监管的范围之

内，由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予以规范。而且，在和平利用核聚变能过程中，

不能排除相关材料和技术被转用于制造热核武器的可能性。因此，国际社会

急需加强研究，尽早明确核聚变能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安全、安保与和平利

用要求，为核聚变能的规模应用奠定法律基础。 

和平利用核能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确保核能安全、安保、可持续发

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以促进核能造福人类为中心，按照和平、

安全、安保、责任、合作等原则，推动国际核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为强化全

球核领域治理、实现“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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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俄罗斯观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移动式核动力 

装置的国际法律框架问题及前景 

 

安德烈·波波夫 

摘要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可能是为发展中地区提供清洁、负担得起

（且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的关键。部署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需要一个透明和

平衡的法律框架，以界定东道国和供应国之间分担责任的具体情况和界限，

特别是在创新性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浮动堆）项目情况下。核动力船舶

和核设施方面的法律经验可用于制定浮动堆的管理方案。本章分析现行国

际公约，包括 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协

定以及民事责任文书对浮动堆的适用性。此外，本文就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

堆法律框架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考虑因素。 

关键词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浮动动力装置；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

公约》（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原子能机构保障；民事责任；反应堆技术 

3.1. 引言 

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脱碳和寻找有效的替代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

源需求愈发重要。要实现联合国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 中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就需要向发展中地区提供清洁、负担得起（且

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小型模块堆技术发展的进步》2，全世界有

70 多个不同的陆上、近海和海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在这 70 个项目

中，有 17 个是由俄罗斯设计公司开发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目前尚无通用

 
1 联合国大会 2015。 

2  原子能机构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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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因此，在本文中，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指的是装有电功率不超过 300 兆

瓦模块化反应堆的核电厂。 

现有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大多基于成熟和广泛采用的压水堆技术。

KLT-40S 反应堆也不例外，依靠此类反应堆在核动力破冰船上超过 400

堆·年的运行经验。KLT-40S 反应堆安装在“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动力

装置上（见图 3.1），于 2020 年成功投入商业运行，在俄罗斯北部的恶劣条

件下展示出卓越的性能。鉴于全球压水堆运行累积经验，以及北极破冰船反

应堆运行经验，我们可以认为，从技术和安全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小型模

块化反应堆已做好广泛商业化应用准备（图 3.1）。 

解决成本效益问题，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的国际合作打开了“机

会之窗”，同时表明，除了掌握技术和证明其经济吸引力外，有效的实施还

需要一个透明和平衡的法律框架，以界定东道国和供应国之间分担责任的

具体情况和界限，特别是在创新性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情况下。核电

工业由于其技术高端和寿期长，不应受到政治环境瞬间变化的影响，而这只

能通过对国际核项目进行明确和一致的法律监管来实现。 

 
图 3.1 位于佩韦克厂址的“罗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动力装置。来源：俄罗斯国家原子
能公司，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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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监管控制方案 

由于浮动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跨境情况，因此项目利益相关方之间责

任分工也存在有关的跨境问题。 

第一批项目，即核设施由一个国家的营运组织运行，通过海上移动，可

以跨越其他国家的边界，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就已实施。“萨凡

纳”号核动力客轮（美国）、“奥托·哈恩”号核动力商船（德国）和“陆

奥”（号核动力商船（日本）均是由小型核动力装置驱动的自航船舶。此外，

苏联实施了几个核动力破冰船项目，如“列宁”号、“北极”号和“西伯利

亚”号。根据这些独特的项目实施经验，在国际层面开始形成特殊的监管框

架。特别是，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海上人命安全公约”）3

增加了专门涉及核动力自航船舶的第八章，并制定了 1962 年《国际核动力

船舶经营人责任公约》草案。 

实施这些独特项目的经验成为这一特殊国际监管框架的基础。 

由于核动力自航船舶技术未能达到所需的盈利能力指标，且市场上没

有需求，因此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发展陷入停滞。特别是，1962 年《国际核

动力船舶经营人责任公约》尚未生效，因为没有核动力船舶所有国签署该公

约。4 今天，民用核动力自航船船队只在俄罗斯北极地区运行，在具有挑战

性的冰层条件下提供试航，并解决支持北海航线开发的任务。核动力破冰船

和“塞夫莫普特”号核动力集装箱船符合“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要求以

及俄罗斯国家核及海事法律的要求；它们的运行安全由俄罗斯核监管机构

（Rostechnadzor）的相应许可证和俄罗斯海事船级社（俄罗斯海事监管机构）

的证书所证实。 

核动力船舶的法律经验可用于制定浮动堆的监管方案。当然，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文件是半个多世纪前形成的，没有包含

对装有核动力装置的非自航船舶的具体规则，但可以加以调整，以便适用。

 
3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于 1974 年 11 月 1 日开放供签

署，1980 年 5 月 25 日生效。 

4 《国际核动力船舶经营人责任公约》于 1962 年 5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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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1981 年《核商船安全规范》5 在制定时，考虑到已存在的造船、海

洋和核技术的既定和公认原则，并且仅限于核动力装置驱动的各类船舶。同

时，《核商船安全规范》第一章规定，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对其进行修订。6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是规范船舶安全运行的主要国际文书之一。迄

今，“海上人命安全公约”需要澄清其对浮动堆的适用性。遵守“海上人命

安全公约”的要求对于促进加强海上人命的保护是必要的。在这方面，“罗

蒙诺索夫院士”号浮动动力装置的设计和建造，以及优化浮动动力装置的

设计，事实上尊重了所有现有的国内和国际船舶规范和要求。浮动堆法律地

位的新的确定性将减少政治因素在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影响，并使其寿期监

管在全球范围内更可预测和井然有序。 

在下一阶段，随着供应国在国家层面运行浮动堆的经验积累，将有必

要就装有核动力装置的非自航船舶安全形成国际商定的安全标准和要求，

这些标准和要求可合并成类似于《核商船安全规范》的单独特别规范。7 这

种标准将使开发商和营运组织提前形成所需数量的文件，以证明运行的合

理性，并使利益相关方能够客观评估运行的安全性。 

3.3.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许可证审批细节和方案 

由于浮动堆寿期的特殊性，无法直接应用常规核电行业中使用的程序。 

通常，需要从东道国的国家监管机构获得建造许可证，然后由监管机

构颁发运行许可证。浮动堆在供应国设计和建造的，应完全符合供应国的法

规。一旦建造完成，供应国监管机构将颁发运行许可证，将其运输至东道国

是装置运行的一个阶段。由于浮动堆也将在东道国运行，传统方案认为东道

国监管机构也应评估浮动堆是否符合东道国的国家法规。这一程序使得两

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对同一套文件进行再次审查。此外，根据东道国监管机构

的意见对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设计进行修改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反

 
5 国际海事组织 1981。 

6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见上文脚注 3。 

7  国际海事组织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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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堆的建造、燃料装载、首次临界和调试都是在供应国境内按照供应国的标

准完成的。 

为核船舶制定并载入“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的程序，包括优化浮动堆

发放许可证办法的先决条件。根据“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反应堆装置制造

和安装的设计、建造和检验标准应符合核船舶船旗国的要求，并得到船旗国

的批准。根据《安全分析报告》，营运组织与船旗国一起编制并批准一份安

全信息文件，以证实该装置不存在过度辐射或其他核危险。 

安全信息会提前很长时间提供给核船舶过境国或其所在国的政府。 

将“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规定的原则适用于装有核设施的浮动核动力

装置，可防止在满足安全要求时需要双重许可证审批。东道国监管机构可参

与审查船舶的安全信息，以就浮动核动力装置是否可以在东道国运行作出

知情决定。为了有效实施，可在供应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府间协定中详细说

明这一程序。 

3.4. 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运输的法律支持 

运输阶段，即浮动堆在装满燃料、处于停堆状态下移动，是浮动堆寿期

的一个新阶段，也是法律支持方面最复杂的阶段之一。浮动堆既可用拖船运

输，也可用专用码头船运输。“罗蒙诺索夫院士”号通过拖船从圣彼得堡运

输到摩尔曼斯克，但这种方法对于长距离运输来说非常复杂，因为它需要制

定拖曳顺序、平静的天气和考虑其他可变因素。 

用码头船运输似乎是一种更高效的长途运输方式，因为自行码头船更

能抵抗天气变化。在运输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等复杂工程设施时，用码头船运

输是一种常见做法。在使用码头船运输核设施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码头船运输方案接近海上核燃料运输，但适用于核燃料运输容器的要

求不能直接适用于浮动堆。作为一种船舶，浮动堆可归类为一种运输工具，

核材料作为这种核动力装置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在核材料运输船中，运

输容器是船上货物，可通过更换船舶轻松移除。 



 

52 

现行国际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在另一艘船上进行装载核燃料的浮动堆的

海上运输，但对此类运输没有特别规则。浮动堆可作为货物在码头船上运

输。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8，载有浮动堆的船舶享有在公海和

专属经济区航行自由的权利，以及无害通过第三国领海的权利。 

然而，即使在国家法律框架涵盖的核材料运输方面，国际实践中也有

某些国家对危险货物通过其专属经济区过境表示不满的先例。 

这种实践表明，核能决定取决于政治因素和公众舆论，并突显国际原

子能机构在安全运输核材料方面开展的提高认识活动的重要性。随着无事

故运行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这种依赖性在未来有望减少。 

就目前而言，监管框架足以满足实施试点项目的需求。同时，可在特别

协定框架内具体规定个别程序。 

3.5. 原子能机构保障 

浮动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其寿期内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运输。在责

任转移之前，且不迟于浮动堆抵达东道国时，核材料受供应国与原子能机构

之间的保障协定约束。此后，核材料将受东道国与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保障协

定约束，因此，东道国负责核材料衡算、监测、报告，并允许原子能机构视

察员接触核材料。 

应当指出，缔结有全面保障协定的无核武器国家 9 和缔结有自愿提交

保障协定的核武器国家 10 在保障要求方面有本质的不同。与无核武器国家

不同，核武器国家没有义务向原子能机构提供设施设计资料，也没有义务允

许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在装运前接触浮动堆燃料进行核查。 

因此，实施原子能机构保障将需要新的法律和技术解决方案。根据成

员国保障支助计划，原子能机构和俄罗斯联邦在考虑“设计中纳入保障”概

 
8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 1982 年 12 月 10 日开放供签署，1994 年 11 月 16 日生

效。 

9 原子能机构 1972。 

10 例如，见原子能机构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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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情况下，合作制定对俄罗斯联邦设计的浮动堆实施原子能机构保障的

方案。 

3.6. 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与核损害民事责任 

1963 年《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维也纳公约）11、1960

年《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巴黎公约）12 和 1997 年“补

充赔偿公约”13 载有豁免船舶核反应堆的规则，无论该反应堆是用于推进

船舶还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根据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咨询机构 — 原子能

机构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核责任专家组）的调查结果，该豁免不应适用

于浮动堆。原子能机构 2020 年发布的关于 1997 年生效的“维也纳公约”

和“补充赔偿公约”的最新评论 14 指出，运输的固定位置的核电厂（特别

是，对于浮动堆装置而言，这意味着锚定或停泊在岸上并通过电力电缆与岸

上连接）将被定性为“核设施”，因此将受到核损害民事责任约束。在这种

情况下，运行该反应堆的国家（包括领海）将是“该装置的责任国”。 

根据核责任专家组关于移动浮动堆时核损害分担责任的立场，应考虑，

将运输该设施视为“维也纳公约”规定的核材料运输。 

因此，“维也纳公约”目前在实施浮动堆项目方面提供了最透明的方

案。在不影响“维也纳公约”对其成员的规定的情况下，核损害的民事责任

问题可在供应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府间协定中解决，必要时也可在与过境

国的协定中解决。 

大多数成员国听取了核责任专家组的立场。国际一级的专家共识对实

施浮动堆试点项目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积极因素，并显示出国际一级对此

 
11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维也纳公约）于 1963 年 5 月 21 日开放

供签署，1977 年 11 月 12 日生效。 

12 《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巴黎公约）于 1960 年 7 月 29 日开

放供签署，1968 年 4 月 1 日生效。 

13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补充赔偿公约）于 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15

年 4 月 15 日生效。 

14 原子能机构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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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项目的兴趣。在“巴黎公约”方面采用类似的方案可以巩固既定的方案，

并促进浮动堆项目的发展。 

3.7. 原子能机构关于浮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法律支持研究的倡

议 

原子能机构认识到形成浮动堆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共同方案这一任务的

紧迫性，因此，提出了浮动堆寿期监管的各种问题，供专家界在核责任专家

组平台之外的各种项目框架中讨论。除其他外，原子能机构在其核能部的协

调下，正在实施一个泛机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以全面解决使用该技术

所产生的问题。此外，还设立了一个常设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小组来研究这些

问题。 

特别是，“革新型核反应堆和燃料循环国际项目”（INPRO）自 2011 年

以来一直在分析实施陆上、海上和海底移动式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的法

律和制度问题。根据第一阶段成果，《移动式核电厂的法律和制度问题初步

研究》报告于 2013 年发布，对移动式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的实施进行了

高层次、多维度的分析。目前，这项工作的第二阶段正在完成，来自美国、

法国、加拿大、俄罗斯联邦、芬兰、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专

家参加了这项工作。《工厂装料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部署的案例研究》报告计

划于 2022 年出版。项目第二阶段的重要性在于，寿期实施的各种问题在相

互影响方面，得到系统而非单独的解决。 

由于缺乏实施基于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跨境项目的实际经验，理解参

与项目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工作似乎很有意义。同时，实际项目与理论项

目可能有很大不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将基于

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不同设计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已实施项

目和调试的最佳实践将作为建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包括浮动核电机组）的

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基础。 

2021 年，在原子能机构多个场所讨论了运输不同设计的小型模块化反

应堆的核安全和辐射安全要求的概念方案。正在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运

输安全标准委员会内设立一个专门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在国际海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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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下，审查原子能机构文件，特别是《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15 与现

有海事法律文件之间的关系。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应依靠跨部门方案，将海

事法律和核法律结合起来，为有效合作找到共同基础。 

3.8. 结论 

从历史上看，与创新技术相关的法律框架存在时滞性，有时这种滞后

会持续几十年。为使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部署成为可能，应缩短法律框架形成

与技术开发和部署之间的时滞，加快与国际法律和监管框架合作的步伐和

力度。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表明，从为医疗设施提供电力和清洁水以确保必要

的卫生，到提供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稳定的电力供应对预防疾病起着重要

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 

国际法律框架目前并不禁止创新性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同时，由

于缺乏实施移动式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的国际经验，因此无法创建一个

详细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而传统的大功率核电厂现已有了这样的框架。在这

方面，试点项目将需要基本协定和对重要公约进行修改，将已经制定的确保

安全的要求、规则和程序扩展到浮动堆。在政府间协定框架内可进行详细阐

述，其中将考虑独特试点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些最佳实践将构成小型模块化

反应堆今后项目发展阶段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基础。 

原子能机构倡议召开第一次核法律会议非常及时。此次原子能机构会

议可作为一个分享经验和交流意见的平台，以确定当前在发展创新能源方

面的挑战。重要的是，会议成果应反映在国际合作必要领域的实际行动计划

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凭借其在核电方面的所有经验，准备进一步致力

于更新国际准则，以确保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的稳定实施。 

   

 
15  原子能机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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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法律发展里程碑：核监管历程 

 

斯蒂芬·伯恩斯 

摘要 核法律框架的发展是一段有趣的历程，反映了通过使用有约束力的

条约和公约及无约束力的准则和导则等各种各样的方案，实现和平利用核

能这一关键问题的承诺。这一由硬法和软法组成的复杂框架，是在应对不可

抗事件的行动中逐渐发展而成的。进一步增进协调和承诺，确保国际机构和

国家机构的透明度并愿意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建设性互动，将有助于核法律

制度的未来发展。法律顾问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制

定全面有效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核能及其监管框架。在审议核法律框架的过

程中，应注重一些关键要素。本章建议的这些要素包括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强大的组织机构能力以及在国家层面对国际法律文书和标准的整合。 

关键词 核监管；和平利用核能；有约束力的条约和公约；无约束力的准则

和导则；法律顾问；安全和安保；许可证原则；软法；硬法 

4.1. 引言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第一届“核法律：全球辩

论”国际会议，为我们思考自 195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大会

上发表“原子用于和平”演讲以来的核法律发展提供了机会。艾森豪威尔在

演讲中提出了将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愿景，可以说是激发了 1957 年原子

能机构的成立。从那时起，核法律就围绕着安全、安保和保障等广泛概念而

发展；可以说，近年来，核法律更加有意地关注于这些概念的相互融合。正

如《核法律手册》所反映的，1 随着核法律通过国家和国际制度而得以不断

发展和实施，核法律独有的一些原则已经形成。2 

 
1 Stoiber 等 2003。 

2 核法律形成的一些原则包括：安全、安保、责任、许可证、持续管控、赔偿、可

持续发展、合规、独立、透明度以及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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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就在三哩岛核事故发生前不久，我从法学院毕业，开始了我

的核监管之旅，当时我开始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美国核管会）担任律师。

多年来，我参与了核管会遇到的广泛的安全和安保问题。作为法律顾问，我

的职责是就与核电设施和放射性物质的标准制定、许可证、检查和监督有关

的事项向核管会的技术人员提供建议，并代表他们处理相关事务。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主要从事核法律法规方面的国际工作，先后担任了美国核管会

高级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OECD/NEA）法律事务办公室负

责人和美国核管会的专员和主席。在本章中，我将阐述核法律的一些特点，

特别是在这些特点形成了监管框架的情况下，进一步考虑提供法律咨询和

实现良好监管的背景，并最后思考未来的挑战。 

4.2. 核监管：特点和矛盾 

4.2.1. 核活动注定被监管 

核活动和核工业的一个有趣特点是，两者从一开始就受到监管。虽然

X 射线和镭自发现后直到最初用于医疗和其他应用之后很久才受到更加系

统化的监管，但核能的发展和核材料的获取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当局的管

控。这一实践反映了防止核材料进一步武器化的愿望与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其目标中体现了这些原则，即遏

制核武器国家的扩张，促进裁军，同时允许获取和平利用核能所需的设备、

材料和信息。3 

因此，使用易裂变材料和放射源或操作核设施时，需要获得国家主管

部门的某种形式的授权或许可。关于获取放射性物质和设施的授权要求构

成了核法律中的“许可证原则”。4 如前所述，目前的核法律制度由一个复

杂的法律和导则网络组成，其基础是安全、安保和保障的核心原则，重点是

 
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4 Stoiber 等 2003，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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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废物管理和退役、运输、应急准备和响应、环境保护、责任和赔

偿以及国际贸易。5 

4.2.2. 基于硬法和软法的框架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核监管框架由国际和国家法律文书组成。但与核

法律框架相同，核监管框架也基于国际社会制定的有约束力的条约和公约

及无约束力的导则和法律文书。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法律文件之间的区别

通常被描述为“硬法”和“软法”之间的区别。例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及其 2005 年修订案就属于硬法，规定了缔约国同意在其国家计划和法

律框架内实施的某些安保义务。6 相比之下，2004 年《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

为准则》则是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准则，敦促各国做出政治承诺，实现高安保

水平，以控制放射源，从而防止放射源丢失、未经授权获取或非法转让，并

减轻潜在恶意使用的危害。7 即使条约或公约的条款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

要求和义务，而国际机构发布的建议和导则“不具有正式的约束力，但在相

关适用范围内，各国应考虑到这些建议和导则，使国内规则和条例以及所采

取的措施符合（‘con adecuación’）这些导则和建议。”8 

通过制定导则和标准，可以使核应用安全和安保目标的实现手段更加

精确。例如，根据原子能机构《规约》的授权（第三条 A 款 6 项），9 原子

能机构有权制定或通过“关于保护健康和尽量减少生命和财产危险的安全标

准”。原子能机构制定了体现在基本安全原则、一般和特定安全要求以及安

全导则中的安全标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有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 2021 年，附件 1；

www.iaea.org/resources/treaties/compendium-of-legal-instruments，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

网页。 

6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于 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于 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 

7 原子能机构 2004。 

8 国际法院，乌拉圭河纸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判决书》，2010 年 4 月 20 日，

《2010 年国际法院报告集》，第 45 页。 

9 原子能机构 1989。 



 

62 

害影响的高度安全的共识。”10“基本安全原则”包括最初于 1960 年制定的

“基本安全标准”，目前由包括原子能机构在内的八个国际组织出版。11“基

本安全标准”继续以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建议为依据。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约反映了非约束性导则和标准的要求，或受到

这些导则和标准的影响。例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起源于注重核安保的

非约束性标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也借鉴了基本安保原则。12 

虽然直到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及早通报公约”和“紧急

援助公约”的制定工作才取得成果，但 1979 年三哩岛核事故后制定的导则

为 1986 年通过的两项公约的谈判奠定了基础。13《核安全公约》在其序言中

提到“（要求）承诺适用核设施的安全基本原则，而非详细的安全标准；并

承认存在着国际编制的各种安全指导文件，这些指导文件不时更新因而能

提供实现高安全水平的最新方法方面的指导”。14 同样，《乏燃料管理安全

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在其序言中援引了《基本安

全标准》和原子能机构《放射性废物管理原则》，并在相关条款中借鉴了《放

射性废物超越国界运输实施法规》。15 

无论法律文件被定性为硬法还是软法，特定法律文件下规定的义务或

承诺都是依照国家监管框架采纳的，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并在许可证

制度和由国家主管部门管理的监管标准中是合适的。关于履行许可证义务

 
10 https://www.iaea.org/resources/rpop/resources/international-safety-standards/about-

iaea-safety-standards，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11 欧盟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见原子能

机构资料 2014。 

12 Lamm 2017。 

13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

（纽约）开放供签署，1986 年 10 月 27 日生效；《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26

日生效；原子能机构 1984、1985。 

14 《核安全公约》，1994 年 9 月 20 日开放供签署，1996 年 10 月 24 日生效；序言

第 8 段。 

15 《乏燃料管理安全与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6 月 18 日生效；序言第 14 段和第 27 条；Wetheral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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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管要求的进一步指导意见可由监管机构发布，也可纳入由行业发布的

共识导则中。例如，美国对执行《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做出了政治

承诺。美国 2005 年《能源政策法案》第 170h 条（42 USC 2210h）“辐射源

保护”中采纳了《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并指示美国核

管会作为国家监管机构，颁布适用于其许可证持有者和在美国核管会签约

州计划下由各州监管的相关方符合性要求。美国核管会向其许可证持有者

发布命令，最终通过了《联邦法规》第 37 篇第 10 章“1 类和 2 类放射性物

质的实物保护”中的条例，以加强其现有的安保和控制要求 16，并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实施这些条例的导则。17 

4.2.3. 核法律被动性甚于主动性 

总的来说，核法律可以说在其发展中更多地是被动性的，而不是预见

性的建立其框架。这种定性源于各种原因 — 建立法律框架的政治意愿和

远见的程度，技术发现和创新相对法律标准发展的超越，以及重大事件对法

律框架的影响。当然，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框架都有办法预测和展望和平利用

核能可能潜在的增长参数。 

例如，原子能机构《规约》提供了一个框架，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同

时允许和平利用核能的发展。在设立原子能机构时，原子能机构《规约》提

供了一个组织结构，通过这一结构，这些目标将在未来得以实现。核责任和

赔偿框架的出现是因为预期需要确保对核事故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行

充分赔偿，以及希望鼓励新兴行业发展核技术。18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对建立责任制度的重视最初导致 1960 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

 
16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2013a。 

17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 2013b。2019 年初提出了对该导则文件的第二次修订。 

18 Schwartz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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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随后于 1963

年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19 

显然，在国家层面上，各国需要在最早阶段建立监管框架，对核装置的

建立和放射性物质的授权使用做出规定。借鉴美国的早期经验，1954 年《原

子能法》，即“第 83-703 号公法”，构成了授权发展民用核设施的组织法。

原子能机构《规约》（第 161b 条）确立了一个授权程序，根据这一程序，受

管制的活动可以根据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AEC）认为的“对促进共同防御

和安全或防护健康或尽量减少对生命或财产的危险是必要的或可取的”的

标准和条例进行批准。在早期的条例中，原子能委员会允许批准核电站的建

设，即使可能需要额外的技术评估和研究，只要在授权设施运行之前对安全

性进行最终确定即可。这种方案遭到了一些反对，但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的

裁判中幸存下来。20 法律和法规下的早期经验表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在试图建立要求时可能会面临障碍。 

但是，即使核法律的某些方面试图在其发展和框架中应用预见性，我

们的许多经验来源是其应用环境中的重大事件或破坏的反应。核安保和核

安全制度都受到了这种影响。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对

核安保威胁的关注，并导致到 2010 年通过了七项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中

的五项，这些文件构成了反恐框架。21 新的法律文件包括《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22 修订案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3 以及在国际海事

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24 主持下通过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还

通过了补充该框架的决议，即联合国安理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恐怖
 

19 《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巴黎公约），1960 年 7 月 29 日开

放供签署，1968 年 4 月 1 日生效；《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维也纳公约），

1963 年 5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1977 年 11 月 12 日生效；这两项公约的修正附加议定书

在最初通过后已经生效。 

20 美国最高法院（1961 年），“动力反应堆发展公司与国际联盟”，367 US 396，

407。 

21 Wetherall 2016，第 42 页。 

22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6。 

23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5 年 9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2007 年 7 月

7 日生效。 

24 同上，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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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对 2001 年 9 月恐怖袭击的响应也导致了对不具约束力的《放射源安全

和安保行为准则》的重新评估。该准则本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关注放射

源的安全和安保问题之后产生的，特别是考虑到早期发生的造成一些人员

死亡的事故，如 1987 年在巴西戈亚尼亚发生的事故，以及一些国家对放射

源的控制制度似乎不充分。1998 年在第戎举行的原子能机构关于这一主题

的会议帮助制定了该准则，该准则最终于 2000 年 9 月获得批准。25 然而，

2001 年 9 月的事件促使人们考虑确保此类材料不被转移或用于恶意目的，

如放射性扩散装置。在技术专家和法律专家对《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

则》进行进一步评审以及 2003 年初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之

后，修订后的《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于 2003 年 9 月获得批准，其

目标是提供高度的安全和安保，以“防止未经授权获取或损坏以及丢失、盗

窃或未经授权转移放射源，以减少意外有害接触这种放射源或恶意使用这

种放射源对个人、社会或环境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并“减轻或尽量减少涉

及放射源的任何事故或恶意行为的放射性后果。”26 

也许国际核法律发展的被动性的最显著例子是 1986 年当时属于苏联

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出现的安全框架。27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仍然是核装置中最重大的事故，特别是就事故造成的死亡和跨境影响而言。

在公众广泛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前的一段时间，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

人们对事故不知情也不理解。事故发生前，没有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或公约涉及紧急通知和援助或核装置安全。事故发生后几个月内，《及早通

报核事故公约》和“紧急援助公约”分别于 1986 年 10 月和 1987 年 2 月谈

判并生效。如前所述，在三哩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几年里制定的关于通知

和援助的指导文件，促进了公约的迅速谈判，同时也推迟了更困难的关于可

能被纳入处理核设施安全形式和范围的法律文件的辩论。 

 
25 原子能机构 1999。 

26 原子能机构 2003。 

27 Burn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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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核安全公约》的工作停滞了几年，但最终欧洲共同体成员于 1990

年提议在下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审议核安全的状况，并提出下一步措施。28 

1990 年原子能机构大会批准了这项建议，特别会议于 1991 年 9 月初举行。

当月晚些时候，大会收到会议记录报告后，开始采取步骤，最终拟定一份公

约草案。《核安全公约》开放式专家组在 1992 年 5 月至 1994 年 2 月期间举

行了七次会议，以形成提交给 1994 年 6 月召开的外交会议的案文。《核安

全公约》于 1994 年 9 月开放签署，并于 1996 年 10 月生效。对废物安全管

理公约的审议被推迟，但正如《核安全公约》序言第九段所承诺，关于这样

一项公约的工作已经恢复，并最终于 1997 年通过了“联合公约”。《核安全

公约》和“联合公约”都被称为“鼓励性”公约，通过这些公约鼓励各国加

强其国家方案中的安全，并参与通过公约缔约国定期会议提供的同行评审

机制。在评估这些公约的效力时，辩论的重点是接受一般安全原则与具体规

范之间的对比，强调国家责任与更加国际化的制度之间的对比，以及这些公

约下的鼓励与制裁办法之间的对比。29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核责任制度的影响。虽然第一

批核责任公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和原

子能机构的主持下通过的，并且如前所述，在建立处理责任的框架方面可以

被认为是积极的，但这些法律文件在某些方面却毫无进展。事故发生时，“维

也纳公约”的缔约国数量有限，只有两个国家拥有在运核电站；前苏联集团

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缔约国。此外，以前将“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联

系起来的努力已经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跨境影响促使

人们努力改进各项公约，并在现有法律文件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协调。将

“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联系起来的核责任联合议定书是在 1988 年谈

判达成的。30 进一步的谈判导致 1997 年对“维也纳公约”和新的“补充赔

偿公约”的拟议修订；“巴黎公约”及其“布鲁塞尔补充公约”的缔约国于

 
28 Jankowitsch 1994。 

29 Pelzer 2010，第 88 页。 

30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联合议定书），1988

年 9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1992 年 4 月 27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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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完成了修订谈判。31 尽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审查和改进责任制度

提供了动力，但这些制度的变革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取得成果，因此“补充赔

偿公约”和 2004 年巴黎/布鲁塞尔议定书分别要到 2015 年和 2022 年才生

效。 

4.3. 应对监管挑战 

4.3.1. 整合法律和技术支持 

本章第一部分探讨了国际核监管框架所反映出的一些特点和矛盾。在

考虑核法律未来发展方向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顾问对与和平利用核能和

核材料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合理制定和施行做出了贡献。法律顾问在国际

和国家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 年，原子能机构举行了一次会议，讨

论了法律顾问在监管机构中的作用，我很高兴参加了这次会议。32 虽然讨

论侧重于法律顾问在国家监管组织中的作用，但会议讨论对法律支持各个

方面具有普遍关联意义。 

与会者包括来自大约 24 个成员国的具有法律和技术背景的代表以及

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与会者所在国家核活动处于的不同阶段，其中一些

国家已经拥有运行核装置的成熟计划，一些侧重于辐射防护和放射源安全，

还有一些正着手实施核电计划。法律支持通过多种方式提供。一些法律工作

人员受雇于监管组织内部，还有法律顾问在司法部任职，被指派向负责核监

管和相关活动的政府专门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或代理服务。 

概括地说，法律顾问有助于一个国家采纳和执行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国

家法律和监管框架，根据其国际义务提交报告，并根据国家制度的规定授

 
31 《修正〈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1997 年“维也纳议定

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03 年 10 月 4 日生效；《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补充赔偿公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15 年 4 月 15 日生效；《修正〈关

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的议定书》（2004 年“巴黎议定书”），2004 年 2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 

32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providing-legal-support-to-the-regulatory-

body-first-meeting-of-legal-advisers-held-in-vienna，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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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检查、监督和执行法律和法规。33 更具体地说，法律顾问可以协助起草

基本的法律文本，以及制定相关政府政策。关于监管制度，法律顾问可以帮

助制定法规和相关导则，以确保与适用法律的兼容性，同时确保上述法规和

导则作为协同和可执行标准的有效性。此外，法律顾问可以就决策提议是否

符合适用的监管要求提出建议，以支持授权过程。在评估做拟议的执法措施

时，法律支持也至关重要。由于政府机构的决策可能会受到司法或行政诉讼

的影响，因此法律代理在此类诉讼中至关重要。这类诉讼通常涉及核活动的

授权或执法事项，但也可能涉及与制定标准或环境审查有关的程序。法律顾

问也可以协助利益相关方参与并向公众提供信息。 

特别注意，法律顾问不是国际或国家核法律和法规的唯一贡献者。法

律顾问必须与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密切合作，建立有效的框架，制定全面且有

意义的标准，以实现重要的安全、安保和保障目标。核法律框架的核心反映

了技术、法律原则与目标的一致。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

和合作。因此，正如 2019 年研讨会上的讨论，应关注以下目标，加强核法

律的法律和技术方面的整合，特别是在实施监管制度方面： 

(a) 确保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之间有共同语言（即律师往往侧重于程

序，而技术专家侧重于科学实质），并相互欣赏和理解各自的作

用； 

(b) 确保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互相理解与履行各自监管职能相关的法

律要求； 

(c) 确保了解法律顾问的作用和提供法律支持的相关程序； 

(d) 确保技术专家理解法律咨询并认识到其重要性； 

(e) 确保法律专家理解技术投入，以便法律咨询不会失去技术意义； 

(f) 确保法律咨询将技术投入恰当、清晰地翻译或表达为通用语言。34 

认识到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之间有效合作的重要性，对于负责实施国

家和国际管制框架（即监管和平利用核能）的机构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前

 
33 原子能机构 2018，第 4.27－4.30 段，第 25－26 页。 

34 原子能机构 2020，附件 3，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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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核管会主席尼尔斯·迪亚兹所言，“核监管拥有复杂的技术法律结构，

即使不考虑社会政治问题，也需要不断的检查和管理。”35
 

4.3.2. 制定有效的监管制度 

正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核材料和核装置的使用受到全面监管制度（由

负责机构管理）的约束 — 这反映了核法律中的许可证原则，以确保安全、

安保和问责。此类标准来自国际法律文件、导则和标准、国家法律法规，甚

至协商一致的行业准则和标准。 

虽然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以及适用的国际法律文件，政府

机构最终要承担责任，但其必须始终努力确保决策和行动植根于这些机构

所要秉承合理的科学和工程判断。此外，监管机构必须对其利益相关方保持

一贯的开放和透明，以表明不存在不当影响。正如《核安全公约》中所概述

的，除技术能力外，监管机构还必须有足够和可持续的资金，以证明其持续、

可靠运行，以及理想情况下，与世界各地同行持续互动并获得支持。36
 

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可以 — 而且将会 — 影响公众对任何监管制

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挑战。然而，归根结底，

无论国家、文化、历史或核电发展状况如何，公众都必须信任监管机构，而

监管机构有责任赢得和维护这种信任。如果监管机构公开做出决定、对结论

进行解释，并仔细考虑广泛意见和不同反馈，就会赢得信任。监管机构可以

根据经验和分析不断评估安全和安保的充分性，并对风险进行知情评估，从

而进一步建立机构自信。 

史蒂芬·布拉耶法官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之前，写了一本关于风

险和监管的著作。37 他指出，监管机构通常负责两部分工作 — 风险评估

（即衡量风险）和风险管理（即我们针对风险应该做些什么）。在风险评估方

面，决策将根据事件的概率和后果做出。在风险管理方面，监管机构将利用

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做出可预测和稳定的决策。布拉耶法官在书中强调，

 
35 Diaz 2004。 

36 《核安全公约》，见上文第 8 段脚注 14；“联合公约”，见上文脚注 15。 

37 Brey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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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风险的评估往往与专家的评估截然不同，他写道，“当我们过于以相

似程度对待微小、中等和巨大的风险时，我们就像‘喊狼来了的男孩’。”38 

因此，挑战在于努力在监管不足和过度监管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借用马尔科姆ꞏ斯派洛教授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的标题，可以将有效监

管的艺术和科学描述为“监管技艺”。39 例如，在核安全方面，监管机构通

过根据经验和分析以及对风险的知情评估，不断评估“安全到何种程度”，

从而进一步建立信心。监管机构既不能过于宽松也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凭

空做出决策。监管有效实施可以不增加过度负担或抑制创新。必须设定界

限，但这种界限应允许营运者高效发电，并在安全和安保框架内进行创新。

监管机构必须考虑现实生活和实际运行经验，以及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意

见。 

尽管不太可能让每个人都相信，监管机构总是尽职尽责地实践良好的

监管策略并在其过程中保持透明，但这一目标始终值得为之奋斗。事实上，

探索本身是监管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每一个监管制度 — 无论是新建立

的还是成熟的 — 都必须找到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路径。随着更多成熟的

核能监管机构协助新的监管机构，所有监管机构互相分享和学习经验以及

通过国际体系参与同行评审和其他机会，监管机构正在向各自的国家和整

个世界表明，它们正在进行可信的监督和管理。这种良好的实践会带来良好

的监管，当我们想到我们面前的挑战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时，这一点非常

重要。 

4.4. 展望 

在试图预测核行业的未来时，可以试图确定其发展状况和趋势，并评

估其对核法律和监管的影响。从高层次来看，在实现安全、保障和安保的总

体目标方面，今后仍然面临相同的挑战。对于核能的民用，这意味着继续关

注现有核装置的安全运行（特别是因为它们可能在最初的许可证期限后进

入长期运行），并关注新设施的建设和新兴技术的评估。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及其处置仍然是重点领域。充分控制放射源以确保辐射安全并防止其滥用

 
38 同上，第 28 页。 

39 Sparrow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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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是一项挑战。虽然这绝不是从事核法律和监管工作的人员可能面临的

全部挑战，但它确实促使我们考虑我们前进中所处的背景和所采取的方式。

在我看来，除非发生重大事件或“未遂事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任何新的

约束性条约或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当关注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协作、

标准的进一步统一、透明度的提高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即使是在软性法

律的基础上，该制度仍可以继续改进。 

4.4.1. 软法为主的平台 

在可预见未来，核领域达成新的约束性国际法律文件的可能性很小。

尽管核行业可做出积极努力，如将《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升级为约

束性公约，40又如改进核安保框架，41 但尚未形成实现此种目标的凝聚力。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已有国家提出对《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

安全公约》进行修订，但这些提案最终均未获得支持。 

对于《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应急响应和应急报告导则的完善工作可

能导致俄罗斯在将提案提交外交会议方面不能得到足够支持。42 对于《核

安全公约》，也有国家提出若干修正提案，但只有瑞士提出的一项提案得以

呈交 2015 年外交会议。《核安全公约》缔约国没有采纳修订提案，而是同

意签订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声明 —《维也纳核安全宣言》，承诺在新核电站

设计中注重预防和减少事故，定期评审现有装置安全性，实施“合理可行”

的安全改进措施，并承诺遵守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以及《核安全公约》评

审会议确定的良好规范。43 

核领域及其他领域专家已经指出达成约束性国际法律文件的困难，以

及软性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可具有的优势。44 另外，这些规范可充分阐述实

 
40 Gonzalez 2014。 

41 Wetherall 2016，第 22－37 页。 

42 Johnson 2014，第 18－19 页。 

43 《维也纳核安全宣言》（维也纳宣言），2015 年 2 月 9 日通过。 

44 Wetherall 2005；Dupu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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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所述目标的手段，确立各成员国可履行的“良好行为”，为国家层面的立

法和监管提供依据，并广播“更规范履约”的种子。 

4.4.2. 国际合作与协作 

继续加强各成员国之间合作与协作，对于保持和加强核监管机构能力

和法律框架至关重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作不仅对拥有丰富核能经验的国

家至关重要，对刚开始制定和实施核电计划的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也很重要。

如前所述，《核安全公约》和“联合公约”鼓励缔约方定期举行评审会议，

审议各方履行公约义务的措施报告。 

除这些公约规定的义务外，评估和改进组织能力的其他机会也是存在

的。原子能机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制定了关于如何建立有效

组织的指导方针。45原子能机构定期举行会议，就安全和安保主题为各成员

国提供交流机会。此外，原子能机构还向成员国提供同行评审服务；2020 年

举行了核安全和安保同行评审和咨询服务虚拟技术会议。46 这些服务可帮

助各成员国在监督核活动和遵守国际规范方面取得成效，评审成果可成为

评价组织效率和确定完善措施的良好依据，同时也可找出差距或缺陷。应鼓

励各方参与探索自我评估和同行审查的途径。同时，不应忽视双边接触或区

域合作的作用，如欧盟在核领域相关指令背景下开展的合作。双边合作的范

例如，美国核管会接待了日本核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协助后者深入了解美国

核管会的检查方法，帮助其完善检查制度。未来几年，加强合作对于核法律

和监管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4.4.3. 增进协调 

未来增进核行业标准的协调性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对于小型

模块化反应堆的发展和装机前景，此类反应堆一般采用成熟的轻水技术或
 

45 原 子 能 机 构 2016 ， https://www.oecd.org/publications/the-characteristics-of-an-

effective-nuclear- regulator-9789264218741-en.htm，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46 https://gnssn.iaea.org/main/Pages/PRASC-Technical-Meeting_2020.aspx，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https://www.iaea.org/services/review-missions，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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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每个成员国都有责任制定自己的监管要求；因此，尽管《核安全

公约》给出了国际导则和标准，但监管制度基本是针对每个国家的。多年来，

各国在较高层次上增进协调的步伐不断加快，例如，广泛接受原子能机构

《安全标准》就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监管标准的统一和核设施设计的标

准化可避免寻求部署核设施的每个国家重新工程化或定制设计，并可帮助

新兴核国家建立核电计划。对于依赖工厂模块化组装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增进协调对此类反应堆的国际部署非常重要。 

过去几十年里，有许多计划均关注增强协调性。第四代核能系统国际论

坛成立于 2001 年，致力于评估先进设计；多国设计评估计划（MDEP）47 成

立于 2006 年，作为监管机构合作论坛，其主题关注新反应堆许可证，特别

是第三代创新型反应堆设计。48 在核工业内部，世界核协会（WNA）反应

堆设计评估和许可证合作工作组（CORDEL）成立于 2007 年，致力于促进

反应堆设计安全标准的协调和国际接轨。49 

随着各国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越来越感兴趣，原子能机构和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积极探索通过技术革新提高核安全的方法。各国已经

看到了进一步协调监管要求和加强监管机构之间合作存在潜力。50 例如，

美国和加拿大的核监管机构在 2019 年 8 月达成了一项“联合合作备忘录”，

旨在增进持续监管互动，特别强调对新反应堆技术的评估。该合作计划包括

分享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设计审查中获得的监管见解，并期望在组织间制

定共同导则，用于对此类反应堆许可证申请的最终评审。总之，我们已经准

备好在建立监管审查标准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和协调，这是未来几年值得关

注的目标。 

 
47 https://www.oecd-nea.org/mdep/，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48 https://www.gen-4.org/gif/，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49 世界核协会 2019。 

50 https://www.iaea.org/topics/small-modular-reactors/smr-regulators-forum，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www.oecd-nea.org/jcms/pl_46728/multi-sector-workshop-on-innovative-

regulation-challenges-and-benefits-of-harmonising-the-licensing-process-for-emerging-

technologies，2021 年 9 月 27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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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透明度和利益相关方参与 

最后，持续关注提高透明度和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对于维护和进一

步发展有效核法律和监管框架非常重要。相关原则已经得到了与核法律有

交叉的环境公约的认可。51 虽然透明度是核法律的核心原则，52 但多年来，

核部门仍然希望进一步增强透明度。由于核行业源于军事领域以及人们希

望阻止核武器扩散，该行业最初比较隐蔽。可以肯定，核设施和核材料监管

仍有很多方面需要保密，确保信息和材料不用于非法或恶意目的，进而维护

核安保，同时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出于信誉和信任考虑，责任机构

有必要承诺在公共领域提供信息，即使这些信息会披露技术缺点和改进要

求。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走向更高透明化，范例如在《核安全公约》审查过程

中审查报告的更加广泛传播。在 2017 年《核安全公约》第七次审查会议后，

首次公开了所有国家报告。 

与透明度原则同样重要的是鼓励重要利益相关方参与。利益相关方包

括广泛且多样的人士和组织：供应商和运营商；居住在核设施附近或在核设

施工作的个人；地方或国家政府机构和代表；国际同行和组织；可能受到监

管业务不利影响的组织；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方不仅包括支持

监管机构及其目标的个人和组织，也包括对核监管深表怀疑，甚至那些不以

为然的个人和组织（除非监管机构或被监管组织引起媒体关注）。与利益相

关方接触具有重要意义，可有助于建立信任，从而增进参与并获得信息反

馈。原子能机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均已经开展核部门问题审

查，53 需要持续关注确保核法律和法规的妥善演化和有效。 

 
51 《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埃斯波公约），1991 年 2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1997

年 9 月 10 日生效；《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奥胡

斯公约），1998 年 6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10 月 30 日生效；《“埃斯波公约”

的战略性环境评价议定书》（基辅议定书），2003 年 5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2010 年 7

月 11 日生效。 

52 Stoiber 等 2003，第 10 页。 

53 原子能机构 20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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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结论 

对于核监管，法律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核法律框架的发展是一段有趣

的历程，反映了相关方通过遵守有约束力的条约和公约及无约束力的准则

和导则，以各种方法解决和平利用核能关键问题的承诺。核相关法律较为复

杂，当前的发展状况有时会让人悲观，原因是人们经过持续努力才达到如今

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差距。然而，我们也应保持乐观，继续努力取得进展，

这需要我们务实前行，其过程可能是渐进而非革命的。 

我们要进一步关注和致力于国际合作，积极分享经验，持续加强改进。

未来法律体系的改进将有助于增强整个系统的协调性。这需要国际和国家

机构增强透明度并愿意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建设性互动。法律顾问将继续发

挥重要作用，协助决策者和技术专家制定全面有效的方法，进一步发展核能

及其监管框架。鉴于上述，我们自身要审视以下问题：我们在考虑和处理重

要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否能赢得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在国际和国家层面

我们是否能确保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我们是否确保适用的国际法律和标

准已被纳入到国家制度体系？核法律框架是否全面达成主要安全和安保目

标，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改进？ 

前途光明，我们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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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强全球核安全制度 

 

理查德·梅泽夫 

摘要 核电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核电可以提供持续

的电力，克服依赖风能和太阳能的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作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一部分，确保核安全对于进一步发展核电至关重要。对安全的承

诺必须是普遍的首要事项，因为在任何地方发生严重核事件后，公众的强烈

抗议对各地核电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揭示了全

球核安全制度的重要性。该事故进一步表明，除了需要建立胜任的国家核安

全体系外，极为重要的是要建立确保相关国家机构勤勉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的国际核安全体系。本章审查了当前的全球核安全制度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包括落实安全检查、提高透明度的措施、加强标准统一等。 

关键词 核安全；核电；国际原子能机构“基本安全原则”；全球核安全制

度；先进的核反应堆；监管机构；统一标准；安全检查；安全和安保一体化 

 

要克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长期增长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各国迫

切需要应对转向无碳能源的需求。核能便是其重要的应对措施之一。目前，

核能提供了世界上约 10%的发电量，约占整个无碳发电量的三分之一。1 而

且它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可再生能源毫无疑问将会比现在有更大规

模的部署，但仍然需要无碳可调度电力来克服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问题。核

电厂就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并与可再生能源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

挑战。 

为了给核能发展铺平道路，确保核安全至关重要。对安全的承诺必须

是普遍的首位事项，因为在任何地方发生严重核事件后，公众强烈的抗议对

 
1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nuclear-power-proves-its-vital-role-as-an-

adaptable-reliable-supplier-of-electricity-during-covid-19，202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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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核电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审查现有的核安全系统

并评定是否应作出改进。 

正如原子能机构在“基本安全原则”中所强调的，核电厂营运者必须承

担首要的安全义务。2 营运者控制核电厂，最适合确保持续的安全绩效。营

运者必须具备工程、财务和管理能力，以确保核电厂运行将安全放在第一

位。国家监管机构则通过明确营运者的责任和监管营运者的行为以确保这

些责任得到履行，开展加强营运者的安全义务的工作。3 监管机构必须是独

立的、有权威而且有充分配备的人员和资金来履行其职能。每个监管机构都

应该严格和事无巨细（虽然也应公允）地确保每个营运者都履行其责任。 

虽然营运者和监管机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也受益于一个

重要的支柱：全球核安全制度。4 该制度是一个由利益相关方和关联方构成

的国际集体网，设定了对所有营运者和监管机构所期望的绩效水平，并致力

于培养他们的能力和实力。全球核安全制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政府间组织。主要参与者是原子能机构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原

子能机构制定安全标准，应成员国的要求在多个领域进行检查，

并就核活动提供建议。核能机构参与国际合作安全研究和安全与

监管问题的研究。 

 监管机构之间的跨国网络。例如国际核监管机构协会和欧洲核安

全监管机构小组。这些网络使监管机构能交换意见和信息，并协

调活动。 

 营运者之间的跨国网络。在国际舞台上，这些网络中最重要的是

世界核电营运者联合会。除其他活动外，世界核电营运者联合会

为营运者活动提供同行评审，并充当信息交流中心。业主集团由

共享特定设计的营运者组成，提供类似的信息共享。世界核安保

研究所在安保相关问题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2 国际原子能机构 2006。 

3 同上，第 7 页。 

4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描述了全球核机制的性质和重要性，INSAG-21 为本文提供了

背景。见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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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核工业。这包括设计和销售核电厂的供应商、国际设备供应

商和服务组织，以及在世界各地建造核电厂的建筑商/工程公司和

承包商。这些公司转让与核电厂相关的知识，并且积极鼓励安全

运行。 

 科学家和工程师跨国网络。科学和工程学会鼓励并促成各国专家

之间的交流。标准制定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美国机械工程学会、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美国核学会以及世界各地的同行。遵守

详细的标准是对核装置所要求的强有力的质量保证要求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其他利益相关方。核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

非政府组织和新闻界在监督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确保

安全运营提供重要的促进作用。 

图 5.1 展示了全球核安全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将它们相互联系的

网络。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揭示了全球核安全制度的重要性。虽然日本有着

见多识广的营运者和经验丰富的监管机构，但这起事故仍然无法避免。这是

因为日本普遍认为该核电站足够安全，因此忽略了该核电站的设计基准、国

家制度性安排和应急准备（营运者和政府层面）的不足。5 从中吸取的基本

教训是，除了需要建立胜任的国家核安全体系外，极其重要的是要建立确保

相关国家机构勤勉有效地履行其职责的国际体系。6 

除了需要确保使核电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堪称典范的

安全绩效外，还有其他加强重新审查和强化全球核安全制度的重要性的考

虑因素。有报道称，目前不依赖核电的 30 个国家正在考虑、规划或启动核

电计划，而且还有 20 个国家也表示感兴趣。7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都是发展

中国家，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它们对开发无碳电力的兴趣是一个受欢迎

 
5 原子能机构 2015，第 67 页。 

6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讨论了营运者、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方之间开放关系互联网络

的重要性，以确保整个系统能够提供“纵深力量”。见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17。 

7 https://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ountry-profiles/others/emerging-

nuclear-energycountries.aspx，201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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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然而，它们利用核电厂满足能源需求的努力提出了一项挑战，因为

其中许多国家都没有核经验，必须从零开始进行能力建设。8 全球核安全制

度应发挥重要作用，使这些核计划能够成功地履行安全和安保义务。 

与此同时，确保安全的系统目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虽然在未来若干

年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依赖现有的反应堆和新的轻水反应堆，但最近重新兴

起了对先进反应堆的兴趣。许多先进反应堆使用不同的冷却剂（气体、液态

金属或熔盐）和慢化剂。供应商希望，新的设计将以更低的每千瓦时成本提

供电力输出，从而使核电比替代电源更具竞争力。而且，新设计通过例如使

用简化、非能动或其他方式来实现基本安全功能，有望显著提升安全性。许

多供应商正在筹划比大多数现有轻水堆电力输出小得多的核电厂设计，这

样可能对于一些业主来说单位投资费用更加便于管理。此外，小型核电厂对

 
8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12，第 1－4 页。 

 

图 5.1 全球核安全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来源：国际核安全咨询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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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较小的国家特别有吸引力，9 这其中可能将包括许多新晋核电国家。与

现有的许多轻水堆不同，安保和防扩散相关要素基本上都是后加入现有核

电厂的，对于正在筹划的核电厂，在基本设计中纳入这些要素能够增强安保

和保障。 

尽管先进反应堆前景广阔，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安全挑战。需

要进行详细的分析，以确定创新型安全系统在对它们有依赖性的各种情况

下是有效的。重要的是保持充分的纵深防御，并确保事故预防和缓解之间的

平衡。同时，对于钠冷快堆将需要考虑钠-水和钠-空气的化学反应，而对于

熔盐反应堆则需要仔细检查腐蚀问题和管道中熔盐的冻结问题。简而言之，

安全系统的参与者将必须面对重大的挑战，包括建立和分析先进反应堆的

安全案例以及对目前主要关注轻水堆中出现的问题的监管要求进行调整以

适应不同的技术。10 全球核安全制度可以促进部署先进反应堆国家之间的

合作，并促进合理的决策。 

此外，许多目前在运的核电厂都是多年前建造的，有的已接近或超过

了最初预期的 40 年寿命。在这些年期间，这些核电厂从详细的监测、维护

和部件更换受益匪浅，许多核电厂仍在可靠地运行。因此，一些国家的营运

者正在考虑延长运行到 40 年以上。事实上，美国一些核电厂的许可证已延

长至 80 年。11 然而，老化的核电厂存在独特的安全挑战：系统、结构和部

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可能无法完全理解的机制而恶化；备用件可能很难

再找到；以及在更现代的电厂中构建的某些安全功能可能无法使用。因此，

继续运行较老的电厂需要关注老化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注重对系

统、结构和部件的监测、维护以及更换和升级上。全球系统应为必须处理老

化电厂的国家提供指导，以确保维持安全裕量。 

以上这些考虑足以说明对全球核安全制度进行仔细审查是合理的。但

应该改变什么呢？ 

 
9 根据经验，任何发电厂都不应超过电网容量的约 10%，以使发电厂能够因换料或

安全原因进行关闭而不严重中断电力供应。 

10 理查德·梅泽夫致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的信中讨论了部署创新型先进反

应堆必须克服的许多挑战，见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21。 

11 https://www.nrc.gov/reactors/operating/licensing/renewal/subsequent-license-

renewal.html，202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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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现有全球安全制度的前提是营运者有确保安全的义务，并

且受国家监管实体的严格监督。人们可能会设想一种不同的制度，在这种制

度中，一个拥有广泛跨国权力的国际监管机构确保每个营运者安全绩效的

充分性。这种方案可以被视为确保无论发生在何处的所有核活动都符合高

安全标准的一种方式。该方案可能有助于以高效和有效的方式利用全球各

地的安全能力来造福所有人。 

然而，这种制度不太可能以国际监管机构取代国家监管机构的形式出

现。居住在核设施附近的居民无疑会要求由一个政治响应更为灵敏的机构

来监管核设施的安全，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国际监管机构。此外，任何国家是

否愿意交出其对关键能源基础结构的主权权力也值得怀疑。由于安全系统

必须在每个国家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文化范围内运行，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

调整监管系统以适应当地情况。12 

因此，以一个单一和强大的国际监管机构为前提的全球核安全制度可

能无法实现，也不太可取。但是，还有一些应该予以考虑的事情，以期加强

现有的全球核安全制度，强化营运者和国家监管机构履行其基本安全职责

的能力。 

 安全检查。原子能机构为成员国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检查服务。13 

然而，未经成员国邀请，原子能机构是无权进行安全检查的，许

多国家也不会提出检查的请求。而且，原子能机构没有执法权来

处理所发现的缺陷。鉴于核安全的重要性，原子能机构应被赋予

在其认为检查是合适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开展检查的权力。此

外，它应当有能力对发现的任何缺陷予以纠正，以确保其合规性。

目标是在安全领域赋予原子能机构权力，类同“附加议定书”赋

予其在保障事务上的权力。对《核安全公约》进行修订将是建立

这些权力的一种合乎逻辑的途径。14 

   

 
12 见 Meserve 2009，第 105－106 页。 

13 https://www.iaea.org/services/review-missions，201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14 建立这样一个得到加强的检查和执法机构可能需要数年的艰难谈判，继而是耗费

时日的将“公约”修订案付诸生效的过程。同时，还应考虑下文概述的其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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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原子能机构进行检查的结果只有在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公之于众。然而，如果报告未被公开，严重的缺陷将仍然无

法纠正。原子能机构检查的结果应当被公开 — 尽管可能是在受

影响的成员国进行审查并解决问题之后 — 以促使安全制度的其

他要素了解缺陷并敦促进行改正。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强调了营运

者、监管机构和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公开互动可

能带来的“纵深力量”。15 

 统一标准。许多先进反应堆的供应商都希望进行国际销售。由于工

厂系列化生产可能带来的预期效率，大量的海外销售可能是其业

务计划的重要部分。鉴于许可证审批现在是（并将仍然是）每个

国家监管机构的责任，存在着一种危险是，可能需要进行调整或

修改才能在向其售出核电厂的每个国家获得许可证审批。这显然

可能会增加成本，并削弱国际部署的前景。考虑到需要广泛使用

核电厂来应对气候变化，应加大力度统一监管要求，以便能够避

免不适当或不必要的修改。事实上，确保每个监管机构从其他监

管机构的知识中获益并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差异是有很大好处的。 

目前正在致力于鼓励统一。原子能机构涉及发展国际共识的制定标准

过程可以催生共同方案。原子能机构目前也在致力于建立安全、安保和保障

的技术中立框架，这同样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安全认知。核能机构的“多国设

计评价计划”侧重于统一新型反应堆的许可证审批过程；它使得监管机构既

能利用承担评审核动力堆新设计任务的国家监管机构的资源和知识，同时

也保留国家监管机构对所有许可证审批和监管决定的主权权力。该计划积

极鼓励准则、标准和监管方案的融合统一。16 

目前的努力有一个方面可能会产生有效的变化。每个国家的监管机构

目前都对原子能机构的标准适用做出自己的决定。如果完全遵守原子能机

构的标准成为规范（须接受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同时尊重国家监管机构的

权威，该系统可能会受益。航空业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一种借鉴模式。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最低标准，从而便利了使用标准化飞

机设计的国际航空旅行。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适航规范，但各国之间的

 
15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17。 

16 https://www.oecd-nea.org/mdep/index.html#2，201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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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并不显著。或许可以加强原子能机构标准的作用，通过支持统一核要

求，同时还允许各国保持主权，使原子能机构能够履行类似于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的职能。17 

 安全与安保一体化。安全和安保显然相互关联，改善其中一个所

采取的措施也必定使另一个受益。例如，核电厂的钢筋混凝土和

钢铁的巨大结构同时服务于安全目标和安保目标。然而，一些服

务于一个目标的电厂特征和运行实践有时会与另一目标发生冲

突。例如，出于安保原因实施的出入控制可能会限制应急安全响

应，或在发生火灾或爆炸时阻塞出入口。简而言之，安全与安保

之间既统一又对立。这表明，为了平衡各项目标，核电厂厂址的

安全和安保责任应授予一个单独的机构负责。18 此外，原子能机

构应继续努力整合其所提供的安全和安保导则。19 

 运行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行经验的交流有助于提高核电厂

的绩效。有关事故和险发事件、设计或设备缺陷以及其他营运经

验的交流使营运者和监管机构能够相互学习并加强安全绩效。除

了共享此类信息的国家系统外，营运者和监管机构还通过现有的

全球系统报告安全相关信息。原子能机构和核能机构联合运行着

一个事件报告系统20，可供参加国使用；世界核电营运者联合会为

其成员运营公司提供私密的营运信息访问权限。但是，并非所有

相关事件都会报告，特别是向事件报告系统进行报告，而且并非

所有访问这些信息库者都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机制来分类和分析这些信息，提炼和优

先考虑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并以用户友好的方式宣传这些信息。

应对该系统进行升级，以促进从运行经验中积累的知识的交流，

深化共同利益，避免事故发生。获取此类信息对于新晋核电国家

尤为重要，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17 见世界核协会 2013 和 2020。 

18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 2010。 

19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和核安保咨询组即将发布的联合报告将强化安全与安保之间

协调的重要性。 

20 https://www.iaea.org/resources/databases/irsni，2021 年 7 月 11 日访问网页。 



 

87 

 国际研发。如今在核研发方面开展着大量合作。例如，核能机构

促进核相关问题研究的国际合作，使各方均受益。然而，这方面

的努力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如上所述，许多核电厂的运行时间已

超出其设计寿命，对老化现象进一步达成共识有助于确保长期安

全性。现代数字仪控设备正在应用于新老核电厂，引发了不同于

正在被替换的模拟系统的安全问题。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挑战越

来越大，这些问题也日益突出。此外，先进反应堆提出了许多新

的安全问题，有必要对这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确保能够落

实新的安全改进承诺。21 旨在增进对先进设计的理解的协调研究

计划将有助于确保获得必要的数据，以促进许可证批决策。 

∗ ∗ ∗ 

全球核安全制度为确保现有和未来核电厂的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手

段。应当寻求改善该制度的机会，以确保能够安全地利用核技术造福全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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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气候变化挑战 — 能源系统全面转型： 

没有核能，无法实现净零排放 

 

蒂莫西·斯通 

摘要 为了实现净零排放，必须用其他能源来替代天然气、汽油、柴油和燃

料油。但目前大多数低碳能源也需要替代，因为这些能源中几乎没有一种能

源的剩余储量可用时间超过 25 年。所需的替代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整个世界的一次能源供应几乎都必须被替代。整个能源系统的（再）开发本

身就具有主权风险，只能由政府制定国家能源政策。毫无疑问，市场将继续

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发挥作用，但在顶层，实现净零排放的替代速度和规模

对于适当的市场适应速度来说太快了。本章是为呼吁国家政策制定者采取

行动，并将这一挑战作为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潜在的极具吸引力的

长期投资的选择机会。本章还概述了一些风险，包括政治上的举棋不定和政

策上的波动，这些风险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和实现净零排放的潜在

障碍。 

关键词 净零；低碳能源；气候变化；一次能源消费；风能；太阳能；化石

燃料；水电；核能；能源市场；清洁电力；模块化反应堆；能源转型 

6.1. 气候变化挑战与一次能源转型 

为实现净零排放，在任何时间尺度上，全世界几乎全部的一次能源供

应都必须被替代。显然，所有的化石燃料都必须被替代。这是一个简单明了

的陈述，不仅是天然气、石油、煤炭必须用另外的能源或一次能源载体替代，

而且当前大多数低碳能源也需要被替代。所需的替代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

有的，甚至接近全世界从前的战时努力。也就是说，它也代表了最大的高质

量工作就业机会以及潜在的长期和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最大的风险

可能来自政治上的举棋不定和政策上的波动。换句话说，对政府的信任和信

心 — 或缺乏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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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现实是这些替代的速度和规模是无法仅靠市场来实现的。

在第 6.11 节中，对能源市场的基础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但得出的基本结

论很简单。总体而言，能源是最大的具有国家意义的基础设施。整个能源系

统的（再）开发本身就具有主权风险。换句话说，任何政府都在国家重大基

础设施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败”。这种失败只能是制定国家能源政策

的政府造成的。在过去 40 年历史中，市场对工程开发的适应（就当前的挑

战而言相对较慢）毫无疑问一直非常有效，市场将继续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

发挥作用。但在顶层，实现净零排放的替代速度和规模实在是太快了，以致

市场无法适当地适应。 

另一个顶层限制当然是实物交付能力。这不仅仅是有关建设大型一次

能源（如水电和百万千瓦级核电）的时间周期，它是关于如何开发和发展整

个供应链，以支持每年在国家层面新增（注意，不仅仅是建设）数百万千瓦

的装机容量。对于供应链来说，不仅仅是水泵、阀门、齿轮箱和其他设备部

件，人员供给的供应链同等重要。 

6.2. 一次能源 

另一方面，在低碳世界中，一次能源只有四种。一次能源的来源必须与

能源载体或将能源传送至用户的方式区分开来。这些一次能源，顺序不分先

后，包括： 

 风能和太阳能； 

 核能 — 目前仅来自裂变，但最终也会来自聚变； 

 水能 — 包括潮汐能和波浪能； 

 来自具有有效碳捕获和封存的化石能源。 

氢和氨等气体本身并非一次能源，而只是传输能源的方式 — 能源载

体。 

随着国家能源系统的全面重建，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方面正在发生变

化。在 21 世纪的当今生活中越来越依赖能源，而能源成本正在成为经济竞

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新能源系统将对国家经济竞争力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未

来福祉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必须认识到当前的能源系统是在不同时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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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英国的能源系统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的，最初的设

计目的是将能源从煤田转移到制造中心，以及供家庭使用。这些主要的设计

目的现在都时过境迁了。今天的能源来自燃气电站、位于沿海附近的大型核

电厂，以及日益增多的近海可再生能源。从 20 世纪 50 年开始，人口分布

发生了显著变化，制造中心变小，而且通常分布在不同地点，但对能源传输

基础设施的监管是基于在五年内降低消费者成本这个条件进行的。 

最大的挑战是需要一种适当的系统方法，因为达尔文的市场模型根本

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过去的十年里，新技术的应用得到了大力

的推广，但这种推动力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不是基于对任何合理结果的感

觉。没有对新系统是什么样子或如何达到目的进行彻底分析。 

良好市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是关于产生、试验、选择和失效的机制，

而“快速失效”的高科技创业方式在一次能源领域是行不通的。一次能源生

产系统和支撑基础设施的各种方法的演变实在是太慢了。以英国为例，从

（前）首相特蕾莎·梅最初宣布英国将实现《2050 年净零排放战略》的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要求，到 2021 年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

之日，英国浪费了近 7.5%的时间，却几乎一无所获。 

现在没有时间浪费了 — 如果确实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2050 年净零

排放战略》。 

6.3. 当前能源消耗 

基于替代基础 1 的全球能源消耗如图 6.1 所示。脱碳挑战的巨大规模

在这种替代基础上得到最好的体现。比较四种传统能源 — 生物质、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 — 与其余低碳一次能源的规模，可以看出挑战的规模之大。 

 
1 “替代法”— 与“直接法”相比 — 试图纠正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的转化效率低

下（在燃烧过程中作为热量被浪费掉的能量）。如果要从化石燃料产生相同数量的能量，

它通过把核能和现代可再生技术纠正为其“一次输入等效值”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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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德国和瑞典的类似图例。考虑由格

兰特·查默斯（Grant Chalmers）2 定期生成的碳强度图也是很有指导意义

的 — 见图 6.2 和图 6.3。 

从图 6.2 和图 6.3 可以清楚地看出，像瑞典这样拥有丰富水电资源的国

家和/或历史上还拥有大量核电能力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实现净零

排放。法国、安大略省和冰岛 3 都属于这一类。同样明显的是，尽管德国

等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但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依然存在，甚至在丹麦等

国，也不可避免地依赖从其他国家进口能源，例如通过北欧电网或从化石燃

料发电进口能源。作为表现糟糕（至少是奇怪的）的能源市场的一个例子，

昆士兰出现在更极端的化石依赖的尽头，并将出现在其他地方（图 6.19）。 

 

 

图 6.1  按来源划分的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注：一次能源是根据“替代法”计算的，该
方法考虑到化石燃料生产的低效率，即如果非化石能源与化石燃料具有相同的转换损
失，则将非化石能源转换为所需的能量输入。来源：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
production-consumption（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2 参见@Grant Chalmerson 的推特。例如图 6.2 和图 6.3 定期发布的图例。这些图以

及本文中来自同一作者的其他经过适当标识的图片均由格兰特·查默斯提供。 

3 冰岛拥有主要的地热资源，其碳排放量通常在 50 克二氧化碳当量/千瓦时左右。

例如，请参阅 https://twitter.com/GrantChalmers/status/1404713459091066880?s=20，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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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2017－2021 年用电量碳强度。来源：@GrantChalmers 
 

 

图 6.3  2020－2021 年用电量碳强度。来源：@GrantChalmers 
 

有趣的是，就英国二氧化碳排放而言，自 1957 年科尔德霍尔（Calder 

Hall）气冷堆投运以来的碳减排总量为 2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英国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的全部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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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图 6.5、图 6.6、图 6.7、图 6.8 和图 6.9 展示的主题是必须被完

全替代的来自化石燃料的一次能源。 

英国现在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以风能和太阳能方面的一系列巨额投资

来淘汰作为一次能源的煤炭，这得到了 21 世纪 10 年代初期电力市场改革

的有力支持，这项改革将间歇性的成本和结果“社会化”，无论是否需要，

都可以为可再生能源买单。在同一时期，尽管英国出台了低碳能源基本立

法，但仍批准了一台新的核电机组，其中包含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英国有

意建设不止一种设计的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随着 2010 年联合政府的组建，

历来是反核政党的自由民主党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部取得部长职位的控制

权，使这一意图变弱。在此期间，由公务员组成的可再生能源团队的相对权

力显著增加，而核发展办公室的影响力从 2014 年起变弱。英国已从 2008－

2014 年期间的“核能复兴”领导者，到后来最多也就是个追赶者。虽然首

相在 2020 年提出了一个富有远见的“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4，但随后的

白皮书在核能方面的实际雄心相对较弱。 

   

 
4 2020 年英国政府（核电是继海上风电和低碳氢之后的第三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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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美国）。“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图 6.5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日本）。“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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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中国）。“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图 6.7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英国）。“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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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德国）。“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图 6.9  按来源划分的能源消耗（瑞典）。“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生物质能和废
能。注：一次能源消耗以太瓦时（TWh）为单位。这里对化石燃料应用了一个低效因子

（“替代”法），这意味着每种能源所占份额对最终能源消耗有更接近的近似值。来源：
https://ourworldindata.org/energy-mix?countr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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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政治，尤其是在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之后，巴登-符腾堡州选举中

以绿色、反核政治的突出影响而闻名。随后的“能源转型”政策未能显著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德国推迟废除核能并首先废除煤炭，

每年可以挽救 1100 人的生命和 120 亿美元的社会成本。《环境进步》5 中的

一篇文章称，如果选择投资核能而不是可再生能源，德国可能已废除了化石

燃料 6。有人提出，德国对核电的深深反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

最初对核电的投资 7。据 Marx 8 称，德国最初对核电的支持大部分来自核

工业界 — 尤其是巴斯夫（BASF）和赫斯特（Hoechst）集团 — 并非联邦

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核电得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支

持，但联邦和州政府都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尝试来向德国人民推销这项政策。

随着大型企业推广核电，德国对核电的社会接纳逐渐淡化，1973 年石油危

机之后更加突出了核电的地位。最终，该国大部分电力公司的扩张都是基于

核电，但最初支持核电的工业公司最终转而支持煤炭、煤制油和褐煤行业。 

这些图充分说明了建设能源项目的挑战规模。自从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

电以来，很明显，每种能源的使用寿命都大大低于其他传统的一次能源 9。

仅此一项就应该震撼各国的能源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在过去的 10 年半里，

可再生能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在具有国家意义的基础设施中，这些

设施的生命周期和投资周期通常被忽略，直到相关的危机出现。在撰写本文

时，英国在 2021 年 9 月可能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由于天然气

价格极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减少到非常低的比例（目前为 2.78%），迫使

一个可运营的燃煤电厂重启，而且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导致大量零售机构

倒闭。重要的一点是，到 2050 年，目前在运的可再生一次能源几乎都不会

 
5 https://grist.org/energy/the-cost-of-germany-going-off-nuclear-power-thousands-of-

lives，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https://www.nber.org/papers/w26598，2021 年 7 月 14 日

数据；https://www.welt.de/wirtschaft/plus204786230/Atomausstieg-Was-die-Energiewende- 

wirklich-kostet.html，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6 https://environmentalprogress.org/big-news/2018/9/11/california-and-germany-

decarbonization-with-alternative- energy-investments，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7 https://www.dw.com/en/nuclear-power-in-germany-a-chronology/a-2306337（德国核

电发展简史），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8 Marx 2014。 

9 见 Fuchs 等的示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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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运行。为了保持可再生能源持续和长久并网运行，除计划开发的大规模

脱碳系统外，还必须有一个持续替代和重新供电的计划。 

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重建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时，不可能有灵丹妙

药。一个具有高度能源安全水平的、现代化和灵活的能源系统将是一个能源

来源均衡的系统，它具有足够的容量，其组成部分可以应对甚至非常低概率

的情况。最佳解决方案必须考虑可能的建设速度，可能是物理性质（需要多

少陆地/海域？你能创造一支足够大的劳动力队伍吗？钢材将来自哪里？减

少嵌入碳等。）的强大约束（从优化角度看是强大约束），以便在国民经济

层面上将系统成本降至最低。 

6.4. 核能的属性/最高级 

在深入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之前，有必要重新审视核电为何能够，并且

在许多情况下，应该成为 21 世纪能源体系中强大和关键组成部分的原因。 

6.4.1. 能量“密度最大”— 大部分优势都源自于此 

能量密度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用于轻水反应堆、浓缩至 3.5%的铀，能量密度约为 3900 GJ/kg； 

 铀作为快中子反应堆的燃料，能量密度约为 28 000 GJ/kg； 

 硬黑煤的能量密度约为 24~25 MJ/kg（注：是 MJ 而不是 GJ）； 

 氢的能量密度约为 120~142 MJ/kg； 

 天然气的能量密度约为 42~55 MJ/kg。 

因此，铀在常规轻水反应堆中产生的能量约为煤的 15.6 万倍，但如果

在快中子反应堆（见第 6.9.2 节）中燃烧，则产生的能量约为煤的 112 万倍。 

由于核燃料的能量密度非常大，核电在任何国家中对土地的需求都是

最少的。表 6.1 列出了寿期土地使用的最新分析数据 10。 

 
10 Chivers 等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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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发电所用的土地面积而言，数字差别不大，并且可能有不同的

选择依据（尽管无论如何分析，到目前为止，核电都是最有效地利用土地

的）。 

以英国 1988 年投产的托内斯核电厂为例举个简单的例子，该厂 136 万

千瓦的发电量是英国目前正在建设中最大的风电场 — 东英吉利一号的 4

倍，该风电场拥有 102 台风力发电机，需要占地 300 平方公里。而托内斯

核电厂总共占地约 130 公顷（约 1.3 平方公里）— 核岛本身远小于该占地

面积。 

表 6.1  不同能源寿期的场地要求 

能源系统 
场地面积 — 平方公里/太瓦时 

Gagnon 等 a EWG b Cheng 和 ammond c 

煤炭 4 3.63 - 

天然气  ≥0.09  

核电 0.50 0.48 0.30 

风电 72 2.33-116.66 1.15-44.17 

光伏 45 13.50-27.00 16.17-20.47 

生物质 533-2200 1320-2200 470 

a：Gagnon 等，2002 年 
b：EWG：https://www.ewg.org/research/green-energy-guide. 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c：Cheng 和 Hammond，2017 年 
 

要替代托内斯核电厂，需要 400 台风力发电机，大约占地 1200 平方公

里。这个面积可以轻松容纳数倍的全球核电机组。 

6.4.2. 创造技术性最强的工作 

图 6.10 以科普兰（Copeland）区为例显示了整个英国的收入图。这包

括塞拉菲尔德和相关的核工业场区。 



 

101 

 

图 6.10  英国平均收入图。来源：https://www.ons.gov.uk/visualisations/nesscontent/dvc126。
（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一般来说，核工业提供的工作收入比其他大多数拥有大量专业服务工

作的地区要高。除了科普兰区（以核工业为主），地图上的红色区域位于伦

敦及周边地区。表 6.2 列出了地图上所有红色斑块的数额。 

表 6.2  红色区域的平均周收入 

地区 平均周收入（英镑） 

威斯敏斯特区 635 

科普兰区 721 

塔哈姆莱特区 768 

伦敦市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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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其他有用的统计数据。在哈特尔普尔核电厂，平均工资

超过 5 万英镑，是城镇平均工资的两倍多。在英国，90%的核工作岗位都在

伦敦和东南部以外。核能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值约为 124 亿英镑（当考虑乘

数效应时）。总体而言，在英国，核工作的就业和相关行业的国库税收收入

为 28 亿英镑。 

并且核电有助于可靠供电。 

6.4.3. 只有技术才能产生清洁热能和电力 

核能源于低碳热生产。它与风能、太阳能和水电一样，是为数不多的一

次能源之一。风能和太阳能将来自气候的能量转化为电能，而水电将气候驱

动的降雨和重力转化为电能。核能来自一个基本的物理过程，该过程释放元

素周期表中任何比铁原子数大的元素中所蕴含的能量 11。任何核反应（裂

变或聚变）释放的能量都被作为热能捕获，随后的热能利用都来自低碳的热

量。传统上，热能用于把水煮沸并利用蒸汽来驱动汽轮机和发电机。当前，

热能越来越成为工业以及如高温电解（见第 6.6.1.1 节）等其他发电方法的

主要手段，也是通过热化学（催化）系统制氢（制氢可能是许多国家未来能

源系统的关键部分）的主要手段。 

传统的核电（即大型反应堆发电）也是一种灵活的基荷电力，并且能够

通过负荷跟随来平衡灵活性较小的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图 6.11，取自经合组

织核能机构题为“核电厂负荷跟随的技术和经济介绍”的文件 12，显示了

法国电力公司旗下的法国核电机组（发电量约占法国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三）

的负荷跟随示例。 

核反应堆负荷跟随的经济性有趣且复杂，尽管节省的燃料成本很小，

增加的成本（例如在压水堆中额外使用离子交换树脂）可能超出节省的成

本。但是核电厂可以并且的确经常进行负荷跟随。 

 
11 见 Ling 等的示例，2016。 

12 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2011。 



 

103 

 

图 6.11  核电厂负荷跟随示例。来源：经合组织核能机构，2011 年，图片由法国电力公
司提供 

6.5. 工厂组装 — 模块化反应堆 

大多数核电厂一般全部在现场建设，几乎没有预制或在场外进行主要

的制造。但早期通常用于潜艇的核动力反应堆并非如此，直到 21 世纪 20 年

代，所谓的“拼装式建造”（stick build）成了常规方法。在本世纪最初几年，

对用于制造过程的交替拼装式建造（swapping stick build）潜力的兴趣开始

增加，并行制造可以减少整个项目的工期（如第 6.10.1 节所讨论的，这是核

电价格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如此敏感的部分原因）。工厂条件下的制造过程

还使建设过程的所有要素的质量更高且更一致，并消除建设场址上的返工。 

6.5.1. AP1000 与非能动安全 

核电的历史以工程设计为主导，总是寻求调整和改变，没有真正尝试

针对制造的设计，没有真正关注以每年百万千瓦为单位的新项目交付，而且

对建造成本和进度的可靠性基本没有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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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业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完整的产品。核工业历来一直在向电力

公司出售各种部件，而由电力公司将这些部件整合到一个相对定制的工艺

中 — 但韩国和中国除外，这两个国家历来都采用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工艺。

没有针对制造的设计，没有关注以每年百万千瓦为单位的项目交付，也很少

关注成本和进度的可靠性。英国第二代反应堆 — 先进气冷堆（AGR）则完

全不同，尽管它们旨在成为具有共同设计的系列化反应堆。在英国 2008 年

的白皮书中，显然有人试图推动该反应堆的系列化建设，作为该“促进行动”

的一部分，当时创建了通用设计评估，旨在为新的反应堆系列化做尽可能多

的前期工作，并使其很难改成该系列化基础以外的路线。尽管有当时的愿景

和抱负，但在撰写本文时，英国只批准了一个新的核电项目，最近的《星期

日泰晤士报》将 2010 年后英国的核政策描述为已“僵化”。13 

在英国，继镁诺克斯（Magnox）反应堆建设项目之后，后续先进气冷堆

建设项目起初旨在系列化建设，并从所有相应的学习和效率中受益。在实践

中，先进气冷堆对于不同的施工组都是不同的，且很少关注与已经彻底完成

设计的首台机组的一致性。同样，在美国也有一个通用的压水堆设计，即西

屋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发的标准核电机组发电厂系统（SNUPPS）设计。

该设计是为四家美国电力公司开发的，并在卡拉威（Callaway）和狼溪（Wolf 

Creek）建设了电厂。英国的塞兹韦尔 B 电厂也是基于 SNUPPS 设计 — 但

通常情况下，进行了重大的修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反应堆供应商决定开发新设计，以推动更高

的安全水平。西屋公司首先推出了 AP600 设计，该设计于 1999 年获得核管

会认证，作为他们首次尝试采用更简单、更安全的现代化反应堆设计，其堆

芯损坏频率比监管要求高 1000 倍左右。该设计最终升级为 AP1000，首先

在中国三门建设，随后在美国南方公司的沃格特尔厂址建设。 

AP1000 的单台机组具有五大类 149 个结构模块和四大类 198 个机械

模块：设备模块、管道和阀门模块、商品级模块和标准服务模块。这些模块

占全部建设工程量的三分之一，可以在场外和现场同时建造。把 AP1000 与

 
13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were-pivoting-to-nuclear-but-are-ministers-too-

late-vjrmhltb2，2021 年 10 月 17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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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英国塞兹韦尔 B 建设的西屋公司的机组进行比较是非常有趣的（见

表 6.3）。 

表 6.3  塞兹韦尔 B 与 AP1000 建设对比 

机组 混凝土 钢筋 

塞斯韦尔 B 
52 万立方米 

（438 立方米/兆瓦） 

6.5 万吨 

（55 吨/兆瓦） 

AP1000 
<10 万立方米 

（90 立方米/兆瓦） 

<1.2 万吨 

（11 吨/兆瓦） 

 

作为首堆机组建设的这些电厂的历史伴随着各种问题和延误。2016 年

12 月，《华尔街日报》14 报道称，“三门的建设速度比西屋公司完成工程设

计的速度还要快，西屋公司现在承认这一决定是个错误。有几次，西屋公司

不得不拆除已经安装完的设备并返工，或者进行长时间的工程复查。”与三

门核电厂的建设经验不同，沃格特尔的建设问题不断，直到西屋公司让贝克

特尔公司（Bechtel）接管项目管理，这个项目才最终获救。三门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投产，截至 2021 年 7 月，沃格特尔 3 号机组的建设已完成约

98%，沃格特尔 3 号和 4 号扩建项目总共完成了约 92%。15 现在预计，在

沃格特尔建成 AP1000 所获得的经验将为更快、更可预测地建设未来的

AP1000 反应堆奠定基础，其成本与可再生电力相比在经济上应该更具吸引

力。在撰写本文时，贝克特尔公司、西屋公司和南方公司（沃格特尔核电厂

的业主）正在讨论在日立公司所在的威尔法（Wylfa）场址上建设 AP1000 反

应堆，而日立一直在该场址开发自己的地平线（Horizon）项目，直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才最终停止开发。如果英国政府决定推进贝克特尔/西屋/南方

公司的项目建议，该建议计划将在极具挑战性的英国第六次碳预算（由气候

变化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公布之前提交。16 

 
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oubled-chinese-nuclear-project-illustrates-toshibas-

challenges1483051382，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15 https://www.southerncompany.com/innovation/vogtle-3-and-4.html，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16 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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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的日立和东芝设计的先进沸水堆（ABWR），采用高度

模块化设计，并采用新颖的现场建设方法。据报道，其中前四台机组 17 在

39 至 43 个月内建成（无倒班作业）— 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作

为一种以强大的文化支持为后盾的高度职业化自律的建设方法。 

6.5.2. 核产品 — 模块化电厂 

百万千瓦级反应堆项目的挑战（将项目牢牢置于“主权风险”领域的资

本成本规模），许多国家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面临的挑战（如果不考虑技术、

电力或运输），以及百万千瓦级反应堆模块化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是考虑更

小、高度模块化的设计。 

在撰写本文时，犹他州联合市政电力系统（UAMPS）的纽斯凯尔项目

中的一些模块正在开发中。该项目基于 12 个纽斯凯尔动力模块设计，每个

模块均设计为完全工厂制造，并且能够通过水路或陆路运抵现场。其他设备

系统将以模块化方式进行类似处理。汽轮发电机、化学控制系统和其他模块

化系统将在场外组装、撬装并运抵电厂现场。目前的成本估计为 61 亿美元，

包括纽斯凯尔隔夜资本成本、业主成本、升级、应急、各种费用、保修和资

本化利息，每个模块的设计输出功率为 7.7 万千瓦，潜在总功率为 92.4 万

千瓦。 

据报道，该项目目前正在按计划进行，第一个模块将于 2029 年建成。

在 2019 年的一篇文章中，布莱克等 18 研究了纽斯凯尔模块的成本构成。

该文指出，总的来说，“直接和间接资本成本的估计支出大幅降低，可能会

导致平准化发电成本（LCOE）措施明显低于常规核电厂，并与其他能源技

术更加趋同。” 

继纽斯凯尔所显示的进展之后，其他人越来越多地采用小型模块化反

应堆设计，吸引了对各种设计的资本投资和世界各国的重大兴趣 — 美国、

 
17 世界核协会 2021a。 

18 Black 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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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许多欧洲国家现在对这些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世界核能新闻》

将以下设计（见表 6.4）列为非常先进并可用于近期部署。19 

表 6.4  一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设计 

反应堆名称 容量 堆型 开发商 

VBER-300 300 兆瓦 压水堆 
俄罗斯机械试验制造局

（OKBM） 

纽斯凯尔 77 兆瓦 一体化压水堆 
美国纽斯凯尔电力公司和福

陆公司 

SMR-160 160 兆瓦 压水堆 
美国霍尔台克公司和加拿大

埃森-兰万灵公司 

SMART 100 兆瓦 一体化压水堆 韩国原子能研究所 

BWRX-300 300 兆瓦 沸水堆 美国通用电气-日立公司 

PRISM 311 兆瓦 钠冷快堆 美国通用电气-日立公司 

Natrium 345 兆瓦 钠冷快堆 
美国拉能源公司和通用电气-

日立公司 

ARC-100 100 兆瓦 钠冷快堆 
美国先进堆概念公司和通用

电气-日立公司 

一体化熔盐堆 192 兆瓦 熔盐堆 加拿大陆地能源公司 

Seaborg CMSR 100 兆瓦 熔盐堆 丹麦 Seaborg 公司 

赫尔墨斯原型堆 <50 兆瓦 熔盐堆-Triso 美国 Kairos 公司 

RITM-200M 50 兆瓦 一体化压水堆 俄罗斯机械试验制造局 

BANDI-60S 60 兆瓦 压水堆 韩国电力公司 

Xe-100 80 兆瓦 高温堆 美国 X 能源公司 

ACPR50S 60 兆瓦 压水堆 中国中广核集团 

Moltex SSR-W 300 兆瓦 熔盐堆 英国 Moltex 公司 

6.5.2.1. 什么是最快的建设方式？ 

如果日本和韩国能够实现如此明显非常短的建设时间（如第 6.12.2 节

所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整个电厂的大规模并行工厂建造能做些什么？

那么从安装标准底座（例如奥雅纳为英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提出的建议）到

 
19 世界核协会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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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组装一台 300 MW 机组的速度有多快？为什么不能通过智能模块间的

接口将模块化建设机组的组装时间降低到两年以内？ 

这是 2021 年核工业面临的挑战。 

6.5.2.2. 英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方法 

由劳斯莱斯国防和航空航天公司创立的英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联盟，

凭借其在建造英国所有核潜艇反应堆方面的丰富经验，已将他们的小型模

块化反应堆设计开发到预计将于 2021 年秋季进入英国通用设计评估的程

度。在过去几年里，劳斯莱斯开发多年的反应堆制造模块化概念已朝着更大

的、模块化电厂的愿景发展 20。当然，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即没有任何营运

商或投资者会对反应堆本身感兴趣，而是对作为实际能源和收入流来源的

整个电厂感兴趣，对可以采取措施来简化、降低风险和降低发电厂成本更感

兴趣，这些都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案例中潜在的有价值的补充。随着目前试

图实现净零排放的挑战，新建核电的关键问题是在电价上限/限值范围内每

年能交付几台百万千瓦级的机组。作为快速交付产品建设的小型模块化反

应堆越多，它们将在低得多的资本成本上变得更具吸引力，因此仅在短期内

需要政府支持。当然，为了确保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设计实际上是在系列化建

设基础上实施的，并且从先进气冷堆中吸取的教训不再重演，挑战仍然存在。 

在劳斯莱斯公司看来，作为重大一次性基础设施项目，当前过时的新

建核电模式，不再适合快速和经济地在世界各地交付新核电厂的需求。 

他们称，模块化制造方法可使电厂大约 90%的制造在工厂完成，把这

些制造好的模块和其余部件通过公路或铁路一起运抵准备就绪的现场，再

由劳斯莱斯公司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团队根据工程设计、制造、组装（EMA）

交钥匙合同进行组装和调试。 

他们的观点很明确，将核电厂作为模块化制造的产品来提供，能降低

与现场建造相关的成本和风险，并提高质量，同时可以消除与为每个新建核

 
20 个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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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新开发的、不成熟的供应链以及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商团队相

关的费用、交货期和风险。 

据该项目团队介绍，劳斯莱斯公司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从一开始就以

最终用户需求为设计核心，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a) 通过设计降低每兆瓦装机容量的资本成本： 

 小实体尺寸，功率最大； 

 利用一系列商业级产品 — 用于其他应用的简化版标准化

设备，避免使用“一次性”部件； 

 避免使用全球少数制造商提供的大部件和重型部件； 

 从根本上减少以建设为基础的活动：整个电厂模块化，而不

仅仅是核岛； 

 模块化侧重于标准化、商品化、工厂可重复性和生产线方法； 

 避免非常大的、必须拆卸才能运输和/或需要昂贵的设施才能

建造的一次性模块； 

 避免逐个对场址抗震支承进行重新设计。 

(b) 通过如下措施缩短建设时间： 

 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并在场外进行功能测试； 

 可陆路运输的模块消除了对新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港口）的

需求； 

 利用场区的工厂快速进行现场组装； 

 通过场区的工厂同时开展模块吊装和组装； 

 通过可复制的工厂化产品，实现机组间的内在知识传承。 

(c) 降低风险/增加确定性： 

 降低许可证审批风险：成熟的压水堆技术和标准的铀燃料； 

 降低环境影响：减少场址占地面积，减少场址干扰和无硼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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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场址顶棚提供了良好受控的组装环境； 

 消除了逐个对场址抗震支承进行重新设计的需要，并简化了

场址间的许可证审批。 

劳斯莱斯团队认为其方法将提供： 

 18 亿英镑的资本价格，该资本价格由现有设备的定价和丰富

的制造经验支撑； 

 由 90%的工厂化产品驱动的可重复成本； 

 可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价格竞争的大规模清洁电力； 

 快速部署 — 对于系列化建设的机组，建设周期为四年； 

 无需复杂的设计采购施工合同接口 — 使用工程设计、制造

和组装（EMA）交钥匙合同的风险较低的单一实体交付模式； 

 将施工期间的现场干扰降至最低（平均只有 500 人在现场，

无需为大量的工作人员提供相关的办公生活设施）； 

 通过创新生产方法实现高度的可扩展性； 

 可以适应现有的基础设施（电网、交通）； 

 紧凑的占地面积增加了场址的灵活性，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

潜在电厂的场址（包括替代现有的燃煤或天然气电厂）； 

 间接冷却选项提高了选址的灵活性； 

 创造长期的就业机会、可持续的工厂和供应链，避免与大型

一次性基础设施项目类似的繁荣期和萧条期； 

 适应各种上网和离网应用的多用途电力和/或热输出； 

 较低的资本、风险和建设时间，使商业实体能够在标准债务

和股权的基础上进行投资； 

 可重复的低成本工厂化产品，而不是大型一次性基础设施项

目； 

 较低的完成风险，鉴于产品的标准化制造和可重复的工程设

计、制造和组装交钥匙工厂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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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本文时，有传言称劳斯莱斯公司已筹集到超过 2 亿英镑的私人

资本，以匹配英国政府 2020 年 11 月宣布的资金 21。预计将在第 26 届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公告。 

6.5.2.3. 通用电气 BWRX-300 方法 

通用电气还采用了其经济简化型沸水堆（ESBWR）设计，该设计在 2014

年获得核管会的许可证 — 尽管还从未建设过 — 并开发了 30 万千瓦的沸

水反应堆（BWRX-300）。通用电气与道明尼电力公司（Dominion Power）22

和其他公司合作开发了这一设计。通用电气目前正在与加拿大安大略电力

公司（Ontario Power Generation）23 合作，以推进在安大略省部署小型模块

化反应堆的可能选项。加拿大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路线图 24 得到了很好的

支持，可以说加拿大是目前对小堆热情最高的国家。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

联邦自然资源部长西莫斯ꞏ奥雷根，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视为实现加拿大温

室气体排放目标不可或缺的工具，通过取代燃煤电厂，以及通过为采矿以及

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供电来实现这一目标。 

与英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设计一样，BWRX-300 对整个电厂采用模块

化方法，通用电气拥有自己的汽轮机设计，这是它的优势。由于通用电气是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鼻祖以及其中许多设备部件已获得许可证，因此有一

个明确的论点，作为具有来自经济简化型沸水堆许可证的一种众所周知的

设计类型，通用电气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许可证申请过程可能会相对较快。

看看这在实践中的结果将会很有趣。 

BWRX-300 是在沸水反应堆 60 多年的成功运行史和经验教训的基础

上开发的。BWRX-300 最显著的特色包括： 

 
21 https://www.ukri.org/news/uk-government-invests-215-million-into-small-nuclear-

reactors，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22 https://nuclear.gepower.com/build-a-plant/products/nuclear-power-plants-

overview/bwrx-300，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23 https://www.ge.com/news/press-releases/ge-hitachi-working-ontario-power-

generation-smr-technology-options -ontario，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24 https://smrroadmap.ca，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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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代沸水堆； 

 美国核管会许可的经济简化型沸水堆的进化设计； 

 按成本设计的方法； 

 每兆瓦的资本成本显著降低； 

 先进的安全性； 

 能够负荷跟随； 

 非常适合发电和工业应用，包括制氢； 

 设计充分考虑了可施工性； 

 现场人员少且安保程度高； 

 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始许可证审批； 

 到 2028 年投运。 

BWRX-300 通过技术成熟度进行优化创新。它依赖于成熟的燃料、材

料和制造技术，同时结合了突破性的非能动和简化的设计理念。结果是一种

具有成本效益、先进的反应堆设计，具有先进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能，可以在

短期内获得许可证并建设。与美国历史上的大型轻水堆项目相比，它的风险

较低，并有望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力。 

BWRX-300 的主要简化之处在于采用了可减轻失水事故影响的反应堆

压力容器隔离阀，以及无需安全泄压阀即可提供超压保护的大容量隔离冷

凝器。该设计的剖面图如图 6.12 所示（经通用-日立核能公司的许可和版权

转载）。 

6.5.3. 或在造船厂建造？ 

同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将小型模块化设计再上一层楼，并使用现代造

船厂制造技术，可以再次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制造速度和质量产生重大

影响。例如，研究船“大卫·爱登堡爵士号”（Sir David Attenborough）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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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的航母中模块化建造的经验提升了可实现的目标。25 现有越来越多

的国防造船项目，例如巴布科克集团最近提出的希腊海军新战舰项目建议，

就采用了基于英国成功的 31 型护卫舰的模块化建造方法。 

核动力潜艇是核动力航运世界中的先驱，Mark 1 原型堆于 1953 年在爱

达荷州首次启动，美国“鹦鹉螺号”（USS Nautilus）核潜艇 1952 年 6 月开

始铺设龙骨，1954 年下水。俄罗斯最近的破冰船建造工作没有那么快，“北

极号”（Arktika）于 2013 年 11 月开始建造，并准备在 2020 年 6 月进行核

 
25 https://www.clbh.co.uk/project-news/modular-construction-expertise-put-cammell-

laird-premier-league-shipbu ilding，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图 6.12  通用电气 BWRX-300 反应堆和安全壳设计剖面图。来源：通用电气-日立核
能美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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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海试，而最初计划是 2017 年 12 月完成建造。乌克兰危机无疑是拖期

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有趣的开发是浮动式核动力“罗蒙诺索夫院士号”（Akademik 

Lomonosov）驳船的建造和运行。该驳船于 2007 年 4 月开始铺设龙骨，原

计划于 2010 年 5 月完成建造。但在另一家造船厂铺设第二条龙骨后，该驳

船于 2010 年 6 月底下水，2013 年 10 月安装了反应堆，2018 年 4 月装载了

核燃料，并于 2019 年 12 月开始为北极圈内的佩韦克市供电和供热。 

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来证明，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现代造船业不仅

可以建造常规动力驳船，还可以建造核动力舰船和浮动式制氢厂。

CorePower 26 就是这样一个由经验丰富的航运专业人士领导的组织，他们

对完全由航运和金融行业的投资者私人出资的做法建立有足够的信心。 

同样，LucidCatalyst 提出的“千兆工厂”（Giga factory）概念，如图 6.13

所示，其中有一个专门为高温热源和相关设备在现场制造并安装的制造设

施。制氢设施也将在现场制造、安装、调试和运行。他们采取的全部方法均

建立在现代造船厂实践的基础上。 

 
图 6.13  LucidCatalyst 提出的“千兆工厂”概念。来源：LucidCatalyst, 2020 年 

 
 

26 https://corepower.energ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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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dCatalyst 表示，“造船厂制造的主要优势在于生产效率高，这可以

降低成本并加快项目速度。造船厂的生产效率位居世界前茅。人工成本仅占

最终组装和交付成本的 10~15%。相比之下，在一流的常规建设中，人工成

本占总成本的 35%。韩国和日本生产效率最高的造船厂多年来一直维持着

每年生产效率提高 10~15%。”27 

LucidCataly 提议的“千兆工厂”将使用多个热源（600 兆瓦）连接到一

个热交换器装置，该装置将热量传递到用于热化学制氢厂的熔融盐供热管

网。制造设施配套将建有铁路和港口通道，使制造厂可以发运在该电厂建成

时不一定在该设施中使用的高价值设备。 

LucidCatalyst 认为，“氢气千兆工厂”可以选址在炼油厂规模的棕地，

例如现有大型沿海石油和天然气炼油厂，与天然气管网有大规模的连接点。

这避免了将多个分散的氢气项目与主天然气管网连接的需要。将氨生产设

施或其他以氢为原料的合成燃料转化厂并置也许是有利的，这些工厂受益

于低成本的电力和氢。 

Thorcon 28 和 Seaborg 29 等其他组织目前正在研究船厂制造动力驳

船和制氢的可能性。 

CorePower 团队目前正在研究核动力船舶的设计，如果这些设计被证

明是可行的，将会给大型航运带来革命性变革，并在 2050 年消除最大的单

一二氧化碳排放源之一 — 估计 30 到 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占全球总

排放量的 17%左右。正在设计的核动力开普级船只在两次换料之间可以以

超过 30 节的巡航速度全速航行大约 250 万英里，这不仅将改变跨太平洋的

贸易机会，还将避免穿越苏伊士运河。在 2021 年苏伊士运河埃弗吉恩事件

造成严重物流问题之后，避免穿越苏伊士运河也可能会对亚欧贸易产生变

革性影响。 

 
27 Lucid Catalyst 2020。 

28 https://thorconpower.co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29 https://www.neimagazine.com/news/newsamerican-bureau-of-shipping-assesses-

seaborgs-compact-molten- salt- reactor-8421245，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30 https://www.transportenvironment.org/discover/shipping-emissions-17-global-co2-

making-it-elephant-clim ate-negotiations-roo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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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核能作为替代燃料提供者 

高中理科学生非常熟悉，水通过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常规电解制氢

方法并不是特别经济，化学工业中使用的大多数氢气是通过甲烷蒸汽重整

产生的，其中的反应最终从一个甲烷分子和两个水分子（蒸汽）产生四个氢

分子和一个二氧化碳分子。目前，这一过程被广泛推广，以创造短期氢经济。

现代电解采用更复杂的技术，例如聚合物电解质膜（PEM）电池，它在高电

流密度下工作，并可产生大量氢气。 

然而，像大多数化学反应一样，在逐渐升高的温度下，效率会提高，使

用固体氧化物电池的高温电解可以在 100℃至 850℃的温度下工作。效率从

100℃时的约 41%上升到 850℃时的约 64%。 

在高温下，也可以将二氧化碳和蒸汽转化为氢气/一氧化碳混合物 — 

合成气。这可以进一步反应，以产生碳氢化合物燃料和其他化学品。31 

6.6.1. 氢：热化学工艺（先进模块堆/第四代） 

这里存在两条路线：直接热化学催化工艺和高温蒸汽电解。两者都需

要高于 500℃的温度，而在接近 1000℃的更高温度下，更强大的技术可能

会发挥作用。 

6.6.1.1. 高温蒸汽电解 

这些过程通常使用反向操作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32 固体

氧化物燃料电池的开发者 Ceres Power，目前正在研究使用其电池在很可能

接近 1000℃的高温下制氢。33 美国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的近期工作报告了

 
31 Elder 等 2015。 

32 固化氧化物燃料电池最初设计用于从氢和氧中发电，但可以通过高温电解蒸汽反

转来生产元素；Keçebasa 等 2019。 

33 https://www.proactiveinvestors.co.uk/companies/news/941528/ceres-power-revenues-

ahead-of-target-as-fue l-cell-production-scales-up-941528.html，2021 年 7 月 14 日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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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在大约 600℃的较低温度下制氢取得的进展。34 鉴

于可能需要氢替代天然气来供热和作为运输的替代燃料，高生产效率正迅

速变得重要。Lucid Catalyst 表明，高温核能最终有利于氢生产的经济性（见

图 6.14）。一个结论是：与单独使用热量的催化工艺的复杂性相比，热化学

工艺的相对效率避免了低效率发电。 

 
图 6.14  现在和 2030 年利用不同能源技术制氢的成本。来源：LucidCatalyst, 2020 年 

 

在他们的分析中，LucidCatalyst 认为，从长远来看，利用船厂效率建造

的轻水反应堆应该是最便宜的制氢方法。无论哪种方式，他们的工作表明，

这种方法与高温气冷堆制氢非常接近，尽管中国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

 
34 https://inl.gov/article/new-technology-improves-hydrogen-manufacturing，2021 年 7

月 14 日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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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R-PM 35 计划在 2021 年初装料 36，但日本的高温气冷堆可以说是最成

熟的设计。 

6.6.1.2. 热化学催化 

先进反应堆设计可以提供高温热，（在许多）热化学催化工艺中可能有

两个非常有趣，即铜-氯（Cu-Cl）循环和硫-碘（S-I）循环。这两种循环都

在 Funk 37 的综述中进行了描述。这两种方法的总效率约为 45~50%，因此，

可与利用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的传统电解竞争。铜-氯循环可以很好地适应

由欧洲铀浓缩公司（Urenco）设计的高温反应堆 uBattery 38 产生的温度范

围，该反应堆设计产生最高达 710℃的热量。硫-碘循环将更适合例如日本

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JAEA）的高温气冷堆的高温设计，因为此循环中的

一个特定步骤需要更高的温度。日本高温气冷堆 39，于 1998 年首次临界，

并经过多年开发，在福岛事故导致日本全面关闭所有核设施后于近期重启

运行。 

两种催化循环的化学反应如下所示。第一种：铜-氯循环： 

2CuCl2(s)+H2O(g) → CuO*CuCl2(s)+2HCl(g) T=400◦C 

CuO*CuCl2(s) → 2CuCl(l)+0.5O2 T=500◦C 

4CuCl(s)+H2O → 2CuCl2(aq)+2Cu（s） T=25－80◦C 

CuCl2(aq) → CuCl2(g) T=100◦C 

2Cu(s)+2HCl(g) → 2CuCl(l)+H2(g) T=430－475◦C 

第二种：硫-碘循环： 

H2SO4 → SO2+H2O+1/2O2 T=850◦C 

 
35 中核集团研制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 HTR-PM 是自 2012 年开始开发的球床型

反应堆，采用球形、耐事故燃料，它最初的用途是发电。 

36 https://www.neimagazine.com/news/newsfirst-fuel-shipped-to-chinas-htr-pm-project-

8453226，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37 Funk 2001。 

38 https://www.u-battery.co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39 Nishihara 等 2018（日本高温气冷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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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SO2+2H2O → H2SO4+2 HI T=120◦C 

2 HI → I2+H2 T=450◦C 

总： 

H2O → H2+1/2O2 

6.7. 核能作为电池 

6.7.1. Natrium 

传统上，核电因其具有高容量因子的全天候基荷运行而受到赞誉。但

在其他低碳电源固有的间歇性造成调度和负荷跟随重大问题时，核电的永

续在线、稳定的电力方面有时会受到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真正需要低碳电

力）支持者的批评。最近的一项设计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同时，产生经济

实惠的电力，特别是在以适当低的资本成本融资时。Natrium 的设计来自比

尔·盖茨（核电解决零排放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坚定支持者）创立的一家核技

术公司 — 泰拉能源，对调度和负荷跟随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该设计将

钠冷快堆（见第 6.9.2 节）与利用熔盐的相当大的存储容量结合在一起。它

是为使汽轮机产生蒸汽而供热的熔盐存储器。当需求低时，反应堆产生的热

量存储在熔盐中；当需求高时，在反应堆继续提供热量的同时使用熔盐中的

热量。设计人员将这种方法称为反应堆和集成储能装置。在撰写本文时，怀

俄明州的四个社区正在角逐一台落户该州的新核反应堆。下一代核电厂将

取代现有的燃煤电厂。该项目的支持者清楚地表明，该设计引起了人们的浓

厚兴趣。支持者包括太平洋公司（PacifiCorp）（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的子公司，该核电厂将为其建造）、贝克特尔公司

（Bechtel）、通用电气-日立核能美洲公司（GE Hitachi Nuclear Energy 

Americas）、西北能源公司（Energy Northwest）、杜克能源卡来罗纳公司

（Duke Energy Carolinas），以及几个美国国家实验室（阿贡、爱达荷、洛斯

阿拉莫斯、橡树岭和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图 6.15 中的单机组厂址布

置图显示了设计的各个方面（此处经泰拉能源公司的许可复制）。 

图 6.16 以图解方式显示了提高和降低电力输出功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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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Natrium 单机组厂址布置图。来源：泰拉能源公司 

 
 

 

图 6.16  Natrium 灵活功率输出示意图。储能使核能摆脱了单纯的基荷作用，使可再生
能源利用率更高。来源：泰拉能源公司 
 

显然，如果不考虑一个国家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规模，Natrium 方法为需

要核能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有效共存的世界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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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用无限的电池解决间歇性问题，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比“杀鸡

用牛刀”。在可以使用 Natrium 等技术之前，任何合理的系统设计都不太可

能偏爱电池解决方案，除非完全不可避免。显然，随着氢气的生产，人们将

渴望拥有巨大的存储容量，除非氢气能在一两天内完全满足需求。蒸汽重整

甲烷的过渡技术显然会有所帮助，但通过将 Natrium 等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

结合，具有内在可控性和可预测性的一次能源系统很可能成为成本最低的

解决方案。怀俄明州的开发值得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不仅是因为巧妙的技

术，而且还有比尔·盖茨和精心挑选的专业团队的强大支持。 

6.8. 作为工业脱碳剂的核能 

6.8.1.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工艺热 

在工业脱碳方面，波兰的私营企业正在树立榜样。在那里，三位亿万富

翁正在共同努力建设核反应堆，为他们的工艺流程提供工艺热和电力。塞巴

斯蒂安ꞏ库尔奇科的Ciech公司与麦克ꞏ索沃沃的 Synthos公司签署了意向书。

最近，齐格蒙特ꞏ索罗茨-扎克也与索沃沃联手。Ciech 与 Synthos 公司正在

合作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微堆。对波兰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能源密集

型企业代表 Ciech 公司与 Synthos 绿色能源公司（Synthos Green Energy）的

合作可能会加速波兰国内工业的脱碳进程，同时也会提高其在全球市场的

地位。在以 BWRX-300 反应堆实施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方面，Synthos 已

成为通用电气-日立核能美洲公司的战略和独家合作伙伴。实际上还有很多，

在撰写本文时，有大量的项目正在讨论中。 

6.8.2. 先进模块堆和离网使用（采矿、其他远程工业应用）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加拿大，那里的远程能源需求是一个重大挑战。

有许多地方的能源是由柴油发电提供的，最坏的情况下，柴油是空运进来

的。联邦和省政府为建立对加拿大核能前景的信任和信心，采取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政策，这不仅包括以令人印象深刻和创造性方式开发国家实验室，而

且还包括由安大略电力集团（Ontario Power Group）推动目前正在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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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种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通用电气的 BWRX300、陆地能源公司的 IMSR

和 X-Energy 反应堆）进行选择。 

但对于离网使用，诸如 uBattery 之类的反应堆对于社区利用或作为工

业/采矿电力最为理想。加拿大政府已经制定了许多明确的政策文件，并且

将继续执行这些文件。加拿大核协会的 2018 年路线图 40 是一个明确的参

考点，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后，联邦政府于 2020 年 12 月启动了一

项行动计划 41，并且势头仍在继续。 

6.8.3. 先进模块堆和海运脱碳 

如其他地方所述（参见第 6.2 节和第 6.11 节），人们对氨作为航运燃

料越来越感兴趣。然而，这将对所有港口的主要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因

为它们要处理比传统船用燃料更恶劣和风险更高的物质。一群斯堪的纳维

亚航运专家创建了一个名为 Core Power 42 的组织，并在伦敦和新加坡开展

业务，他们正在与泰拉能源等合作设计核动力船舶。核动力与常规动力大型

集装箱船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其燃料消耗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比

之下），因为核动力船舶的燃料可以使用 15 至 20 年。考虑到核能提供的

巨大动力，大型集装箱船也可设计成以 30 节以上的速度巡航。如果证明这

是可行的，它将改变散装航运 — 跨太平洋贸易将变得大不相同和更加实

际，苏伊士运河的必要性将减弱，因为以 30 节的速度在南部非洲航行将完

全在客户预计的时间范围内。 

这方面的发展很有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见的。 

 
40  https://smrroadmap.ca，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41 https://www.nrcan.gc.ca/our-natural-resources/energy-sources-distribution/nuclear-

energy-uranium/canada s- small-nuclear-reactor-action-plan/21183，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42 https://corepower.energy，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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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燃烧我们的遗留物：消耗废物的新反应堆设计 

6.9.1. 闭式燃料循环 

由于核废物问题，核电行业一直是公众心目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当对

核能展开公开讨论时，核废物问题几乎总是位列第一或第二，并广受非议。

芬兰［安克罗（Onkalo）地下核废物处置库 — 2021 年 5 月开工建设］、美

国［尤卡山废物处置库和位新墨西哥州废物隔离中试厂的废物处置场］和英

国在深层地质处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的工作继

承了核废物管理公司（NIREX）数十年的成果。在英国，多个地区都在争取

建设深层地质处置设施的机会，其中阿勒代尔（Allerdale）和科普兰

（Copeland）（都在塞拉菲尔德附近）两个场址正在讨论中。有人建议，其他

地区也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 

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在英国 2008 年的白皮书中，各种政策都是基于一

次通过式燃料循环（即不进行后处理）的假设，并要求在允许任何核项目建

设之前，国务大臣必须满足“政府需要确信存在或将存在有效的安排来管理

和处置它们将产生的废物”。 

但深层地质处置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对“闭式燃料

循环”感兴趣。当铀在常规反应堆中燃烧时，仅消耗掉少量的铀（235U）。

大部分铀（通常为 97%）仍未燃烧。但是，任何原子序数高于 56（铁）的

元素理论上都可以通过裂变反应释放能量。广义上讲，原子序数越高，每个

原子的裂变释放的能量就越大。这背后的物理学可以在许多教科书中找到，

关键概念是“每种核子的结合能”（见图 6.17）— 即在原子核中将每个质子

和中子结合在一起的能量有多少。 

原则上，每一个铀原子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技术分裂以释放能量。传统

核反应堆的设计目的是使用慢中子进行链式裂变反应 — 每座反应堆中慢

化剂的功能是减缓核链式反应中发射的中子，以便在中子围绕反应堆堆芯

移动时，它们有更多时间与另外一个铀原子发生反应。这些慢中子通常被称

为“热中子”，因为它们的速度与正常运行温度下的分子所预期的速度相同，

而当中子从裂变过程中发射时，其初始速度非常接近光速。这可以在核反应

堆贮存乏燃料并发出蓝光的燃料池中观察到。这被称为切伦科夫辐射，当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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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电子）从铀燃料中的（近乎）光速减慢到水中的（较低）速度时，就

会产生这种辐射。43 

 
图 6.17  每个核子的结合能。来源：Ling 等，2016 年 

6.9.2. 快中子反应堆 

可以设计一种不同类型的反应堆，它将直接利用快中子而无需减慢它

们的速度。这种反应堆被称之为快堆，自核电出现之初就为人所知 — EBR-

1 及后续的 EBR-2 反应堆，分别于 1951 年 12 月和 1964 年 7 月首次投运。

简而言之，快堆可以被认为是中子非常猛烈地撞击铀原子并迫使铀原子分

裂以释放能量。在此基础上，如果铀燃料要长时间运行（60 年通常被视为

必要的时间尺度），那么仅有小得多（即原子序数更低）的元素才会被留下。

一般来说，中等原子序数元素的放射性半衰期比在轻水堆和其他热中子反

应堆中铀原子衰变时产生的高原子序数元素的半衰期短得多。 

 
43 https://www.radioactivity.eu.com/site/pages/Cherenkov_Effect.ht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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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闭式燃料循环 44 的概念是从铀矿石开始，到浓缩（或不浓缩），

再到在一系列反应堆中进行处理 — 慢和快 — 并导致尽可能长时间地发

生裂变。然后取出半衰期相对较短的废物，尽可能安全地贮存数百年，然后

将剩余的放射性水平较低的废物送回最初开采铀的矿场。中国、印度和俄罗

斯联邦 45 已对这些工艺开展了研究，法国和英国也如此。在 20 世纪 70 年

代，英国中央电力局（CEGB）内部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即闭式燃料循环在

英国可以很好地开展，因为在后处理（燃料回收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方面

的经验和在敦雷钠冷快堆上开展的工作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早期工作的一

部分。在敦雷建设了两座快堆。第一座是敦雷快堆（DFR），电功率为 1.5

万千瓦，于 1960 年开始运行，并于 1962 年成为第一个向国家电网供电的

快堆发电厂。敦雷快堆于 1977 年关闭。1975 年，第二座快堆，即原型快堆

（PFR）并网。该堆电功率为 25 万千瓦。它于 1994 年关闭。就像中央电力

局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一样，一旦国家对未来能源发展的支持变得不合时

宜，并完全下放给“市场”，英国在核技术的许多方面就失去了对其他国家

的领导地位。 

在许多国家，闭式燃料循环的工作仍在继续，“乏”燃料在核工业中通

常被称为“用过的”燃料。 

6.10. 核能作为低成本一次能源 

6.10.1. 资本成本的强大影响 

核电有一个重大优势，即 21 世纪建设的反应堆的运行寿期通常以 60

年作为初始设计寿命，但其设计本身极有可能再延长 20 年，甚至 40 年的

寿期。如果考虑到合理的、低成本的资本成本，即使在考虑间歇性系统成本

之前，核电也能与可再生能源竞争。如剑桥大学大卫·纽伯里（David 

Newbery）的工作所示 46，法电能源公司（EdF Energy）目前对塞兹韦尔 C

项目电价的预测，以及更广泛的核电成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图 6.18
 

44 原子能机构 2011。 

45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Russia-proposes-new-closed-fuel-

cycle，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46 Newbe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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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原作者许可，特此转载）。纽伯里的结论是：“在使用核工业委员会

（NIC）（2020b）的数据时，在广泛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范围内，核能的成

本预计在未来 30 年内不会下降，但它仍比可再生能源便宜（包括间歇性成

本），即使采用塞兹韦尔 C 的成本假设，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低于 4%时还

会更便宜。”在撰写本文时，核工业中有许多人会与纽伯里对核的未来成本

持不同的看法，并且在英国核工业委员会正在最终敲定的《核能 2050》47 报

告中，核工业已经表明，通过持续的新建和迭代学习，成本将降低至少 30%。

这已在风能和太阳能的系列化部署中得到了证明，据说在中国的系列化核

电部署中也是如此。 

 

图 6.18  电价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敏感度。每小时运行的平均成本（英镑/兆瓦小时）。
注：低和高天然气成本包括从 FES 2020 起的低和高二氧化碳价格预测。来源：纽伯里，
2020 年 
 

然而，人们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不同形式一次能源生产的电价影响

认知甚少。对于英国一个百万千瓦规模的项目，电厂的资本成本每变化 10

亿英镑，其近似敏感度变化约为 8 英镑/兆瓦小时。然而，资本成本每变化

一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就会发生约 13 英镑/兆瓦小时的变化。将项目融资电

 
47 在撰写本文时，报告正在编制中，可到如下网址访问：https://www.niauk.org（即

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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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资本成本从 9%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降低至 8%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每兆瓦时的电价可降低约 13 英镑。根据《碳简报》（Carbon Brief）48 的数

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每变化一个百分点，风能的变化数值约为 2.50 英镑/

兆瓦小时。在考虑经济模型时，当对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做出标准假设时

（正如许多模型所做的那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敏感

度变化。 

值得考虑资本成本差异的道德后果。首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定义

是指一个项目或企业的混合融资成本，考虑到它所使用的所有资本来源，并

对其进行调整 — 特别是债务利息可以抵税。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企

业金融研究所的资源 49。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简单公式为： 

 

其中： 

E=公司股本的市场价值（市值）50 

D=公司债务的市场价值 

V=资本总价值（股本加债务） 

E/V=资本占股本的百分比 

D/V=资本占债务的百分比 

Re=股本成本（要求的回报率）51 

Rd=债务成本（现有债务的到期收益率） 

T=税率 

 
48 https://www.carbonbrief.org/wind-and-solar-are-30-50-cheaper-than-thought-admits-

uk-government，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49 参见示例 https://corporatefinanceinstitute.com/resources/knowledge/finanance/what-

is-wacc-formula，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50 https://corporatefinanceinstitute.com/resources/knowledge/finance/what-is-market-

capitalization，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51 https://corporatefinanceinstitute.com/resources/knowledge/trading-investing/required-

rate-ofreturn，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128 

6.10.2. 融资不应该比实体更难 

众所周知，在任何国家，最低的资本成本来自政府的简单借贷。部分归

因为在政府融资中并没有真正承认“股权”— 对于传统的政府资助项目，

如果出现重大成本超支，没有股权可以消逝，只有政府债务似乎会受到影

响。在实践中，该项目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实际上，任何损失都是通过削减

其他政府开支或增加预算（增税）来弥补的。 

6.10.2.1. 项目融资 — 各种限制 

在用于传统项目的融资方法中，使用了股权和债务的混合。债务和股

权的成本取决于项目的感知风险，但这两者的成本都大大高于政府借款。直

到 21 世纪 20 年代，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融资的项目以较高的个位数百分

比（略低于 10%）上升到两位数，这也不足为奇 — 一些早期的可再生项目

吸引了超过 30%的股本回报率，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吸引了接近 20%的股

本回报率。52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 PFI/PPP（民间主动融资/公私伙伴关系）项目中，都

使用了私人资本，并且在良好的 PFI/PPP 交易中，与使用更便宜的政府债务

相比，需要权衡使用更昂贵的私人资本。在考虑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时，

这种权衡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类型的项目、道路、医院、某些类型的国

防合同，人们认为公共部门内的乐观偏见和不良项目管理的倾向会导致高

于必要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在 PFI/PPP 交易中，全生命周期成本是在较高的

资本成本与私营部门更有效地设计、管理和运营项目的能力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降低整个生命周期成本。这种权衡来自于私人业主和运营商承担了项

目的许多风险，而这些风险又比公共部门能够或将会更好地管理；传统的信

条是风险被分配给最有能力管理和控制每项风险的一方。在某些情况下，这

种方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但在现实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业安排的设计

质量，以及与以往一样，创造交易和运营交易的人的内在智慧。 

然而，在资本成本为 130 亿至 200 亿英镑之间的大型核电项目中，至

少对于早期交付的项目来说，这种权衡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规模的项目中，
 

52 在早期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一位主要投资者的经理给作者的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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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理性的公司都不会接受。日立公司在

2012 年从德国意昂公司（E.ON）和莱茵集团（RWE）购买地平线公司

（Horizon）的核电项目，据报道为此支付了近 8 亿英镑，这非常痛苦地证明

了这一点。2019 年，尽管英国和日本政府都密切参与，但为该项目集资的

长期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日立从该项目的股权中注销了 27.5 亿美元。通

常情况下，一家报告如此大规模股权注销的公司管理层，通常还有董事会，

会被不光彩地解雇。但由于日媒泄露了此消息，日立的股价上涨。53 在与

笔者的私下交流中，有人暗示，日立宣布停止该项目的进一步工作后，实际

股价的回升实际上为日立创造了比股权注销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这是投资

者对项目未来的深切担忧。 

现实情况是，对于高铁、大型地下隧道和大型能源工程（无论是一次能

源的创造，还是输配电系统的大规模改造）等国家重大项目，“政府自身的

失败”是无法逃避的事实。早期的同类首堆百万千瓦级核电项目（甚至可能

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最终是主权风险。没有一家私人公司会再以传统

的项目融资为基础在英国承接核电项目的首堆这一事实简单地证明了这一

点。PLC（Public Limited Company）中的 L 包含某些逻辑，公司可以承担的

风险受到其股本资本的限制。 

因此，在传统项目融资中没有权衡更高的资本成本，再加上如图 6.18

中所示的电价对资本成本的高度敏感性，显然，核电（无论项目规模如何）

都应该由尽可能低的资本成本来融资。不这样做只会对一个国家经济的能

源成本产生人为征税，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收益（不必要的高利率或

股本回报）不会流向国家财政，而是流向那些很可能不是在项目所在国注册

的投资者。 

6.10.2.2. 受监管资产基础融资  

2021 年，英国的重点是利用受监管资产基础（RAB）融资模式为新核

电项目及潜在的其他能源项目融资。继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英国能源白

 
5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itachi-nuclear/hitachi-shares-rise-after-report-it-

is-considering-scrapping- britain-nuclear-project-idUKKBN1O90KI，2021 年 7 月 14 日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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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书》54 中的早期磋商 55 之后，现在人们认识到，自英国早期私有化以来

使用的融资形式可以适用于大型新能源项目。为了解差异，2019 年 9 月发

布的《英国监管机构网络》出版物 56 具有指导意义，里面显示了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在受监管的能源、电信和水务领域的情况。在 2020 年向竞争和市

场管理局提出上诉后，水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终确定，在常规 RPI

（零售价格指数）基础上约为 2.3%的实际值，或在 CPI（消费物价指数）基

础上约为 3.3%的实际值。正如纽伯瑞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核能在 4~4.5%的

区域内取得成果，对核电价格的影响将非常显著。 

鉴于需要实现净零排放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几乎所有的一次能源生产都

将被替代，新能源项目融资方式的结果将最终推动国家的能源竞争力，并由

此推动国家经济竞争力。21 世纪最初几十年对未来能源系统及其融资做出

的决策将决定 21 世纪 50 年代及以后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在国家层面上将

有实质性的赢家和输家。在撰写本文时，似乎很少有国家完全了解其能源政

策的长期遗留性质，更不用说第 6.11.6 节中提到的实际挑战了。 

6.11. 能源市场 

6.11.1. 低碳时代的市场 

全球电力市场的许多逻辑和结构都来自于基本完整的电力系统私有化

和创造它们的垄断国家结构被打破的时代。稍后，我们将就这方面内容进行

一些实质探讨，但首先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考虑一下：在电力市场中，几

乎所有的低碳电力来源都源自边际成本为零或几乎为零的来源。风能、太阳

能、核能和水电都具有这一共同属性。如果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将氢作为燃气

轮机的燃料，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会被打破。 

但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市场显然很奇怪，在任何其他实际运行的世界

市场都难以想象。 

 
54 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国务大臣，2020。 

55 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2020a。 

56 英国监管机构网络（UKRN）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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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退后一步，考虑当前高度复杂的市场模型和机

制是否适合整个系统正在重建的低碳电力世界。当然，如果压力足够大，现

有市场就会被迫应对这样的一个世界。 

但现在是时候让明智的人们从一开始就思考低碳世界中的电力市场

了。随着这种变化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在第 6.11.6 节中提及的明显的实际

约束，重新审视市场是为了什么，社会希望市场提供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提

供，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全面的评估。继续当前的市场模式，无休止地将它们

扭曲成新的和奇特的形状，恰恰符合“仅仅因为你能，而不意味着你应该”

这句话。 

6.11.2. 市场何时运作良好？ 

有两种情况可以考虑市场是否适用。首先，市场对国家重大基础设施

或大型基础设施系统建设的适用性。在民间主动融资和公私伙伴关系的背

景下，这是一个公认的问题。表 6.5 列出了有效市场的条件以及每个条件是

否适用于建设具有国家意义的基础设施或大规模基础设施系统。从这一分

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这样的项目和企业，简单的市场做不到也不能很

好地发挥作用。 

表 6.5  市场属性 — 它们是否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条件 
是否适用于

基础设施 
建设 

大量买家和卖家⇒大量有意愿和能力以一定价格购买产品的消费者，

以及大量有意愿和能力以一定价格供应产品的生产商 
× 

信息完善⇒所有消费者和生产商都知道每个人从拥有每种产品中可

以获得的所有产品和效用的价格 
× 

同质产品⇒产品是彼此的完美替代品（即市场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特

性在不同的供应商之间不会有所不同） 
× 

明确界定的产权⇒决定了什么可以出售，以及赋予买方什么权利 √ 

进或出无障碍 × 

每个参与者都是价格接受者⇒参与者没有制定价格的市场权利 × 

完善的要素流动性⇒从长期来看，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允许根据

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进行自由长期调整 
？？ 



 

132 

条件 
是否适用于

基础设施 
建设 

卖家利润最大化⇒企业在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销售，在那里边际成本

与边际收入相符 
√？？ 

理性买家⇒买家进行的所有交易，均增加其经济效用，而非不增加其

经济效用 
× 

无外部效应⇒某项的成本或收益不影响第三方。这些准则也排除了任

何政府干预 
×× 

零交易成本⇒买家和卖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时不会

产生成本 
××× 

规模收益不增加且无网络效应⇒缺乏规模经济或网络效应可确保行

业内始终存在足够多的公司 
× 

 

但市场标准运作模式的另一个背景是能源定价，这里情况有点复杂。

围绕能源市场的大部分创新出现在英国私有化之后，当时经济理论成了被

强劲的效率驱动的仆人。哈里斯的《电力市场 — 定价、结构和经济学》这

本书是研究全球电力市场的宝贵资源”。57 该书第 4 章介绍了电力市场自

由化的历史。与其在此重复历史，不如说这个故事很长、很复杂，且结构缜

密。英国对能源采用市场化方法的大部分起源可以追溯到当时的能源部长

奈杰尔ꞏ劳森。劳森在 1982 年的英国能源经济协会（BIEE）会议上称：“我

不认为政府的任务是尝试和规划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未来形态。其主要任务

甚至不是试图平衡英国能源的供需关系。相反，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框

架，确保市场在能源领域以最小的失真状态运行，并有效地生产和消费能

源。”58 

显而易见的是，在实行自由化的近乎实验性的方式中出现了一些重大

问题，导致 21 世纪和目前在世界不同地区运作的能源系统出现了一些无益

的持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一些例子包括： 

   

 
57 Harris 2006。 
58 这随后在英国议会有关电力价格，电力改革和市场内容的报告中被引用：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617/ldselect/ldeconaf/113/11305.ht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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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监管体系专注于在五年内降低消费者的成本，而整个体系

的设计却会影响几代人； 

 这一监管体系限制了能源系统自身的运作，降低了系统的容量裕

度，导致如何平衡监管体系的作用成了一个主要的交易机会； 

 2021 年 2 月得克萨斯州独立电网 59 的主要市场价格波动的问题

是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根据得克萨斯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

（ERCOT）的数据 60，在周一上午晚些时候，该委员会运营的电

网实时市场批发价超过 9000 美元/兆瓦小时，而暴风雨前的价格

低于 50 美元/兆瓦小时； 

 澳大利亚的电力市场：许多个别问题使情况变得更复杂。其电力

系统设计缺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将大量屋顶太阳能引入系统

后，其中配电费用仅基于千瓦时的使用量，而不是购买用户所需

的最终容量；随着使用量的下降，在定价机制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

下，澳大利亚的超长电缆变得不经济；西姆豪瑟（Simshauser）61 

指出，“由于缺乏应对气候变化、天然气和电厂退出运行的相关政

策，最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政治承受力的一种考验。” 

 英国和澳大利亚市场的负定价日益成为间歇性发电增长的结果，

如图 6.19 所示。2019 年 12 月初，阿提亚风暴以约 70 英里/小时

的风速袭击了英国。由此导致电价升至 88 英镑/兆瓦小时，一位

可再生能源评论员将其描述为“很棒的提前圣诞礼物”（见图

6.20）。 

 
59 得克萨斯州、夏威夷州和阿拉斯加州拥有独立网路。 

6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electricity-texas-prices-idUSKBN2AF19A， 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61 Simshaus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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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澳大利亚国家电力市场 2011－2021 年 5 月的零或负 5 分钟调度价格。来源：
Grant Chalmers 
 

 
图 6.20  2014 年以来英国系统价格为负的结算期百分比。注：低天然气成本和高天然气
成本包括 FES 2020 年并非全年的低 CO2 和高 CO2 价格预测 — 包括 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来源：艾克斯龙电力公司（Elexon），见 https://www.Elexon.co.uk/ 

article/Elexon-insight-negative-system-prices-during-covid-19（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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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的能源系统的扭曲因素的例子，来自本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英国电力改革。这些改革引入了差价合约（CfD），通过提供

相对于前一天市场价格的保证价格，来保护可再生能源发电免受批发市场

价格波动的影响。这是可再生能源部门继续快速发展，并使间歇性能源固有

的且不可避免的不断上升的成本社会化激励措施的一部分，以便更广泛的

市场为这些成本买单。根据差价合约制度，仅在发电商将其产出的电力出售

给日前市场时，才能获得付款，这当然会成为理性和标准的行为。在实践中，

如果当天发电机的发电量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产量（如果天气比预报的风力

大，风力发电场的发电量可能会超过预期），那么发电机将受到不平衡成本

的影响。从平衡成本来看，没有抑制过度生产的动机，因为如果系统运营商

要求发电机减少产量，它将获得的款项将削减 — 发电机实际上是通过向

电力市场添加意想不到的问题来获得回报的。这造成了严重的市场扭曲，零

边际成本生产来源的增加将压低批发电力价格，降低不可再生能源发电和

零边际成本发电的收益，而这些发电项目要么是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建设

的，要么是通过其他补贴计划建设的。 

随着系统平衡问题和机会不断增加，一个工程小组从系统层面对该问

题进行了描述：“需求侧响应的反面是供给侧失败”。62 

6.11.3. 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从历史上看，市场一直是支持达尔文式能源生产进化方法的强大机制。

它们很好地向潜在投资者提供了关于哪些技术变得更有效（比如产生更大

或更稳定的财务回报）的信号。这使得燃气轮机发电得以发展，例如，发电

机组的成本和能源价格的相对可预测性在正常商业组织的风险偏好范围

内。 

在根本上，从技术角度讲，市场机制对任何时候相对缓慢和小幅度的

变化都有很好的反应。然而，监管体系的中断，例如英国引入新电力交易安

排（NETA），导致了一些严重的财务失败，例如： 

 
62 由预测物联网创造力“仪表背后”的文章引发的私人交流可以解决可再生能源密

集型电网中的许多间歇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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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能源公司（British Energy）破产； 

 淘汰“过剩”产能，导致电力系统的自身运行严重受损； 

 2002 年 10 月，曾被该市视为典范的德国 Power Gen 集团于 2002

年 10 月宣布，它已关闭了其四分之一的发电装机容量，并直截了

当地告诉部长们，整个行业已经“破产”； 

 美国 TXU 欧洲分公司（TXU Europe）在英国拥有超过 500 万客

户，濒临破产，但其陷入困境的美国母公司拒绝出资 4.5 亿英镑，

以帮助其履行与其他生产商的长期合同，并将其挂牌出售。TXU

表示，已决定采取“断然行动”来保护其在美国的财务状况和信

用评级。其股价于 2002 年 10 月上旬在华尔街大幅下跌。随后在

早盘交易中又下跌 39%至 11.50 美元。一位发言人说，“只有两种

选择：保护 TXU 欧洲分公司或 TXU 母公司，做出这个选择并不

难。”但不可避免的市场反应从长远来看是否适合英国公民，则是

另一回事。 

考虑到在短短 30 年内替代大多数国家几乎所有的一次能源所需的改

变的速度和规模，有关能源市场的整个章节（第 6.11 节）清楚地表明了重

新设计整个能源市场所面临的挑战的规模。私有化后英国电力市场的复杂

性无法重现，因为市场解决方案无法及时提供必要的一次能源生产。在撰写

本文时，人们对此的信任和信心太少了，甚至连白日梦都没有。 

6.11.4. 如达尔文进化论的市场 

在完成本节之前，有必要将市场视为一个达尔文进化过程。63 要使市

场取得成功，该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生成和测试”方法，以逐步找到更好的

问题解决方案。从生物学上讲，这是通过基因突变自然发生的，每个细胞分

裂和每个生殖周期都可能发生这种突变。在工业上亦是如此，生产线上可能

发生小的产品调整。 

 
63 作为一个例子，见 Rajagop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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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进化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多维曲面（如图 6.21 中的简单曲面）中找

到最小值的一种方法。 

系统设计的现实世界解决方案将不得不处理具有许多局部最小值的更

复杂的多维曲面，即使存在全局最小值，在曲面周围移动以寻找真正最优化

最小值的过程也需要多次迭代。 

 

图 6.21  简单的优化曲面。来源：Gaortizg，2012 年 
 

该过程必须创建要测试的示例和能够快速排除故障的测试过程。同样，

从生物学上讲，这使得流感和普通感冒等病毒能够持续进化，需要迅速适应

任何潜在的治疗方案。对于像能源系统这样庞大的系统来说，输电或配电系

统等单一的要素需要多年才能建成，市场驱动的进化是行不通的。就能源系

统的各种裕量而言，系统设计的实际运行可以在其不可避免地所处的局部

最小值内进行微调。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系统设计指南，

该指南可以为对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细微改进指明一条道路，任

何一个好的（更不用说完美的）能源系统的进化方法都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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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系统方法的一个实例 

系统模型的最早尝试之一是在已故的大卫·麦凯（David MacKay）爵

士设计的最初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2050”路径计算器 64 中，他当时

是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且可以说是关于低碳能源的

最佳书籍《可持续能源 — 没有热空气》的作者。65 该计算器是第一个使

决策者能够全面审查政策构想的潜在影响的工具，并产生了一些令人非常

惊讶的结果。该模型中的示例值得研究，以了解各种碳减排途径相互作用的

复杂性。特别有趣的是，“低成本”路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当时是一个

非常不受欢迎的例子。我们鼓励读者尝试这个模型，以了解碳减排的世界有

多么复杂和不直观。该模型本身被其他国家迅速复制（代码本身免费提供），

并在其他国家创建了超过 25 个类似模型。66 

英国国家核实验室与技术中立的 Energy Systems Catapult 公司合作，对

2050 年世界的一次能源进行了全系统建模，这是最新的尝试之一。67 其于

2021 年 6 月发表的研究成果 68 使用了一个由 Energy Systems Catapult 公司

开发的系统模型，称为“ESME”。69 这与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在

《2020 年能源白皮书》70 中所述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该白皮书基于莱恩

（Lane）、克拉克（Clark）和皮科克（Peacock）最初于 2012 年为该部创建

的动态调度模型。71 然而，虽然整体系统方法是考虑为一个国家重新设计整

个能源系统的唯一合理方式，但迄今完成的此类工作太少，而且尚未广泛用

 
64 http://classic.2050.org.uk，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65 MacKay2009。作者认为，这应该是任何对净零成就感兴趣的人的必读内容。 

66 https://www.gov.uk/guidance/international-outreach-work-of-the-2050-calculator，

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67 https://es.catapult.org.uk.，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68 英国国家核实验室 2021。 

69 https://es.catapult.org.uk/capabilities/modelling/national-energy-system-modeling，

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70 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 2020b。 

71 能源与气候变化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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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策制订。当然还有其他模型 — 伦敦大学学院有广泛的建模方法 72 — 

但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致的系统建模方法，考虑到当前仍然有效的各种假

设尤为重要。例如，在撰写本文时，没有一个模型考虑受监管资产基础

（RAB）制度降低资本成本的潜在影响，而受监管资产基础制度将极大地改

变所有的经济分析。 

6.11.6. 作为系统方法约束的实际挑战 

对未来系统进行建模的最大挑战之一不仅是对整个系统的经济性进行

合理评估，而且还包括从现在到 2050 年替代许多以百万千瓦/年为单位的一

次能源生产的实际约束和可行性。两种不同类型的约束尤为重要 — 实际

的施工约束和最终将能源输送给家庭或商业和工业终端用户的机制。 

6.11.6.1. 一次能源创造 — 实体建造 

关于如何生产一次能源的各种选择的实际限制的一个实例是考虑第

6.11.5 节中提到的英国《2020 年能源白皮书》模型中的情景。在本报告中，

图 6.22 提供了包括 500 万~4000 万千瓦核能、6500 万~1.8 亿千瓦风能以及

1500 万~1.2 亿千瓦太阳能的情景。 

 

图 6.22  低成本能源情景。来源：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2020 年 
 

 
72 https://www.ucl.ac.uk/energy-models/models，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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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虑风力发电数据。到 2021 年，陆上和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约为

2450 万千瓦。考虑到英国的政治和大型风能资源所在的地区的情况，增加

的风电装机容量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在撰写本文时，可用的最大风力发电机

是来自通用电气公司的 1.4 万千瓦机组（Haliade-X）。这是一项工程奇迹，

这台与埃菲尔铁塔一样高的风力发电机已投产。该模型显示，到 2050 年，

英国将需要新建约 4000 万~1.55 亿千瓦的风电装机容量。为了实现技术进

步，假设这将由每台 2 万千瓦的风力发电机提供，这将意味着在更深的水

域中建造大约 2000~7500 个浮动平台，用于安装这些风力发电机。从 2025

年到 2050 年，每年建造 80~300 个浮动平台。即使每年建造 80 个，这个目

标也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另外，项目所占的区域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多

格滩（Dogger Bank）风电项目目前预计将使用 190 台每台装机容量 1.3 万

千瓦的风力发电机。该项目将占用两块单独的土地，一块为 199 平方英里，

另一块约为 231 平方英里。按此计算，2000 台风力发电机将需要大约 4500

平方英里，而 7500 台风力发电机将需要近 1.7 万平方英里。 

对于太阳能，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能的用地要求数据尚不

清楚，但在英国，最密集的项目是计划在克利夫山的项目，该项目装机容量

达 35 万千瓦 73，并且将占用约 1.89 平方英里 74 的土地。按此计算，1.2 亿

千瓦的太阳能将占用大约 650 平方英里的土地。 

这些可行性因素 — 平台的建造速度、陆地和海上所需的区域，以及

说服国民接受这些实用性所涉及的政治努力 — 仍然是非常大的挑战，许

多建模充其量只是掩盖了这些挑战。 

6.11.6.2. 向最终用户输送能量 

在重新设计能源系统时需要考虑的可行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向最终用户

提供能源的方法 — 无论是一次能源还是氢能源等衍生载体。例如，在英

 
73 https://www.clevehillsolar.com，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74 https://www.kentwildlifetrust.org.uk/campaigns/planning-and-development/cleve-hill-

solar-park，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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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约 17%的最终能源以电力的形式通过输配电系统提供给用户。剩余

约 80%以气体或液体形式输送，如图 6.23 所示。 

 

图 6.23  英国能源输送渠道。来源：核工业协会 

 

将 76%的能源以石油产品或天然气输送到不同的输送渠道是一项巨大

的挑战。目前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能源系统的所有脱碳计划都需要大幅

增加发电量。在英国，提出了高达当前发电量四倍的建议。无论规模有多大，

输配电系统的整体改造似乎不可避免。鉴于第 6.2 节所述系统设计的历史，

大规模重建几乎可以肯定是合理的，但将需要根据被视为许多项目计划的

最终系统设计来进行。重建配电系统和至少加固最后一英里 — 更不用说

通过可能更换房屋内主要布线来升级国内连接 — 的实际敏感性将需要得

到公民的认同，而这本身就需要政治家们的强有力领导。因此，如果目前由

天然气输送的 29%的能源可以被不同载体输送的相同数量的能源所替代，

这可能会有所帮助 — 氢目前在很多国家是最受欢迎的路线。诸如管道系

统钢脆化、氢泄漏的强大能量及其较低的能量密度等问题，构成了现在被认

为是可以解决的挑战。氢的单位体积能量约为天然气的三分之一，尽管人们

认为氢的较高可压缩性应使输送约三倍于当前体积的天然气具有潜在可行

性。 

取代液体输送的能量，不仅仅是汽油，还有航空汽油和所有其他液态

石油燃料，再次成为实际可行性问题。虽然氢作为一种主要的替代能源载体

受到许多人强烈支持，但氨作为一种可能的船用燃料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兴趣 — 尽管它的火焰速度太低，无法在船舶上的大型发动机中单独用作

燃料，但据报道，在氨中添加少量甲烷、氢或柴油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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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德国的曼恩（MAN）和韩国的三星都在研究这种发动机，并预测到

2024 年左右，一种氨动力油轮将投入运营。 

6.12. 我们的选择和方法 

6.12.1. 我们如何寻求解决方案？ 

6.12.1.1. 勇敢、领导力和决策 

首先，鉴于到 2050 年的剩余时间很短，要实现必要的变革步伐和规模，

将需要重大、大胆的政治决策和领导。它的重点将是根据价格上限，使以百

万千瓦/年为单位的新建低碳一次能源最大化，而不是使英镑/兆瓦小时的价

格最低化。它还需要根据国民经济的价格来衡量价格，而不是从来源和终点

的诸如间歇性成本等“社会化”外部因素（如间歇性成本）的误导性做法的

连接点来衡量价格。 

其次，这种领导力将产生各种遗产。当然，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解决

方案，但这方面的历史书籍将成为领导力有效性的评判者。不管你喜不喜

欢，21 世纪 20 年代初期至中期做出的决定将决定未来几代人的能源成本及

国家经济竞争力。由此产生的遗产规模，如果不是更大的话，将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在英国引入福利国家的规模相当。随着各国适应净零排放，全

球竞争格局很可能会因各国的能源政策而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家面临的挑

战是勇气，包括忘记追求完美的诱惑，并将成本降至虚假精度的水平。创建

一个对国民经济来说成本更低/最低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不完善，还要认识

到短期内做出重大决定也并非就是风险最低的路径。技术变革无疑将继续

发生，但任何技术要达到能够及时大规模部署以对 2050 年的结果产生影响

的技术成熟度水平（TRL）的时间很可能太长而无法产生实际的影响。 

所有今天运行良好或处于较高技术成熟度水平的技术现在都应该以最

快的速度应用，这样才能以较低的系统成本实现极快的交付速度。显然，任

何规划都需要应对重大技术发展成为现实的情况，但押注于一些灵丹妙药

的出现将是愚蠢的，甚至是对一个国家前景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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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少有遗憾 — 立即使用并重点投资可部署的技术 

因此，现在可以大规模部署什么。显然，海上风电发展良好，利用通用

电气 1.4 万千瓦的哈利阿德-X（Haliade-X）风力发电机的海上风电可在英国

以百万千瓦规模部署。而太阳能无法在英国等国家以相同规模部署。在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经过验证之后，采用该技术的蒸汽重整甲烷可

以合理的规模部署，并可大规模制氢。它是否会比高温电解或先进反应堆的

高温热应用制氢便宜，仍有待观察。百万千瓦级核反应堆可在严格的项目管

理、发达的供应链和经验丰富的承包商都到位、且资金和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快速交付。在图 6.24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反应堆的部署速度。 

“什么是低遗憾选项？”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选择。除了

可再生资源的规模之外，按时建造新系统的能力可能是最大的单一决定因

素。在核电界中，重要的是要准确考虑为什么日本和韩国核反应堆的建设时

间与美国和英国相比差别如此之大。很明显，稳健和一致的项目管理方法是

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英国能源技术研究所 75 用的“核成本驱动因素”研

究特别强调了这一因素。该研究的主要成果列于表 6.6。 

 
75 能源技术研究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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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4  反应堆建设时间。来源：Grant Chalmers 
 

表 6.6  核电成本驱动 — 低成本和高成本电厂属性 

低成本电厂 高成本电厂 

施工前设计完成或接近完成 施工开始前缺乏完整的设计 

高度的设计再利用 施工期间的主要监管干预 

经验丰富的施工管理 首堆设计 

低成本、高生产率的劳动力 项目参与者之间的诉讼 

经验丰富的设计采购施工团队 由于供应链原因，需要大量延迟和返工 

经验丰富的供应链 工期长 

开工前的详细施工计划 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和较低的生产率 

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绩效为重点的有目的的

新建计划 
业主监督不足 

单一场址多机组 

同类中第 N 台机组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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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实情况是核电项目是大型、复杂的项目，而石化行业多年后才

掌握了这种规模和复杂性。那些在时间和成本上严重下滑的核项目的例子

通常不是由未知或被误解的技术驱动的问题。它们通常是任何大型项目中

的典型问题。作为国家新能源系统设计方法的一部分，应适当检查一个国家

可以在速度和规模上建设哪些技术，同时应考虑表 6.6 中列出的因素。想一

想阿联酋是如何设法做到的，尽管阿联酋核工业完全是白手起家，但其首座

反应堆的建设时间比英国或美国的平均建成时间还快，这是非常有启发性

的。显然，重复建设一个与在其他地方建设的设计非常接近的复制品有一个

巨大的优势，使用与以前相同的团队来建设，接受原产国的设计认证，同时

建立一个经验丰富的核安全监管机构，该监管机构将对调试和运行进行许

可控制。但另一个毫无疑问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在任何建设开始之前

进行的思考和准备的质量。聘请经验丰富且久经考验的项目总监，制定稳健

而全面的施工计划，使用经验丰富的承包商和工程设计的完整性也有帮助。

从一开始就建立项目信誉的整个方法可能是其他关键因素之一。从项目的

早期开始，一位明智并有声誉的管理专家就坐在首席执行官的隔壁，而首席

执行官对项目信誉重要性的关注非常明确。毫无疑问，位于阿布扎比的阿联

酋核能公司（ENEC）的项目为其他项目树立了一个榜样。 

阿联酋核能公司的巴拉卡核电厂虽然在阿联酋是首台，但它却是同类

中的第 N 台，之前在韩国已经建成并运行着完全相同的反应堆。巴拉卡核

电厂对阿联酋来说确实是全新的，但却使用了与韩国建设完全相同的设计。

在考虑到按时和按预算建设的成功因素时，巴拉卡具有同类中第 N 台的许

多相同属性。事实上，少数反应堆设计的系列化建设是 2008 年白皮书中重

启核电建设的核心，该白皮书引发了英国向低碳能源系统迈出的第一个重

大立法举措。有趣的是，英国是否能够实现任何核技术的系列化建设 — 在

撰写本文时，欣克利角 C 核电厂正在建设中，该系列中的第二台核电厂塞

兹韦尔 C 正在考虑中。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这与现在的加拿大、

中国、美国以及越来越多的欧洲许多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上一次英

国建设新的塞兹韦尔 B 核电厂时，它原本是打算系列化建设的 10 台机组之

一。但此政治意愿在首台机组建成后就消失了，尽管该机组可能是目前唯一

运行的且直至 2050 年仍将运行（当然，假设其延寿 20 年）低碳一次能源。 

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将英国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核电市场，但他们对此

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只有通过注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意愿和真正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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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打消他们这种顾虑。没有这些作为保障，即使是核电厂投运了，投资者

凭什么为核电厂提供融资（无论是债务或是股权）？更不用说是在受监管资

产基础模式下的建设期间了。供应链凭什么会提前投入更多资金来建设他

们在英国的业务能力、产能和恢复能力？日本股市已通过拒绝为日立收购

英国地平线核电公司买单表明了投资者的看法。投资者目前已在能源市场

因政治损害而伤痕累累 — 西班牙政府自 2010 年以来在可再生能源市场上

的转变，最终导致运营项目具有合同约束力的上网电价大幅下调，这些记忆

并未被忘记。 

近年来，投资者对仅符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资格的投资要求进

一步增加了潜在的政治风险。黑石（BlackRock）76 等主要投资商施加的压

力加大了对非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的排挤。这为来自多方面的反核情绪创

造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政府分类法 77 很少在开始时是技

术中立的 — 欧洲分类法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有技术专家组 78  得出的结论

是：“这些分析没有揭示任何基于科学的证据，表明核能对人类健康或环境

的危害比已列入分类法的其他电力生产技术作为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活动

更大。”除非核能被正确地认定为低碳、可持续的一次能源，否则它会承受

无法吸引大量投资者的风险。 

6.13. 最后的想法 

一位美国军方领导人在评论美国对“911 事件”的反应时说：“当情绪

高涨时，理性就会变得迟缓，并做出糟糕的决定。”在许多关于核能可在理

性、平衡、安全和有韧性的能源体系中利用的讨论中，核能一直并将继续受

到情绪的困扰。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核”这个字眼使太多

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陷入智力麻痹，因为它蕴含着咄咄逼人的、理所当然

令人憎恨的武器含义。 

 
76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larry-fink-ceo-letter，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致客户的信）。 

77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nergy-environment/news/germany-leads-call-to-

keep-nuclear-out-of-eu-green-finance-taxonomy；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it/qanda_19_6804，2021 年 7 月 14 日数据。 

78 欧盟委员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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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会可以在其他地方处理这样的认知矛盾。硝化甘油在许多公众的

脑海中，是保险柜爆破的首选炸药 — 至少在电影中是这样。对于一小部分

人来说，它也是制造炸药的物质，它让年轻的阿尔弗雷德ꞏ诺贝尔变得非常

富有，并使他捐赠了同名奖项。但是对于极少数人来说，当他们因心脏问题

被送进急诊室时，当他们接受名为“硝化棉”或“硝化剂”之类的药物治疗

时，使用的是同一种硝化甘油 — 但采用的是非爆炸性配方。重要的是如何

使用科学，而不是科学本身。同样，对于辐射，如果你在 7 月份阿布扎比的

正午太阳下坐上几个小时，你将被严重晒伤。而当天晚上坐在月光下则是完

全无害的（至少从晒伤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它是完全相同的辐射 — 波长

相同的光子（发出和吸收），只是数量不同。对于电离辐射，联合国原子辐

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明确表示，对于低于 100 毫希沃特的剂量，

没有证据表明癌症风险会增加。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在被告知自己受到一至

两毫希沃特的剂量（相当于月光的电离辐射）时的恐慌。虽然他们对一至两

毫希沃特感到恐慌，但他们接受癌症放射治疗的朋友很可能正在接受 20 希

沃特（2 万倍以上）的剂量，旨在让他们的朋友好起来。这是如何使用科学，

而不是科学本身的问题。 

对于公众来说，政治家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不是通过在克雅氏病疫情

期间吃汉堡，而是通过讨论和使用政治家被选中的技能 — 让选民相信，他

们的领导人总体上会让选民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并建立信任和信心。如果未

来的能源政策受情绪驱动，就会导致错误的决策。其结果将是我们的孙辈们

将变得更加贫穷，许多人很可能最终移居国外，前往一个在 21 世纪 20 年

代做出更好决策的国家。 

现在有一点很清楚了。世界已经没有时间了，必须立即行动，全力以

赴，最大限度地以百万千瓦/年为单位建设新的低碳一次能源产能。在做出

有关能源政策的决策时，将留下英国在 1948 年创建福利国家时留下的巨大

遗产 — 他们的名字将被人们铭记，包括温斯顿·丘吉尔、拉布·巴特勒、

威廉·贝弗里奇和奈·贝文。但这只适用于那些有勇气、有洞察力、愿意遵

循科学、工程和事实进行学习和行动的政治家。对于那些梦想着明年会出现

一些令人惊叹的新技术以使他们免于今天做出决策的人，或者那些行事方

式是“不在我的任期内”（NIMTO）的人，他们的遗产将成为他们子女、孙

辈和后人脖子上的沉重负担，他们的名字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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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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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辐射照射情况致辐射损害的法律归责 

 

阿贝尔·胡里奥·冈萨雷斯 

摘要  多年来，将有害健康效应的法律责任归结于辐射照射情况的责任方

的归责原则（包括衍生概念如：依法指控、起诉、控告、公诉和审判），一

直存在争议，其解决方案仍不清楚。虽然在涉及高辐射剂量的情况下，伤害

的归因基本上是明确的，但在中等辐射剂量的情况下，伤害的归因却具有挑

战性，而在很常见的低辐射剂量照射的情况，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这些

不明确的情况可以说是涉及职业和公众辐射照射领域复兴工作的一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本章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辐射科委会）向联

合国大会报告的估计值，描述了辐射健康效应归因和辐射危险推断的认识

论，讨论了辐射科委会改进的范式对法律归责的影响，本章最后给出的一项

建议是：制定关于有害辐射健康效应归责能力的国际法律原则。 

关键词  辐射照射情况；法律归责；辐射效应归因；辐射危险推断；放射病

理学鉴证；放射流行病学鉴证；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辐射科委

会）；确定性健康效应；随机性健康效应；辐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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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讨论辐射照射情况 1 致辐射伤害 2 的法律归责。3 本章

提出的法律归责概念后期会衍生出起诉和公诉、指控、控告和审判的法律概

念。 

辐射伤害的法律归责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特别是涉及低辐射剂量

的情况。如此重要的问题没有界定清楚，对核能发电，辐射和放射性在医学、

工业和科研中的应用等涉及人的辐射照射事业的正常开展是一个挑战。 

因此，本章旨在促进国际社会达成对该问题的共识。 

本章包括以下内容： 

 概述辐射健康效应的基本科学国际共识，以提供该问题的背景。

之后，讨论估算效应、伤害归责，描述基本范式，包括对可验证

的事实与主观推测的讨论。 

 
1 辐射照射情况的概念用于表示：人处于电离辐射照射的状态或条件下的任一组情

况，不论是来自体外源还是体内源的电离辐射，这里所说的源是指可能导致辐射照射的

任何物体，例如发射电离辐射或释放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性材料。 

2 辐射伤害的概念用于表示：人（即已确定的个体或群体）所遭受的任何辐射健康

效应或身体伤害，可被鉴证是由辐射照射导致的。此处，辐射是指电离辐射，辐射健康

效应是指因辐射照射而产生的任何健康效应。 

3 法律归责的概念用于表示：根据法律将辐射伤害归因于辐射照射情况的行为。其

衍生概念有：指控、起诉、控告、公诉和审判。在法律层面，归责是指：将归因于辐射

照射的身体伤害、实际或潜在的有害健康效应，追责到某人，即对辐射照射导致效应的

责任归属。需要注意的是，归因不同于归责，但不幸的是，这些术语在国际上被当做同

义词使用。见国际劳工组织（ILO）等机构的文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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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辐射伤害的归因 4 与从辐射照射情况的辐射危险 5 推断。6 

 由所谓专家证人 7 鉴证 8 辐射健康效应实际发生的相关问题。 

 由此产生的把此类辐射伤害的法律责任归结于这些辐射照射情况的可

能性。 

 
4 归因用于表示：使用客观事实证据将健康效应归咎于辐射照射。 

5 辐射危险用于表示：与辐射照射相关的健康效应（如癌症发作）在特定时间内（比

如受照后的余生）可能发生的（即这是一个前瞻性概念）概率。对辐射危险的归因，只

能通过以前的受照群体中疾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即基于过去的观察）得到的事实证据

来确定。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缺乏直接的流行病学数据时，这种追溯性分析的

结果也可以用于推断涉及不同群体的其他照射情况的危险。 

6 推断（与归因相反）用于表示：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从涉及间接的科学观

察、证据和推理的主观推测中得出结论的过程，（虽然推理的使用通常侧重于对危险的

前瞻性推测，但需要注意，估算分配的份额或因果关系的概率也是一种推断，但具有追

溯性）。 

7 专家证人用于表示：辐射效应专家，他/她可以表述他/她的专业观点，他/她不一

定是与辐射有关的诉讼或刑事案件的证人，但可以针对实际发生的辐射效应表述他/她

的专业观点，专家证人包括： 

放射病理学家是证明个体中被诊断出的辐射健康效应的实际发生的专家证人，也就

是说，他们是公认和经过认证的研究辐射诱发疾病的原因和效应的科学家，特别是通过

检查体组织的实验室样本进行诊断或取证。 

放射流行病学家是对于不能单独诊断而只能对群体进行估计的辐射健康效应的实际

发生进行证明的专家证人（他们是在医学统计学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公认和经过认证

的科学家，医学统计学是研究与辐射照射有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和分布的一门学科）。 

放射生物学专家是通过分析专门的生物测定标本（如一些血液学的和细胞遗传学的

样本）对归因于辐射照射的生物变化的实际发生进行证明的专家证人（他们是在电离辐

射对生物体、器官、组织和细胞的效应的生物学分支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公认和经过

认证的科学家）。 

放射防护专家（也称为辐射防护专家或保健物理师）是与猜测、推断辐射危险有关

的专家证人（他们是经过认证的、获得正式认可的科学家，拥有保护人们免受电离辐射

有害影响以及在实现这种保护的手段方面的专业知识）。 

8 鉴证用于表示：专家证人正式表明辐射效应存在或者成立而提供或作为明确的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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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本科学共识概述 

多年来，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辐射科委会）在国际上就辐

射健康效应的估计达成了普遍共识，并定期向联合国大会报告。辐射科委会

是联合国大会指定的负责评估全球辐射水平和效应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国际范式下的基本论断是本章的基础，现简述如下： 

 科学共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受到高辐射剂量水平的照射会对受

照个体造成急性（即危急、严重）的有害效应。这些效应可以由

合格的放射病理学家诊断、证明和鉴证。总的来说，如果个体发

生了组织反应（通常称为“确定性”效应），并且可以通过病理

鉴别诊断排除可能的其他病因，那么观测到的健康效应能明确地

归因于辐射照射。这类确定性效应是事故或放射治疗所致照射后

可能发生的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遭受到高吸收剂量的结果。因此，

这类确定性效应可通过常规的诉讼 9 单独归责于这种照射情况；

低剂量时，可能引起受照人群的集体伤害，可能表现为某些效应

发生率的增加。这种增加量可以由合格的放射流行病学家进行评

估、证明和鉴证。个体中已知与辐射照射有关的这些健康效应 — 

比如辐射诱发的恶性肿瘤（以及理论上还包括受照人群后代的遗

传效应）— 不能明确地归因于辐射照射，因为辐射照射不是唯一

可能的病因，而且目前还没有辐射照射特有的生物标志物。这些

效应就是所谓的“随机”效应。因此，不可能对随机效应进行明

确的病理鉴别诊断。只有当特定类型随机效应的自然发生率很低，

同时这种随机效应的放射敏感度很高（比如一些儿童甲状腺癌症）

时，才能将特定个体中的效应归因于辐射照射，特别是在辐射照

射较高时。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个体中的这种效应还不能明

确地归因于辐射照射，因为还有可能的竞争性病因。总的来说，

通过流行病学分析，人群中随机效应发生率的增加可归因于辐射

照射，前提是，除其他外，特定随机效应病例发生率的增加量足

以克服固有的统计不确定度。这种情况下，在该受照群体中随机

效应发生率的增加量可以得到适当证实，从而归因于辐射照射。

 
9 诉讼一词是指一方或多方当事人在民事法院对另一方提出法律归责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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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动物研究中已得到证明，但人类群体中的

遗传效应的发生率的增加目前还不能归因于辐射照射。其中一个

原因是这些效应的自然发生率波动很大。在一些司法辖区，随机

效应造成的辐射伤害可以集体（而不是个体）归责于该照射情况，

或许可以作为集体诉讼案件；10 专业的生物测定标本（比如血液

学和细胞遗传学样品）能表明可归因于辐射照射的生物学变化，

可由合格的放射生物学家对受照个体进行诊断。即使是在非常低

的照射水平下，这些样品也可作为辐射照射的生物学指标。但需

要注意的是，从个体采集的样品中出现这种生物学指标并不一定

意味着该个体会因这种照射而产生健康效应。尚不清楚在这些情

况下的“伤害”是否可以被追责。 

 近期达成了一项国际共识：辐射健康效应不可归因于涉及低剂量

（即剂量类似通常的天然本底剂量）的情况，但仍然可以从这些情

况推断出辐射危险，而这只能是主观推测。总之，当辐射水平处

于通常的全球平均本底辐射水平时，人群中健康效应发生率的增

加不能可靠地归因于在这种辐射水平下的慢性照射。这是因为低

剂量下辐射危险评估相关的不确定度、目前缺乏健康效应的特有

辐射生物标志物以及流行病学研究的统计能力还不足。这方面的

国际共识是：在辐射水平等于或低于天然本底水平时，受这种水

平下增量剂量照射的人群中辐射诱发健康效应的数量不能用很低

的剂量乘以大的个体数进行估算。这些照射情况在实践中很常见，

假设性地将辐射伤害的法律责任归咎于这些照射情况是有争议

的。已经注意到，公共卫生机构需要适当地配置资源，这可能会

涉及出于比较之目的对健康效应数进行预计。这种方法虽然基于

合理而无法检验的假设，但如果能一致性地应用、充分考虑到评

估中的不确定性，则对此类目的是有用的，且也不能推断出预计

的健康效应不是假设上的。 

 
10 集体诉讼是指当事人中有一方是一个人群组的诉讼，由该人群组中的一个人来代

表这个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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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从效应估算到伤害归责 

多年来，辐射伤害的法律归责一直引起争议，却没有给出一个普遍的

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a) 将健康效应归因于辐射照射情况； 

(b) 由合格专家鉴证其发生； 

(c) 根据适用于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实践，开展立法行动，如先归责，

然后进行指控、起诉、控告、公诉和审判。在涉及个体辐射剂量

较低的情况，这个问题似乎特别难以解决。 

虽然这个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次核武器试验的时代，但在大型核

事故之后，如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以及最近对放

射治疗和放射诊断等医疗实践中所谓的辐射剂量“管理不当”的关注，使这

一问题重新得到了重视。 

这场辩论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愈演愈烈，并在 1993 年由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召开的“核事故：责任与担保”专题讨论会上首

次被报道。11 在那次会议上，讨论了与切尔诺贝利事故辐射健康后果有关

的因果关系难题。12 这场最初辩论后的十年，这个问题在核法律中的影响

已经成为法律文献中讨论的主题。13 

因此，人们很早就对将健康效应归因于涉及相对较低剂量的辐射照射

及其法律后果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表示关切。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理论上的

效应仍被归因于事故后的低辐射剂量，这不仅体现在有参考价值的科学文

献中，14 而且在学术层面上更为明显（例如在《纽约科学院年鉴》中）。15

 
11 经合组织核能署 1993。 

12 González 1993，第 25 页。 

13 González 2002。 

14 见，例如 Cardis 等 2006。 

15 Yablokov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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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与国际组织报告的判断相矛盾。16 这些矛盾引起了公众及其代表

的严重关切。 

不出所料，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同样类型的无法证实的效

应报告在科学文献中流行了起来。17 这些报告与国际组织的科学估计完全

相反。18 

因此，关于低水平辐射的健康效应，专家们的论战一直处于混乱和令

人费解的辩论之中。毫不奇怪，涉及相对较低辐射剂量照射的案件的法律回

应一直模棱两可：虽然在过去几年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索赔通常是不成功

的，但有一些案件已经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日本，这些成功案件可能有许

多的法律影响。19 

可以预见，对这个问题模棱两可的处理方式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法律上

的模糊性会引起公众的困惑和助长媒体的耸人听闻，而且在公众对低剂量

辐射的恐惧方面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为避免

法律影响，防止低水平辐射照射的监管程序已经对社会施加了严厉的惩罚，

并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了涉及辐射照射有益实践的利用。 

这些问题最初可能是由于法律专家与放射生物学家、放射流行病学家、

放射病理学家和辐射防护学家等不同专业的群体之间的误传和沟通不畅而

产生的。此外，与公众及其政治代表的沟通也不甚理想。尽管这些失误已经

被充分讨论过了，21 但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主要的法律难题是如何处理将辐射效应归因于照射情况时的认知错

误，在这种情况下，辐射效应可以推测，但无法证实。这个问题在文献中已

 
16 原子能机构 1996；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2008。 

17 参见，例如 Ten Hoeve 和 Jacobson 2012。 

18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2013；原子能机构 2015；冈萨雷斯等 2013。 

19 参见，例如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843691，2011 年 10 月 11 日

访问。 

20 Waltar 等 2016。 

21 原子能机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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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22 但多年来，它似乎在法规和法律实践中都被忽视

了。 

国际劳工组织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重要努力，23 发表了一份报告，

介绍了将有害健康效应归因于职业性电离辐射照射的方法及其在癌症赔偿

方案中的应用。尽管其范围有限（仅涉及职业照射并侧重于赔偿），但这是

在归责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尝试。该文件回顾了国际劳工

组织第 115 号公约，要求对因职业性辐射照射而罹患癌症的工作人员进行

赔偿，并认可必须选择一种疾病赔偿程序，它能够区分最有可能是由职业照

射引起的病例和由其他原因而产生的本底病例。 

然而，幸运的是，最近已经就可证实的辐射健康效应的归因与推测危

险的结论达成了国际政府间的共识。辐射科委会在几年前终于迈出了这重

要的一步。24 

2012 年，辐射科委会通过讨论辐射照射对健康效应的归因和危险推断，

完善了对这一范式的理解。25 联合国大会一致赞赏地接受了这份科学报告。2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在一本小册子中概述了辐射科委会的评估，本

章使用了该小册子的主要相关结论和说明。27 这一重要的全球协议在文献

中被广泛报道，28但在监管实践中仍远未实施。安全标准委员会一直在处理

这个问题，并且正在编写一份报告（安全标准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机构，负责

核可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由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倡议制定的国际安全标

准）。 

经过漫长的历程，科学界似乎已经在辐射科委会的支持下就低剂量的

健康效应达成了共识：危险可以推断，但实际效应无法归因。这一重要的科

学共识现在应该转化为法律文书，以解决在辐射照射情况下的归责、指控、

 
22 González 2011。 

23 国际劳工组织等 2010。 

24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2012。 

25 同上。 

26 联合国大会 2012。 

2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 

28 González 201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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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控告、公诉和审判问题。关于从科学归因和推断向法律归责（进而到

指控、起诉、控告、公诉和审判）过渡的讨论紧随着这些进展，29 但尚未形

成普遍的方法。 

7.4. 基本范式 

这一新的辐射科委会范式 30 比以前的估计 31 更为精确，而这些估计

值目前被国际政府间规则用于保护人免受辐射照射的有害效应，32 因此，

也被大量的核安全法规所采用。举例来说，现行法规并没有明确区分实际效

应的归因和预计危险的推断。然而，新的国际范式为与辐射照射情况下的伤

害归责有关的立法问题提供了科学和监管基础。 

这一范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注释过的剂量-响应关系（见第 7.4.1

节）。 

7.4.1. 剂量-响应关系 

人受到的辐射剂量与健康效应发生的概率之间的关系（称为剂量-响应

关系）可从辐射科委会的估算中得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在图 7.1 所示的

图表中进行了汇总。33 

 
29 González 2014a。 

30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2012；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2005。 

31 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 2008。 

32 原子能机构 2014；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2010。 

3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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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剂量-响应关系（资料来源：UNEP 2016，第 25 页） 

 

剂量表示为： 

 高剂量：大约一个“希沃特”的有效剂量（注：平均天然本底剂

量是每年 0.0024 希沃特，因此一个希沃特比每年的天然本底辐射

水平高几千倍）； 

 中等剂量：大约几百个千分之一希沃特（千分之一希沃特被称为

“毫希沃特”）； 

 低剂量：约几十毫希沃特； 

 极低剂量：约 1 毫希沃特。 

概率以 0 到 100%之间的百分比表示，其中： 

 100%对应于效应确定会发生； 

 0%对应于效应确定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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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辐射科委会估计的概率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频率论法概率：在高剂量区，以真实的和可核实的辐射健康效应

的存在为基础，并定义为在一系列可证明的流行病学研究中该效

应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 

 主观概率（也称为“贝叶斯法”）：指在低剂量区，表示为可能

发生辐射健康效应的一个可能预期，并以个人见解或专家判断进

行量化，而这些个人见解或专家判断并未由该效应实际发生的频

率或趋势所证实。 

频率论法概率和主观概率在数学上是兼容的，但在认识论上有很大不

同：前者是基于事实，后者是基于推测。 

辐射科委会强调了区分以下两者的重要性： 

 在受照个体和群体中对健康效应的验证性观察，从而可以明确地

将此类效应归因于产生这些效应的照射情况； 

 对健康效应的理论推测，用于推测发生的频率是可行的，但无法

验证，即这些推测只允许对风险做出一些推断。 

对于这两种情况，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与估计相关的不确定性和不准确

性。 

鉴于目前的认知水平，如果专家诊断出辐射对特定受照人群健康的某

些效应，即“确定性效应”，则可以有把握地对这些效应进行归因。这些效

应通常是急性的，并在受到高剂量照射的个体中早期发生。它们之所以被称

为确定的，是因为如果剂量超过已经被认为是高剂量的某个阈值，它们就被

确定为发生。 

也有可能将人群中某些效应的正常发病率的增加归因于辐射，即“随

机效应”（例如，在受到高剂量照射的人群中观察到癌症发病率的增加）。

这些效应可以在受到中、高剂量辐射的人群中显现出来，并在长时间潜伏后

出现。通过观察其在受影响人群中的发病率，可以将其归因于照射，但前提

是所观察到该效应的基本发病率的变化高到足以克服统计和认知上的不确

定性。由于其表现出的随机性，它们被称为“随机效应”。随机效应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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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是根据所测量效应的频率计算的，一般称为“辐射危险”，或简称为“危

险”；这种危险通常用受到每单位辐射剂量的无因次数来表示。 

目前还没有生物标志物可用于区分个体中的随机效应是由辐射照射或

其他原因引起的，还是仅仅是自然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生物标本标准可

以对个体的随机效应进行具体诊断。由于这个原因，随机效应不能归因于特

定个体受到的照射，而只能归因于群体受到的集体照射。这里，以该效应基

线发生率的变化来表示。 

在辐射照射水平较低或极低的情况下（例如，在环境辐射照射和职业

辐射照射的典型情况下），健康效应的发生率没有被证实有任何变化。除其

他原因外，低剂量和极低剂量流行病学研究的统计和认知的不确定性导致

不可能对其下定论。 

尽管如此，原则上不能排除此类效应的静默事件，并且可以为这种假

设的事件指定一个概率。因此，在低剂量和极低剂量下发生随机效应的概率

只能通过专家判断进行主观推断。所以，在低剂量和极低剂量下，有必要做

出假设并使用数学模型来估计健康效应发生的主观概率，这导致结果是不

确定的。这种主观概率通常也被称为“风险”。 

因此，对于低和极低辐射剂量，辐射科委会在预测辐射健康效应（或甚

至死亡）例数的评估中选择不使用这种数学模型，因为这种预测必然会产生

不可接受的不确定性。然而，辐射科委会估计，出于公众健康比较和辐射防

护之目的，这些计算可用于做出一些推定，前提是，正如辐射科委会所提醒

的那样，考虑到不确定性并明确解释了局限性。 

总之，如图 7.1 中用椭圆形标记的那样，辐射科委会明确区分了在剂量-

响应关系中与观测到效应有关的三个独立区域，即： 

 通过放射病理学诊断和鉴定证明，在个体中可临床观察到的效应

的区域； 

 通过放射流行病学估计和鉴证或鉴定，只能在群体中（但在个体

中无法识别）统计学上可观察到的效应的区域； 

 （在这两种情况下，可用的概率都是频率论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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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域的效应无法观测到，但在生物学上似乎是合理的，并且只

能通过专家的主观判断来推断（即仅在此处方可用主观概率）。 

7.5. 可验证的事实与主观推测 

根据先前对该范式的讨论，剂量-响应关系图中的横坐标（量化的剂量）

可分为两个不同区域，如图 7.2 所示，在本节中描述为： 

 导致由客观上可验证的事实造成的那些效应时的剂量，即真实而

非解释性的事件，那些毋庸置疑地发生了的，且不受个人主观感

知或观点的影响的事件； 

 基于推测导出主观推论时的剂量，也就是说：基于未经证实的不

完整信息的观点或结论，并且可能受个人感知或观点的影响。 

 因此，这两个可区分的区域如下： 

 可以客观地将效应归因于辐射照射情况的区域； 

 虽然存在主观推断危险的可能性，但客观上无法将效应归因的区

域。 

7.6. 鉴证 

如前所述，发生辐射效应的鉴证，对个体的确定性效应，可以由放射病

理学家进行；对群体的随机效应，可以由放射流行病学家进行。只有专家判

断的鉴证是不可行的。 

如图 7.3 所示，剂量-响应关系中可将效应归因的区域仍可分为两个子

区域，如下所示。 

 在高剂量区域，可在受照个体中诊断出效应的发生。 

 在中等剂量区域，只能评估受照群体中效应发生率的变化，通常

是通过统计计算，即在整个流行病学研究中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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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剂量-响应关系的横坐标被分为两个不同的区。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第 25 页（改编） 

 

 在低和极低剂量区，只有专家判断和知识外推的可能性，而不可

能对受照者进行单独诊断，也不可能通过流行病学研究确定受照

群体中效应的集体发生率的变化。 

因此，如图 7.3 所示，在效应的归因方面可以作进一步的区分： 

 在高剂量区，效应可以被单独归因，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病理程

序诊断和证实受照个体发生了这种效应； 

 在中等剂量区，效应可以进行集体估计。也就是说，尽管对这些

效应进行单独诊断是不可行的，但可以评估在受照群体中的效应

发生率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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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影响的剂量-反应关系子区域。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 年，第 25 页
（改编） 

 

 在低剂量区的其余区域，无论是单独地还是集体地，都无法对效

应进行归因。尽管可以推断出一个“危险”，以主观概率表示，

但这种概率不是基于可测量的频率，而是基于专家的个人推断或

监管决策的主观概率。 

如图 7.3 所示，这个过程需要下列不同专业的鉴证： 

 效应的个体归因，只能通过诊断，然后由合格的放射病理学家出

具正式的证明； 

 效应的集体归因，只能通过统计估计，然后由合格的放射流行病
学家出具正式的证明； 

 效应的主观推断可能需要相关专家组成的专业机构的一致意见，

主要是放射生物学家和放射流行病学家作为放射防护学家的意

癌症增加的风险约为每希沃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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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们必须对危险（如果有）及其不确定性和局限性做出“专

家判断”，这种判断应由监管决定加以确认。 

7.7. 法律后果 

将对健康效应归因于特定照射情况的能力，会影响受害者依法将损害

归责于他人的能力。这种归责可能包括给那些故意引发照射造成人身伤害

或有害效应的人分配责任。例如，工作人员可以归责于他们的雇主；公众可

以归责于在他们生活环境中运营装置的许可证持有者。然而，有关辐射健康

效应归因、辐射危险推断、特别是损害归责的立法，在各国之间以及在一国

的不同司法管辖范围内审理的案件中是不同质的、无条理的和不一致的。将

判例法与成文法相比较，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区别。 

归责的名词（imputation）、动词（impute）及其动名词（imputing）在

许多司法管辖区（例如在伊比利亚美洲的司法管辖区）都是非常常见的用

法。然而，在一些法律文化中（例如在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司法管辖区），

归责动名词的用法并不是那么普遍。归责名词及其衍生词在语法上是正确

的，因为它们意味着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由辐射照射造成不

好的东西）归责于某人（例如，受到辐射照射工作人员归责于雇主，或受影

响的公众归责于与辐射有关的营运者）。总而言之，归责（imputing）的意

思是把责任归咎于某个自然人或者法人，34 其他相关术语也用于类似的法

律目的，包括以下术语：起诉（suing）和公诉（prosecuting），是指在受到

辐射照射后提起法律诉讼；指控（charging），是指对违法行为正式提出控

告（例如违反辐射防护法规）；控告（indicting），是指正式告发一项罪行

（例如用辐射杀死某人）；当然，还有审判（judging），是指由被任命在法

庭上裁决案件的公职人员做出裁决。需要强调的是，本章的描述经必要的修

改后适用于上述任何一个概念。 

 
34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 imputar，意思是“进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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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法理学（判例法）立法 

以法理诠释学为基础的判例法立法与成文法立法的区别在于其灵活

性。这种立法可以很容易地处理涉及确定性效应的情况，并且可以灵活地解

释概率性的情况，例如中、低和极低剂量辐射照射后可归因的或可推断的损

害。 

例如，在一些盛行这类立法的国家，分配份额 35 这个概念已被用来解

决由随机效应造成的辐射损害的归责案件。 

分配份额等于在个体中某一特定类型癌症确诊病例总数中，超过具有

相同属性（如器官吸收剂量、年龄、自上次受照以来的时间、性别、吸烟史）

的个人基线病例数的分数。分配份额被量化为超额相对危险与相对危险 36 

之间的关系。分配份额通常被称为“归因分数”或“病因概率”，以此假设

所计算出的超额相对危险代表了被诊断患有疾病的特定个体的疾病表现机

制的净后果。 

7.7.2. 成文法立法 

大部分地区（例如在伊比利亚-美洲）的许多法律制度都有“成文法”

的立法，即根据编纂和重新拟订法律的过程立法，一般按主题分类，形成了

法典，即法律法典化。法典化运动在启蒙运动期间获得良好的发展势头，并

在《拿破仑法典》颁布后得到广泛应用。 

 
35 分配份额是指由特定辐射照射引起的在个体中观察到的健康效应（确定的或随机

的）的概率。 

36 相对危险是指在不同群体（如受照组和未受照组）中或在不同照射条件（如高剂

量率受照组和低剂量率受照组）下的疾病率之比。将相对风险视为一些变量的函数，如

剂量、性别或年龄，通常是有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比率通常被称为相对危险，

但这是一个用词不当的说法；它实际上是一个比率的比率，从它得出的统计数据也是如

此）；严格地说，虽然有关比率是从观察到的频率/比率中统计出来的，但超额相对危险

是一个从数据和推理中推断的前瞻性估计。超额相对危险是指相对危险减去 1，它经常

被视为剂量和其他因素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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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法的法律制度防止了多年前君主专制政体中相对普遍的专断和歧

视。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成文法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确定性制度，一种

由法典预先确定的法律制度。 

因此，成文法的立法制度非常适合处理导致确定性效应的照射情况，

因为有剂量阈值来界定某种效应是否一定会发生，即是否可归因。效应的发

生可以由具有放射病理学资质的合格专家明确地证实，并且由于处罚可以

编纂成法，归责就变得简单明了。但是，该系统并不完全适合处理概率性的

情况，特别是低概率情况，例如那些与辐射照射可能造成的损害有关的情

况，其概率甚至没有得到实际发生频率的支撑，而只是一个“专家的主观判

断”，这不适合法典化。因此，成文法立法在解决随机效应的归责方面存在

问题。 

7.7.3. 个体归责、集体归责和虚拟归责之关系 

与辐射照射有关的损害归责仍然是一个法律难题。在法理学的判例法

制度中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但当判例法不适用的情况下，这对于成

文法立法来说特别麻烦。如图 7.4 所示，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在高剂量区，直接从受影响的个体归责到肇事者。 

 在中等剂量区，似乎只有集体或群体归责是可行的。 

 在低剂量区，这种情况至少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 是否有可能根

据主观判断来归责辐射危险引起的感知后果？ 

在高剂量区，个体健康效应在临床上是可归因的和可证实的，因此，对

受影响个体的伤害进行归责是可行的。在中等剂量区，人群中有害效应发生

率的增加在流行病学上是可归因的和可证实的，因此，对受影响人群进行归

责是可行的。在低剂量区，辐射伤害既不能归因，也不能证实，既不能单独

归责，也不能集体归责，但是可以推断出辐射危险，这种情况似乎在法律上

处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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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对不同辐射剂量后进行归责的能力的示意图。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
第 25 页（改编） 

7.8. 结论 

经过漫长的历程，科学界似乎已经在辐射科委会的主持下就辐射照射

情况造成的伤害的归因达成了一项共识。这一重要的科学共识现在应当转

化为法律文书，解决法律归责问题，以及在辐射照射情况下的起诉、公诉、

指控、控告和审判的衍生问题。虽然随着共识的健全，已初步讨论了从科学

归因和推断向法律归责的过渡，37 但尚未形成明确的普遍方法。 

现在时机似乎已经成熟，法律专家可以将辐射照射情况下辐射效应归

因和辐射危险推断的科学成果转化为立法指南。 

考虑到各国在文化、监管和立法方面的差异，在国际上处理这一法律

问题被认为是慎重和必要的，其基本目标有两个： 

 
37 González 2014a。 

癌症增加的风险约为每希沃特 5% 



 

172 

(a) 促进对归因于辐射照射情况的辐射伤害的相关政策形成共同的法

律理解； 

(b) 探讨采用普遍的法律释义的可行性，以规范法律在这些情况下的

适用，这可成为对不同国家立法的潜在投入。 

现在，重任落在核法律方面专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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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表达的观点系属作者观点，不一定反映国际原子能机构、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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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先进核反应堆技术未来发展背景下 

全球核安保法律体系有效性和各国实施能力 

 

邦妮·丹尼斯·詹金斯 

摘要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其他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即将到来，对全世界

共同追求能源安全和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会是非常有益的发展。关键问题是，

这些新的反应堆技术是否会显著改变现有核安保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是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唯一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和核安保国

际导则共同构成了目前的核安保法律框架。本章详细分析《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及其修订案是否充分涵盖先进核反应堆技术；以及有兴趣获得这些新

反应堆技术的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执行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法律要求、监管

标准和国际导则。这些分析涉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原

子能机构“核安保导则”和网络安保问题。 

关键词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实物保

护；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网络安保；原子能机构《核安

保丛书》；供应国；供应商 

8.1. 引言 

随着核能的使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变得更加广泛，国际社会

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一套共同的实践，以确保民用核材料的适当实物保护。当

时，轻水反应堆技术是唯一一种广泛商业化的民用反应堆，因此，国际社会

制定与核安保有关的协定、条例和导则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展望未来，在未

来几十年里，轻水反应堆的主导地位可能会逐渐失去，让位于先进核反应堆

技术，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鉴于此，负责全球核安保法律制度长期有效

性的从业人员不得不质疑是否需要更新现有制度。关键问题是，这些新的反

应堆技术是否显著改变了现有核安保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有关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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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 1 的覆盖范围是否能够确保其规定适用

于先进核反应堆技术？其他相关国际导则是否足够广泛？获得这些新反应

堆技术的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实施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法律要求、监管标准

和国际导则？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研究《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

订案和国际导则，因为这些文件共同建立了我们目前的法律框架。第二个关

键问题是，一旦这些新的反应堆技术成为现实，各国是否有能力对其管辖下

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实物保护承担首要责任？最终，我们认为，无需为应用

新兴的民用核反应堆技术，修订现行核安保法律制度和有关导则，并在本文

中阐述这一结论的依据。 

8.2. 审查全球核安保法律制度的主要国际要素 

8.2.1.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 

认识到需要一套共同的国际标准，以规定核材料国际运输适当的实物

保护，《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于 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并于 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到 1990 年代后期，特别是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

后，许多拥有核材料的国家认识到有必要扩大《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范

围，增加关于国内使用、贮存和运输中的核材料实物保护以及保护核材料和

核设施不受破坏的内容。因此，缔约国根据《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于 2005 年 7 月 8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修订案，该修订案于 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及其修订案共同构成了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唯一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际公约。在先进核反应堆技术方面，必须指出，与《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不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的范围包括了核设施。 

在考虑《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是否充分涵盖先进核反应堆技

术的问题时，我们必须审查与其范围有关的第 1、2 和 2A 条。第 1(d)条定

义了“核设施”，就《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核设施系指“生产、

加工、使用、处理、贮存或处置核材料的设施，包括相关建筑物和设备，这

 
1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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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施若遭破坏或干扰可能导致显著量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释放”。2 第 2

条规定，《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应适用于用于和平目的核材料的

使用、储存和运输和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 3，第 2A 条规定，各缔约国应

“建立、执行和维护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适当的实物保

护制度，以便：(a) 防止盗窃和其他非法获取在使用、贮存和运输中的核材

料……[和] (b) 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免遭蓄意破坏。4 第 2A(3)条还要求各

缔约国对核材料和核设施实行实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中有几项与有关核设施的性质有关。基本原则六（安保文

化）规定，“所有参与实施实物保护的组织都应对必要的安保文化及其发展和

保持给予适当优先地位，以确保在整个组织中有效地实施实物保护。”5 基本

原则七（威胁）规定，一国的实物保护“应基于该国目前对威胁的评估。”6 

基本原则八（分级方案）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实物保护要求“应以分级方

案为基础，同时考虑到目前对威胁的评估。以及与蓄意破坏核设施的相关潜

在后果。”7 基本原则九（纵深防御）规定，一国的实物保护“应反映结构

上的或其他技术、人事和组织方面的多层保护和保护措施的概念，敌方要想

实现其目的必须克服或绕过这些保护层和保护措施。” 8 

在确定了这些要求之后，我们必须根据未来的先进核反应堆设计，检

视其中是否需要有更改的内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第 1 条中“核

设施”的定义没有具体说明任何类型的核技术或反应堆运行的性质。第 2 条

的要求也没有施加任何此类限制。由于设施或反应堆技术的类型不同，第

2A 条关于偷窃、非法获取和破坏的具体要求同样不以任何方式限制其适用

范围。因此，基本原则六、七、八和九的语言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从而不必

为了覆盖这些新技术而对公约进行修正。 

 
2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4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5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6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7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8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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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其范围内已充分涵盖未来的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情况下，不

需要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进行修正。 

8.2.2.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 

1975 年，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召集了一个专家组，审查原子能机构成员

国核材料实物保护建议手册草稿。9 这些建议随后得到更新，并于 1975 年

9 月以 INFCIRC/225 10 号文件的形式出版，并请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关注。

在随后的几年里，INFCIRC/225 号文件实质上进行了更新并扩展了其范围。

目前的版本《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核安保建议》（INFCIRC/225/ 

Rev.5 号文件）11，于 2011 年 1 月定稿并出版。INFCIRC/225/Rev.5 号文件

反映了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一套最深入、最全面的

建议。这是向前的重要一步，首次就若干新问题提供指导，包括使得用于实

物保护、核安全以及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的数字系统免受网络攻击。12 第 5 修

订版还提到了对内部威胁的关切，并重点强调在国家核计划中推进适当的

核安保文化的重要性。13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第 1 节和第 2 节是介绍性的，第 3 节列出了

国家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制度的要素，并符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修订案的基本原则。如何应用这些要素将取决于所涉及的核设施类型。第 3

节建议建立威胁评定，并酌情建立设计基准威胁。该节建议实物保护要求应

以分级方案为基础，同时考虑到核材料的性质，以及未经授权转移材料和破

坏核材料或设施的潜在后果。14 该节建议实物保护反映敌手必须突破多重

保护的概念 15，并强调需要优先推进和维护安保文化。16 

 
9 原子能机构 1975。 

10 同上。 

11 原子能机构 2011。 

12 Bunn 等，2020。 

13 同上。 

14 原子能机构 2011 

15 同上。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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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CIRC/225/Rev.5 号文件第 4 节更详细地阐述了，防止未经授权转

移、使用和贮存中核材料的措施的要求。第 4.9 节建议，核设施的实物保护

系统应是综合的，并应有效防止蓄意破坏和未经授权的转移。17 第 4.13 至

4.49 节列出了关于持有第一类材料的设施的具体实物保护建议，但这些建

议不适用于任何具体的反应堆技术。第 5 节列出了防止蓄意破坏核设施和

正在使用或贮存的核材料措施的具体要求。18 本节还突出了在实物保护设

计中减轻蓄意破坏风险的多种方式。一些与空间有关的问题（例如建立具体

界定的和不同的区域，在距离要害区适当距离处设置车辆障碍），但不限于

任何特定的反应堆技术。19 

总之，在详细分析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第 3－5 节的具体规定后

发现，虽然有许多建议涉及核设施的建造和运行，但其中没有一项规定是专

门针对特定核设施类型的。因此，预计无需对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做

出任何修改，即可具体用于各类先进核反应堆的设计。 

8.2.3． 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 

2002 年 3 月，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批准了该机构的第一个“核安保计划

（2002－2005 年）”。20 该计划包括制定相关的“标准、准则和建议”，以

涵盖理事会批准的扩大的核安保活动范围。21 同年，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设

立了一个专家组 — 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咨询委员会，就原子能机构核安保

活动的内容和优先事项提供咨询意见。机构理事会通过该计划后，核安保咨

询委员会（立即开始参与制定这些标准、导则和建议。22 原子能机构出版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原子能机构 2011，第 5.25 至 5.31 段。 

20 原子能机构核安保指导委员会 — 核安保指导委员会第一个三年任期（2012－

2014 年）主席的报告，第 6 页。 

21 同上。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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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于 2004 年批准设立《核安保丛书》。23 从

2006 年起，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出版物分为以下四类： 

 核安保基本法则包含核安保的目标、概念和原则，并为安保建议

提供基础； 

 建议提出成员国在实施核安保基本法则时应当采用的最佳实践； 

 实施导则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些广泛领域内的建议并提出其执行措

施； 

 技术导则出版物包括：参考手册 — 在具体领域或活动中就如何

适用实施导则提供详细措施和（或）指导；培训导则 — 包括原

子能机构在核安保方面的培训班教学大纲和（或）手册；以及服

务导则 — 在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咨询工作组的行为和工作范围方

面提供指导。24 

虽然核安保基本法则和建议文件都由高层草拟，但基本原则和建议文

件都不可能详细到适用于特定的反应堆设计。“实施导则”和“技术导则”

的阐述更为详细，适当研读一些可能包含相关涉及特定反应堆内容的文件。 

《核安保丛书》第 8-G（Rev.1）号“实施导则”《针对内部威胁的预防

和保护措施》讨论了与探测、延迟、响应和突发事件应对计划有关的具体预

防措施，但无针对反应堆技术的规定。25《国家核安保威胁评价、设计基准

威胁和代表性威胁文本》就进行威胁评价以及为特定设施制定和维护设计

基准威胁提供了指导，但并未提出任何针对特定反应堆技术的建议。26《核

安保丛书》第 27-G 号“实施导则”《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实施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是各国实施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的一

系列导则的主要“实施导则”。然而，该导则行文中并未细化至任何特定类

型反应堆技术。相应的，与《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和 INFCIRC/225/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原子能机构 2020。 

26 原子能机构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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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5 号文件一样，《核安保丛书》导则中的所有现有规定都充分兼容先进

核反应堆技术。 

总而言之，国际社会现有的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和无约束力的

导则覆盖范围广泛，已考虑到先进核技术的发展。尽管如此，各国执行上述

要求和导则，有效应对国内在其领土内具体核安保挑战和风险时，仍会遇到

棘手的情况。随着各国建造和运行新的反应堆，吸取经验教训和更新或增加

原子能机构执行导则、技术导则更具参考意义。 

8.2.4. 网络安保 

除了前面所述的具体公约和相关导则之外，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值得

特别考虑：网络安保。所有先进核反应堆设计的未来趋势，都会包括数字自

动化作为运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这种自动化，网络安保相关

事件的风险增加。原子能机构以前发表了若干相关的实施导则和技术导则

（将网络安保称为计算机安全），这些实施导则和技术导则直接和/或间接地

考虑了缓解网络安保风险的技术的进展。现有的补充导则和技术导则的编

写覆盖范围很广，足以适用于先进核反应堆技术，但随着这些新技术层出不

穷，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应优先考虑制定额外的具体实施导则或技术导

则，以应对先进核反应堆设计的实物保护面临的网络安保有关的挑战。 

8.3. 评估各国实施核安保相关新要求或导则的能力 

除了考虑与核安保有关的国际法律要求和建议是否足以涵盖先进核反

应堆设计之外，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有意获得这些新技术的国家是否有能力

有效实施与这些技术有关的法律要求、监管标准和补充导则。由于一国建

立、实施和维护实物保护制度的责任完全在于该国，如果一些国家缺乏这种

能力，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这种能力？虽然全球核安保法律

制度是健全的，但仍然需要持续加强国内法律和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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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供应国和供应商的作用 

在设计和建造新技术反应堆时，供应国（通过其许可机构）和供应商都

必须考虑到相应的核安保系统的所有要素，包括前面讨论过的安保文化、威

胁（包括制定相应的设计基准威胁）、分级办法和纵深防御原则。作为各国

政府的代表，许可授权机构有责任确保这些反应堆的供应符合全球最高安

全、安保和不扩散标准。因此，许可证颁发机构负有更高和具体的责任，以

确保在其决策过程中，考虑到这些新技术所特有的实物保护因素。政府应积

极主动地向供应商说明，将安保文化、威胁、分级办法和纵深防御原则纳入

其反应堆设计的重要性。同样，应鼓励供应商尽早与其许可证颁发机构协

商，以确保反应堆设计符合国际法律要求和导则。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责任，多年来一直为先进核

反应堆技术与核安保有关的影响作准备。美国核管会一直重视这些技术许

可的影响，并设立了若干内部工作组，以研究其影响及其全面和及时地审核

这些技术的能力。2019 年，美国核管会确认有必要修改其法规，为先进核

反应堆制定更具体的实物保护要求。这一行动旨在为先进核反应堆实物保

护提供“一套明确的基于性能的要求和导则”，并为先进核反应堆许可申请

者“建立更强的监管稳定性、可预测性和清晰度”。27 

美国核工业还与核管制委员会合作，早在 2015 年就致力于应对先进核

技术的兴起导致核安保实践的变化。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核技术行业政

策组织美国核能研究所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和 2016 年 12 月，发布了两份

白皮书，提出了先进概念核反应堆的新实物保护要求，并敦促核管制委员会

将该文件作为规则制定的基础。核管制委员会继续与美国核工业官员合作，

努力完成上文提到的规则制定。 

为确保营运国拥有这一领域的所需工具，另外一个方式是促进政府间

双边合作。美国提供了广泛的双边和多边核安保援助。几十年来，美国能源

部和核管制委员会的技术专家一直与外国合作伙伴接触，帮助确保合作伙

伴核设施的安保，并计划随着新反应堆设计的出现，与时俱进更新措施。美

国与核合作伙伴进行双边合作，共同商讨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影响。2021 年

4 月，白宫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宣布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最新举措：负责任地
 

27 美国核管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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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FIRST）的基础设施计划。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技术计划提供符合原子能机构里程碑方案的能力建设支助，以使伙伴国家

能够从先进的核技术中受益，并在核安全、安保和不扩散的最高标准下实现

其清洁能源目标。 

8.3.2. 原子能机构的作用 

除了上文所述的双边政府对政府和公共-私营部门伙伴关系之外，原子

能机构还应响应各国要求，在协助各国履行其先进核反应堆设施的实物保

护义务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原子能机构应通过其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和国际核安保咨询服务工

作组访问，向感兴趣的成员国提供与反应堆设计相关的实物保护培训。最

后，随着这些新技术的用户在全球获得更多经验，原子能机构将成为这种集

体智慧的汇集者，通过各种外联活动向所有用户积极传播指导意见和良好

实践。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必须确保原子能机构有足够的资源来制定必要的

导则，并提供适当的培训和咨询服务，以支助使用这些技术的成员国。 

8.4. 结论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其他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即将到来，有利于全球

共同追求能源安全和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为了使这些技术成功地为这些目

标做出贡献，全球民用核合作界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积极参与这一进

程。幸运的是，我们现有的全球核安保相关法律制度已经设计得当，能够促

进核技术有益发展。为了确保各国能够获得这些惠益，各国必须与供应国、

供应商和原子能机构合作。只有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一致和深思熟虑的

努力，才能在这些新反应堆投入市场时，确保营运这些反应堆的国家有足够

的实物安保措施用于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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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立核安保制度：需要提出的问题 

 

雷金·高彻、托马斯·兰金和埃里克·杜库索 

摘要  本章概述了一国在制定核计划和相应的核安保制度时，应了解的一

些关键问题。在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人们认识到，一国履行其

保护核材料和核活动的使命的方式也关系到其他国家。针对这一情况，尽管

各国不愿披露其国内主权的安保实践，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书组成的国际框架已经建立，其理念是促进更大的一致性，从

而为所有国家提供保障。对一个国家而言，理解其所处的超越核安保的国家

和国际相关背景也很重要。然后，这个国家必须根据安保问题和国家主权的

基本原则，对核领域某些组成部分的基本概念进行自我审视，例如主管部门

的定位、信息的保护、透明度或营运者的作用。 

关键词  核安保；核安保制度；威胁评价；设计基准威胁；国际框架；法律

和监管框架；国家主权和责任；《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 2005 年修订

案；合规性方法；基于绩效的方法；运输；保密性 

9.1. 概述 

核能领域，特别是民用核能领域，使一国在考虑为工业（例如核能）、

医疗或研究目的建立核设施或开展核活动时，必须考虑到多个要素。一个国

家实施核计划过程中必须始终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是防止对公众和环境

造成任何不可接受的危险后果。这一基本要素有三个组成部分：核安全和辐

射防护、确保核活动和平利用（保障）和核安保。 

核安保在历史上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主要威胁是使

用核材料制造核武器。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致力于打击核扩散的国际框架

的建立（特别是随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该条约于 1970 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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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1 这一框架规定了缔约国必须履行的义务，以证明其设施和开展的

核活动并未被滥用，以及核材料没有被该国从事除和平用途外的其他活动。

作为对这一保障原则的补充，核安保最初是为了防止恶意分子盗窃和挪用

用于核活动的核材料。此后，这一概念扩展到所有可能导致放射性后果的恶

意行为和恐怖主义行动。这包括对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设施和运输的

破坏，以及为制造放射性散布装置而偷窃或挪用的风险。因此，人们普遍认

为，核安保一词包括预防、探测和应对涉及核材料、放射性物质或核设施的

任何盗窃、破坏、未经授权进入、非法贩运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恶意行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舞台上呈现出多种挑战的普遍性，并且各国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越来越相互依存。因此，多边主义是应对其中一些挑

战的必要步骤之一。 

核领域与这一说法特别相关，因为风险具有普遍性，并且可能超越国

家的实际边界。恐怖主义是一种行动方式，有时也是一种目标，任何国家都

无法逃脱。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为这种不断演变的威胁做好准备，这种威胁

会跟踪并利用微小的技术发展。核工业可以成为这类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不

仅是因为后果严重，也是由于其对公众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核恐怖主义可

以采取各种形式的原因。 

由于核挑战非常普遍，人们通常认为，一国履行其保护核材料、放射性

物质或核设施任务的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三十

年里，制定了一些国际文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核材料实物保护

公约》及其 2005 年修订案 2，或不具约束力的文书，如行为准则或原子能

机构的一系列关于核安保的建议。这一国际框架旨在帮助各国加强其核安

保制度，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保障。需要注意的是，为这一具有高度挑战性的

领域制定的各项规定需要保持一致性。 

然而，必须指出，属于国家安全范围的内容应符合国家主权的基本原

则。一国采取的核安保措施虽然也是为了实现国际目标，但其初衷是保护本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于 1970 年 3 月 5 日生

效。 

2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于 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

效，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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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众和环境，这与当地情况有关。因此，反映了现行国际体系起源的威斯

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主权基本概念，仍然是制定国际框架和开展各种多边

论坛工作的一个基本要素。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希望建立核计划的国家必须考虑的重要步骤，以

建立一方面要符合其国情和挑战，另一方面要符合国际框架提出的建议和

良好实践的核安保制度。 

9.2. 国家主权和责任 

9.2.1. 核安保在国家的全球安保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国际公认，核安保的责任完全由一个国家承担，正如 2005 年《核材料

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 3 的两项原则所规定： 

基本原则一：国家的责任 

一国建立、实施和维护实物保护制度的责任完全在于该国。 

基本原则二：国际运输中的责任 

一国确保核材料受到充分保护的责任延伸到核材料的国际运输，直至

酌情将该责任适当移交给另一国。 

核安保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

国家的基本职能。至少自 19 世纪以来，各国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的角度来理

解国防和安全、战争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同样，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是密不可分的。最近的事件证实了，外部行

动强烈影响着内部安全，反之亦然。例如，近年来法国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

与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特别是与基地组织和自称伊斯兰国的行动，以及法国

针对这些组织的政策有关。 

因此，犯罪、恐怖主义和国家威胁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并且这些威胁的

不同组成部分可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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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核材料、核设施和核运输，以及核计划的发展，都可能

成为重要目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虑 2010 年用震网（Stuxnet）

蠕虫病毒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铀浓缩设施进行的计算机攻击，或者阅读安

德斯·布雷维克的宣言 4，该宣言呼吁“将欧洲核电厂用作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 

因此，希望发展核计划的国家必须尽早考虑，该计划对其国防和国家

安全的影响。 

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对于核电相关风险的承受能力。因此，建立核安保

制度将是管理威胁和风险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铭记，一国风险承受能力越

低，保护水平就越高，因此成本也越高。此外，这种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明显

是一种政治选择，必须定期面对威胁的变化。因此，在法国，过去几年来，

民众对风险控制的更高需求以及威胁升级，共同导致所需安保水平大幅提

高，从而使国家和核营运者的人力和财力也大幅增加。这方面不应被低估，

由于安保的成本可能很高，因此必须在项目的经济成本中充分考虑。 

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因此，政府必须确

定如何将核安保纳入这一范围（见第 9.5.3 节）以建立核安保制度。例如，

在法国，核安保受《国防法典》调整 5，其中包括与核材料、核装置及核运

输的实物保护的相关内容（第 1333 条），与保护关键装置的相关内容（第

1332 条），归属于经济防卫。因此，核安保与核安全是分开处理的，核安

全由主要考虑防止污染和环境风险《环境法典》所涵盖。 

核安保主要是国家的事情，这一事实意义重大，因为它带来了在核安

全方面不太常见的特殊限制。事实上，如果执行核安全的责任可以完全交给

营运者，那么核安保就不是这样，因为安保总是需要国家资源。各国所作的

选择将对开展国际合作（见第 9.4 节）、法律和监管框架（见第 9.5.3 节和

第 9.6 节）以及沟通（见第 9.9 节）产生重大影响。 

 
4 Breivik 2011。 

5 https://codes.droit.org/PDF/Code%2520de%2520la%2520d%25C3%25A9fense.pdf，

《法国国防法》，2021 年 8 月 30 日版本。 



 

189 

9.3. 威胁：威胁评定和设计基准威胁 

9.3.1. 我们需要抵御什么来保护自己？ 

在核安保领域，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设计基准威胁。这通常是

国家的和机密的安保信息，应受到相应的保护。 

无论核活动保护系统必须满足规定方法（合规性方法）还是结果目标

（基于绩效的方法），其目的始终是相同的：防范已查明的和认定的威胁。 

在国家的许多责任中，一个主要责任是确定其国家面临可能影响其活

动的威胁。这一分析需要负责国家安全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如警察、情报、

网络安全）的参与，这种分析必须基于该国已知的事件，也必须包括国外正

在发生的事件。 

9.3.2. 营运者应承担何种安保责任？核安保法规应考虑何种程度的威

 胁？ 

在保护与恐怖主义威胁相关的具体活动，如与核行业有关的活动时，

国家面临着政治选择。考虑到所认定的威胁是详尽无遗的，很难想象国家会

决定将保护核活动的责任完全交给给营运者。因此，国家可以决定要么单独

承担责任，要么在公共机构和营运者之间进行分担。国家使用第一种解决方

案将导致营运者完全免责，这是毫无道理的。 

如果没有营运者的知识和经验，则不可能确保安保措施的有效性，特

别是在处理那些技术和组织复杂的设施时，就像我们在核行业发现的那些

设施（例如，安保与设施固有的其他风险之间的接口）。内部敌手威胁是一

个相关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营运者主要作用，既要防止在组织内部出现这种

威胁，又要尽可能有效地保护自身免受这种威胁（采取预防措施）。的确，

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可信任性审查方面，仅靠国家发挥作用是不

够的。 

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为确保对核活动的保护，更可取的做法是采

取互补的方法。这一点在安保计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计划旨在制定为发

现、缓解、阻止事态发展和消除威胁而采取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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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决定营运者能够用自有的资源必须应对哪些已确定的威胁。这通常被称

为设计基准威胁，用于原子能机构建议中的保护系统的设计和评价。 

9.3.3. 如何从设计阶段考虑威胁？ 

为了确保切实有效，必须在项目设计（无论是新活动还是对现有活动

的变更）时尽早考虑核安保问题。 

这意味着，各国在希望开始实施核计划时，首先必须确定设计基准威

胁。必须在设计基准威胁中考虑适用的国家法律和监管规定。对于任何希望

倡导“安保始于设计”方法的国家来说，这一套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方

法是通过将固有的安保设计与设施的固有特征相结合，这将有助于减少保

护目标的数量，更好地减轻剩余漏洞的潜在后果，从而促进主动的实物保

护，以解决设施的薄弱性。这种“安保始于设计”方法被称为“一体化方法”，

因为除了核安保之外，它还包括安全事项和维护。 

威胁的行动方式和手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安保始于设计”的

概念使得考虑当前的威胁和预测它们在设施生命周期内的演变变得更加容

易。例如，可以设计用于额外的实物保护系统的空间。在威胁持续不断演变

的过程中，国家应定期预测并重新审查其设计基准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法

律和监管框架的义务。 

如上所述，这一设计基准威胁适用于营运者，但这也是国内安保武装

力量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作为补充办法之一，国内安保武装力量可以

对设施进行干预，向营运者的保卫力量提供援助，以确保设施场址的安保，

或阻止安保危机。 

一些恶意者可以利用威胁手段，如网络攻击，甚至无人机飞越，使国内

安保武装力量的干预更加困难，这些手段甚至可阻止干预。因此，应确定相

关的跨学科实践，以便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做出有效应对，并确定管控潜在恶

意行为的协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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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国际框架 

9.4.1. 核安保如何适应国际水平？ 

如参考文献 6 所述，核法律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法律框架，确保在开展

涉及核能和电离辐射的活动时充分保护个人、财产和环境。如上所述，民用

核问题的普及导致了一些国际文书的制定，这既有助于加强实物保护，又促

进核领域诸多规定更高的一致性。然而，与核领域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核

安保汇集了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的若干文书（具有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见第 9.5.3 节）。在国际层面，这些不同组成部分拥有各自具体的逻辑，并

旨在实现与安保有关的广泛目标，甚至包括与核安保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

目标的实现，但这不是主要关切问题。因此，一个国家必须能够了解和理解

这些重要的接口，以便采取既满足国家需要又符合期望的政策，同时对各种

国际关注的问题做出反应。 

要了解核安保的国际框架，有必要从联合国开始，联合国的历史与核

电的历史相关联。1946 年 1 月 2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 7 是

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原子能的发现引起的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联合国

打击恐怖主义的职责，促使其常常以决议的形式做出大量决定。在这些决议

中，有些涉及核安保。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8 

虽然主要涉及防止核武器扩散，但提到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所要求

的措施和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所建议的措施”，呼吁

各国“制定和维护有效的实物保护措施”。联合国 1996 年 12 月第 51/210

号决议 9 发起了与国际核安保框架有关的三项国际条约准备工作：《制止恐

 
6 Stoiber 等，2003。 

7 联合国大会 1946。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4，2－3 页。 

9 联合国大会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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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制止

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10 

原子能机构的主要目标，是与其成员国一道促进安全、安保和和平利

用核技术。为此，原子能机构鼓励成员国签署由其作为保存人的现行公约和

行为准则。除此之外，原子能机构还广泛评估了核安保、需求、优先事项和

威胁，特别是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威胁。因此，原子能机构支持建立国际

伙伴关系和国际网络。原子能机构还拟订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其中包括

基本法则、建议、实施导则和技术导则，构成了《核安保丛书》出版物。原

子能机构还向各国提供服务，如国际核安保咨询服务。这项服务旨在协助

各国建立和维护有效的核安保系统。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计划是原子能

机构核安保战略的一个基本要素，应邀协助成员国评价其实物保护系统。这

一评价包括在国家层面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及在设施层面和运输过程中为

满足监管要求而实施的措施和程序。评估的依据是国际文书以及原子能机

构的建议和导则中的要求。这些文件包括这里所列的主要案文，以及原子能

机构所有其他相关文件，包括《核安保丛书》出版物或其他导则/建议：《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 2005 年修订案、《实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原子能机构 GOV/2001/41 号文件）11，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

为准则》12，以及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出版物第 20 号、第 13 号和第

14 号。13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是 1979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一项国际条约，

并于 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14 该公约是许多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工具之

一，且仍然是针对核材料实物保护的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该公约技

术条款涉及在国际运输过程中对核材料的保护，而其刑事条款以及与司法

 
10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际公约》，于 1998 年 1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于

2001 年 5 月 23 日生效。《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于 2002 年 1 月 10 日

开放供签署，于 2002 年 4 月 10 日生效。《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2007 年 7 月 7 日生效。 

11 《实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原子能机构 GOV/2001/41 号文件）。 

12 原子能机构 2004。 

13 原子能机构 2011a、b、2013。 

14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见上文脚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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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有关的条款也适用于在国家领土上使用、贮存或运输的核材料。2005

年，通过了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一项修订案，旨在将《核材料实物

保护公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在国家领土上使用、贮存和运输的核材料。此

外，该公约还介绍了实物保护的十二项基本原则（国家责任、国际运输期间

责任、法律和监管框架、主管部门、许可证持有者责任、安保文化、威胁、

分级方法、纵深防御、质量保证、突发事件应对计划和保密）。因此，当一

个国家考虑开始实施民用核计划时，强烈建议其成为这两项国际文书《核材

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的缔约国。 

9.4.2. 如何管理接口？ 

这一简短的导言界定了构成国际核安保框架的诸多主要工具，说明核

安保与一套更广泛的国际法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国际法处理具体的关切

问题，有时可能超出核行业的范围。 

核安保只是核问题的一部分，在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以及核保障方面情

况也类似。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虽然是共同为了保护公众和环境免受核能

所代表的风险的，但却有各自的目标，因而也有各自的逻辑。因此，重要的

是明确和评估必要的接口，以便各个组成部分都能实现其基本目标，而不损

害全球的整体利益。目前的国际组织结构，包括允许在原子能机构单一组织

的监督下，制定一个专门针对核行业各个组成部分的国际框架。原子能机构

设立了一个组织，使来自不同成员国的专家能够有效地建立和发展与其专

业领域相关的国际框架，促使专家们能够考虑到核行业以外其他相关领域

的情况，同时提供必要的桥梁，以明确并有效处理与核行业其他组成部分的

接口问题。这种实践避免了将所有核问题汇集在单一国际框架下。尽管从接

口管理的角度可以理解这种方法，但这种方式可能有难以忽视的缺点。 

主要风险之一是陷入限制性的核方案，导致专家无法发挥其特定领域

的才能，倾向于培养通才，这种情况将不允许与其他相关部分建立必要的关

系。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核行业脱离其广泛的背景，而融入广泛的背景

和与这些背景的接口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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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如何平衡国际和国内问题？ 

如前所述，核安保是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当前国际背景下，显现出问题的普遍性，和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性。

这并不意味着几十年来指导国际关系的某些主要原则已经消失了，例如国

家主权、国家自身利益（新冠肺炎健康危机就是最近的具体实例），或者随

着时间演变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在国际范围内必须非常谨慎地处

理核安保问题。2005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提出的保密的基本原

则，对于应对全球核行业威胁的挑战而建立的多边关系框架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即使其范围主要是国家层面。例如，其基本要素之一，是确保实物

保护系统敏感信息的机密性。 

在其他核领域（如核安全或辐射防护），汇集代表最新技术的实践相关

的透明度是有意义的。这些领域的措施必须应对的风险是，气候危害、材料

失效或无恶意的人为行为造成的后果。风险是不断演化的，而措施无法适用

于所有情况。因此，这一标准化办法可能有效地对全人类共享的高水平保护

目标以及需要对不同国家和社会要求实现保护目标的信心作出反应。核事

故的后果必然会产生跨越边境、放射学、经济学或社会影响。 

在核安保乃至整个安全领域，各国对面临的威胁具有自适应能力。根

据定义，这是一种恶意的人类行为。因此，与允许透明领域的目标相反，可

以这么认为，任何试图公开、趋同核安保方面共同实践的努力，都可能被怀

疑是某些国家的虚假把戏，甚至是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的操纵手段。在这方

面，保密的基本原则对各国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安保领域，必须在可共享的

内容和必要知情者所需的内容之间获得适当的平衡。 

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诸多国际条约，解释了国际社会的各种因素越来越

紧密地联系。各国可能无法单独解决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的问题，推动了在多

边框架内处理问题的必要性。正如本章前面所强调的，当今的核安保挑战是

全球性的。因此，各国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公约，如《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是最适当的文书。鼓励各国批准这些文书

并参加审议大会是确保全球加强核安保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然而，这些工具的应用程度各不相同。一方面，是政治因素，其目标是确保

缔约国对挑战和应对挑战所需做出的努力有共同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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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目标是确保国际文书能够对缔约国采取的实物保护措施产生具体影

响。 

这两个方面突出了执行任何国际条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基于缔约

国的诚意及其固有的不可核查性。这反映了当事方之间需要信任（应理解为

信守诺言），这是善意概念的基本要素。当从技术角度考虑《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及其修订案等工具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在多边对话的框架内，很

难以具体和定性的方式核实各国采取的安保措施水平是否能够应对所面临

的威胁。出于对安保的保密和主权原则，国家之间的交流被限制，这涉及国

家之间的信任问题。在更有限的交流中，例如在地区甚至双边对话时，当找

到共同利益，可建立信任关系时，某些障碍可能会被消除。原子能机构同行

评审（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工作组访问相应考虑到了这些限制因素，东

道国可以在来自若干国家的国际专家库中，选择来自相应关系国家的专家。 

经过原子能机构领导下多年的发展，国际核安保框架已达到如此成熟

的程度，但是很难确定任何近期的结构发展需要。这是从现实观察得出的结

论，目前国家关系将在区域乃至双边仍在进一步发展。然而，原子能机构有

必要继续在协调国际合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向各国提供援助，如组织培训

和同行评审（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工作组访问，或提供国际核安保咨询

服务等服务。 

原子能机构必须继续促进国际合作，使各国能够长期保持相应的核安

保水平。此外，研讨班、会议和其他活动有助于建立或维持国际专家网络，

每个国家在分享和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参考文献时，都可以在此网络

上找到良好的合作伙伴。原子能机构的桥梁作用也至关重要，这对于明确和

适当管理核行业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接口至关重要，同时保证尊重其独特

性，以便适当地考虑超越核领域关切的相关环境。 

9.5. 法律和监管框架 

国家需履行的另一项重要责任，是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正如《核材料

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的基本原则三所重申的那样 15： 

 
15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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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三：法律和监管框架 

国家负责建立和维护管理实物保护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这一框架应规

定建立适用的实物保护要求，并包括评钴和许可证审批或其他授权程

序的系统。这一框架应包括对核设施和运输的视察系统，以核实适用

要求和对许可证或其他授权文件的条件的遵守情况，并确立加强适用

要求和条件的手段，包括有效的制裁措施。 

9.5.1. 如何才能最好地将核安保纳入全球国家框架？ 

核安保监管属于现有复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正如原子能机构《核法

律手册》16 所说，必须指出，核监管没有任何单一、确定的模式。考虑到核

安保与其他法规之间的许多监管接口，核安保尤其如此： 

 保护信息； 

 保护重要基础设施； 

 保护信息系统； 

 与国家安全有关受监管的职业、可能需要行政调查或审查； 

 持有和使用武器的制度； 

 对陆地、空中和海洋空间的监管和限制； 

 危机管理。 

鉴于上述所述接口，并如 9.2 节中所示。核安保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

分。因此，核安保是关于如何平衡安全与公共自由公开辩论的一部分。 

例如，需要进行可信任调查，以查明员工可能存在弱点的情况，这些弱

点不允许该员工进入核场所或履行核行业的敏感职能。在法国，营运者要求

行政机构进行这种调查。这些调查行为看起来可能是侵入性的，与自由背道

而驰。然而，必须指出，所实施的规则是众所周知的公开内容，并为那些认

为自己被不公平地排除在所申请的敏感职位外的人提供了申诉的可能性。

 
16 Stoiber 等，2003。 



 

197 

这些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在管辖这些自由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内行使的权

力。行政机构就该员工可能存在的弱点向营运者提出意见，然后由营运者决

定是否授予访问权限。 

因此，必须最严格地界定“敏感职位或敏感信息”的概念，才能确保应

对安保挑战中达到良好平衡。例如，许多人可能参与核材料运输的准备工

作，组织工作是复杂的，这可能导致对大量人员的组织指挥。因此，必须考

虑到这些措施的可行性以及对公共自由的影响程度。 

核安保挑战如此重要，立法部门的决定使得接触设施或信息受到可信

任调查的约束，或者通过可信任调查程序，或者基于强化的可信任调查国防

许可程序。核工业就是这种情况，审查程序必须用于主管部门制定的目录中

所列职位。未通过审查不予录用。 

在应对威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武装响应问题。拥有和使用武器是

由国家文化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在法国，武器使用受到

高度管制，只有在国内安全法规定十分具体的情况下，才可以在国家武装部

队之外使用武器。在核领域，营运者可能拥有内部武装力量，或者要求就近

的外部武装力量 17 支援，这满足了对威胁做出快速部署、第一响应的要求。 

9.5.2. 如何在专门的行政制度和与其他领域共同的制度之间做出选

择？ 

核安保在国家的监管框架中应处于什么地位？毫无疑问，将核安保纳

入现有的安全、环境保护、关键设施、国防、国家安全、辐射防护等进程是

可行的，但是，仍存在无法适当处理核安保特殊性的风险，无法识别目标或

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某些冲突的风险，或无法在各种备选方案之间做出正确

选择的风险。这就是法国选择了专门负责核安保的制度，并决定将其责任交

给一个国家部门的原因。 

 
17 为执行该法令第 35 条而发布的 2017 年 12 月 29 日第 2017－1844 号法令和 2019

年 11 月 15 日部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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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合规化还是绩效化管理模式？国家该如何抉择？ 

合规性为营运者规定了非常精确的义务，以及需要采取的手段。这种

模式的优点更全面、营运者更容易实施、主管机构更容易监管。 

即使营运者不熟悉安保文化，这种模式也非常适合最低水平要求的场

合。法国将该模式，用于放射源安保以及风险最低核材料（第三类和以下类

别）运输和核装置的安保。然而，它也有局限性，由于随着技术和威胁的变

化，这些要求可能会中短期内过时。还必须特别注意，避免与核安全和辐射

防护等其他领域的要求发生冲突。例如，就放射源而言，有关存放地点的信

息最初被认为是敏感的，因此本应加以限制。然而，从辐射防护的角度来看，

辐射防护要求报告与源有关的任何潜在危险，这种信息必须公开。 

绩效模式包括为营运者设定基于结果的目标，并由营运者确定实现这

些目标的手段。这种模式可以实现更高级别的保护，但需要营运者和负责安

保管理的人员具有非常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更容易地适应各种不同设施、操作规程、地点

等，并且能适应技术发展和威胁的变化。此外，该模式还允许制定针对每个

营运者的初始的解决方案，因此鲜为人知，而且不需要紧跟时事而经常修

订。在法国，这种模式普遍适用于高风险核设施。尽管由于计算机威胁、无

人机攻击等发生了变化，但因为获得了反馈和经验教训，2009 年制定的要

求仍然有效。 

绩效管理模式让高水平安保成为可能，因为这将迫使营运者设计一个

非常有效和与受保护对象高度匹配的核安保系统。特别是，评估所达到的性

能，可以查明遗留的薄弱性，并计划必要的整改。在法国，这种实践已经取

得了实质性进展。起初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安保资源，被证明是不足够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标明，简单的把大量的资源堆积起来并不是有效的。这使

得，一些营运者改变了安保策略，采取了不同的且更重要的手段，以达到所

需的性能。 

这种模式要求营运者和主管部门都有很高水平的专门知识，这就需要

主管部门提高技能和增加人数。事实上，对达到绩效的评估是在审查授权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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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期间进行的，包括初次申请，定期复审，或基础设施或运行程序发生变更

时的审查。 

在过去的五年里，法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独特的授权流程 —“深入技术

审查”。这一过程包括：首先，确定营运者安保存在的最重要技术问题；其

次，主管部门要将该问题提交给技术支持部门（法国，放射防护和核安全研

究所）18，技术部门将讨论对营运者提出问题，并向主管部门提出解决争议

问题的建议。根据所涉及专业知识的性质和提出问题的复杂性，这一分析可

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这一过程包括了会议，会议期间，主管部门

对营运者和技术支持部门之间潜在的分歧做出决定。 

当然，这种档案审查只是评估的一个部分。主管部门亦进行多次现场

视察，以测试营运者的安保策略。在检查中，纸面上看似妥当的安保解决方

案会受到质疑。还可要求进行测试，包括破坏性测试，以检测营运者的方案，

例如，测试屏障抵抗爆炸穿透或破坏的能力。最后，为评估整体安保还需进

行演练，用于识别营运者安保方案中的薄弱点。 

该模式是为了使用最佳的方案，应对变化。当考虑到核设施有几十年

的寿命时，这是一个挑战。因此，必须要心存远见，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待

未来发展。 

9.6. 核安保主管部门 

为了确保核安保措施的有效性，必须由 2005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修订案的原则四所规定的部门加以管理 19： 

基本原则四：主管部门 

国家应设立或指定负责实施法律和监管框架的主管部门，并赋予充分

的权力、权限和财政及人力资源，以履行其所担负的责任。国家应采取

步骤确保国家主管部门与负责促进或利用核能的任何其他机构之间在

职能方面的有效独立性。 

 
18 放射防护和核安全研究所。 

19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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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一个负责核安保的部门？ 

这时可能会出现设立一个单独的、与负责核安全的部门分开的部门的

问题，例如： 

法国采用的原则是，由一个单一部门主管核安保和核安全，由主管能

源的部长负责，下辖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负责安全，即风险预防总局，另

一个负责安保，即国防和安保高级管理局/核安保部门。法律还指定了一个

独立于政府的部门 20，即国家安全管理局，负责监管营运者执行安全法规

的情况。 

选择建立独立于政府的部门不适用于安保，因为管理不仅涉及营运者，

而且涉及上文所述与核安保相关的政府服务。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能够确保

全球视野，与开展活动的国家部门或私人机构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许多国家，特别是在一开始建立核安保制度时，对建立一个主管核能

所有方面的机构感兴趣。当然，从实际角度来看确实很有意义。然而，我们

绝不能忘记上述所有问题。 

核安保部门必须与各部委和其他机构建立牢固的联系。在这方面，该

部门的独立性质并不会被影响。在核安保问题上，这种独立性只能是相对

的。很难想象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如何评估参与国家安全的各机关所作

的反应。然而，如前所述，核安保不应仅限于营运者的产权边界。重要的是，

一个国家主管部门的选择不应与基本原则四相冲突：必须与负责促进和利

用核能的组织保持独立性。 

9.6.2. 如何保证主管部门适用的要求水平？ 

要求主管部门与促进核活动方面保持独立的原因是，确保主管部门不

受政治或经济问题的影响。 

 
20 独立行政机构：一个国家实体，没有法律义务，但有自己的权力，负责下列任务：

确保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确保行政机构在与公民的关系中正常运作，或参与某些活

动部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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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选择，是将主管部门的权限严格限制于管理，并另设立一个符

合客观独立的监管机构。在这些条件下，负责管理的部门本身并不制定规

则，只确保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落实。如果出现任何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必须

由主管部门采取行动，该主管部门不能为做出任何有利于营运者的决定而

修改规则。因此，该部门必须根据国家法律和监管框架行事。 

然而，这样一个组织是不完备的。如果国家法规的目标与国际框架（《核

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和应用指南）规定的最低要求不一致，而被

国家机构认为该法规是适当的，却不能保证充分的安保。因此，遵守国际框

架也十分重要。为此，需要广泛推广《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 2005 年

修订案，其中包括请所有国家按第 14.1 条所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证明

其行为遵守了国际框架。第 14.1 条内容是，鼓励各国利用国际实物保护咨

询服务，确保其制度符合《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规定，并向国际社会其

他成员证明本国的承诺。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要求应被视作最基本的要求，这对一个国家

的核安保而言并不足够。因此，必须将保护水平与所评估的威胁进行比较。

对于拥有高风险核设施的国家，这种评估再次主张采取基于绩效的模式（见

第 9.5.3 节）。 

一个国家是否能拥有高水平安保的能力，这将取决于其服务部门是否

以简单和真诚的方式，评估其建立的系统效率和能力。这就需要勇气，因为

良好的愿望往往是让政治家和人民放心，而不是提高对挑战的认识时；是证

明效率和能力，而不是指出其局限性和整改的必要性。需要全规模的演习或

模拟才能进行有效评估，这些演习或模拟结合营运者和国家资源的响应，并

基于与相关威胁水平相一致的情景。当然，我们需要意想不到的场景。没有

什么比一场准备已久的演习更糟糕的了，因为每个人都能够预计到会发生

的事情，并能够计划如何应对，结果只是把场景按计划演示。其他的评估方

法包括，通过模拟（缩小规模或数值工具）以及通过经验反馈。 

9.6.3. 如何保证主管部门的能力水平？ 

在技术层面，核安保需要广泛的技能，而核安保部门不需要具备所有

这些技能。例如，在无人驾驶飞机或计算机安保领域，核安保部门往往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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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其他国家部门开发的专业知识。如果核工业的特殊性，可简化为确定需

要保护的目标，那么威胁的攻击能力评估和应对威胁的手段，跟其他所有领

域（银行、监狱等）是相同的。可以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部门中找到专家。

例如，在法国，我们可以找国家信息系统安保局。21 

由于上文所述的基本合作，在核安保问题上，在政府机构内部需要设

立一个级别较高的部门，能够制定核安保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因此，在核安保管理部门的领导下，各种能力将得到协调，各相关职能

部门能够参与管理的实施。例如，警察或军队管理营运者的武装响应措施，

或由网络安保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的保护等。 

法国政府决定，对于信息系统安保总体监管框架中已有的核安保要求，

不提出任何额外要求。因此，政府正在与核安保研究所合作开展工作，具体

说明如何将这一总体框架适用于核安保具体的问题，并充分利用各种方法

的协同作用和互补性，特别是在对营运者的管理方面（视察和演练）。 

9.7. 营运者责任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确立的另一项基本原则，是营运者的责

任 22： 

基本原则五：许可证持有者的责任 

应当明确规定在一国境内实施实物保护各组成部分的责任。国家应确

保实施核材料或核设施实物保护的主要责任在于相关许可证持有者或

其他授权文件的持有者（如营运者或承运者）。 

然而，在一些监管模式中，如法国的模式，营运者在核安保中的地位看

起来并不明显。 

 
21 该机构由总理决定。 

22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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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 营运者在核安保中的地位和责任是什么？ 

国家必须考虑，营运者的地位和责任，与国家的地位和责任之间的关

系。乍一看，在像法国这样的模式中，并不是显而易见地应该将核安保交给

营运者。事实上，《民法典》23 是法国法律的基本法之一，自拿破仑一世以

来几乎没有修订，其责任原则如下： 

第 1241 条 

每个人都要为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责，也要为其不作为或漠不关心

所造成的损害负责。 

第 1242 条 

个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责，而且要对其所负责的个

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负责，或者对其所保管的物件所造成的损害负

责。 

将上述原则适用核领域的特殊情况，即解释为营运者在核安全事件上

的责任：营运者对其核装置负责。营运者负责经营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损害

危险的核装置，营运者有责任采取与这些风险相称的措施。 

然而，核安保呢？上述这些原则意味着个人不对他人的行为造成的损

害负责。1941 年 12 月 2 日的 Franck 案判决 24 就说明了这一点，该判决因

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判例法而闻名。在案件中，Franck 博士把他的车借给了

他儿子，汽车被偷，身份不明的小偷撞伤了一名邮政工作人员致其致命伤。

法院随后裁定 Franck 博士对给邮政工作人员造成的伤害没有法律责任。 

因此，如果我们回到核领域，如果恶意的个人故意攻击营运者造成其

设施的损害，营运者是否被认为负有责任？如果我们回到国际框架和核责

 
23 译自 Cartwright 等 2016。 

24 最高法院 Chambre Réunies，Connot 诉 Franck，1941 年 12 月 2 日，第 N 号，

Bull.，Civ.第 292 页。523. https://www.statiine.fr/d/cass/1941/juritext00000695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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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条件，我们会看到，上述原则，特别是“巴黎公约”25 所规定的原则，

适用于核安全问题引发的事故。但是，该原则不太适用于恶意行为的情况

下，特别是恐怖主义行为。 

因此，在法国，营运者开展其核活动，必须满足核安保的条件。营运者

在这方面的责任不是自动赋予的，它严格限于法规所规定的适用范围。这与

核安全是完全不同的，在核安全领域营运者系统地履行核安全责任，采取何

种确保核安全的手段完全取决于营运者。 

9.7.2. 为什么是营运者的责任？ 

因此，国家必须首先问自己，营运者在核安保领域的责任是什么？为

什么核安保应该是营运者的责任而不是国家的责任？有以下几个原因： 

逻辑表明，在尽可能靠近需要保护的材料和设施的核安保措施最有效。

因此，核安保措施必须纳入营运者的管理系统，并与其他要求，特别是核安

全要求相协调。而只有营运者才能确保这种适当的整合。在安保危机管理方

面尤其如此，需要处理恶意行为者的同时，还要处理恶意行为对核安全造成

的后果。因此，营运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核安保人人有责。在营运者中，每个员工都必须了解核安保措施

的重要性，并参与其实施，能够尽可能早的发现任何恶意行为或企图。这就

是基本原则六 26 的含义： 

基本原则六：安保文化 

所有参与实施实物保护的组织应对必要的安保文化及其发展和保持给

予适当优先地位，以确保在整个组织中有效地实施实物保护。 

内部威胁是核安保的一个重要薄弱点。员工有可能潜在地对恶意行为

或为恶意行为提供便利承担责任，由于与员工距离近和有上下级联系，营运

 
25 1960 年 7 月 29 日《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经 1964 年 1 月 28 日“附加议

定书”和 1982 年 11 月 16 日“议定书”修正。https://www.oecd-nea.org/jcms/pl_31788/paris-

convention-full-text，2021 年 8 月 30 日访问网页。 

26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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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营运者必须有组织地防范这种威胁，并且要发现和

处理这种威胁。 

因此，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认为安保是国家职能的国家，

如果没有营运者的参与和贡献，也不可能实现良好的核安保水平。然而，国

家的作用将始终是重要和决定性的。 

9.7.3. 营运者的核安保义务是什么？ 

因此，在实践中，核安保是国家和营运者之间责任互补的问题。因此，

国家法规必须明文规定营运者的责任。 

如果国家选择基于绩效的模式，营运者根据设计基准威胁，建立其保

护系统。如果国家认为营运者必须具备自行处理国家已确认的的所有威胁

的能力，设计基准威胁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威胁。然而，国家可能认为要求营

运者单独应对所有威胁是不适当的。在法国，人们认为营运者的武装力量无

法单独处置危机，营运者会给国家武装力量干预留有时间，这是一个互补、

协调响应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基准威胁将只能覆盖国家所确认的部

分威胁。例如，在法国，关于民用核行业的国家安全指令明确了专门针对核

行业的设计基准威胁，其中规定了哪些任务由营运者负责，哪些任务由国家

负责。 

9.7.4. 与其他政府部门有何合作？ 

营运者的作用受限于可赋予私人的特权和手段，例如： 

 收集信息和情报的可能性； 

 使用武器、特别是战争武器的可能性； 

 在公共场所或仅对私人财产使用武器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在私人财产之外（建筑物周边、海上和空中、接近私人财产等处）

使用摄像机、探测器等； 

 控制、约束人员的可能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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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属于私有财产的物品进行管控的可能性，以及对人员或车辆进

行搜查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问题往往已经由国家规定，并对国家和营运者在核安保方面

的分工产生重大影响。 

在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中，这些手段会受到高度监管和控制，国家在

核安保方面保持着主导地位，例如在情报、反恐（在恶意行为发生之前就加

以制止）、空中和海上安保、在发生恐怖袭击时的武装响应和刑事处罚等方

面的作用。 

9.8. 技术选项、场址和运输路线的选择 

9.8.1. 如何将核安保纳入技术选项？ 

当一个国家考虑执行一项核计划时，核安保必须是其首要关注的问题

之一，就像考虑核安全等其他问题一样。前面提到的“安保始于设计”的概

念，重点考虑设计基准威胁，为更好的确定装置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应适

合装置的运行。 

特别是在评价了与国家框架和适用的设计基准威胁的现有的技术选择

后，这种方案导致了选择这种技术而不是其他技术。 

国家可能面临需要与他国实体分享涉及从国防（设计基准威胁）的角

度被视为敏感信息的困境，记住大仲马的名言总是好的：“今天的朋友是明

天的敌人”，反之亦然。 

因此，一国质疑它愿意与他国实体分享什么信息是正常的。尽管，在一

开始选择这种技术的决定可能是出于与制造商，甚至是制造商的原籍国的

信任关系。 

如上所述，设计基准威胁是由国家决定，要求营运者有足够能力保护

其设施，免遭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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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定一项外国技术时，国家可选择确定一个标准，其中应有适当的

信息，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完整性的情况下共享信息，同时确保其在保护该设

施方面的互补责任。 

9.8.2.  运输问题是什么？ 

“安保始于设计”也可以扩展到核活动的运行，以及核活动安保所需的

整个链条。通常，核活动本身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取决于与其生命周期

有关的其他活动，如供应燃料或其运行所需的物料、乏燃料的后处理、材料

的贮存等。 

这些不同活动的地点可就近或异地开展（特别是，受到土地规划的限

制，这些问题通常受到政治关注，但在安保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

就提出了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运输问题，包括其中的固有风险。当

然，这意味着当国家必须进出口这类产品时，需要在国家及国际层面对这些

产品运输的实物保护做出特别规定。 

就核材料而言，《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在通过修订案扩大范围至核设

施之前，已经规定了运输义务。“INFCIRC/225/Rev.5 号文件”27 所载国际

承认的建议具体记载了这些国际要求的执行情况，但这些建议没有法律约

束力。这些运输的目的是将核材料或其他放射性物质运至该设施。因此，同

样重要的是，从核设施的设计阶段就必须考虑到这一运输环节（接收/发运），

并找到最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保护。 

9.8.3. 如何将安保与选址及其环境相结合？ 

在上面已经指出土地规划方面的挑战，并呼应了“安保始于设计”的重

要原则：慎重选择将进行核活动的设施的位置。这一选择可能往往是迎合与

安保无关的其他利益：政治、经济、社会（特别是当地居民对项目的接受程

度）、运行限制等。 

但是，在选址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安保。在安保领域，不存在单一的解决

方案（标准化的安保解决方案），可以在不考虑当地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采用。

 
27 原子能机构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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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策略必须因地制宜，以便以最适合的方式，适应设施，特别是环境。对

手的作战模式和战术将取决于设施的场址，这需要为设施和国家的响应建

立适当的保护系统，这需要相应确定其规模。 

让我们用一个来自核行业以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其实这些概念

并不新鲜。加尼亚宫（巴黎两个歌剧院之一）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

“安保始于设计”原则的这两个组成部分。1858 年 1 月 14 日，拿破仑三世

在歌剧院前遭到炸弹袭击，当时歌剧院位于勒佩利蒂埃街。这次袭击后，他

决定建造一座新的歌剧院，更有声望，但也更安全。那就是现在巴黎最著名

的国家保护建筑之一加尼耶宫。该建筑的主要设计关注点就是安保，在这次

袭击后，为应对类似情况，在皇帝的居住地和这座新歌剧院之间建立一条捷

径、快速和安全的通道，那就是歌剧院大道，道路宽阔，是两个地点间直线

最短的距离，很难在途中策划攻击。 

这完全反映了对核设施周围的工业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的必要性，以及

从活动选址阶段就考虑运输的必要性。加尼耶宫原创设计的另一个有趣的

元素是“皇帝圆形大厅”。这一建筑为保护皇帝的安全设计了特殊的通道，

有效防范任何远程的攻击。 

这就突显了运输阶段的重要性，如果不事先考虑，在核材料或放射性

物质运抵设施的情况下，运输阶段有时是安保的显著薄弱环节。 

9.9. 保密、透明和沟通 

保密是 2005 年修订案 28 中包含的十二项核安保基本原则之一： 

基本原则十二：保密问题 

国家应就那些若被擅自泄露则可能损害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资

料制定保密要求。因此，正如本章多次提到的那样，各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特别是在制定和起草国际文书时，都要适用这一原则。该原则还与核行业特

有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如透明度原则，或放射性危机的管理原则和所需的

相关沟通。 

 
28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见上文脚注 1，第 2a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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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面对恐怖主义，沟通面临哪些挑战？ 

在安保领域，威胁的特征通常是动机（意识形态、个人事业等）、能力

（可获得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相关领域的知识等）和对敌手有吸引力的目标。

最后一个方面涵盖了目标所表示的象征性维度。目前，各国主要的安全威胁

来源于恐怖主义。在不希望给难以界定的概念定下一个普遍的定义的情况

下，此处引用 Raymond Aron 的话是很有趣的，他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如下：

“当一个暴力行动的心理影响远远超出其纯粹的物理伤害时，它就被称为恐

怖主义”。29 另一种描述恐怖主义的方式反映了潜在目标可能具有的象征

意义，这就是下面这句谚语：“杀死一人而被千人所见，胜于杀死千人而被

一人所见”。当人们想到一项核活动时，特别是在某些拥有大量核动力装备

的国家，其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发生恐怖主义行为事件时，沟

通和接受核能的问题必然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9.9.2. 为什么要保护信息？ 

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目标的吸引力表现在敌手可用手段所能造成的

实际情况。威慑原则是可以采取的使目标更难达到的各种措施之一。有几种

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在国家法律框架中明确制裁措施、展示设施的高度

安保（例如设置路障、许多摄像头）、在核设施限制区内外设立警卫和干预

部队的随机巡逻等等。然而，威慑并不要求完全透明，这会更容易让对手得

逞。因此，有必要仔细评估哪些信息是必须保护的。 

9.9.3. 如何平衡核行业的信息保护和透明原则？ 

在核行业，公开透明往往被确立为一项基本价值。在法国，核领域的主

要法律称为《核领域透明和安保法》。30 该法将透明定义为“为确保公众有

权获得可靠的核安保信息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因此，这一原则与上文提到

的与核安保有关的保密目标相互影响。需要在可公开内容和必须只让需要

 
29 Aron 1962，第 2 页，276。 

30 在本法中，核安保包括核安全、辐射防护、防止恶意行为以及发生事故时的民事

保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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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人知道的内容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这凸显了当涉及到沟通时核安

全与核安保之间接口的重要性，特别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例如，当法国发生

重大安全或辐射防护事件时，会有相关的沟通。这种沟通是根据事件的重要

性和范围来分级的。因此，这种沟通可能保持在地方，也可能是全国的，甚

至是国际的。为了尊重上述法律的目标，在沟通中可能会包含事件起源和后

果的技术细节。这些信息可能会给相关设施带来漏洞，并可能被某些人滥

用。在法国，核安保透明及信息高级委员会是一个负责公共信息和组织关于

核活动相关风险的咨询和辩论的机构。该机构内部的大量辩论，为更好地界

定为核安保目的而需要保护的信息提供了指导。 

9.9.4. 如何在危机管理中保护信息？ 

透明规定也适用于管理安保危机时。沟通必须是平衡的，要知道会有

报道事件和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媒体压力。 

在危机源自安保的情况下，某些沟通或行为可能会干扰国家安全部队

行动的正常实施。在 2015 年，法国受到重大袭击的影响。在危机期间，一

些媒体行为可能干扰了安保行动。媒体公布的信息被恐怖分子滥用。媒体的

信息使命可能导致他们传播被恐怖分子利用的信息。例如，其中一名恐怖分

子经常使用电脑观看不同的新闻频道，了解外部情况（特别是现场国家安全

部队的组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调，管理与所有

行为者的接口、考虑所有行动者目标差异的重要性。 

在法国，任何重大的危机都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单一框架内进行管理的，

不论其来源如何：核（技术、自然、恶意等）、恐怖主义或任何其他性质。

由一个单一的机构来管理它。恶意来源的核危机将主要由通常处理反恐的

部门（总理和内政部事务）管理。负责核安全和核安保的部门 31 将在其职

权范围内提供建议和最新情况，但不会有任何决策职能。应当指出，决策机

构一般不直接参与原子能机构开展的工作。因此，在国家层面上，由核安保

部门的专家就与其主管领域相关的事项确保接口。这些专家将优先利用根

 
31 在法国，安保机构负责条例制定和监管其执行。因此，该机构是原子能机构等多

边机构中享有特权的对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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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需要和目标发展的国际交流渠道。这突出了原子能机构在协调发展应

对核行业具体挑战的工具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 

9.10. 结论 

本章的目的不是要在几页纸中概述建立核安保制度所需的整个过程，

而是要概述一个国家在计划实施核计划并因此制定核安保制度时必须考虑

的一些主要问题。 

各国必须了解，核安保是国家紧密合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有强大接

口的领域，如情报、侦查、与国家安全部队合作和计算机安保等。因此，建

立国家主管部门至关重要。负责核安保的管理方应与国家安全环境相适应，

并在必要时参与协调，促进国家和国际核安保框架的一致性。该部门还与核

行业的其他组成部分和民间组织进行互动。通常来说，透明是一种与信息保

密或保护相冲突的基本价值观。为了避免主管机构与合作伙伴的孤立，必须

在信息保护和分享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营运者所面临的威胁是核安保的另一个特性，因为恶意行为是能够调

整的人类行为，因此营运者必须在预防风险方面考虑到自然或无意的侵害。

在设计和授权过程中，营运者和主管部门必须从恶意攻击方的角度进行分

析。这种模式的改变并不直观，因为风险评估中的逻辑通常是从“防御者”

的角度进行的。为确保核活动的安保而提倡的一些措施，最初是为了核安全

功能而设计的。因此，必须确保这些措施在应对一个或多个恶意攻击者时是

有效和可靠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识别到某些用别的方法难以预测的操作模

式或恶意场景。 

尽管各国负有主权责任，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核安保是全球安全问题的

一部分。恐怖主义威胁往往是国际性的，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来打击它们。

针对核活动的恶意行为的后果，使得每个国家都关注其他国家处理核安保

问题的方式。 

核安保作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有非常具体的方面，特别是

在主权和信息保护方面，这使得它与核行业的其他组成部分不同。核安保与

一套更广阔的国际法律框架相联系，通过其自身的逻辑和目标，对具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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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做出回应。核安全和核保障也存在这种情况。过于专注于核领域的实践会

导致行业专家在进行跨领域支持时渐行渐远，无法确保与核行业关切之外

的相关环境保持一致，例如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广义安保。根据这一逻辑，原

子能机构发挥了必要的协调作用，使其能够建立起识别和相关处理核行业

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接口所不可或缺的桥梁，同时保证保持其独特性，以便适

当整合上述考虑。 

国际合作对于在核安保专家之间分享良好实践和制定国际社会认可的

建议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无论是通过其核安保丛书，还是通过其举办的众多培训课

程、讲习班和会议，或是通过其向各国提供的各种服务，原子能机构都占据

着核心地位。 

然而，人们应牢记，在许多领域，利用区域或双边关系可能也是合适

的。例如，有一个由几个欧洲国家的核安保当局组成的协会，称为欧洲核安

保监管机构协会，提供了比在原子能机构更开放的框架，能够让各国更自由

地讨论具体问题和交流信息。此外，各国通常与其他国家订立载有保密规则

的双边合作协定。 

9.11. 更进一步…… 

尽管《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可被视为一项政治文书（仅标明缔约国尊

重公约的义务，但没有详细说明其执行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缔约国在履

行其承诺时不会真诚地采取行动。一些缔约国持不同观点，认为公约的目标

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确保其他国家对其设施提供有效保护并为其提供保

障。可以期待这些国家建立一个核查机制。然而，这一设想与上述原则背道

而驰。 

缔约国根据《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第 16 条及其修订案召开会议，也

是一种基于诚意原则的评估方法。人们普遍认为，各国必须依靠各缔约国提

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来进行这类活动。民用核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

是敏感问题，因为民间社会对此项技术有切实关切。这就提出了以下问题：

一个国家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以非常透明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分享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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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织的任何弱点？即使这些信息不对公众开放，各国也需要考虑保持良

好声誉。 

由于这些限制因素，会议似乎很难以具体和有价值的方式成为确保所

有国家遵守公约义务的合适工具。 

如上所述，原子能机构有一个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计划，根据《核材

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 2005 年修订案和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所规定

的义务，评价一国的实物保护制度。这一评价包括在国家层面详细审查法律

和监管框架以及根据国际框架的规定执行的措施和程序。原子能机构提出

的这一方案，提供了一个适用于核安保的同行评审框架。在一个公认的国际

专家小组进行详细分析后，有关国家会收到一份详细报告。虽然不能与专家

分享最敏感的信息，但这一工具非常适用于一些缔约国可能希望赋予“公

约”的保障目标。因此，应该鼓励所有缔约国接受组织培训和同行评审的首

次考察，并计划要求进一步的定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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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 

国家保障申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劳拉·洛克伍德 

摘要  鉴于近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核查当事国依照“全面

保障协定”所作申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过程中，其法律权威性时而面临挑

战，本章评估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这一问题的法律和实践，尤为聚

焦原子能机构在核查国家申报正确性和完整性中的权利和义务，这也是实

施“全面保障协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本章列举了详细的文本资料并进行

了历史分析，藉此表明：为履行该义务，原子能机构并不局限于接触当事国

已申报的有关核材料的资料或者已向原子能机构申报的这些核材料的存放

场所。与此相反的解读将导致原子能机构返回到 1991 年以前采用的核查方

案，当时重点关注申报的核材料，而这种方式导致原子能机构未能发现伊拉

克的秘密核计划。 

关键词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保障；正

确性和完整性；全面保障协定；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已

申报活动中的核材料；未申报核活动；附加议定书 

10.1. 引言 

在国际核保障方面，很少有法律问题得到过激烈的辩论，就比如原子

能机构核查当事国依据“全面保障协定”所作申报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权力。

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原子能机构是否获得了授权并有权力来核查一个缔结

了“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未将已申报的核材料转用于被禁止的用途以及该

国没有未申报的核材料与核活动。1 

 
1 本章中包含的大部分材料经许可来自劳拉·洛克伍德（Laura Rockwood）撰写或

合著的多家出版物，她曾担任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谈判、解释和实施各方面的高级法律

顾问 28 年，是“附加议定书”范本文件的主要作者。出版物包括洛克伍德和 Johnson 

2015：洛克伍德 2014。作者还借鉴了 Albright 等 2012 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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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方面的法律和实践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获得了肯定回应，鉴

于近年来时而面对对这种权威的挑战，需重申执行“全面保障协定”的最基

本原则：原子能机构有权利和义务核查国家申报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并且这

种权利和义务来自于协定本身。 

10.2. 历史概述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 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任务，即核查无核武器国

家是否履行了该条约下“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的义务。基于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求每个无核武器国家与

原子能机构缔结协定，对在该国领土内、受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

进行的一切和平利用核活动中的所有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核材料实施保

障，即所谓“全范围的”或“全面的”保障协定（全面保障协定）。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70 年生效，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理事会的

一个开放委员会（第 22 委员会）下磋商制定了作为所有“全面保障协定”

基础的文件：INFCIRC/153 号文件（修订本），即“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的要求原子能机构与各国之间协定的结构和内容”。自那时起，原子能

机构缔结的所有“全面保障协定”都是以 INFCIRC/153 号文件和由此衍生

并以 GOV/INF/276 号文件中转载协定范本为基础。3 

原子能机构在执行“全面保障协定”20 年之后，于 1991 年发现伊拉克

秘密从事核活动。在这二十年间，原子能机构的核保障活动主要集中于申报

设施中已申报核材料的核查，这更多的是可行性问题而非缺少法律权限。保

障的执行和评估局限在设施层面，并未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审查。这

种方式造成的结果是，尽管原子能机构的例行视察谋求在一个已申报的设

施，尤其是研究堆中，核查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生产，但它不能奢望核查

当事国其他地方没有未申报的核材料。 

1991 年原子能机构发现伊拉克的未申报核活动和秘密核武器计划，使

这种保障视察活动的弊端展现出来。因此也促使重新评估当时的常规观念，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供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3 原子能机构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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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原子能机构在“全面保障协定”的法律权限仅限于核查该国申报的核材料

与核设施，尽管这种观念缺乏根据。 

原子能机构成员国明确表示，原子能机构应该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以期保证申报的核材料未被转用，而且保证这些国家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

料及核活动。理事会与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一起重新审查了原子能机构对已

申报核材料的关切，并得出结论，依据 INFCIRC/153 号文件所反映的现有

法律授权，原子能机构具享有核查当事国申报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权利和义

务。 

如本章后文所述，1991 年至 1993 年期间，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大会做

出了一系列决定，重申了这一权力和义务，以确保在一个签署了“全面保障

协定”的国家中，无论是否进行了申报，均不存在任何核材料被转用于核武

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决定远在原子能机构考虑增

加法律授权之前做出的，而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原子能机构的决

策机关一直确认该权利和义务。 

1993 年底，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应理事会的要求，启动了一项雄伟计划，

目的是制定一整套加强的保障措施：即“93+2 计划”。这些措施由两部分

组成，于 1995 年 2 月提交理事会。4 第一部分包括在“全面保障协定”现

有法律授权下可以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中最关键的地方是原子能机构对

其所能得到的一个国家资料的评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子能机构不再

将当事国每个设施核查活动结果分别对待，而是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用一种关联的、相互联系的方式分析国家整体的核活动。第二部分是秘书处

根据新的法律文书提议实施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演化为理事会于 1997 年

5 月批准的“附加议定书范本”。5 

“附加议定书范本”由理事会的另一个开放委员会（第 24 号委员会）

协商制定。它被设计为“全面保障协定”缔约国缔结议定书的范本，以加强

原子能机构履行其义务的能力。议定书为原子能机构提供了补充授权，并超

越常规获得与国家核燃料循环有关的其它信息和场所的准入许可。 

 
4 原子能机构 1995，附件 1 和 4。 

5 原子能机构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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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但仍然会听到有关在原子能机

构相关行动中的法律基础问题。其中一些原因是，人们对这些事务比较陌

生，也不熟悉历史；有的问题的动机则是希望限制原子能机构采取这些行动

的权力。当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明确原子能机构的权威性是很重要的。 

10.3. 条约解释 

在《国际法之核不扩散》第二卷“核查和守约”中，对条约解释一般规

则的适用情况作了广泛的分析。6 以下内容是根据分析得出的结论。 

根据《维也纳国家间条约法公约》和《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

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合并称之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7 所载

的一般性解释规则，这些保障协定的解释应根据协定条款在上下文中的一

般含义，并根据其目的和宗旨善意地加以解释，还应考虑缔约国嗣后所订关

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以及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

各缔约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INFCIRC/153 号文件通俗易懂地阐明，“全面保障协定”要求原子能机

构保证当事国申报的所有核材料都处于其保障之下，而当事国也需要保证

所有应申报核材料均已申报并置于保障之中。INFCIRC/153 号文件第 1 段

和第 2 段分别涉及国家接受保障的基本承诺（第 1 段）和原子能机构实施

保障的权利和义务（第 2 段）。每一份“全面保障协定”都包含这些段落的

相应条款。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1 段，要求当事国“接受对其领土范围内、受

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的所有的源材料

或特种可裂变材料，实施专为核查此类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的保障”（重点强调）。 

 
6 洛克伍德和 Johnson 2015，第 57－94 页。 

7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于 1969 年 5 月 23 日开放供签署，1980 年 1 月 27 日生效；

《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于 1986 年 3 月开放供

签署，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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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CIRC/153 号文件的第 2 段，规定了机构“有权利和义务对当事国

领土范围内、受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

的所有源材料或特种可裂变材料，实施专为核查此类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

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保障”（重点强调）。INFCIRC/153 号文件的起草人

经适当考虑之后，明确拒绝了一个成员国提出的“在实施保障和核查

中……，仅需关注当事国申报的核材料”的建议，并就第 2 段的上述表述达

成一致。8 

对 INFCIRC/153 号文件其他条款的审查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解释。 

INFCIRC/153 号文件要求，在“全面保障协定”生效后，当事国应向原

子能机构提交所有接受保障的核材料的初始报告，以及所有现有核设施的

相关信息。9 它授权原子能机构进入该国以视察（特别视察、例行视察和专

门视察）和设计资料核实的方式核查这些信息。 

除此之外，特别视察被用来核查国家最初的核材料申报中所载的资料

[第 71 段(a)]。第 76 段(a)规定，针对这些目的的特别视察可以在“初始报告

或与此报告[初始报告]有关而进行的任何视察所表明有核材料存在的地方

（进行）”（重点强调），因而允许原子能机构不仅有权进入当事国在初始报

告中申报的地点，也有权进入当事国在初始报告中未列出的其他地点。 

例行视察在设施中和设施外使用核材料的场所（设施外场所）进行，核

查当事国报告及其记录的一致性，核查“依据协定接受保障的所有核材料的

位置、标识、数量和组成”等这些申报信息，并判断是否存在差异。根据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76(c)段，例行视察仅限于商定的战略点和根据“全

面保障协定”保存的记录。第 78－82 段限定了例行视察的次数、频率和强

度。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73 段(b)授权原子能机构进行专门视察，包括如

果原子能机构“认为当事国提供的资料，包括当事国的解释和从例行视察中

获得的资料，不足以使原子能机构履行协定规定的责任”（重点强调）。如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2 段中所述，这些责任包括确保对当事国需要申报

的所有核材料采取了保障。第 73 段明确规定，如果一项视察是第 78－82 段
 

8 国际能源协会有限公司 1984，第 33－44 段。 

9 原子能机构 1972，第 62 段和 4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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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例行视察之外增加的或“在第 76 段规定的特别视察和例行视察（或

二者兼而有之）范围以外增加的信息或场所的接触”（重点强调），则该视

察即定义为专门视察。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19 段规定，“如果理事会根据对总干事向其报

告的有关资料的审查后，发现原子能机构无法证实根据协定接受保障的核

材料没有被转用到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10（重点强调），理事会“可

编制《规约》第 12 条 C 款规定的报告，并可在适用情况下采取该款规定的

其他措施。”11 第 19 段中的措辞重点强调原子能机构的权利不仅是要确保

没有任何申报的核材料被转用于被禁止的目的，而且需要确保任何核材料，

无论申报与否，均未被用于这些目的。12 

如 INFCIRC/153 号文件第 28 段中所述，“全面保障协定”下的保障目

标有两方面： 

协定应规定，保障的目的是及时查出是否有重要量的核材料从和平核
活动被转用于制造核武器或者其他核爆炸装置或被用于其他不详目
的，并通过早期查出这种危险来制止此类转用（重点强调）。 

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INFCIRC/153 号文件用语以及原子能机构根

据该文件的上下文内容、其目的及宗旨等所缔结的“全面保障协定”的一般

含义是“旨在对当事国不滥用任何核材料的情况进行核查，无论该材料申报

 
10 原子能机构 1972。 

11 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要求总干事向理事会违约行为的报告，并补充

说明理事会应“促使一个或几个接受国立即纠正理事会查悉发生的一切违约行为。理事

会应将此种违约行为报告全体成员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 

12 INFCIRC/153 号文件中还有许多其他条款，表明了起草者的明确意图。

INFCIRC/153 号文件的第 7、8、11、12、13 和 18 段中都提到“受保障的核材料”，委

员会认为，其不仅局限于申报的应接受保障的材料，而且包含需要实施保障的那些材料。

据 INFCIRC/153 号文件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迈伦·克拉策说，第 19 段使用了更明确的

术语“需要接受保障的核材料”，以强调“其含义可能更明确，但与“提交保障的核材

料”没有区别，国际能源协会有限公司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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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总之，INFCIRC/153 号文件的文字表述得很明确，基于该文件的协定

对原子能机构核查当事国保障申报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权利作出了规定。”13 

显然，如果原子能机构被排除在提供没有核材料处于非保障状态或者

可用于被禁止活动的保证之外，这将破坏保障协定的最基本目的和宗旨。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解释条约时，还应考虑缔约国嗣后所订

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以及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

定各缔约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后续章节阐述了共同重申解释

的嗣后协定和惯例。 

10.4. 全面保障的基础原则 

10.4.1. “全面保障协定”要求当事国向原子能机构申报其所有核材

 料，如不完全申报则属未履行义务 

简单解读 INFCIRC/153 号文件以及理事会的决定，当事国应根据其签

署的“全面保障协定”第 1 段向原子能机构申报其所有核材料和核设施，如

不完全申报则属未履行义务。 

(a) INFCIRC/153 号文件：INFCIRC/153 号文件第 1 段要求当事国“按

照协定条款的规定接受对其领土范围内、受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

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和平核活动中的所有源材料或特种易裂变

材料，实施专为核查这些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

置的保障”（重点强调）。第 62 段要求，当事国需要提交“受保

障的所有核材料”初始报告。 

“所有”二字也被包含在下列内容中，例如，第 7、31 和 32 段的

要求 — 当事国有义务建立并维护‘受保障的所有核材料’的衡

算与控制系统；第 41 段的要求 — 要求原子能机构对当事国‘受

保障的所有核材料’编制一份统一的存量单。 

INFCIRC/153 号文件的谈判历史表明，用于“和平核活动”中的

核材料是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允许在非禁止（非爆炸）军
 

13 洛克伍德和 Johnson2015，第 57－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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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活动中使用核材料而言的，因而根据“全面保障协定”而置于

保障之下的核材料，可根据与原子能机构达成的安排退出保障。 

当事国可能将核材料用于非和平/军事活动，而将其排除在申报清

单之外，这不是保障的真正意图，也不应该故意这样解释。在第

1 段中讲到的，军事用途的例外核材料，与“全面保障协定”的基

本目标和宗旨是相悖的，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1)

款的内容。 

(b) 理事会的决定：根据“全面保障协定”，当事国应向原子能机构

申报其所有核材料，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则属于违反国际义务，理

事会已在多种场合对此予以确认： 

 1991 年 7 月，总干事就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的调查结果向理

事会提交了第一次实质性报告 14，并向理事会通报了伊拉克

未能根据其“全面保障协定”申报核材料的情况，并得出伊

拉克未履行协定中规定义务的结论，“特别是在一切和平核

活动中对其所有核材料接受保障的义务”。根据该报告，理

事会于 1991 年 7 月 18 日通过了 GOV/2532 号决议 15，谴责

伊拉克由于未向原子能机构申报某些核材料及活动，不履行

其在一切和平核活动中对其所有核材料接受保障的义务。

1991 年 9 月，理事会注意到伊拉克依然未履行其报告（义

务）16，即要求总干事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具体情况。 

 1992 年 6 月，理事会通过主席摘要注意到总干事关于罗马尼

亚前政权违约行为的报告，因为前政权在 1985 年没有申报

有关少量钚后处理的活动 17（已由继任者罗马尼亚政府提请

原子能机构注意），并提出要求总干事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违约行为，“以供参考”。18 

 
14 原子能机构 1991f。 

15 原子能机构 1991g。 

16 原子能机构 1991h，第 46－47 段。 

17 Findlay 2015。 

18 原子能机构 19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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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 2 月 25 日，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朝鲜）的 GOV/2636 号决议 19，指出朝鲜申报的信息与秘

书处发现的情况不一致，从而怀疑朝鲜最初申报的受保障的

核材料信息的完整性。回顾 1992 年 12 月的理事会会议，理

事会强调“有必要核查[朝鲜]初始报告的正确性和评价其完

整性”，决定由总干事根据专门视察有关条款规定提出接触

额外的核材料信息和额外两处场址的要求，这是“必要和紧

迫的，以解决分歧，并确保核查符合 INFCIRC/403 号文件。” 

 由于朝鲜没有立即准入，理事会于 1993 年 4 月 1 日通过了

GOV/2645 号决议 20，决议指出：根据朝鲜签订的“保障协

定”第 19 条，原子能机构无法核查其保障协定条款规定的要

求接受保障的核材料是否被转用于发展核武器或其他核爆

炸装置，并决定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朝鲜的违约行为。 

 2003 年 9 月，理事会通过了 GOV/2003/69 号决议（2003 年

9 月 12 日）21，其中引用了总干事 2003 年 6 月 6 日

（GOV/2003/40 号文件）22 的报告，对伊朗未根据“全面保障

协定”要求向原子能机构申报其核材料、核设施和核活动的

行为表示关切，并呼吁伊朗确保不再发生“未能根据[全面]

‘保障协定’规定的义务向原子能机构申报所有核材料、核设

施和核活动的情况”。 

 2003 年 11 月，理事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深切关注伊朗在

很长一段时内多次未能“履行其在‘全面保障协定’中的义

务，即申报其所有核材料及其加工和使用，以及此类材料的

加工和贮存设施”，“严重深切关注伊朗在没有原子能机构保

障的情况下，在未申报设施内进行铀浓缩和钚分离的行为”，

并强调需要采取有效保障，以防止违反[全面保障协定]而将

核材料转用于明文禁止的目的，并要求总干事“采取一切必

 
19 原子能机构 1993a。 

20 原子能机构 1993b。 

21 原子能机构 2003a。 

22 原子能机构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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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确认伊朗过去和现在的核活动的信息正确性和完整

性，并设法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执行部分第 4 段）。 

因此，在签订了“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中，存在根据“协定”应向

原子能机构申报但未申报的核材料、核设施及核活动，构成当事国违反“协

定”义务的情况，这是不容置疑的。 

10.4.2. “全面保障协定”要求原子能机构核实所有这类核材料确实处

于保障之下 

根据对 INFCIRC/153 号文件的简单解读以及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依

据第 2 段的内容，要求机构不仅要核查各国申报的核材料、核设施和核活

动信息的正确性，而且要核查申报信息的完整性： 

(a) INFCIEC/153 号文件：根据 INFCIEC/153 号文件的第 2 段，原子

能机构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对“一切”和平核活动实施保障。事

实上，如上所述，在 INFCIEC/153 号文件谈判期间，有提议将原

子能机构的义务限定于当事国报告的核材料；后来这一提议被否

决，取而代之的用“一切”。这一段中，秘书处指出“当事国故

意未向原子能机构申报核材料，原子能机构即可认为存在‘转用’

可能性”。“所有”一词也包括在下列条款中。例如，第 72 段(b)

中提及“据此条款，原子能机构可进行例行视察，以‘核实按协

定受保障的所有核材料的位置、标识、数量和组成’”；第 74 段

(b)中指出，“授权原子能机构对按协定‘受安全保障的所有核材

料’进行独立测量”。 

在第 76 段(a)中提出特别视察，该段明确了原子能机构期望进入

国家初始报告中未包括的地点的可能性，规定原子能机构可以对

照初始报告对“表明”存在核材料的任何地方进行此类视察。 

如上所述，第 19 段规定，“如果理事会根据对总干事向其报告的

有关资料的审查发现，原子能机构无法核实按协定需受保障的核

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重点强调），理事会

“可提出第 12 条第 C 款规定的报告，并在适用情况下也可采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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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规定的其他措施”。23 第 19 段中使用的“需受保障”一词 24，

其含义没有什么不同，但表述的更清晰，更明确。 

(b) 理事会和大会： 

 1991 年 9 月，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在理事会 25 以及大会 26 通

过的决议中指出，要求总干事根据最新核准的“全面保障协

定”，核实“南非核装置和核材料存量清单的正确性和完整

性”。 

 1992 年 2 月，根据“全面保障协定”，理事会通过主席摘要

重申了原子能机构的权利，以确保所有和平核活动中的所有

核材料都处于保障中。27 

 1993 年 2 月，总干事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通报了秘书

处在朝鲜发现的异常情况。这种反常现象使大家对该国根据

其“全面保障协定”提交的核材料初始报告的完整性产生了

怀疑。根据总干事报告和秘书处的详细简报，理事会通过决

议，强调“必须核实[朝鲜]初始报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由总

干事要求增加额外的资料和场所接触，对照朝鲜签订的‘全

面保障协定’解决分歧并确保履约核查非常必要和急迫”。28 

 
23 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十二条 C 款要求总干事向理事会转交违约行为报告。它还

规定，理事会“应促使一个或几个接受国立即纠正理事会查悉发生的一切违约行为。理

事会应将此种违约行为报告全体成员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大会。” 

24 第 14 段关于不适用将在非和平活动中使用的核材料的保障也使用了同样的措

辞。第 14 段规定了某些程序，“如果当事国打算实行自己的决定，即把需受保障的核材

料用于按协定不需实施保障的核活动”（重点补充）。 

25 原子能机构 1991a。扎伊尔代表非洲集团提交的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26 原子能机构 1991b。 

27 原子能机构 1992b，第 48、83 和 84 段。 

28 原子能机构 1993a。该决议草案未经表决获得通过。总干事在非公开会议上举行

的报告和董事会讨论的正式记录尚未由原子能机构公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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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 10 月，在一个新的关于加强保障的项目中，大会通

过了一项决定，回顾了过去 12 个月里加强核保障方面的努

力，并呼吁成员国在实施全面保障方面通力合作。29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 1993 年 12 月宣布“93+2 计划”之前进行的。 

1995 年 2 月，总干事提出关于加强核保障体系系统性和一体化的建

议，并辅以每一项拟议措施的资料，包括费用、利益，以及秘书处是否已具

有法律依据来执行该措施，或者是否需要补充授权。 

该报告审议结束时，理事会决定通过主席对其审议情况的总结，其中

包括： 

[重申]“全面保障协定”的目的，即保障适用于当事国领土范围内、

受其管辖或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一切核活动中的所有核

材料，并核实这类材料没有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为

此，实施“全面保障协定”的保障体系的设计应使原子能机构能

够核查国家申报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以便可靠地保证核材料

不会从已申报的核活动中转移，也不会有未申报的核活动（重点

强调）。 

10.4.3. 机构为履行其保障的接触范围不局限于已申报的核材料或场所 

原子能机构在履行义务，核实当事国根据“全面保障协定”申报信息

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时，其接触范围不局限于当事国已申报的有关核材料的

资料或者已向原子能机构申报的这些核材料的存放场所： 

(a) INFCIRC/153 号文件：有关特别视察的规定确认，原子能机构的

视察不仅有权接触当事国申报的核材料，也有权接触有迹象表明

存在核材料的地点。在专门视察时，即使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这

些地方存在核材料，（原子能机构）也可以接触特别视察和例行视

察规定外的信息和地点； 

 
29 原子能机构 199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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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理事会的决定：在 1993 年 2 月 25 日理事会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

决议（GOV/2636 号文件）中决定，总干事根据专门视察的相关规

定要求，接触额外信息和另外两个场址是“必要和紧迫的，以便

解决分歧，确保与 INFCIRC/403 号文件一致性得到核实”。这两

个场址之前未向原子能机构进行申报。此外，要求接触这两个场

址不仅是因为怀疑这些场址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而且这对原子

能机构是有必要的，以进入这些地方对废物进行取样，确定朝鲜

是否进行了未申报的后处理活动，如果是的话，进展到何程度。 

10.4.4. 原子能机构有权使用其获得的所有信息来评估当事国申报是否

正确和完整 

原子能机构有权使用其掌握的所有信息来评估当事国是否事实上已向

其申报了“全面保障协定”要求实施保障的所有核材料。 

(a) INFCIRC/153 号文件：总干事在 1991 年对 GOV/2554 号决议中所

载专门视察的分析中，列举了原子能机构应获得的信息类别，其

中包括 (1) 例行保障活动中收集到的信息；(2) 公开渠道获取的

信息；以及 (3) 成员国通过国家手段获得的信息。30 

总干事在 1991 年 12 月 5 日对理事会的陈述中说，加强保障体系

能力，以在签署“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探知任何秘密核活动的

关键因素是信息。在理事会官方正式记录的广泛声明中，他补充

道： 

如果当事国隐瞒了一项核活动，视察员必须像（应对）伊拉克问

题一样，掌握一些关于去哪里调查的其他信息。任何视察机构都

不能“盲目地在一个国家整个领土范围内搜索未申报的核设施”。

他说，出于这些原因，需要对原子能机构的做法做出根本性的改

进：更广泛地利用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的信息，并准备接受从外

部提供给原子能机构并经严格审查的信息。有人有时会听到这样

的评论，即原子能机构只应考虑从官方渠道传递的信息，而从其

 
30 原子能机构 19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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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渠道获取的信息是存疑的（不管是来自媒体还是国家情报机

构）。而他本人则认为，所有信息，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他也承认，信息可能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

机而提供的，不加甄别的引用可能会导致错误。但是拒绝接受任何

其他信息将可能是一个严重错误。但也不是说这些信息就应该自

动触发，要求有关国家进行解释。这些信息应被仔细和严格地评

估，以便总干事判断是否应支持或拒绝进行专门视察的建议。31 

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条第 A 款指出，成员国应自主判断并提供这

些信息，以协助原子能机构开展工作。 

(b) 理事会的决定： 

1993 年 2 月朝鲜的情况，是理事会默许原子能机构使用受保障当

事国以外的成员国所提供信息最典型的例子。根据总干事报告，

未经表决投票，理事会即通过决议，即因“必要和紧迫的”需求，

决定针对额外信息和地点开展专门视察活动。总干事明确表示，

原子能机构通过自己的核查活动发现了异常情况后，还利用“国

家技术手段”获得的卫星图像来确定嫌疑地点，认为这些地点有

助于解决朝鲜未能申报核材料的问题。 

还应指出的是，原子能机构寻求进入这些存疑地点，并非是其确

信这些地点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而是认为获得这些地方贮存的

废物样品将有助于异常情况的解决。 

10.4.5. “全面保障协定”赋予原子能机构核实当事国申报完整性的权

利和义务 

事实上，理事会早在考虑其他法律授权之前就做出了要求原子能机构

核实完整性的决定，这表明理事会接受原子能机构核实当事国申报完整性

的义务源于“全面保障协定”本身，不依赖附加议定书的存在。虽然原子能

机构在所有签订“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范围内寻找未申报核材料和核活动

 
31 原子能机构 1992c；原子能机构 1992d，第 131－13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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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迹象，但作为一项政策，对于一个没有“附加议定书”所载措施提供额外

保证的国家，原子能机构不对其不存在未申报核材料的情况进行报告。 

“附加议定书”为我们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额外的工具，而且是

在更常规的基础上，这一点已在大量年度保障执行报告和其他机构出版物

中得到阐述。理事会从未质疑这一观点。 

10.5. 总结 

像一些国家近期所做的那样进行争论是肤浅的。例如，理事会和大会

做出的决定与原子能机构在“全面保障协定”下的权力无关，因为它们或者

仅与在特定国家实施的保障措施有关，或者通过的主席总结并不是正式的

决议。32 南非和朝鲜的保障协定以及所有“全面保障协定”在实质上是相

同的。此外，理事会已多次通过主席总结机制做出过各种决定，包括就最敏

感问题、违约行为。伊拉克和罗马尼亚问题都是如此。33 

同样，对原子能机构在“全面保障协定”下核实信息完整性的义务来

自于“附加议定书”的说法进行争论也是肤浅的。成员国敦促原子能机构保

证不存在此类协定下未申报的核材料及核活动 — 事实上，理事会和大会

确认原子能机构有权这样做的决定甚至早于考虑建立新的法律授权。 

有些国家质疑，如果原子能机构已经有权根据“全面保障协定”核实

国家申报信息的完整性，那么是否还需要“附加议定书”。答案很简单：“全

面保障协定”赋予原子能机构的义务是核实国家申报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

性，但在这样的协定中，可采用的手段是有限的，比如专门视察。而“附加

议定书”则可保证原子能机构在更常规、更可预测和更可靠的基础上更广泛

地获得相关信息和进入相关场所。这使得原子能机构能够比过去更及时、更

有效地探查未申报的核材料及核活动。 

 
32 原子能机构 2014，第 25－160 段。 

33 1991 年 7 月和 9 月，委员会发现，伊拉克没有申报与其秘密的铀浓缩和钚分离

方案有关的核材料和设施，构成不遵守其“全面保障协议”，并请总干事向联合国安理

会报告此事。第一个决定是通过一项决议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通过双方同意通过一名

主席的委员会审议工作摘要的机制做出的。原子能机构 1991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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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机构核实当事国不存在未申报核材料及核活动的权威所面临的

另一个挑战是，不可能证明反面情况。汉斯·布利克斯在向理事会提交的一

份关于“93+2 计划”的报告中指出，“无论措施多么全面，任何保障体系都

无法绝对保证当事国没有核材料非法转移或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34 

2003 年，原子能机构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伊拉克问题报告中再次提到

这一点，并在报告中承认，即使拥有安理会决议赋予的权力，也是不可避免

的。35 

然而，原子能机构可以寻找未申报核活动的迹象。在 2003 年的伊拉克

问题上，原子能机构在寻求但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后，可以高度自信地得出结

论，伊拉克没有重启核武器计划。事实证明，原子能机构是对的。 

一些持批判态度的人士认为，尽管原子能机构有权对未申报的核材料

及核活动的迹象采取后续行动，但它无权寻找这类迹象,这种说法也是肤浅

的。如果一个人不去寻找东西，他就不太可能找到它。对核实完整性持批判

态度的人认为，原子能机构是否应该试图去确定这种迹象是否存在？1995

年，布利克斯讲到了这一点，他引用了一个人“在一盏亮着的路灯附近寻找

丢失的钥匙”的故事，当被问及他是能否确定在此处丢失钥匙时，他肯定会

说“不，在这里找更容易一些”。36 

正如我早些时候引用的一份出版物中指出的，同意这种重新解读的最

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将是，允许一个只有“全面保障协定”而没有“附加议定

书”的国家阻止原子能机构去调查该国（是否存在）未申报核材料及核活动

的迹象。如果这种重新解读没有得到直接解决或明确拒绝，保障措施可能被

迫恢复到 1991 年以前采取的核查方法上，即主要集中于已申报的核材料上，

这直接导致原子能机构未能及时发现伊拉克未申报的核计划。所有各方都

有责任了解在加强保障措施方面已经取得了什么成就，也没必要重塑这些

成就。 

 
34 原子能机构 1995，附件 1，第 15 段。 
35 “重要的是要强调，核实过程总是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机构不能提供小规模

核活动的绝对保证，如科学家进行的个人电脑模拟或实验室工作（确实也包括国际直接

获取武器用核材料）。然而，侵入性检查措施[例如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执行的检查]将

被禁止活动未被发现的风险降至最低，并通过早期发现的风险阻止核武器计划的恢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03（载有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84 号决议提出的原子能机构在伊拉

克的工作方案）。 
36 原子能机构 1995，附件 3，第 4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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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或作者所代表国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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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来保障 

 

特雷弗·芬德利 

摘要  新的环境、制度、技术和实践，包括文化现象，不断地推动着保障的

演变。本章从历史角度审视保障，认为它是推进保障法律文书谈判政治进程

的产物。特别是，本章从对保障法律框架进行调整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困

难的角度，论述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促进变革的因素包

括：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利用在加强保障执行方面赋予它的权力和责任；作为

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和方法进步；以及保障的非技术方面，特别是人

的因素。 

关键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原子能机构《规约》；

全面保障协定；小数量议定书；附加议定书；保障培训 

11.1. 引言 

原子能机构运行的核保障体系是国际法的最高成就之一。保障旨在通

过早期探测来阻止核材料从和平目的转用于军事目的，是防止核武器向无

核武器的国家扩散的前所未有的努力。原子能机构利用其保障体系，率先进

行了侵入性的国际现场视察、监测和报告，此后也得到了其他领域的仿效。 

很自然地，保障是条约法律文书谈判政治进程的产物，具有达成妥协、

创造性的歧义和物质限制所产生的所有缺陷。与大多数法律安排一样，保障

也因时间推移而受到影响。它未曾预见到出现新的环境、制度、技术和实践，

包括文化现象。它有必要寻求适应，这个过程往往是艰难的。本章从这个角

度审视原子能机构的保障，需铭记在心的是，重大变革往往通过原子能机构

成员国之间的政治进程而非法律过程实现的。与此同时，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赋予它的全部权力和责任来加强保障的执行。虽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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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艺的进步是该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本章侧重于保障的非技术方面，

特别是人的因素。 

11.2. 原子能机构保障现状 

核保障建立在两个主要的国际法律基础之上，即 1957 年原子能机构

《规约》和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建

立和管理保障，保证特种裂变材料及其它材料、服务、设备、设施和情报”

不被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2 保障既适用于提交原子能机构保障的核

材料和核活动，也可应当事方的请求适用于双边或多边安排。根据《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第三条，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商定了一套强制性、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全面保障协定体系，适用于作为该条约缔约国的无核武器国家。3 在《不

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之前，只有特定项目的保障，在自愿的基础上，适用

于零散数量的核材料或设施 4。全面保障协定现在涵盖当事国申报的所有核

材料和核设施。为了缓解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武器国家缔约国和平用

途核工业不受到任何限制的关切，谈判达成了自愿提交保障协定，对每个核

武器国家国家都实行有限的保障。5 此外，还谈判了一系列地区无核武器区

条约，要求缔约国接受原子能机构的核保障。对于没有核材料或核材料很少

的无核武器国家，1971 年通过了全面保障协定的“小数量议定书”，允许

它们无限期地暂停其大部分保障义务。6 

1991 年发现伊拉克违反其保障协定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存在一

个与其申报的核设施平行建造的未申报的核设施— 导致了一场原子能机

构保障的“革命”，这场革命至今仍在上演。它促使原子能机构通过两个法律

 
1 原子能机构 1989；1968 年 7 月 1 日开始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2 原子能机构 1989，第 III.5 条。 

3 原子能机构 1972。 

4 原子能机构 1965（1966 年和 1968 年暂时延长）。 

5 https://www.iaea.org/topics/safeguards-legal-framework/more-on-safeguards-

agreements.，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通过。 

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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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改革保障体系：确定和利用它已经拥有但仍然未充分行使的法律授权；

并谈判一份后来被称为“附加议定书”的全面保障协定自愿补充条款。7 各

国于 1997 年开始接受“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要求它们扩大申报其核活

动和核资产资料，同时也赋予原子能机构更大的资料收集和视察的权力，特

别是对关注地点的补充接触。 

11.3. 追求普遍性 

从法律角度看，持续存在的挑战之一是促进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无核武器国家缔约国使得全面保障协定生效。目前，全面保障协定仍未生

效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具有已知的核能力或核野心，除索马里外，它们都是发

展中的小国。8 但它们仍然未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许多核活动很少

或根本没有核活动的国家在接受全面保障协定的同时，也接受“小数量议定

书”，暂时搁置了全面保障协定的大部分报告和核查要求。现在看来，这并

不比完全没有全面保障协定好多少。 

2005 年，引入了一个修订的“小数量议定书”，对即使尚未获得重要

的核能力的“小数量议定书”国家，也扩大了履行保障义务的范围。9 这包

括定期报告、及早通知建造核设施的意向（而不是核设施进料前 180 天通

知）以及接受特别视察和专门视察的可能性。新的“小数量议定书”明显地

堵塞了一个法律漏洞，因为根据原协议，对于相当先进的国家，在顺利获得

大量核材料并已经建造了核设施之前可免受核保障。签订“小数量议定书”

的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新版本。在 31 个仍未签署新“小数量议定书”的

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缅甸、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

苏里南和赞比亚等并非无关紧要。10 2020 年 9 月，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

尔·马里亚诺·格罗西致函这 31 个国家，要求它们接受经修订的“小数量

议定书”，并警告说，原子能机构为这些国家得出充分可信和合理的年度保

 
7 原子能机构 1997。 

8 原子能机构 2021a。 

9 原子能机构 2006。 

10 原子能机构 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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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结论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11 目前为止，马尔代夫和苏

丹是仅有的响应了他的呼吁的两个国家。12 除此之外，立陶宛、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三个国家已表示，它们希望完全撤销其

“小数量议定书”。 

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是实现“附加议定书”的普遍性。自 1997 年以来，

接受“附加议定书”的进程一直缓慢。现有 137 个国家，加上欧洲原子能联

营，具有生效的“附加议定书”。然而，在它通过后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

来，尽管“附加议定书”被认为是保障的“黄金标准”，但仍有几个重要的

例外，即现已实际拥有核基础设施的国家（阿根廷、巴西、朝鲜民主主义共

和国（朝鲜）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者计划获得核设施的国家（埃及、

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1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特例，它自愿同意

执行其“附加议定书”，但没有正式接受该议定书（尽管目前没有充分遵守

所有条款）。14 阿根廷和巴西构成了一种特殊情况，它们有双边保障安排

以及专门的核查机构：阿根廷-巴西衡算与控制机构。15 但这并不免除他们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以身作则的义务。 

秘书处于 2001 年通过了一项说服更多国家承担保障义务的行动计划，

并定期更新，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18 年。16 2019 年，原子能机构的外聘审

计员高度肯定了秘书处取得的重大进展和和加强外联的努力，但除了“继续

努力”之外，无法就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任何建议。17 非原子能机构成员国

与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之间没有工作层面的关系，对原子能机构授权的

活动知之甚少或者毫不知情，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挑战。过去，举办地区研讨

班成功地说服了一些国家采取行动，但随着此类国家数目的减少，这种活动

 
11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pressreleases/iaea-director-general-steps-up-efforts-

to-strengthen-safeguar ds-implementation，2021 年 9 月 30 日访问网页。 

12 原子能机构 2021b。 

13 原子能机构 2021c。 

14 https://www.iaea.org/iaea-director-generals-introductory-statement-to-the-board-of-

governors-7-june-2021，已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通过。 

15 阿根廷-巴西衡算与控制机构（ABACC）。 

16 原子能机构 2020a。 

17 原子能机构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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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仍不采取行动的国家来说可能有失脸面（往往缺乏理解或能力是问题所

在）。尽管需要更多资源，我们仍需采用一种更具有针对性的办法，包括与

有关国家当局进行个人接触。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影响力当然是有限的，受

托成员国、联合国安理会和核供应国集团应为这项工作多施加影响。 

11.4.  进一步加强保障 

保障体系自建立以来一直在改进过程中，不仅通过采用新的法律文书，

而且通过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修改程序和实践。其中一些已得到理事会的特

别批准或许可，而另一些则属于秘书处建立和运行保障体系的任务范围。各

种因素共同促使原子能机构加强保障体系的有效性和提高效率。其中一个

因素是所有军备控制和裁军核查体系的基本特征：如果侵入性和费用未达

到所有国家都认为不可接受的程度，就无法实现条约得到 100%遵守的核

查。与此相反，在这种有限制的条件下，核查必须产生一种可以接受的保证

和信心，即履约的情况正在发生，违约行为将会被及时发现，以便采取国际

行动予以处理。 

第二个因素，特别是寻求更高效率的因素，接受保障的国家越来越多，

适用保障的核材料数量和核设施数目也在与日俱增，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在

预算持续限制毫无放松迹象的情况下。此外，新型核设施也需要执行保障，

比如新型核电设施（中小型反应堆、浮动反应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和聚变

反应堆）；高放废物和乏燃料储存设施、退役的核设施，以及可能的采用新

型浓缩和后处理技术（如激光和高温冶金法）的设施。原子能机构还定期（和

临时）被要求为特别协定承担额外的重要核查任务，例如伊拉克、朝鲜和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案例。这些事件使关键人员和资源偏离其正常目的，有时

未获得足够的补偿资金。 

第三个因素是面临财政困难的成员国给秘书处施加的压力，就像在联

合国的所有组织一样，要求采取最佳管理实践，包括战略规划和强化招聘、

培训、预算和财务管理。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保障部，也适用于原子能机构

的其他任何部门。 

虽然不断努力加强保障的执行意味着逐步收紧对成员国的约束，但实

际上，对保障的一些改进减少了全面履约国家的保障负担。这是自“附加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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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问世以来采用“一体化保障”收获的经验。对于全面履约的国家来说，

这使多年来实行的重复性保障活动合理化，从而与原子能机构作出更加精

简、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和更高效的保障安排。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应

当进一步改进保障，使得所有成员国都参与进来。 

有人不时地呼吁，为加强保障就更多法律文件进行谈判，有时将之称

为“附加议定书+”。理事会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 2004 年成立了保障与核

查委员会（第 25 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这方面（或任何其他方面）收效甚

微，并于 2007 年结束工作。第 25 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在是否有必要采取新

措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即使是热衷于这些措施的国家也未能提出可

行的想法。经过近十五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努力了。然而，

使委员会偏离轨道的原因之一，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违约问题仍然存在，

至少在 2015 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全面行动计划）的命运得到妥善解

决之前可能会阻碍理事会提出新倡议。 

1975 年成立的保障执行常设咨询组（保障咨询组）对保障改革作出了

重大贡献。然而，保障咨询组的建议只提交给总干事，其成员（由总干事任

命）来自数量有限的成员国（主要是退休大使或高级保障人员），而且其运

作机制并不透明。它的报告并不公开，甚至其议程也未曾公布过。可以说，

自从为“附加议定书”的概念化做出贡献以来，它未能提出前瞻性建议。保

障咨询组可通过扩大其成员范围、寻求外部贡献者的意见并公布其研究结

果，以转变成为一个更具活力、更有创造性和更开放的咨询组。 

在第 25 号委员会的会议期间，秘书处提出了许多加强现有保障运行机

制的想法，而不是寻求新的授权。这表明它看到了在缺乏法律补救措施的情

况下进行改进的充分可能性。18 自那时起，保障部主动向前推进，在其职

权范围内寻求更高的有效性和效率，特别是在战略规划、管理、技术（特别

是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发展方面。 

 
18 Boureston 和 Fergus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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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保障管理 

保障部是一个联合国方式为基础的国际组织，这决定了它的组织结构、

工作程序、工作人员招聘和任命规则、经费安排等，尤其是组织文化。尽管

如此，在这些制约因素下，保障部近年来为改进保障管理作出了巨大的努

力。视察员写出的书面视察报告不知道是否被读过就盲目地归档留存的日

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通过成员国提名进行候选人招聘和培训的日子也一去

不复返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保障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衡算思维和只关

注已申报材料及设施的旧观念也已成往事。 

现在，保障部的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归因于整个原子能机构

范围的改革，例如对计划编制、监测和报告采取注重成果的管理办法。据报

告，在引入十多年后，原子能机构“计划支助信息系统”（计划支助信息系

统）继续通过过程自动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19 随着 2011 年采用了联合国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也有所改善。该准则“使人们对原子能

机构的实际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20 秘书处报

告称，“计划支助信息系统”和《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继续需要微调、

调整、改进和增强。21 目前整个原子能机构正在“实施”一个问责制框架 22。 

此外，保障部还采取了自己的步骤提高有效性和效率。其《长期战略计

划》（2012－2023 年）不仅在组织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是一个开创性的举

措，这是原子能机构唯一的此类计划。23 该计划是在与工作人员协商后在

内部起草的，为保障部提出了一个愿景，并试图系统地鉴别核不扩散将来面

临的挑战。尽管该文件只能以摘要的形式发布，但它具有启发性。它说，原

子能机构应立志成为“卓越的国际核问题核查机构”，并取得“国际社会的

信心和支持”。24 它还强调需要持续改进保障及其有效性和效率。在实质

 
19 原子能机构 2019b。 

20 原子能机构 2020b，第 141 页。 

21 原子能机构 2019b，第 142 页。 

22 原子能机构 2020c，第 19 页。 

23 原子能机构 2011，第 2 页。 

24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雄心勃勃，因为目前只有另一个组织，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组织（CTBTO），而且它仍处于筹备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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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上，它不同寻常地告诫说，它是“及早发现并报告任何潜在的滥用核

材料和活动是至关重要的……”。25 而在传统意义上，保障的前提是，只能

在事件发生后发现令人关切的活动。 

《长期战略计划》旨在成为一份动态的文件，每两年审查和更新一次，

最近一次修订是在 2018 年。遗憾的是，修订版文件即使是摘要也未公开。

保障部应至少公开一份摘要，以持续确保其战略方向。作为其战略规划的一

部分，保障部还为核问题核查制定了两年一度的发展和实施支助计划，并制

定了一项 2012－2023 年的长期研发计划，这两个计划都是公开的。26 

另一个喜人的核保障管理改进趋势是保障部的质量管理系统，该系统

自 2004 年开始启动运行。27 2018 年 8 月，负责保障部的副总干事马西莫

阿帕罗发布了最新版的质量政策（第一版于 2004 年发布），其中包括以下

告诫：“质量关系到建立对我们保障结论的信任和信心。”28 保障部的质量

管理原则基本上与 2004 年确定的原则相同，即：领导力、全员参与、过程

方案、循证决策、改进（尽管由于某些原因不再像 2004 年版本那样强调“持

续”）、以客户为中心和客户关系管理。为了支持该政策，制定了两个质量

目标：“提升质量文化并强化质量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人负责制”和“在工作

过程中贯彻质量政策并遵循质量管理原则。” 

尽管有这些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保障部在运行质量管理系统方面仍举

步维艰，总干事的年度报告里提及改进质量管理系统也证实了这一点。29 公

平地说，这是因为就质量管理的本质而言，涉及一种永无止境的评审、评估

和改革的过程。成员国也认识到在其 2020－2021 年支持计划中反映的持续

挑战。该计划包括了一个项目，在 2017 年对其“成熟度”进行内部自评估

结果的基础上开展的“加强和完善保障部质量管理系统，并监督和报告其有

效性”。30 

 
25 原子能机构 2011，第 4 页。 

26 原子能机构 2020d，2013。 

27 原子能机构 2019b，第 130 页。 

28 原子能机构 2020d，第 96 页。 

29 同上，第 43－48 页。 

30 同上，第 90－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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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是，在保障方面，保障部还启动了国家一级有效性评价审查，

由专门的保障部国家一级有效性评价审查组负责实施。国家一级有效性评

价审查组汇集了部内跨部门的专业特长，评审保障的规划、发展、执行和结

论。其目的是为副总干事对保障结论的正确性提供额外的保证。31 2019 年，

外聘审计员专门对保障部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建立了“支持保障执行的有效

质量控制”进行了评估。32 调查发现，保障部工作人员对国家级有效性评

价评审小组的反应各异：“一些人支持它，认为它是有效性评估的一个重要

方面，而另一些人认为它是简单的重复工作，给他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额外

负担，特别是在涉及到资源的时候。”33 审计员批评指出，缺乏适当的行动

计划来规定执行国家一级有效性评价审查组建议的关键活动、日期和里程

碑，34 原子能机构同意审计员的建议。 

澳大利亚保障专家 John Carlson 提出了一种有所不同的保障质量控制

方案。他提议由一组可信赖的专家进行保障审计，假定这些专家来自保障部

外部，向总干事报告，总干事可以审查保障决定，并在适当情况下就进程提

出建议。35 Carlson 指出，这种安排在上世纪 80 年代曾经运作过，并表示，

“当各国正在寻求保障实践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今天，它可能会发挥积极作

用。” 

关于保障技术的改进，2015 年启动的一个投资 4100 万欧元的“保障信

息技术的现代化”项目，于 2018 年完成。该项目聘请了 150 名内部专业人

员，开发了 20 多个专用的应用程序，旨在使保障更有效、更高效和更安全。

近期保障部建立了一个协作分析平台，将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集成服务

于保障工作。“加强保障分析服务的能力”项目也对保障有效性作出了巨大

贡献。该项目通过多年的努力，为塞伯斯多夫的保障分析实验室设计和建造

了新的实验室设施，包括核材料实验室和环境样品实验室。36 重新设计的

 
31 原子能机构 2020b，第 180 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Carlson 2018。 

36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iaea-safeguards-labs-more-efficient-and-

accurate-thanks-to-recent-u pgrades，2021 年 7 月 12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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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材料实验室，被称为是原子能机构样品分析的“主力”，能力提升超过

50%。该项目由成员国自愿捐款资助，已在 2015 年在预算范围内如期完成。

当然，随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原子能机构也需要不断确保其实验室能力

保持最先进的水平，以应对未来的核扩散挑战。 

最近保障部关注的新焦点问题是组织的自我应变能力，特别在面临如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冲击时，可能对保障执行产生重大影响。总部工

作人员不仅需要适应居家办公模式，同时要处理敏感保障资料带来的复杂

性，而且视察员必须非正常地延长出差期开展现场活动，维持核查的连续

性。总干事格罗西称，“保障执行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37 尽管受到旅行

和防疫限制，但找到了创造性的方法，使总部和现场任务能够做到有增无

减。由于成员国的支持，原子能机构首次能够在必要时租用专用飞机将视察

员运送到目的地。总的来说，迄今为止原子能机构在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

大流行的影响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组织健稳性。为了查明将来全球紧急情

况对保障运行带来的脆弱性，原子能机构完成了“保障业务影响分析”。38

原子能机构的运行风险管理方案值得赞扬。 

11.6. 透明度和公开性 

关于原子能机构缺乏透明度的辩论往往将三种不同的挑战混为一谈：

秘书处内部的透明度、秘书处与成员国之间的透明度和面向公众的透明度。

每种挑战都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穆罕默德·巴拉迪总干事在其任期内发

起了“一个机构”的行动倡议，以打破秘书处出了名的内部信息交互壁垒，

保证协调原子能机构所有部门步调一致。2020 年，格罗西总干事在其第一

个计划和预算报告中介绍政策、管理和行政部分时，仍然认为，实现成员国

的目标需要“有效协调，以确保‘一个机构’方案”。39 随后，他将原子能

机构几乎所有活动列为需要这一方案，包括“秘书处内部、秘书处与成员国

 
37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iaea-nuclear-verification-continued-during-

the-covid-19-pandemic-s a feguards-statement-2020，2021 年 9 月 30 日通过。 

38 原子能机构 2020e，第 15 页。 

39 原子能机构 2019b，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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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以及与有益于公众和媒体之间的信息管理”。所有这些方面都与保障执

行有关。 

然而，作为原子能机构大部分机密信息的持有部门，保障部多年来一

直比其他司更加努力接受“一个机构”理想。事实上，保障协定中规定的保

密原则是为了防止信息在原子能机构内部扩散而设计的。保密箴言，对一个

国际组织来说是不寻常的，但是，现在它如此牢固地植根于原子能机构的保

障文化中，以至于它助长了对所有保障事务的普遍不透明文化，以及原子能

机构总体缺乏透明度。 

近年来，作为国家一级概念的副产品，保障部内部的透明度有所提高，

这要求国家评价小组的管理人员、分析人员和视察员之间密切合作，根据多

种信息来源为每个国家得出保障结论。尽管如此，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

成员国的支持下，正在继续努力实施该司 2013 年内部沟通战略计划，以“加

强高级领导和保障部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40 

至于秘书处与成员国之间的透明度，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呼吁保障部更

好地解释不断变化的保障方案。2012 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当时一些

成员国批评国家级保障概念缺乏官方层面的信息和分析。尽管，其中一些是

属于政治上的分歧，但有些成员国也对这一最新的保障不清晰的例子表示

真正关切。41 

接踵而来的是对年度“保障执行情况报告”的不透明问题展开了长期

辩论。自 1977 年推出以来，用 Roger Howsley 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就是“数

据丰富，信息匮乏”。42 比如，公开发布的“保障执行情况报告”简化版，

2019 年的保障情况说明，有益地揭露了某个国家失去了更广泛的结论。然

而，它没有以典型的方式直接宣布相关的国家就是利比亚，只是把获得更广

泛结论国家的数量从 71 个降为 70 个。这是一个绝佳的推动年度“保障执

行情况报告”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因为利比亚陷入了一场内战，很难将其保

障的失效归咎于此。同样，保障还面临其它类似的挑战，比如福岛第一核电

站事故发生后，以及原子能机构无法进入乌克兰的某些地点。这些情况下，

 
40 原子能机构 2020d，第 16－17 页，第 43－48 页。 

41 Mayhew 2020。 

42 Howsle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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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得出更广泛结论的“不具备技术支撑的确凿事实”。43 正如澳大利亚

在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的发言指出，“‘保障执行情况报告’应该包含足够

的细节，使成员国能够理解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的运作，并评价保障执行的

有效性。”44 

其他一些呼声则认为，“保障执行情况报告”应该“当问题可归咎于原

子能机构时，应说明是由于设备故障，人员问题还是管理方面的原因。”。45 

目前，成员国和公众只能猜测，这助长了对保障所面临问题的记忆缺失：似

乎无人需要对此负责。2020 年，外聘审计员建议，在“保障执行情况报告”

中应强调延迟提交国家申报及其对得出保障结论产生的影响，包括是（否）

使用了“国家申报门户”的信息。“国家申报门户”是一个用于支持原子能

机构与成员国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安全和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46 保障部

前部长奥利·海诺宁先生认为，“保障执行情况报告”还应着重强调保障新

出现的问题，这也应在向理事会提交的技术简报中提及。47他还建议，秘书

处应就存在问题的国家给出独立的报告，可能不是像目前的做法那样，仅仅

在发现这些国家违约之后（才给出报告）。 

2020 年“保障执行情况报告”中有一些较受欢迎的新元素。在 2020 年

核材料管理协会和欧洲保障研究与发展协会的年会中可听到这样的评价 —

“‘保障执行情况报告’中有更多更丰富的有意义的数据”（Carrie Mathews，

主席），包括了新趋势和新图表，以及“一个新的花哨的封面”（副总干事

阿帕罗）。阿帕罗还宣布了总干事打算向成员国额外提供关于“我们正在如

何开展业务”的信息，包括来自“国家一级保障方案”的数据，同时告诫不

要使“保障执行情况报告”“不可读”。48 

 
43 Otto 2021。 

44 https://austria.embassy.gov.au/vien/AEIASIRJune2021.html，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通过。 

45 Rockwood 等 2019 第 29 页。 

46 原子能机构 2020b，第 177－178 页。 

47 Heinonen 2013。 

48 Mathews and Apar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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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部或面向公众的透明度，这很可能只能通过组织文化转变来改

变。原子能机构在其战略目标、预算和财务、组织结构调整和绩效考核等方

面更加公开，将使保障部在保障有效性、新出现的核扩散挑战以及对成员国

违约的普遍关切方面的信息更加公开。海诺宁主张，作为开端，向包括研究

人员和吹响警笛的人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公开整个“保障执行情况报

告”，强调执行和履约问题，他们可以利用它来宣传和帮助进一步揭示国家

的不作为行为。49 秘书处本身也支持这一提议，但是，由于一些成员国具

有疑虑而受到抵制。 

另一个困难是，秘书处不愿意面对批评原子能机构的评论者做出公开

回答，这使得保障部失去了解释的机会，因而易受到误解和进一步的批评。

前总干事田野之弥也指出，各成员国和公众有时很难理解原子能机构在做

什么，他承认，“当我们看到公众讨论的信息不准确时，也会感到沮丧。”50 

答案当然是应该更加透明。Laura Rockwood 和她的同事们在给维也纳裁军

和防扩散中心的撰稿中建议，“各成员国和秘书处应勇于挑战对原子能机构

法律权威的错误主张”。51 他们建议，“由于成员国对秘书处的不信任造成

了对原子能机构权威性的挑战，可以通过提高透明度、磋商和信息传递来缓

解，这里应强调以伙伴关系而不是竞争为特征的保障关系”。他们还建议给

保障执行常设咨询小组（保障咨询组）一个面向公众的角色，以帮助应对有

关保障的虚假陈述，并就保障问题向公众和理事会提供独立见解。 

核不扩散界大力支持原子能机构及其使命，在宣传其成就和挑战时被

视为“力量倍增器”，特别是在面临一些成员国严重不支持的时候尤其重要。

总干事格罗西似乎更愿意分享信息，他在公开声明中也直言不讳，包括一些

临场发挥而不是照本宣科地回答问题。但是，他仍然需要修复原子能机构与

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的关系，近年来这些关系已经变得脆弱。令人鼓舞的是，

自担任总干事以来，他一直主张建立包容性的伙伴关系，不仅与成员国，而

 
49 Heinonen 2013，第 5 页。 

50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statements/challenges-in-nuclear-verification，2021

年 9 月 30 日通过。 

51 Rockwood 等，2019，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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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工业界和民间社会接触，这样可以帮助原

子能机构在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方面实现效果最大化。52 

11.7. 保障培训 

近年来保障部在改进培训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其培训处负责为原子能

机构人员和国家或地区当局的人员设计和提供保障技术培训。53 后一种有

助于向地区核当局传授原子能机构保障实践和文化，同时还使得秘书处能

够发现这些机构中保障实践和文化的不足。 

对新视察员的培训从为期三至四个月的原子能机构保障入门培训班开

始。课程模块涵盖必要的技术科目，包括非破坏性分析技术、封隔和监视、

辐射防护和设计资料核实。培训也越来越多地涉及软技能，包括观察、谈判、

沟通和访谈技巧。受训人员需要熟悉保障的历史，包括过去的违约案例，以

及保障条约和协定的背景情况。在完成对一座轻水反应堆开展的全套视察

练习和对一个案例研究的口头报告后，入门课程结束。 

自伊拉克核问题以来，加强保障体系体现了新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原

则，现在正通过培训将其植入保障文化。视察员正在接受培训，使他们更具

有好奇心，更注重调查，更愿意向核设施或政府代表提出问题，更愿意在现

场采取主动行动，而不是习惯于要求维也纳的授权。一位负责部分入门培训

课程授课的经验丰富的视察员称，新方法正在发挥作用：“但除了测量核材

料，检查衡算和审计账目外，我们一直在寻找可能存在未申报核材料和活动

的蛛丝马迹”。”54 其目的是教导视察员不要像物理学家、化学家或工程师

那样，而是要像调查员那样思考问题。55 从本质上讲，视察员必须学会成

 
52 格罗西 2021，第 13－14 页。 

53 原子能机构 2020d，第 97 页。 

54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training-iaea-inspectors，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通过。 

55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a-day-in-the-life-of-a-safeguards-inspector，已

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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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吹响警笛的人。他不仅能够准备发现违约行为的证据，而且还要有足够的

信心向可能持怀疑态度的原子能机构高级主管说明违约的理由。 

除了培训新工作人员外，培训科还为继续任职的保障人员提供课程，涵

盖在设施和总部的一系列保障活动，达到提高“技术和行为技能”的目的。56 

最近加强了对包括视察员在内的所有保障工作人员的质量管理培训。57 鉴

于国家级方案地位突出，特别重要的是，所有保障人员都必须接受系统地使

用新分析技术的培训，包括质疑性思维和“结构化分析”。58 分析技能培训

旨在帮助分析员和视察员避免“群体思维”；采用据称是非常有效的竞争性

假设分析法；并尽可能地消除个人偏见。受训人员可学到三个层次的分析：

客观分析，大家都能接受；主观分析，需要一定程度的主观研究才能根据证

据得出结论；政治层面分析，他们不该在这方面冒险。培训科正在举办一系

列为期一天的研讨班，培训国家评估小组的参与者在工作中如何开展团队

协作。59 

尽管培训旨在改变核保障文化，以适应加强保障的新价值观，但在保

障培训文件或计划中并未有意识地提及保障文化。这与全球核安全和核安

保领域的实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领域的实践中，没有一门值得称颂的

入门课程完全不提及文化，或者至少有一节关于文化是什么以及如何加强

文化的课程。这一缺陷应予以纠正。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传播“隐性知

识”，这种知识不在手册或指令中，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知识。高级视察

员是指导新员工和传承保障文化的关键，特别是在帮助他们了解在积极主

动和坚定自信方面可以走多远。自 2007 年以来，原子能机构一直在开展知

识管理工作，以支持主管人员识别退休或以其他方式离职的工作人员保留

下来的关键岗位相关知识。60 

 
56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training-iaea-inspectors，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通过。 

57 原子能机构 2007，第 6 页。 

58 原子能机构 2020d，第 104 页。 

59 同上，第 107 页。 

60 原子能机构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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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将来的核不扩散挑战作好准备，原子能机构称，它现正在不断

更新培训计划，适应保障执行的演变。61 例如，为了应对 2011 年福岛第一

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的现场核查挑战，以及 2015 年达成“全面行动计划”后

为支持在伊斯兰伊朗共和国的核查工作，均在短时间内提供了额外培训。62

为可能恢复对朝鲜视察的培训也在继续。63 培训科还认识到，需要为即将

采用的新技术开展培训，无论是原子能机构本身采用的核查技术，还是核工

业中涌现的新技术。64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有效的保障培训带来最新挑战。面对面学习

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电子课程所取代，需要重新认识教学技巧和预期成果。培

训科认为，这种体验可能会对培训产生长远影响，将重点从传统的教学方法

（讲座、问与答等）方式转向“以学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增强

了互动性，随时学员反馈，进而为实现教学目的更关注目标和方法，以及对

非英语母语的学员配备同声翻译等。65 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开展的保障培训

一直面临诸多挑战，当前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流行可能加快了对重大革新

的思考。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培训计划是完美无缺的。2019 年出自瑞典辐射

安全管理局的报告中指出一些惊人的例子，有的视察员“不知道或不遵守设

施的安全及安保要求，他们没有充分了解法律框架（包括对原子能机构的限

制），或者行为不端，或与设施运行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66 

报告的结论是，虽然“幸运的是，这些例子很少”，但它们“值得关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建议，监管型组织应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开展

视察活动并寻求认证。67 原子能机构已对保障分析实验室进行了认证。鉴

 
61 原子能机构 2014a。 

62 原子能机构 2017。 

63 SGCP-102 项目，见原子能机构 2020d，第 98 页。 

64 同上，第 100－1001 页。 

65 Stevens 等 2021。 

66 Rockwood 等 2019，第 29 页。 

67 经合组织 2014；国际标准化组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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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子能机构认为其保障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可以通过广泛接受的

标准本身进行学习，但可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认证程序。 

培训科承认，由于预算限制、人员流动、过于依赖外部授课人员（60%）、

在设施开展现场培训的准入限制等因素增多，以及需要更新管理和培训工

具，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68 大多数培训课程费用和课程差旅费都需要成

员国（多数是西方国家）的预算外支助，并且需要一些免费的专家承担授课

工作。69 依赖自愿捐款不仅使计划变得复杂化，而且不幸的是，使一种误

导性的想法永久化，即保障是西方国家的事务，并非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

项目。尽管鉴于目前的财政限制，这具有挑战性，但是，理想情况下，应扩

大资金来源和免费培训工作人员的范围，以说明保障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建立公共-私营机构伙伴关系的领域。 

11.8. 进一步加强保障工作人员队伍 

原子能机构的重点优先事项是建立一支高度积极进取、敬业的、适应

性强的、随时准备应对当前和未来核查挑战的保障工作人员队伍。尽管，保

障部在改进招聘和培训方面做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由于制度遗留问

题的制约该组织仍无法取得最佳效果。一是原子能机构采用的联合国工作

人员“轮换”制度。为了防止出现秘书处长期职业生涯，它规定视察员和其

他专业保障人员的最长任期为七年（通常是首次三年合同，然后每两年延长

一次，最多顺延两次）。七年期满后，大多数人被要求离职，但离职一年后

可以重新申请再聘用。考虑到具有保障专门知识的候选人数目有限，需要最

大限度地提高原子能机构在视察员培训方面的投资回报（每人五年内最多

240 000 欧元），以及保障日益复杂和专业的技术要求，经总干事酌情决定，

合同可无限期延长。目前，大约 30%的原子能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签订了长

期合同，其中大多数在保障部。70 

“轮换”制度的优点是，它使更多成员国的公民有机会在原子能机构工

作，而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倡导这种制度。它还允许定期将具有新想法和技能
 

68 SGCP-102 项目，见原子能机构 2020d。 

69 同上。 

70 原子能机构 2020b，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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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鲜血液”注入系统。还有未被广泛认可的是，它还使秘书处能够将有

经验的保障工作人员送回本国，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其国家保障部门中宣传

保障最佳实践和文化。最后，“轮换”制度也有利于原子能机构裁减工作表

现不佳的雇员。 

但是，“轮换”的缺点是明显。它用词不当，因为它表明工作人员有条

不紊地进出秘书处。事实上，许多获得很高评价的视察员从未返回原岗位，

或者由于返回太晚需要接受重新培训。人员流失会导致专业知识流失、制度

化知识储存减弱，同时不利于在组织人力资源中植入一种强大的保障文化。

离职人员的遣返费用也相当可观。在招聘新工作人员时，原子能机构无法提

供有保证的职业道路。“轮换”制度还帮助管理人员逃避采用标准的员工评

估流程，记录员工好或不好的表现，“大多数人认为，这不像原子能机构的

普遍文化。”71 这些都是任何现代公司都不会容忍的做法。与此同时，特别

是在专业资质要求提升的情况下，原子能机构努力按照《规约》的要求，从

所有地理区域招聘合格的工作人员。在受到无法提供职业通道的有限期合

同约束的条件下，原子能机构不具有人才市场竞争能力。尽管有维也纳的诱

惑力，一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土耳其和阿联酋）的大型核

项目正在吸引潜在的人才。另一个特别的挑战是招聘分析师，包括具备卫星

图像分析和社交媒体分析技能的专业人员（尽管原子能机构涉及的业务只

需要浅显的技能）。 

虽然原子能机构《规约》要求“其长期工作人员应保持在最低限度”，72 

前原子能机构法律顾问 Laura Rockwood 称，立即修改“轮换”政策并无法

律限制（最好是理事会批准或默许）。73 同时，可以采取若干步骤，通过其

他手段实现“轮换”制度的优点。应按照外聘审计员的建议（并经保障部同

意），在部内实现“轮换”制度化。与其将工作人员从原子能机构轮换出去，

不如利用休假、人员交流计划和借调方式来更新工作人员的资格和经验。国

家核机构或核相关组织，包括欧洲原子能联营、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与

控制机构（巴阿核材料衡控机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世界核能大

 
71 Rockwood 等 2019，第 31 页。 

72 原子能机构 1989，第七条 C。 

73 Rockwood 等 2019，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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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无论如何，也许由一

名外聘顾问对原子能机构的人员配置实践进行彻底研究，似乎是合理的。 

尽管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伊拉克核事件之后有人呼吁促进保障文化，但

与安全和安保领域不同，文化变革尚未被广泛承认为维持原子能机构保障

有效性对策之一。74 秘书处未采取深思熟虑的文化变革战略，在多数场合

也未使用文化这一词汇。然而，自伊拉克事件以来，保障体系的革命性变化

不可避免地使得组织理论家认为，在关键的人为现象、价值观和基本假设三

个领域中，产生了保障文化的变化。75 

价值观念的最大变化涉及正确性和完整性，视察员需要采取更适合于

调查的方案，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采取更加协作的方案。保障部进行了文化上

敏感的改革，例如编制《战略计划》及其更新版的协商过程、招聘和培训方

面的改进以及质量管理程序产生的变革。工作人员的更替和代际变化将有

助于确保一种新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普遍，这也意味着这种文化

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之前“代表性不足的国家”

的妇女和人员比例持续增加带来的变化。保障部还面临着整合或至少是协

调若干亚文化的持续挑战，特别是官僚亚文化和科学亚文化，以及视察员亚

文化和分析人员亚文化。 

然而，文化改革需要时间，而且这种变化可能尚未在保障人员所持有

的基本假设中得到充分反映。保障部内对文化方案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仍然

比比皆是，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对它的内涵缺乏理解，也可能是担心它可能揭

露出来的问题。原子能机构也经常努力敦促其成员国关注文化方面，这不仅

体现在安全和安保领域，也体现在加强其国家核能组织机构。76 

最佳保障文化的要素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些是所有组织都应致

力追求的愿景：组织卓越、志诚服务和忠于组织的风尚，以及对有效性和效

率的承诺。原子能机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有其特别的其他价值观，致力于一

个比其自身福祉更高的事业，尤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最佳的保障文化

应该体现原子能机构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坚定承诺。尽管有良好的意图，但仅

 
74 有关原子能机构保障文化的全面研究，请参阅 Findlay 2022（即将出版）。 

75 Schein 2004，Schein 和 Schein 2017。 

76 原子能机构 2008a、b、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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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保障部无法改变整个原子能机构的文化规范，更不用说联合国系统的文

化规范了，这些规范深深地影响了保障文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与领导力、管

理风格、招聘和晋升相关的文化规范。当然，这种改革需要原子能机构最高

层、总干事、高级工作人员和理事会以及全员人员采取行动。 

具体到保障文化，秘书处应该像核安全和核安保界所做的那样，让包

括成员国在内的整个保障界参与进来，就核保障文化的定义达成共识，并确

定构成最佳文化的要素。虽然这种做法不能自动促使文化变革，但它可以为

秘书处、成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导和启发。此外，原子能机构应委

托有资质的管理专家对其组织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重点关注保障事务和

相关工作人员。这应该包括反思工作人员“轮换”制度、招聘和培训实践、

工作人员评定咨询和奖励制度对保障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还应向其它具有

监管职能的组织寻求经验。在考虑重大组织变革时，原子能机构应从一开始

就考虑可能产生的文化影响，并采取措施以达到预期的文化转变。任命一名

官员负责文化改革管理将可促进这一过程的实现。 

11.9. 未来的核查挑战 

保障规划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定期的、出乎意料的临时核查需求，这些

需求来自于原子能机构未直接参与下达成的一些国际协议。迄今为止，最突

出的案例是伊拉克、朝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问题。在多年的实际预算

零增长之后，原子能机构的体系中没有“富裕”来应付与此类事件相关的成

本（财务、技术、人力资源和管理）。这迫使原子能机构不得不依赖各成员

国的自愿捐款。虽然经常会收到这些捐款，有时还能即时到账，但对原子能

机构的正常运行造成的影响相当大。这不仅造成可用资金短缺，而且使关键

工作人员偏离了日常工作职能。伊拉克行动小组、伊朗工作队和后来的伊朗

核查办公室均出现了这种情况。原子能机构今后在处理这类事件时的一种

方法是设立一个特别紧急基金。这不仅可用于处理违约案例，也可以用于处

理核事故，比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等，当时秘书处必须仓促地采取应急

响应措施。 

另一方面，原子能机构应设法从临时安排必然带来的新核查挑战中获

益。在伊拉克问题上，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监测、核查与视察委



 

255 

员会等机构的合作，使原子能机构无论是好是坏，接触了多种不同的核查方

法，包括文件检索、与关键人员的访谈和环境取样等新技术。在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原子能机构无疑从一些设施维持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中，以及正如

“全面行动计划”含蓄地指出的那样，从“使用现代监测技术”中吸取了一些

教训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77 尽管“全面行动计划”明确表示，其规定和措

施“不应被视为开创先例”，78 但原子能机构从伊朗核问题上获得的知识

和经验也不会完全留在其核查资料库和工具箱中被束之高阁。秘书处应确

保经验教训得到适当的记录、建档和研究。虽然有人可能会认为秘书处为重

返朝鲜做准备是一种资源浪费，但维持这种能力确实提高了原子能机构整

体的能力，并消除了一旦朝鲜迅速返回保障或接受附加的监测措施时，核查

毫无准备的缺陷。 

除了这些不可预见的一次性核查工作外，长期以来关于原子能机构在

核查未来多边或双边协定方面的作用的争议一直存在。几十年来，“禁产条

约”一直被认为是核裁军的下一个关键多边活动，可能发挥原子能机构的核

查作用。也有人建议原子能机构核查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和美利

坚合众国核裁军产生的退役核材料。20 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三边倡议

旨在为这种参与模式铺平道路。79 最后，2017 年《禁止核武器条约》呼吁

对彻底核裁军进行多边核查，但它并没有利用像原子能机构这样经验丰富

的机构来执行这项任务。尽管如此，在穆罕默德·巴拉迪的任期结束后，原

子能机构一直并不积极提出其承担任何这些未来角色的理由。事实上，在过

去 60 年，已经证明了原子能机构《规约》在适应新任务方面非常灵活，如

果成员国提出要求，它承担任何和所有这些职能似乎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

碍。 

技术进步对保障的有效性持续提出挑战，原子能机构不仅要确保其拥

有最先进的核查技术和手段，而且还要保证其核查程序适用于成员国的新

型核设施和技术。原子能机构的研发活动的预算十分有限，只能依赖成员国

支助计划来推动其技术现代化。秘书处每年都要处理海量的新数据，现代信

息管理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随时都面临努力应对永恒的“信号/噪音”的

 
77 《2015 年联合综合行动计划》，附件 1 第 67 段。 

78 同上，序言及一般条款，第十一章。 

79 Shea and Rockwoo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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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并面对将所有可用的信息纳入国家级方案的要求。80 保障部发起的

“保障统计评价平台”、“国家一级方案执行计划”和“环境取样的环境强

化”项目正在努力探索应对这些挑战。与此同时，具有先进侦察能力的小型

卫星数量激增，有望持续提升太空远程监测能力，保障部必须做好利用这些

监测手段的准备。先进的社交媒体监控技术、大数据挖掘技术、分布式账目

和区块链技术也有待被保障部充分利用。资金和人员限制是持续存在的。在

现场视察期间使用人工智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想法，例如通过视察员使用人机

交互的手持设备，可以节省视察员的时间，更好地用于其他任务。81 

11.10. 需要更多的地区办公室吗？ 

多年以前，原子能机构在东京和多伦多分别设立了两个地区办公室，

以便分别为日本和加拿大大量的保障工作提供便利。事实证明，在 2019 冠

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这两个地区办公室能够继续执行现场视察，在应对封

控或者旅行禁令等原因造成工作中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副总干事阿帕

罗提出了增设地区办公室的想法，使得在将来发生危机时保障体系具有较

强的韧性。82 

增设的地区办公室不仅有上述优势，同时能在远离维也纳总部的地区

扩大原子能机构的影响力。这些办公室还可管理原子能机构的任务，包括：

国家当局或地区当局、国家核材料衡控系统和地区核材料衡控系统的能力

建设，支持保障培训，加强技术合作项目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子能机构任务，

特别是核安保。这将产生费用的问题，但可以设想原子能机构与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等现有的联合国机构在成员国的办事处共享办公室开展合作，这些

办事处经常作为联合国在发展中国家活动的协调中心。当然，选择每个地点

将是一个政治挑战。也许争议最小的办法是原子能机构新的地区办公室与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现有的区域中心（拉丁美洲，秘鲁的利马；非洲，多哥的

洛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合用办公地点。可能能够证

 
80 Baute 2021。 

81 Smartt 2021。 

82 Apar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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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将一些工作人员从费用高的维也纳转移到费用较低的地方是不增加成

本的。这个想法值得深入研究。 

11.11. 保障资金 

几十年来，保障资金一直受到各种因素的挤压，包括不断增加的保障

需求、实际零增长预算以及与技术合作资金挂钩。保障部为最大限度地提高

保障有效性可以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与通过年度经常性预算获得的经费

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在 2020－2021 双财年，与约 1.49 亿欧元的经常

性预算相比，保障部的“事项清单”的资金缺口约为 3300 万欧元。83 尽管

保障经常性预算逐年增加，但不足以应对秘书处称之为“主要挑战”而增加

的需求。除了在本章中详细讨论的内容外，还包括在具有挑战性的安保环境

中计划和开展核查活动的费用，用于可能需要采取的附加措施，以确保现场

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 

美国乔ꞏ拜登总统领导的政府比前任更加支持国际组织。尽管美国的自

愿捐助资金可能会增加，但不太可能领导一场增加保障预算的重大运动。不

管怎么说，像美利坚合众国承担原子能机构 25%预算份额，对于任何国际

机构来说都是不健康的，更不用说像原子能机构那样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如

此重要的机构了。就保障而言，这种现象更加强化了保障是“第一世界（国

家）”游戏的概念。“减免”制度最初是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不断增长

的保障费用的影响而设计的。随着该制度的结束，保障经费分摊变得更加公

平。84 2024 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第三类国家将失去其减免，包括最

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类国家随之也将于 2032 年失去减免（它们已经在总经常

性预算评估中享有一定折扣）。像中国这样一个正迅速崛起为经济大国的国

家，不资助更大份额的核保障资金似乎不够公平。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很

难理解它为什么不资助与美国一样多的保障金额。印度出于保障目的将其

民用核设施从军事设施中剥离出来，它缔结了一份定制的附加议定书，大大

增加了保障预算。与“自愿提交保障协定”一样，这种安排更具有象征意义，

因为印度实际已经拥有了核武器，但它允许印度可以获得更多的和平核技

 
83 原子能机构 2019b，第 139－140 页。 

84 原子能机构 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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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而使之受益。印度应该至少准备补偿保障的费用。与保加利亚、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土耳其等这些日益繁荣的欧洲国家一样，中国和

印度都应该在 2024 年之前自愿退出减免制度。 

理论上，另一种增加保障预算的方法是将其与技术合作资金永久性关

系脱轨。85 本文作者之前曾提出一项“大交易”的想法，即将技术合作纳入

经常性预算，以换取也将发达国家的优先事项核安保纳入其中。然后，年度

预算谈判将至少从原子能机构所有主计划都应获得经常预算资金这一前提

开始。另一种可能性是进一步寻求公共-私营机构伙伴关系。这些在技术层

面运作良好，可支持原子能机构的实验室和视察设备，但对于其他保障活动

来说可能性较小，而且可能在政治上过于敏感。有人建议设立紧急核查基

金，可部分由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借助于“核威胁倡议”对原子能机构低

浓铀银行作出的重大贡献，原子能机构已经开创了这种供资模式。 

11.12. 结论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拉克核问题以来，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框架确实

经历了一场变革。加强的保障体系运行良好。原子能机构现在充分认识到存

在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的威胁。保障部相应地也采用了战略计划，改进

了管理和预算编制，并改革了招聘和培训。保障部采用了包括 IT 技术在内

的现代科技，可能是有效的，而且是能够负担的。 

但是，原子能机构也意识到保障持续暴露的薄弱性，以及在处理当前

和未来违约案例、核技术进步和网络攻击等外部威胁，还有最近的流行病所

面临的挑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旷日持久的核问题直接威胁到保障的完整

性，因为它挑战了加强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执行附加议定书的内容和

达成更广泛结论等。秘书处还意识到，即使采用加强的保障，也不能保证可

以及时发现不断演变的和日益复杂的违约行为。因此仍然需要提升加强技

术能力，如大范围（环境）取样（目前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和数据挖掘

等新技术，以及各国在必要时继续提供适当的情报信息。各成员国还必须在

努力实现保障协定普遍性和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保障机构方面尽自己的职

责。总体而言，它们和国际社会需要为原子能机构保障体系提供政治、财政

 
85 Findla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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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支持，这一支持的水平应与其所面临的挑战相称。正如许多人所指出

的那样，原子能机构本身就是一项国际安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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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核责任及后福岛时期发展 

 

史蒂文·麦金托什 

摘要  为确保核事故引起的损害（包括跨境损害）能够得到赔偿，国际社会

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公约。但这些公约却难以实现广

泛缔结，2011 年提出的“全球体系”充其量只是东拼西凑，很多条约的成

员国都不同，还有许多国家（包括核行业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家）没有

加入任何公约。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有核反应堆和相关设施在运的国家的国

内法中仍体现了这些公约的原则。本章对当前的全球核责任制度进行了评

估，并对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核责任专家组）为使国际社会能够应对核

工业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进行了讨论研究。 

关键词  核责任；核损害民事责任；全球核责任制度；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

组；福岛；《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巴黎公约；维也纳公约；联合议定书；

核事件；放射源；移动式核电厂；《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退

役；废物处置；核聚变；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核动力舰船 

12.1. 引言 

核责任问题可能看起来有点神秘，但它对核工业的未来至关重要。除

非公众相信在发生核事故时，无辜的受害者会得到妥善赔偿，否则，无论从

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核工业都将很难获得需要的社会许可。国际社会已

经制定了一系列公约，这些公约反映了包括严格赔偿责任、责任主体、索赔

审理法院、必备资金额度以及保护非责任主体所在国以外他国受害者的共

同原则。虽然这些公约难以实现广泛缔结，但在大多数拥有在运核反应堆和

相关设施国家的国内法中均体现了这些公约的原则。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

组（“核责任专家组”）会就这些公约的执行及其在不断变化的核行业发展

环境中的应用问题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出相关咨询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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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核责任专家组 

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 2003 年成立了核责任专家组。核责任专家组有三

大职能，即： 

(a) 创建专门知识论坛，以探讨与核责任有关的问题并提供咨询； 

(b) 加强全球有核和无核国家对有效核责任制度的遵守； 

(c) 协助制订和加强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国家核责任法律框架，以保

护人类和环境，并加强核安全。1 

核责任专家组自设立以来一直定期举行年会。在这些会议的过程中，

核责任专家组就与现行核损害国际责任制度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并提

供咨询。在这方面，核责任专家组最终确定了《1997 年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主持下通过的核责任文书—解释性文本》2 以及《1988 年〈关于适用“维也

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解释性文本》。3 

12.3. 对事故采取的直接措施 

2011 年 9 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 6 个月后，原子能机构理事

会批准了一项核安全行动计划，该计划也得到了原子能机构大会的认可。4

关于核责任，该计划呼吁： 

成员国需努力建立设法解决所有可能受核事故影响的国家关切问题的

全球化核责任体系，旨在为核损害提供适当赔偿。原子能机构的核责

任专家组需为促进达成这种全球制度提供相关行动建议。成员国需考
 

1 https://www.iaea.org/about/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fices-reporting-to-the-director-

general/office-of-legal-affairs/international-expert-group-on-nuclear-liability-inlex，2021 年 7

月 13 日访问网页。 

2 原子能机构 2017。 

3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1988 年 9 月 21 日

开放供签署，1992 年 4 月 27 日生效（联合议定书）；原子能机构 2013。 

4 https://www.iaea.org/topics/nuclear-safety-action-plan，2021 年 7 月 13 日访问网页；

见原子能机构，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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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尽可能加入国际核责任法律文书，以此作为实现这种全球体系的一

项举措。5 

对应行动的第二句，专家组对日本根据其国内核责任法采取的事故受

害者赔偿行动进行了审查，确定是否存在因法律漏洞而导致受害者未得到

适当赔偿的情况。虽然在事故发生时日本未加入任何国际公约，但其国内法

律整体上反映了国际公约的内容。有关日本国内法律的细节、修正以及在事

故后的实施情况在其他报告中已有详细说明 6，此处不再赘述。 

审查并未发现明显的漏洞。但如果损害蔓延到日本以外，国家间条约缺

失显然会导致重大国际争端，7 并且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损害数额表

明，如若发生重大核事故，国际公约（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约、1997 年和 2004

年通过的《修正议定书》以及《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补充赔偿公约））8 

规定的最低数额是不够的。9 因此，专家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0旨在建立一

个全球核责任体系并增加国家级的赔偿金额。 

12.3.1. 加强全球核责任制度 

与核责任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专家组建议建立全球核责任体系是一

种政治妥协： 

(1) 所有拥有核装置的成员国都应缔结一项或多项相关的国际核责任

法律文书，且文书中应包含能够反映 20 世纪 90 年代原子能机构

制定的强化措施的国际共同原则。此外，所有拥有核装置的成员

 
5 原子能机构 2011b。 

6 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2012。 

7 尽管损害仅限于日本，但并不妨碍在美国提起诉讼；详见下文讨论。 

8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15 年 4 月 15 日生

效。 

9 请注意日本的国内法律并未规定赔偿责任上限，日本政府已制定了一项立法计

划，以此确保所有索赔得到全额赔偿。 

10 原子能机构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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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都应通过符合国际文书原则以及包含下文所定最佳实践的国内

法律； 

(2) 所有拥有核装置的成员国都应设法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缔结条约，

从而最终实现全球核责任体系的实现，在所有国家之间都建立起

条约关系。专家组发现，“补充赔偿公约”为属于“巴黎公约”、

“维也纳公约”11 的国家或两者都不属于的国家创造了条约关系，

且对属于“巴黎公约”或“维也纳公约”的各国间缔结条约的“联

合议定书”12 的情况并无影响。除了建立条约关系之外，“补充赔

偿公约”还要求采用原子能机构制定的含有一些促进妥善赔偿的

机制的强化措施，其中包括一项追加核损害赔偿资金的国际基金； 

(3) 没有核装置的成员国应认真考虑加入全球体系，因为在加入该制

度的有核装置国家数量达到相当程度后会对受害者十分有利。 

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大多都忽略了这些建议。自 2011 年以来的十年中，

1997 年“维也纳公约”13 的缔约国数量从仅 6 个增加到 15 个，新增的 9 个

缔约国中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在运核反应堆。14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

约》15 的情况稍好一些：在 2011 年 3 月之前，只有四个国家 16 正式批准

了该公约，此后又新增了 7 个国家，包括拥有核电的加拿大、印度、日本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公约如今已覆盖全球约 40%的运行核反应堆。 

 
11 《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巴黎公约》（巴黎公约），1960 年 7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

1968 年 4 月 1 日生效；《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维也纳公约），1963 年 5 月 21

日开放供签署，1977 年 11 月 12 日生效；这两项公约的修正附加议定书在最初通过后已

经生效。 

12 《联合议定书》，见上文脚注 3。 

13 1963 年 5 月 21 日《维也纳核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7 年“维也纳公约”），

后经 1997 年 9 月 29 日《修正〈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修订，

2003 年 10 月 4 日生效。 

14 请注意，在 2011 年 3 月之前的缔约国中，阿根廷、白俄罗斯和罗马尼亚有核反

应堆。 

15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16 包括阿根廷、罗马尼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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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好消息是“巴黎公约”17 及其“布鲁塞尔补充公约”18 的 2004

年议定书宣布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生效延迟主要是因为欧盟委员会

规定欧盟的所有“巴黎公约”19 缔约国只能同步批准相关议定书，这表示

议定书的实际生效取决于立法进程最慢的成员国。20 幸运的是，在此期间，

“巴黎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境内都没有发生核事故。虽然相关议定书生效确

实令人欣喜，但公约的缔约国仅拥有世界运行核反应堆的 23%，并且由于

有些欧盟成员国出于政治因素逐步淘汰核电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建核电项目

不断增长，这一比例会继续下降。 

所有这些表明，目前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核责任体系。然而，我们目前

有： 

 1960 年“巴黎公约”，后经 1964 年 1 月 28 日“附加议定书”、

1982 年 11 月 16 日“议定书”和 2004 年 2 月 12 日“议定书”21

修正，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公约规定的最低赔偿责任限额（因

此赔偿额也更高）22 比其他所有其它公约都高很多。但“巴黎公

约”的地理范围仅限于核电工业衰退的地区。23 

 1963 年“维也纳公约”24，缔约国中东欧和其他地区国家有不少

在运核反应堆，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现公约对受害者的保护力

度不足。 

 
17 《修正〈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巴黎公约〉的议定书》（2004 年“巴黎议定书”），

2004 年 2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目前尚未生效。 

18 《修正“巴黎公约”的“布鲁塞尔补充公约”议定书》（2004 年“布鲁塞尔补充

公约议定书”），2004 年 2 月 12 日开放供签署，目前尚未生效。 

19 “巴黎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20 最后是意大利。 

21 2004 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议定书，见上文脚注 18。 

22 特别在“2004 年布鲁塞尔补充公约议定书”发布后，见上文脚注 18。 

23 但土耳其对此例外，它既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发展新建

项目的国家，而到本文撰写之日，土耳其也尚未批准 2004 年“巴黎议定书”。 

24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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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 年“维也纳公约”25，缔约国很少，有核反应堆的更少。 

 “联合议定书”26，为“巴黎公约”的大多数缔约国以及 1963 年

“维也纳公约”和 1997 年“维也纳公约”的部分缔约国建立缔约

关系。但“巴黎公约”27 缔约国与 1963 年“维也纳公约”缔约国

之间在最低赔偿责任限额方面存在差异，这在“巴黎公约”缔约

国中引起了一些不安。在 2014 年“联合议定书”批准时，法国提

出了一项保留意见，实际是一种对“维也纳公约”缔约国提出的

对等要求。28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29 缔约方很少，但其中包括一些核大国，

然而没有一个是“巴黎公约”的缔约国。 

由此可见，2011 年提出的“全球制度”充其量只是东拼西凑，很多条约

的成员都不同，还有许多国家（包括核行业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国家）没

有加入任何公约。尽管大多数核事件的后果会被限制在事件发生国境内 30，

且大多数核电国家的国内立法都反映了这些公约的原则，但在福岛第一核

电站事故发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哥伦比亚特区和马萨诸塞州联邦法院

有五起与福岛相关的诉讼，由此可以看出条约关系缺失的风险。31 

起诉人偏向诉诸美国法院，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其他国家的核责任限额

较低，更加慷慨的美国陪审团态度、潜在的惩罚性赔偿、损害发现时效宽松、

胜诉费用和巨额损害赔偿。此外，非政府实体由于更有可能采取陪审团审

 
25 1997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 

26 “联合议定书”，见上文脚注 3。 

27 特别在经 2004 年“巴黎议定书”修正后，见上文脚注 17。 

28 “法国对第四条第 2 段提出保留意见，规定：对于限制营运者赔偿责任数额的国

家以及“维也纳公约”和“联合议定书”的缔约国，法国保留权利要求在法国境内发生

核事故时，责任营运者应对在上述国家境内造成的核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上限为事

故发生时相关国家的国内法对在法国境内造成核损害所规定的赔偿额。” 

29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30 切尔诺贝利事故在许多方面都不具有代表性。 

31 对于后续讨论，此处非常感谢 Omer Brown 在 2021 年 6 月提供还未发表的向经

合组织核能机构核法律委员会的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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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对判决的辩护较少以及缺少主权豁免等原因，通常会成为更吸引原告律

师的目标。 

由于事故发生时美国与日本之间在核赔偿责任方面并无条约关系，因

此美国法院没有义务服从日本法院的管辖，也不受将赔偿责任完全转移给

营运者相关规则的约束。因此，美国起诉案件的被告不仅包括福岛第一核电

站的营运者东京电力公司（TEPCO），还包括许多供应商。原告不仅包括美

国公民，还包括与美国没有联系的日本公民。 

尽管根据日本的核责任法律规定，核损害责任仅由核电营运者无限承

担（截至 2021 年 2 月，日本政府承诺 760 多亿美元用于解决福岛相关索赔

问题），但对于美国的五起诉讼，美国仍然有三个地方法院、两个上诉法院

和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最后两起到 2021 年 5 月 20 日才被驳回。毫无疑问，

最终决定驳回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日本法律中没有规定赔偿责任上限，这意

味着被告最终可成功辩称日本法院是索赔审理的最佳地点。 

12.3.2. 提高赔偿金额 

在建议增加国家提供的赔偿金额时，专家组曾含蓄承认，修正公约来

提高其中规定的最低赔偿责任限额，或者利用公约中规定的复杂机制来提

高限额，都不切实际。32 建议的具体内容如下： 

所有拥有核装置的原子能机构成员国都应确保有足够的资金，能够一

视同仁地补偿核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因此，成员国宜满足下列具体要求： 

a. 设置远高于现有文书规定最低额度的赔偿和财务保障金额； 

b. 定期评审赔偿额度是否充足，确保其价值得以维持并能够反映对

该国境内核装置相关事件潜在影响认识的进步，认识到营运者无

限责任的发展趋势； 

c. 定期评审财务保障金数额是否充足，确保其能够反映保险市场当

前的赔偿能力，以及其他保障金的来源； 

 
32 1997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第 V D 条；《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

上文脚注 8）第 XXV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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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做好建立适当筹资机制准备，防止待赔偿损害金额超过现有的赔

偿和财务保障金数额； 

e. 为潜在伤害提供赔偿，认识到修正后的“维也纳公约”和“巴黎

公约”对人身伤害索赔设置了 30 年的时效期限； 

f. 确保由罕见严重自然灾害直接造成核事故时可以获得赔偿。 

调研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不仅仅是公约缔约国）对专家组建议的落实

程度是有价值的。33 笔者发现： 

(a) 加拿大正式批准《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34 后通过了一系列立法，

国家的核责任限额因此提高到 10 亿加元 35。根据加拿大国内法

律要求，负责的部长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赔偿限额审查，因此，

加拿大政府在 2021 年对 10 亿加元的限额进行了审查；36 

(b) 根据《普莱斯-安德森法案》立法计划，美国将继续对其境内各个

营运者 37 在发生严重核灾难时应支付的金额进行指数化，由此

提高在相关事件中用于赔偿受害者的资金池总额。每个核电厂的

强制投保金额也有所增加。综合这两项措施，发生严重核灾难 38

时，可用于支付赔偿的资金总额现为 13 522 836 000 美元；39 

(c) 多年来，全球核保险市场的可用资金额度持续增加，现已远远超

过公约规定的数额。 

 
33 就日本而言，其中有些建议在事故发生前或事故发生后立即得到落实。 

34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35 约 5.6 亿特别提款权（截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36 在本文撰写之时，审查还在进行中。 

37 请注意，当核电厂永久关闭时，相关电厂的原营运者即不再需要支付核事故后的

延期保费，这表示可用的总赔偿金额减少。 

38 不考虑其他缔约国根据《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应支付的资金，也不考虑国会根

据《普莱斯-安德森法案》投票赞成政府增加额外资金的可能。 

39 约 95 亿特别提款权（截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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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其他建议 

专家组的其他建议有： 

所有成员国都宜： 

a. 确保核事故引起的所有索赔都能够在最小化诉讼程序的前提下得

到及时、平等、非歧视的一次性处理，其中可设置索赔处理系统

（可与保险公司或其他财务保证人密切合作建立）用于平等和迅速

地处理所有索赔； 

b. 在起草或修订国家核责任法律时，酌情参考原子能机构制定的范

本。 

日本利用索赔处理系统处理绝大多数索赔的经验为其他一些国家在发

生重大核事故时迅速建立类似系统作好准备。 

12.4. 2012年后专家组考虑的其他议题（主要应对全球核工业的

发展和创新） 

全球核工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特别是，最近由气候

变化问题驱动的更广泛的能源生产格局发生了变化，核工业届开始质疑长

期以来在场内建造超大型水冷反应堆是否是核电唯一的可行模式，设计先

进、可移动反应堆和/或小堆是否更灵活 40、建造成本方面更可预测。正如

必须更新国际和国家安全标准来应对事态发展一样，还需要考虑现有的核

责任制度是否足以应对出现的新风险，或专家对现有风险程度的评估发生

改变。此外，专家组还宜考虑现有公约范围之外的辐射风险。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专家组需注意，核责任原则在国际条约中有详细

规定，很难改变。这与安全领域正相反，公约以通用术语编写，安全细则包

含在不具约束力的安全标准中，而这些标准会进行定期评审和更新。因此，

专家组采取向各国提出建议的方式，建议的范围有时会超出公约的措辞范

 
40 从选址以及搭配间歇性可再生能源一起使用的能力两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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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这是因为考虑到核责任原则通常来说是向受害者提供比普通侵权法更

大的保护以及尽可能地确定性。 

12.4.1. 确立将少量核材料排除在维也纳各核责任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的

最大限值 

2013 年，专家组决定，根据原子能机构运输条例的最新修订（特别是

易裂变材料有关的修订内容），需要对理事会 2007 年关于将少量核材料排

除在维也纳各核责任公约适用范围之外限值的决定进行相应微调。41 专家

组在 2014 年批准了一项对理事会早前决定进行修订的决议草案，在相关安

全标准委员会批准后，理事会于 2014 年 11 月通过该决议草案。42 

12.4.2. 放射源 

因为放射源通常由非核设施营运者管控，43 因此所有核责任公约都将

放射源（无论密封与否）排除在外（例如，见 1997 年“维也纳公约”第 I(g)

条）。44 这就意味着，达到制造阶段的材料属于一般侵权法（包括适用的环

境法）的范畴。根据原子能机构： 

放射源在世界各地的应用广泛，有各种有益的用途，特别在医疗、一般

工业、农业研究和教育领域。多年来，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确保这些放

射源的安全和安保，许多成员国都为此建立了相应的监管基础结构。

即便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发生的一些严重事故导致国际社

 
41 将《国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2005 版）第 672 段替换为《国

际原子能机构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2012 版）第 417 段、第 674 段和第 675 段”。 

42 原子能机构 2014。 

43 当核设施中会使用放射源时，根据《责任公约》，由此造成的损害可以得到赔偿；

见 1997 年“维也纳公约”（上文脚注 13）第 IV(4)条及其他公约的类似规定。 

44 “‘放射性产品或废物’是指在核燃料的生产或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或

因受到附带辐射而具有放射性的物质，但不包括达到制造最后阶段可用于科研、医疗、
农业、商业或工业目的的放射性同位素”（斜体强调为笔者设置），见 1997 年“维也纳

公约”（上文脚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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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始质疑这些管控措施的有效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由于对

放射源管控不力，导致了一些重大的放射性事故，其中部分甚至还造

成了严重伤亡和重大经济问题。这些事故的根源在于故障或者适当监

管的缺位，并不是恶意行为的结果。2001 年后，对放射源可能被用于

恶意目的的担忧导致国际社会的讨论重点扩大，开始考虑加强放射源

安保领域管控的必要性。45 

认识到这些危险因素，原子能机构在 21 世纪初通过了《放射源安全和

保安行为准则》。46 准则中向各国提供的全面建议，涉及各国应建立监管

体系来确保其管辖范围内密封放射源（无论是在使用中还是在存储中）的安

全和安保，但其中未包含任何关于第三方责任的规定。2013 年的一次重要

国际会议建议，核责任专家组可考虑这个问题。47 

当专家组讨论这一问题时，普遍认为损害（特别是跨境损害）的可能范

围并没有达到需要专门设置国际制度的程度。但建议各国在对涉及高活度

放射源活动发放许可证时应要求许可证持有者必须按照规定的保险金额 48

为其潜在的第三方责任投保，以此作为许可证发放条件。有些国家已经制定

了这样的要求，保险公司对此设立了现成的保险产品。49 因此，专家组鼓

励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在其立法援助活动中向成员国传达放射源投保的重要

性。 

专家组指出，用于将反应堆中的辐照散装材料加工成最终形式的设施

以及这种散装材料的运输，不属于例外情况。例如，钴-60 棒通常以散装形

式从核设施运到放射源制造商处。另一个例子是核医疗用钼-99，它在反应

堆中产生，然后通常以散装形式运往其他地方，之后再分配到不同的“发生

器”中供医院和医疗诊所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例外条款不适用，因为运输

 
45 原子能机构 2015，第 707－708 页。 

46 原子能机构 2004。 

47 原子能机构 2015，第 720 页。 

48 保险金额可在条例中或在某一特定放射源的相关许可证中具体规定。 

49 对于医院等设施，一般保险范围通常涵盖其可能拥有的放射源引起的风险，风险

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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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不符合“达到制造最后阶段”的放射性同位素条件。根据公约定义，

“核装置”指用于将材料转化为最终形式的设施。50 

12.4.3. 移动式核电厂 

公约是否涵盖移动式核电厂这一问题专家组已讨论多年。这一问题围

绕公约的“核装置”定义，特别排除了“无论是用于推进还是用于任何其他

目的，配备海上或空中运输工具以用作动力源”的核反应堆。51 专家组普遍

认为，虽然核责任制度不适用于海运或空运工具（或根据“巴黎公约”，52 

任何运输工具）为自身运行目的而配备的反应堆，但核责任制度适用于专门

为外界生产核能的移动式核电厂。专家组认为，“作为动力来源”一词必然

意味着这种动力是在与海运或空运工具运行有关的情况下使用。53 这一结

论符合“维也纳公约”54 最初起草者的明确意图，即在“核装置”的定义中

包括使用卡车或铁路运输的，处于静止位置并运行的“中低功率移动式核电

厂”（同时不包括海运、空运或太空运输工具推进用反应堆）。55 

一旦确定移动式核电厂原则上属于“核装置”定义的范畴，问题就转向

哪个国家将是公约规定的装置所在国。目前所有关于移动式核电厂的提案

都设想，只有在固定的位置上，很可能是在一国（即装置所在国）境内 56，

反应堆才能运行。如果移动式核电厂在任何国家的领土或领海之外（如专属

经济区或大陆架的人工岛、装置或其他结构）运行，对于这种不大可能发生

 
50 注意“装置所在国可将同一营运者位于同一地点的几个核装置整体视为一个核装

置”，见 1997 年“维也纳公约”（上文脚注 13）第 I(1)(j)条；《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上文脚注 8）附录第 1(1)(b)条；“巴黎公约”中定义措辞不同，但实际含义一致。 

51 1997 年“维也纳公约”（上文脚注 13）第 I(1)(j)(i)条；《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

（上文脚注 8）附录，第 1(1)(b)(i)条；“巴黎公约”中定义措辞不同，但实际含义一致。 

52 “巴黎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53 这一结论不适用于船舶推进用反应堆。对于船舶移动，不属于所有公约所载的“核

装置”定义的范畴。 

54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55 原子能机构 1964。 

56 “境内”包括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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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原则上可以按照《海洋法公约》中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辖

规则来确定装置所在国。如果所在国不是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就会出现不确

定性，但这些不确定性原则上与位于这些国家的陆基反应堆的不确定性没

有什么不同。 

因此，虽然确定移动式核电厂在运行时的装置所在国很简单，但移动

式核电厂的移动性质意味着还需要考虑在反应堆运输过程中发生核事件的

责任。在从制造地到部署地的运输过程中，移动式核电厂可以装载也可以不

装载新燃料。如果装载新燃料，出于定责需要，将其视为核材料的运输。如

果不装载新燃料，则责任公约不适用。在从部署地返回制造地时，移动式核

电厂可装载乏燃料也可以不装载乏燃料（尽管考虑到结构材料的活化，移动

式核电厂仍不可避免地具有放射性）。不论是否装载乏燃料，出于定责需要，

均视为核材料运输。 

但如果东道国与供应国不是同一公约的缔约国，或者不是任何公约的

缔约国，则可能不存在公约所设想的“接收营运者”。如果从字面理解这些

公约，“发送营运者”可能在整个部署期间要始终承担责任；据此，来源国

仍将是装置所在国。特别是，如果供应营运者是“维也纳公约”的缔约国，

而反应堆正送往非缔约国的某接收者处，则“维也纳公约”57 第 II.1(b)(iv)

条规定，发送营运者应对在核材料“从其抵达该非缔约国境内的运输工具上

卸下”之前发生的核事件造成的损害负责。所有公约中都有类似的措词。这种

措词视为不适用于移动式核电厂，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核材料未从移动式核

电厂抵达目的国的运输工具上卸下，无论移动式核电厂此后是否由东道国的

另一营运者运行并由监管机构监管，供应营运者都将无限期地承担责任。经

过大量讨论后，专家组认为“维也纳公约”和《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58 应

这样解释：在运输浮动核电站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在运行前没有从船上卸

下燃料，则当移动式核电厂由目的国的授权控制时，发送营运者将不再承担

责任。如果之后由原发送营运者负责将移动式核电厂送回发送国，则该营运

者要再次承担责任。虽然看起来复杂，但实际上，在来源国以外的一个国家

部署和运行任何移动式核电厂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涉两国之间政府间协议

 
57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1997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 

58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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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政府间协议将确定对设施的监管责任，以及在当前两国均不是任一

公约的缔约国的情况下适用的责任规则等。59 

12.4.4. 责任公约与“紧急援助公约”间的相互作用（如有） 

2014 年，专家组审议了责任公约与《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紧急援助公约）60，间的相互作用（如有），特别是其中第 10 条。第 10 条

规定，在提供所请求的援助过程中，对于在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

他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害或损失或环境损害，请求援助的国家应：

(a) 不对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个人和实体提起法律诉讼；(b) 承担处理第

三方可能提起的此类法律诉讼的责任；(c) 使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个人和

实体在任何此类法律程序中免受损害；(d) 对援助方或代表其行事的个人和

实体因提供援助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 

专家组指出，“紧急援助公约”61 第 10 条只有在公约适用的情况下才

适用，在各种情况下都应明确是否援引了“紧急援助公约”。专家组还指出，

“紧急援助公约”的许多缔约国对第 10 条提出了保留意见，这可能会影响

其他缔约国提供援助的意愿。专家组注意到，如果在一项国际责任公约下存

在条约关系，则第 10 条对属于适用的责任公约范围内的事件将不再有实质

相关性，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将责任转给营运者都能有效免除援助方或代表

其行事的个人和实体的责任。然而，“紧急援助公约”的范围比责任公约的

范围要广得多，因为“紧急援助公约”适用于所有放射性事件，包括涉及放

射源的事件，第 10 条也适用于核损害以外的损害。“紧急援助公约”第 10

条也可能适用于在请求援助国以外的国家提出索赔，而这两个国家之间没

有根据任何一项核责任公约建立条约关系。 

 
59 但是，这种协议不能减损其他国家在适用的责任公约下享有的权利。 

60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紧急援助公约）分别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

（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发布，1987 年 2 月 26 日生效。 

61 “紧急援助公约”，见上文脚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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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正在退役的装置 

原则上，判定正在退役的反应堆或其他核设施是否受这些公约约束并

不困难。虽然可能不再“安装有在没有额外中子源的情况下可在内部引发自

持链式核裂变的核燃料”，但仍然是“核材料（放射性废物）的贮存”设施。

只有当该场址完全脱离核设施监管控制时，才不再受公约的约束。 

困难在于，当一个反应堆在运行时，责任限额，特别是保险金额非常高。

反应堆的危险性在退役过程中的哪个阶段会大大降低，不再需要投保该数

额的保险，或者说根本不需要投保？根据 2004 年“巴黎公约”，这一问题

尤其严重，因为风险较低的装置的最低责任和保险限额为 7000 万欧元。62 

如果政府希望在装置退役的后期进一步减轻装置“营运者”的负担，唯一的

选择是根据《公约》第 1(b)条的规定，将该装置完全排除在公约的范围之

外。63 经合组织核能指导委员会制定了根据该条款排除某些装置的标准。

类似考虑也适用于某些类型的低放废物的处置装置。 

2017 年，专家组考虑了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是否需要采取类似行动。64

但 1997 年“维也纳公约”（第 V(2)条）和《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附录第

4(2)条）都允许装置所在国根据核装置或所涉核物质的性质以及此类装置引

起的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对营运者设置较低责任限额（500 万特别提款

权）。考虑到这一点，以及将一些装置排除在“维也纳公约”和《核损害补

充赔偿公约》范围之外可能对考虑参与退役活动的公司起到抑制作用的观

点，专家组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将正在退役的装置或低放废物处置设施排除

在 1997 年“维也纳公约”和《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的范围之外。 

 
62 2004 年“巴黎议定书”（上文脚注 17）第 7(b)条和第 10(a)条。 

63 “巴黎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64 “巴黎公约”，见上文脚注 11，1997 年“维也纳公约”（上文脚注 13）第 I(2)条；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上文脚注 8）附录，第 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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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废物处置设施 

2016 年至 2018 年，专家组考虑让公约适用于放射物废物处置设施。在原

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公约只明确包括放射性废物等核材料“贮存”设施 65。

专家组考虑了此类设施寿期内的以下三个不同时期： 

(a) 设施的积极利用时期，其中废物由持有许可证的营运者进行处置； 

(b) 设施关停后时期 66；在此期间，有组织的控制继续有效，设施继

续由持有许可证的营运者进行监管控制； 

(c) 有组织的控制结束后时期 67；在此期间，应交出或以其他方式终

止运行许可证。 

专家组指出，尽可能将这些装置保持在公约范围内是有益的；否则此

类装置发生事故时，将适用于其他法律或一般侵权法。对于放射性废物仍归

废物产生者所有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对于(a)和(b)两个时期，专家组得出结论：在有组织的控制仍然有效的

阶段（具体期限因国别和不同废物类别而异），仍然会有营运者，且废物可

视为处于贮存状态。因此，在有组织的控制期间，核责任公约将继续适用。 

在停止对该场址进行有组织的控制后[(c)时期]，专家组指出，若没有经

营者，核责任公约则不能适用。因此，同意停止有组织控制的国家在核事件

发生时必然要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负责赔偿核事件造成的核

损害，意味着国家将承担核责任。 

 
65 2004 年“巴黎议定书”（见上文脚注 17）的“核装置”定义明确包括了“核物质

处置装置”。 

66 该时期可能持续长达 300 年。 

67 尽管这一时期所涉及的风险可能非常有限，而且引发跨境损害的可能性很低，但

这些公约也有助于协调各国的责任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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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当前和未来的探讨领域 

显而易见，专家组正在兴趣盎然地审视当前核工业的创新浪潮，并正

在考虑其对核责任的影响。目前，已经开始考虑核聚变，并将很快把注意力

转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船用反应堆。 

12.5.1. 核聚变装置 

虽然最著名的聚变反应堆项目是法国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

项目，但目前有多个国家的多个项目正在推进多种聚变设施设计方案。大多

数新概念都比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小得多，开发者们也着眼于更短的商业

部署时间期限。目前，聚变正从学术领域发展成一种更具技术性的途径，由

更先进设施产生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将远远高于现有实验设施当前产生的

数量。此外，私人实体正在作为新型参与者投入到未来聚变设施的开发中。

因此，可能需要制定一个更强有力的监管框架。事实上，美国、英国 68 等

地目前正在考虑这样做。 

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个技术共识：灾难性的事故场景并不可信，聚变反

应堆的放射性积存量（主要是氚）比商业裂变设施的放射性积存量小得多。

然而，未来聚变设施的运行将会导致产生大量中低放废物，包括氚和反应堆

运行期间所活化的材料。 

核聚变设施不在所有公约中“核装置”的定义范围之内 69，其运行期

间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同样不在“核材料”的定义范围之内。因此，目前仅有

国内法涵盖了此类设施的责任安排。 

 
68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2021）《迈向聚变能源》，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

file/1022286/towards-fusion-energy-uk-government-proposals-regulatory-framework-fusion-

energy.pdf，2021 年 10 月 12 日访问网页。该文件包括对第三方责任的具体讨论，见第

50－54 页。 

69 “核反应堆”和“核燃料”的定义明确指裂变。 



 

282 

专家组讨论了是否应该将核聚变装置纳入 1997 年“维也纳公约”70 的

范围或者在国际或国家层面上通过某项特殊体系来处理核聚变设施和相关

活动所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但这次讨论最后并未形成定论。一方面，聚变

设施造成的危险与大型裂变反应堆造成的危险程度不同，更接近于大型化

工厂或铀矿开采和提炼作业造成的危险，但不属于公约的范围。根据这一观

点，将聚变设施纳入现有核责任公约的范围可能会导致公众认为它们产生

了与大型裂变反应堆类似性质的危险。另一方面，现有公约涵盖了研究堆和

放射性废物贮存设施等具有类似危险程度的设施，核责任制度为受害者提

供了比普通侵权法更大程度的保护。有关议题将在 2022 年专家组第 22 次

会议上继续讨论。 

12.5.2.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在 2021 年度会议上，专家组决定在 2022 年讨论有关小型模块化反应

堆的责任问题。原则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不会给核责任制度带来新的问

题。由于其放射性存量较小，比大型动力反应堆可能造成的危害更小 71，

研究堆亦是如此，且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了核责任制度的范围内。可能值得

讨论的是，专家组是否认为，如 1997 年“维也纳公约”72 第五条和第七条

以及其他公约的类似规定所预见的那样，各国降低营运者赔偿责任限额和/

或财务保障金额是否可取。听取政府、行业和保险公司专家介绍各国利用这

些规定开展其他低危害设施和活动等情况下的经验，将会十分有益。 

 
70 1997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理事会根据该公约第 I(1)(j)(iv)条做出

决定。根据 1963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或《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

文脚注 8），因没有相应的条款，这一决定可能无效。 

71 同时，还注意到熔盐反应堆和球床反应堆等下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安全裕度

增加了。 

72 “装置所在国在考虑到核装置或所涉核物质的性质以及相关事件的可能后果后，

可确定较低的营运者责任限额，且此类限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低于 500 万特别提款

权，而且装置所在国应确保提供的公共资金不超过根据第 1 款确定的限额”。1997 年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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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核动力舰船 

专家组在 2022 年很可能开始考虑有关核动力舰船的责任问题。核行业

媒体 73 最近报告了营运者和监管机构准备引进核动力民用舰船的计划。随

着人们越来越关注以柴油为燃料的舰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建议使

用核能，或者使用核能制氢或氨来代替内燃机中的柴油，或者直接作为舰船

的动力源。虽然前者没有产生新的核责任问题，但后者却值得探讨。而人们

认为各公约中最好涵盖船装反应堆（见第 12.4.3 节），核动力舰船显然不属

于“维也纳公约”74《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75 和“巴黎公约”76 的定义范

围。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认识到了这种潜在的保障缺口；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1961 年 4 月 17 日至 29 日比利时政府和原子能机构在布鲁塞尔资助

举办的第十一届海商法外交会议通过了 1962 年《核动力舰船营运者责任公

约》77。然而，该公约却从未生效。之前已详细探讨了具体原因 78，此处不

再赘述。20 世纪 90 年代，在核责任常设委员会讨论修正“维也纳公约”时，

人们对民用核动力舰船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意味着人们对最近提出的将民

用核动力舰船纳入修正公约范围内的建议没什么兴趣 79。而且，鉴于消除

纳入军事设施可能存在的模糊性这一决议，将军用核动力舰船纳入范围内

肯定没有前景 80。 

 
73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Q-A-Core-Power-Chairman-and-CEO-

Mikal-B%C3%B8e.，2021 年 9 月 13 日访问网页；https://www.world-nuclear-

news.org/Articles/UK-introducing-regulation-for- nucle ar-shipping，2021 年 9 月 13 日访

问网页。 

74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75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76 “巴黎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77 《核动力舰船营运者责任公约》（1962 年《核动力舰船营运者责任公约》）及其附

加议定书于 1962 年 5 月 25 日开放供签署，但目前尚未生效。 

78 Handrlica 2009。 

79 原子能机构 2017，脚注 73。 

80 同上，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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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专家组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解决未来责任保障的潜在缺口问题，

可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 1962 年“布鲁塞尔公约”81 生效的可能性，注意到不仅存在军事

舰船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的公约已超过赔偿责任限额，而且

根据该公约可以预见管辖权可能归多个缔约国的法院所有； 

• 修正 1962 年“布鲁塞尔公约”的可能性，注意到保存人不是原子

能机构，而是比利时政府； 

• 考虑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公约的批准进展缓慢，有可能对现代化的

责任公约进行修正，取消“核装置”定义中的例外情况； 

•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是否能够通过根据 1997 年“维也纳公约”82 第

I(1)(j)(iv)条的规定做出决定将核动力舰船纳入到 1997 年“维也纳

公约”的范围内 83。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决定根据 1963 年“维也

纳公约”84 或《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85 规定可能无效，因为它

们缺乏相应的条款； 

• 正如以前的提议，是否可以通过船只的船旗国和停靠港所在国之间

的双边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 86，但这种办法并不会解决过境国 87

的担忧问题 88。 

 
81 1962 年《核动力舰船营运者责任公约》，见上文脚注 77。 

82 1997 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3。 

83 根据“巴黎公约”，经合组织核能机构指导委员会也有类似的权力。 

84 “维也纳公约”，见上文脚注 11。 

85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见上文脚注 8。 

86 Handrlica 2009。 

87 虽然不就这种担忧的技术合理性做出评判，但仍会存在。 

88 包括专属经济区可能经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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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结论 

核工业正在持续发展，其发展方式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制定核责任原

则的人们所无法预见的。89 专家组提出的建议能够让国际核责任体系及时

响应新的发展演变，并始终忠于其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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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造福人类的原子：核能在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 

 

萨马·毕尔巴鄂·y·里昂和约翰·C.H. 林德伯格 

摘要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谈阔论已有几十年，现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紧

急行动，以避免其最恶劣的影响。然而，能源转型的论述反映了一种反人道

主义哲学，它将破坏任何实现脱碳的认真努力，并且只会加剧已存在的全球

不平等。核能对于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已得到充分探索。然

而，迄今，很少有人尝试去充分了解核技术对实现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更广

泛积极影响。核科学和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应被置于旨在消除能源贫困、

减少空气污染、提供清洁饮水、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或实现联合国 17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任何其他目标的核心。本章探讨能源在确保可持续发展、

公正的能源转型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核能的重要性，核能远远超出单纯提供

低碳电力的范畴。 

关键词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核能；低碳能源；核技术；癌症；清

洁饮水；饥饿；清洁空气；生物多样性；环境；净零；能源转型  

13.1. 引言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增加了人类面临的许多挑战，从气候变化和空气污

染的影响到长期营养不良、缺水、被迫流离失所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即使

在大流行病发生之前，为了在 2030 年最后期限之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也需要作出重大变革。1 虽然大流行病突显了许多依然存在的全

球不平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已取得的巨大进步绝不

能减少。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1950 年，全球极度贫困人口比

 
1 联合国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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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55%，贫困人口比例为 72%；2 而 2017 年，这两类人口占比分别为

9.3%和 40%。3 1950 年，5 岁前夭折儿童比例为 24.7%，而 2018 年，这一

数字为 3.9%。4 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遭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了

17%，5 而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能够用上电力人数已增加，从 2000 年的

72.8%增加到 2019 年的 90%。6 

人类生活水平的这一惊人进步，很大程度是由化石燃料推动的。对于

人类进步的下一章，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保障已取得进步的方法，同时确保人

类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是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产生了不可忽视

的影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进一步破坏地球的宜居性。7 一个主要

驱动因素是当前发展轨迹的不可持续性，人为气候变化已初现端倪，联合国

称之为“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8 为了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以下，

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迅速下降，2050 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9 然而，尽管

已进行几十年的政治老生常谈，缓解气候变化一直被视为一个关键政治目

标，但在 1985 年至 2018 年期间，化石燃料的使用在绝对值和相对值上都

有所增加。10 这导致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继续增加，从 1990 年的 205 亿

吨二氧化碳增加到 2019 年的 333 亿吨二氧化碳。11 中低收入国家（包括连

 
2 Bourguignon 和 Morrisson 2002。 

3 https://data.worldbank.org/topic/pooth ， 2021 年 7 月 1 日 访 问 网 页 ；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0/10/07/covid-19-to-add-as-many-as-

150-million-extreme-poor-by-2021，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4 https://www.gapminder.org/data/documentation/gd005/，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5 Rosling 等，2018。 

6 https://www.iea.org/reports/sdg7-data-and-projections/access-to-electricity，2021 年 6

月 1 日访问网页。 

7 Rockström 等，2009 年；Steffen 等，2015。 

8 https://www.un.org/en/sections/issues-dept/climate-change/，2021 年 1 月 1 日访问

网页。 

9 IPCC 2018。 

10 BP 2020；Ember 2020。 

11 Schlömer 等，2014。 



 

 

289 

基本用电都没有的 7.7 亿人）12 的类似化石燃料发展之旅，会使任何将全球

平均温度保持在 2℃以下的努力徒劳无功。因此，就减排而言，现状显然是

远远不够的。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公平和更加可

持续的全球社会，就必须彻底改变传统应对办法。 

然而，与能源转型有关的许多论述都暴露出理智上坚持一种悲观的“零

和”心态，这种心态有可能削弱全球以公平的方式实现世界经济脱碳的努

力。这种稀缺心态导致了一种广泛的说法，即有必要剥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

的人的特权，限制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的人的增长。历史上，这一点颇受争

议，人们以环境保护为由，反对人口增长或经济增长。然而，这是错误的。

剥夺人民更好的生活水平，必然导致公众不满和不遵守解决当前挑战的政

策。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社会，核心是提供一个真正经济适用、清洁和按

需供给的能源系统，该系统的足迹（生态、经济、社会）尽可能少。核能就

是这个新能源系统的核心。 

自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座民用反应堆并网发电以来，核电在向世界各

地社区提供低碳、经济适用和可靠的电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其生命

周期排放低，13 据估计，在 1970—2015 年期间，核能的使用，通过取代主

要燃煤电厂，减少了 680 亿吨温室气体的排放，14 核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

面的潜在作用获得了广泛认可。15 国际能源署指出，“如不采取行动更多支

持核电，全球转向清洁能源系统的努力将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将大大增

加”。16 然而，核技术的潜力远远超出缓解气候变化的范围。核技术由于其

独特性和广泛应用，应将被置于旨在消除能源贫困、减少空气污染、提供清

洁饮水、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或实现联合国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的核心。然而，迄今，很少有人试图去充分认识核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

影响。17 本章将探讨能源在确保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核能的重
 

12 国际能源署 2021a、b。 

13 Schlömer 等，2014。 

14 原子能机构 2018。 

15 Brook 2012；Baek 和 Pride 2014；Hong 等，2015；Liddle 和 Sadorsky 2017；麻

省理工学院能源倡议 2018，2012；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2019。 

16 国际能源署 2019。 

17 Lindberg（正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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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核能不仅仅是提供低碳电力。本章将按主题编排，重点介绍核技术如

何提供更好的健康、更好的环境和更公正的世界。 

13.2. （清洁）能源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作用和核能的作用 

能源是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历史上人类生活许多最根本的变化都与

我们和能源关系的突破密切相关。这些革命，无论是对火的征服、蒸汽机的

发明，还是电力的出现，都与许多人生活水平的重大改善有关。尽管能源在

现代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但能源政策的制定往往被忽视，而且经常

以脱节、危机驱动和短视的方式进行。它往往受制于短暂的政治时限（几

年），而不是通常所需的一代基础设施时限（30 年以上）。联合国第七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即“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虽然只是 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的一个，但却是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基础。 

在各种能源形式中，电力可能是最具影响的。没有电，就不可能真正地

赋予人们权力或保护环境。没有电，就不可能有现代医疗系统，也不可能普

遍获得清洁饮水或卫生设施，更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电力供应和人类发

展之间有明显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电力使用促进了更好的生活质量，
18
而获

得低成本的清洁电力是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关键所在。19 还有确凿证据

表明，电力供应与减少贫困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20 尤其是对妇女赋权和

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21 电力打破了白天和生产时间之间的联系，使妇女

可以减少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使她们更有可能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有助于

提高教育程度。22 

 
18 Niu 等，2013。 

19 联合国欧洲经委会 2021。 

20 Khandker 等，2014；Dinkelman 2011；Rao 和 Pachauri 2017；Karekezi 等，2012。 

21 Winther 等，2017。 

22 Khandker 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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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73.2%来自能源，热和电约占排放的三分之一。23

就能源生产总量（电、热、运输）而言，化石燃料完全占主导地位，占所有

能源的 84.3%。24 全球电力的约 63.3%由化石燃料生产，其余电力源自低碳

能源。正如国际能源署最近一份关于全球电力市场的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尽

管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大幅增长，但仍跟不上电力需求的更大、更快增长，不

足部分（约 90%）由燃煤电厂满足。25 这一挑战的紧迫性和规模惊人，特

别是为了将升温限制在 1.5℃，需要“在本世纪中叶，电力部门几乎完全脱

碳”。26 相反，全球碳排放量一直在逐年增加，只是在危机时期（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 2008－2009 年全球经济衰退、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及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减少。27 

考虑约有 7.7 亿人（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无法获得电力，28 并且

假设全球人口停止增长，将全球人口用电量提高到欧盟平均水平（700 瓦/人/

年），将需要发电容量在现有 2500 吉瓦的基础上，约增加 5000 吉瓦，29 这

一挑战的艰巨性变得更加突出。鉴于经济的广泛电气化可能导致电力需求

增加，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很多时候，政策论述几乎只关注脱碳，标志是认为“能源是一种制约

因素”。这种错误的观念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明显的是，由于能源的不可持

续性，人们认为需要减少能源消耗。在许多方面，能源应该被视为影响社会

经济变化的驱动力，因为它在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很重要。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有一个机会窗口，可以使全球经济脱碳，同时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

和公平的全球社会。虽然间歇性的电力供应（例如通过不入网的太阳能电池

 
23 https://www.wri.org/insights/4-charts-explain-greenhouse-gas-emissions-countries-

and-sectors，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24 BP 2020。 

25 国际能源署 2021a、b。 

26 Rogelj 等，2018。 

27 https://www.wri.org/insights/history-carbon-dioxide-emissions，2021 年 7 月 1 日访

问网页。 

28 https://www.iea.org/reports/sdg7-data-and-projections/access-to-electricity，2021 年 6

月访问网页。 

29 Devanne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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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代表着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很明显，它不足以为现代经济提供

动力。30 要使向全球低碳社会的过渡被认为是公平的，关键是要发展可靠、

全天候、无污染的能源组合，以匹配每个国家的需求和自然禀赋。 

核能为中低收入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其能源系统，跨越

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碳密集型道路提供了机会。正如瑞典 31 和法国 32 

所强调的那样，核能已证明有可能将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确，

瑞典和法国 1960 年以来的核电快速扩张表明，有可能在 20 年内，即类似

于 2015 年《巴黎协定》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所设定的时间框架，将

发达工业经济体的电力系统从主要依赖化石燃料迅速转变为世界上排放量

最低的电力系统。33 模拟得出的结论是，以这些历史速度在全球扩张核电，

将使化石燃料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从全球电力系统中淘汰。34 

核能是唯一一种既能发电又能供热的低碳能源。这为经济中其他难以

缓解的部门的脱碳带来了巨大的机会。虽然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世界许多地

方冬季变暖，但建筑供暖仍将至关重要，世界各地，例如瑞士、俄罗斯联邦

和中国，35 已使用核电厂余热为附近城市提供区域供暖。此外，中国和芬兰

还在努力探索建造专门用于建筑空调供暖的小型堆的可能性。36 核能还可

用于产生许多工业过程（如混凝土、钢铁和纸张的生产）所需用热，以及用

于化学工业、37 航运和运输所需的氢和合成燃料 38 的生产。专门建造的可

 
30 Clack. 2017；Heard 等，2017。 

31 Lindberg 2017。 

32 世界核协会 2019。 

33 Cao 等，2016。 

34 Qvist 和 Brook 2015。 

35 Csik 和 Kupitz 1997；Jasserand and Devezeaux de Lavergne 2016；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 articles/haiyang-begins-commerced-scale-retical-heat-

supp，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36 Värri 和 Syri 2019。 

37 皇家学会 2020。 

38 Ingersoll 和 Goga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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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高温度下运行的反应堆，或者将核反应堆改造成现有的燃煤电厂以重

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已被认为是使这些其他经济部门脱碳的潜在途径。39 

除了为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提供零碳电力和热能之外，核技术还以多

种方式直接推动全球努力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 2（零饥

饿）、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以确

保世界更健康。 

13.3. 核技术促进健康 

实现人类潜力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良好的健康，而获得高效和负担得

起的医疗保健对这一点至关重要。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卫生上，它以非常鲜明的方式突显了全球以及各国内

部存在的巨大卫生不平等。获得可靠、全天候和清洁的电力在直接和间接地

加强公共卫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不仅仅是为医疗

设施供电，还包括保护儿童肺部免受已知的空气污染危险，防治昏睡病等传

染病和癌症等非传染病，提供安全饮用水，以及消除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几

十年来，核技术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大力扩展这一作

用，以改善全世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健康，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13.3.1. 利用核电净化空气 

空气污染是困扰世界各地社区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造成慢性

肺病、缺血性心脏病、出血性和缺血性中风以及下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主要

原因。空气污染往往与污染性能源有关，无论是肮脏的烹饪燃料还是使用污

染性燃料发电，以及内燃机。《2015 年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

将空气污染（室内和环境）列为主要疾病原因，40 全球约 91%的人口暴露

在超过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空气中。41 这对全球公
 

39 Qvist 等，2021。 

40 Cohen 等，2017。 

4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mbient-(outdoor)-air-quality-and-

health，2021 年 6 月 12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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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产生了有害影响，空气污染导致全球约 9%的死亡，中低收入国家，

特别是南亚和东亚中低收入国家，受影响更严重。42 据世卫组织估计，环

境空气污染每年造成 420 万例过早死亡，其中约 380 万例过早死亡为室内

空气污染所致，43 而一些研究估计，仅 2018 年，使用化石燃料就导致约 870

万例过早死亡。
44 

如果用电取代固体燃料（如木材、粪便、木炭）和煤油进行烹饪，大部

分室内空气污染都可以消除，如果这种电力来自低碳能源，还会避免大量的

环境空气污染。空气污染目前在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普遍，45 这也是预计电

力需求增长最多的地方。目前，全世界有 26 亿多人无法使用清洁的烹饪设

施（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 17%的人口能够用上这些设施，46 依赖生物质、

煤炭或煤油）。因此，向清洁电力系统转型不仅为防止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而且为保护当地森林提供了重要机会。 

由于核电厂不排放任何空气污染，几十年来，核电在保护当地社区免

受已知的空气污染危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哈雷查（Kharecha）和汉森

（Hansen）在 2013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1971 年至 2009 年期间使用核

能，通过取代污染更严重的能源，或者使这些能源变得不必要，减少了约

180 万例空气污染相关死亡。47 核能对空气污染的影响也可以在核电厂因

政治原因提前关闭的地方看到，如 2011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的德国情

况。据估计，2010 年至 2017 年期间，德国逐步淘汰核电，导致每年增加

1100 例空气污染相关死亡，主要原因是核电在很大程度上被煤炭取代。
48
因

 
42 https://ourworldindata.org/air-polution#air-polution-is-one-of-world-s-leading-risk-

facTors-for the-death，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43 https://www.who.in t/health-topics/air-dolution#tab=tab_1，2021 年 6 月 12 日访问

网页。 

44 https://www.iea.org/reports/sdg7-data-and-projections/access-to-clean-cooking，2021

年 6 月 15 日访问网页。 

45 https://ourworldindata.org/air-pollution#air-pollution-is-one-of-the-world-s-leading-

risk-factors-for-death，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46 Kharecha 和 Hansen 2013。 

47 Jarvis 等，2019。 

48 Vohra 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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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至关重要的是，现有反应堆只要有能力继续运行，就必须继续运行，并

将核电扩大到中低收入国家，以取代化石燃料发电。 

13.3.2. 抗击癌症和其他疾病 

数十年来，辐射在现代医学中被用来诊断和治疗许多疾病，但它与癌

症治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很少有疾病像癌症一样在人类社会中容易引起

情绪波动。最早提到癌症见于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纸莎草，“癌症”一词

最初由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370 年）创造。49 癌症是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每年有 1400 多万新确诊病例。50 大约 20%的男性和 17%的女性在其一

生中被诊断患上癌症，51 但这些数字因国家而异。然而，随着预期寿命的

增加，癌症风险也随之增加，52 例如，在美国，癌症风险为 40%，53 而在

英国，癌症风险约为 50%。54 

辐射在全世界抗击癌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放射治疗通常使用

反应堆中生产的放射性元素，可用于大约 50%的癌症病例，用于治疗或缓

解目的。55 一些放射治疗技术可以解决任何其他方式难以处理的情况，如

Leksell 伽马刀，通过将大量小型外部辐射束集中到目标肿瘤中，可以杀死

手术难以达到的地方（如脑部）的癌症。早期成像技术，如 X 射线，彻底

改变了医学，但目前的核成像技术，如计算机断层照相（CT 或 CAT）、单

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照相（SPECT）或正电子发射断层照相（PET），可提

供三维图像，使医生能够查看骨骼和组织，并评估器官功能，这使我们诊断

和治疗疾病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其他诊断方法包括实时 RT-PCR，这是一

种核衍生诊断方法，可在数小时而不是数天内检测出潜在病原体，包括冠状

 
49 美国癌症协会 2014。 

50 Jaffray 和 Gospodarowicz 2015。 

51 世界卫生组织 2018。 

52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2020。 

53 美国癌症协会 2020。 

54 Smittenaar 等，2016。 

55 Jaffray 和 Gospodarowicz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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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或埃博拉等病毒。每年进行的核医学手术有 4000 多万例，对放射性

同位素的需求每年正以高达 5%的速度增加。 

核技术在全球改善人类健康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昆虫不育技术。

全球约 17%的传染病是通过病媒传播的，包括疟疾、黄热病、登革热和寨卡

病毒。56 由于气候变化，病媒传播疾病和人畜共患疾病很可能会扩散到其

当前范围之外；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57 随着蚊子和其

他病媒对最常用杀虫剂产生抗性，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58 昆虫不育

技术利用钴-60 或铯-137 等放射源的辐射，对大量雄性目标害虫（如采采蝇

或按蚊）进行绝育，然后释放到环境中。由于这些雄性害虫将无法成功繁殖，

害虫数量将从根本上减少或根除，并且通过广泛推广应用，使人类感染任何

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59 昆虫不育技术已在世界各地成功用于控

制作为大量疾病（包括由螺旋蝇引起的蝇蛆病和由采采蝇引起的非洲锥虫

病）病媒的害虫，60 并且可以在防治疟疾、登革热等蚊子传播疾病中发挥

重要作用。61 昆虫不育技术还可以取代或减少对杀虫剂的需求，而杀虫剂

往往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和环境后果。 

13.3.3. 利用核技术提供清洁淡水 

水是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的关键，水对人类的关键作用怎么强调都不

过分。全球对水的需求稳步增长，而现有淡水储量却在缩减，
62
预计气候变

化将对全球水资源产生不利影响，加剧水资源短缺。63 水是一种分布不均

的资源，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经历严重缺水，64 超过 14
 

56 世界卫生组织和原子能机构 2020。 

57 Higgs 2018，第 285 页。 

58 Bouyer 等，2020。 

59 Klassen and Vreysen 2021。 

60 Klassen 等，2021。 

61 Klassen 2009。 

62 Boretti 和 Rosa 2019。 

63 Jiménez Cisneros 等，2014。 

64 Mekonnen 和 Hoekstra 2016。 



 

 

297 

亿人（其中 4.5 亿是儿童）生活在水资源高度或极端脆弱的地区。65 此外，

缺乏安全饮用水也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据估计，2017 年有 120 万人死于

缺乏安全饮用水，66 霍乱、痢疾等腹泻病每年造成近 50 万人死亡。67 不幸

的是，联合国水机制最近得出结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饮

水和卫生设施）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水源干涸和（或）污染加剧。68 

核放射性示踪剂是调查地下水资源、确定和绘制其来源、分布、数量和质量

以及制定合理和可持续的开采和管理计划的重要工具。这些核技术也被用

来评估和管理海水渗入淡水含水层的情况，研究生态系统动态，追踪水流中

的污染物，以及分析污染控制和治理技术的有效性。69 

确保为家庭和工业稳定供应饮用水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海水淡化。目前，

全世界约有 16 000 个海水淡化设施，其中大部分位于中东地区。海水淡化

需要大量的能源才能运作，当依赖化石能源（通常是这样）时，就会产生大

量的排放足迹。70 除非海水淡化设施的淡水成本能够与传统水源的水成本

相当，71 否则到 2030 年，世界上许多最易受气候影响的社区（约有 7 亿人）

将被迫搬迁。72 日益增长的水需求加上脱碳的需要，意味着核能是可以取

代化石燃料，为海水淡化设施提供动力的合适选择。73 这可以通过将大型

动力堆作为额外应用与海水淡化厂耦合来实现，也可以使用专门用于海水

淡化的反应堆来实现。74 核能海水淡化绝不是新应用，它已累积约 200 堆

 
65 儿童基金会 2021。 

66 https://ourworldindata.org/water-access#unsafe-water-is-a-leading-risk-factor-for-

death，2021 年 1 月 1 日访问网页。 

67 https://www.who.in 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ring-water，2021 年 7 月 1 日访

问网页。 

68 联合国水机制 2021。 

69 原子能机构 2015。 

70 Jones 等，2019；Darre 和 Toor 2018。 

71 Ziolkowska 2015。 

72 https://www.unicef.org/wash/water-scarcity，2021 年 6 月 25 日访问网页。 

73 Ingersoll 等，2014a。 

74 Ingersoll 等，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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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经验，主要是较小规模的运行，特别是在日本、印度和哈萨克斯坦。75

核能海水淡化也是一个已得到广泛研究的概念，经验测试和可行性研究的

结合已证明，核能海水淡化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实现的。76 例如，科

学研究表明，在已遭受缺水之苦的中国，77 核能海水淡化计划将能够以经

济适用的水平显著增加缺水地区的水资源。78 

13.3.4. 利用核技术抗击饥饿 

约 7.68 亿人（2020 年）遭受饥饿，79 每年，营养不良是造成 45%儿童

死亡的直接或根本原因。80 此外，超过五分之一的五岁以下儿童（约 1.44

亿儿童）发育不良，虽然大流行病导致粮食不安全水平增加，但大流行病前

的趋势已经表明，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粮食不安全水平已增加 3.2%。81

与此同时，每年约有 13 亿吨粮食被消费者或零售商浪费，或因储存、运输

或收割方法不当而变质。82 

电力是消除世界饥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减少收

获后损失以及更好地储存粮食（包括冷藏）。83 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获

得电力对粮食安全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保存和准备方

面。84 核电已在提供无污染电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其他核技术相

 
75 https://www.iaea.org/topics/non-electric-applications/crucle-desalining，2021 年 1 月

1 日访问网页。 

76 Belessiotis 等，2010。 

77 Jiang 2009。 

78 Avrin 等，2015，018。 

79 粮农组织等，2021。 

80 Mark 等，2020。 

81 https://sdgs.un.org/goals/goal2，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82 环境署 2020。 

83 Willcox 等，2015。 

84 Candelise 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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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可以在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实现第二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 

核技术可用于促进作物更有效地利用水和营养物质，确保提高农业产

量，为大自然留下更多空间。其中一项核技术是食品辐照，即对食品进行精

心控制剂量的辐射照射，通常使用在核反应堆中制造的钴-60 来杀死致病真

菌、寄生虫和细菌。这一过程大大延长了食品的保质期，有助于避免浪费。85 

同样重要的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食品辐照也可以在解决食源性疾病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疾病每年造成 42 万多人死亡，其中五岁以下儿童

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此外，食源性疾病可造成长期健康损害，并使中低收

入国家每年损失 1100 亿美元的生产力和医疗费用。86 食品辐照已获得世卫

组织、粮农组织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87 批准，尽管目前全球 60 多

个国家都在使用辐照技术，88但仍有大量机会增加其使用。 

核技术在减少粮食不安全和饥饿方面的另一个应用是前面提到的昆虫

不育技术。每年约有 20%～40%的作物产量因不同的病虫害而损失。89 这

种损失可能会因气候变化而加剧，90 届时粮食产量需要增加近 50%，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需求。91 世界各地的昆虫不育技术计划已证明该技术在控制

害虫（如果蝇）和防止其扩散到新地区方面的价值。该技术具有成本效益和

环境友好性，因为它有助于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而这两者都与健康和环

境风险相关。92 

 
85 Verma 和 Gautam 2015；Thayer 1993。 

86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food-security，2021 年 7 月 1 日访

问网页。 

87 https://www.fda.gov/food/buy-store-serve-safe-food/food-irradiation-what-you-need-

know，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88 https://www.iaea.org/topics/food-irradiation，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89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187738/icode/，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9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 2021。 

91 粮农组织 2017。 

92 Enkerl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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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利用核能保护环境 

13.4.1. 栖息地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我们发展历程的一个后果是，在过去 500 年里，生物多样性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丧失，灭绝速度几乎是预期的 100 倍。93 现在几乎毫无疑问，整

个物种的灭绝和种群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类学驱动的，其规模和

速度与过去 4.5 亿年中发生的前五次大灭绝事件相当。94 1970 年至 2016 年

期间，哺乳动物、鱼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鸟类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

68%，95 这种趋势在“传统”脆弱物种（如顶级捕食者）和低关注度物种中都

有体现。96 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自然栖息地的改变或完全被破坏而造成的，

地球 75%的无冰表面已被人类活动 97 直接通过过度开发和间接通过气候

变化的影响而显著改变。98 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对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

和动态性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可能导致二次影响，如粮食生产中断（由于害

虫密度增加或授粉者减少）99 和环境退化（反过来又与被迫迁徙和传染病

等增加有关）100。 

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减轻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和

不可持续的开发对当地环境和物种造成的压力。101 从获取和来源的角度来

看，能源在造成这些压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森林退化（和毁

林）与能源获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在人们完全无法获得电力或电力供应不

足的地方，他们往往依靠生物质（通常从当地森林收集）作为燃料。这不仅

破坏当地栖息地，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而且也是家庭空气污染的主要来

 
93 Ceballos 和 Ehrlich，2018。 

94 Dirzo 等，2014。 

95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0。 

96 Ceballos 等，2017。 

97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0。 

98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2019。 

99 Tcharntke 等，2012。 

100 Schmeller 等，2020。 

101 Ceballos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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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对大约 158 个国家的森林砍伐和农村用电情况进行的广泛分析发现，

农村电气化由于电力取代了生物质，在减少森林砍伐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102 这再次突显了这一挑战的规模或确保农村电气化的诸多好处，

也突显了以电取代生物质的一个必然结果，即电力需求大幅增长。 

13.4.2. 为大自然提供更多空间 

满足这一能源需求将需要所有可用的低碳能源，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

来看，核能是最有益的。核能保护价值的关键在于其物理足迹非常小。由于

核燃料固有的能量密度，核电厂的物理足迹比所有其他低碳能源小得多。事

实上，一个铀燃料芯块（约 10 克重）所含能量相当于三桶石油（149 加仑）、

一吨煤或 481 平方米天然气。103 与其他能源（2019 年太阳能光伏 18%，

2019 年陆上风电 35%，2019 年海上风电 43.5%，2019 年煤炭 49%，2018 年

天然气 29%～63%）相比，核燃料的能量密度以及核反应堆的极高容量因子

（2019 年全球平均为 82.5%，许多个别反应堆超过 90%）意味着，以核为中

心的能源系统所需的土地将大大少于高度或完全依赖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

任何能源系统。104 一个平均规模（1000 兆瓦）的核反应堆，能够为欧洲 200

多万户家庭供电，占地约 3.4 平方千米，90%～95%的时间都能发电。相比

之下，一个具有相同装机容量（1000 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将占地 194 平

方千米，而同等的风力发电站将占地 673～963 平方千米。105 考虑可再生

能源仅部分时间发电，而且还需要备用发电，高度或完全依赖间歇性可再生

能源的能源系统的物理足迹可能会导致环境退化和栖息地丧失。物理足迹

越大，自然环境受到干扰的风险就越大。事实上，公认的事实是，这些设施

 
102 Tanner 和 Johnston 2017。 

103 https://www.nei.org/guritials/nucle-fuel，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04 世界核协会 2020；https://www.energy.gov/ne/articles/what-generation-capacity，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https://www.irena.org/statistics/view-data-by-topic/coss/global-trends，

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国际能源署 2020 年；https://www.iea.org/data-and-

statistics/charts/average-annual-capacity-factors-by-technology-2018，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

网页。 

105 https://www.nei.org/news/2015/land-needs-for-wind-solar-dwarf-nuclear-plants，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Steven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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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当地野生动物造成不利影响，包括直接死亡（如撞击创伤、诱捕、焚

烧）、间接死亡（如因栖息地变化导致的捕食、竞争加剧）以及栖息地退化

或丧失。106 国际能源署在其最近的“2050 年净零排放”报告中强调，为了

在 2050 年前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将需要前所未有地扩大太阳能和风能；

到 2030 年，每年必须安装约 630 吉瓦的太阳能光伏和 390 吉瓦的风能，比

2020 年水平高出 4 倍。107 对于太阳能光伏，这将需要每天安装相当于世界

上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截至 2021 年 7 月，世界上投运的最大太阳能发电

站，即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巴德拉太阳能公园，占地 14 000 英亩（约 57 平方

千米）。108 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必须建造累计面积略大于白俄罗斯

国家的太阳能发电站，约占地 20.8 万平方千米。 

核电厂不仅比任何其他低碳能源占用的空间少得多，而且还以非常节约

资源的方式使用所需的材料，部分原因是与风力涡轮机（20 年）109 和太阳

能电池板（取决于类型，5～35 年）110 相比，反应堆的寿命（80 年以上）111 

比较长。毫无疑问，任何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从混凝土到各种不同金

属和矿物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环境足迹都需要考虑。核反应堆使用的关键矿

物比太阳能/太瓦时少 10 倍，比风能/太瓦时少 10～15 倍 112。所用材料的

类型在确定潜在的环境（和健康）影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风力涡轮机和太

阳能电池板需要大量的稀土元素和重金属，其中大部分（90%）产自中国，113 

而这些采矿作业对环境和公众健康有着公认的严重不利影响。114 

 
106 Chock 等，2021。 

107 国际能源署 2021a、b。 

108 https://www.nsenergybusiness.com/features/mastage-solar-power-plants/，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09 https://www.energy.gov/ne/articles/whats-lifespan-nuclear-reactor-much-longer-you-

might-think，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10 Ziegler 等，2018。 

111 http://solarenergyforus.com/solar-panel-encost-lifespan/，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12 国际能源署（2021）和国际能源署（2021）。 

113 Van Gosen 等，2017。 

114 Lee 和 Wen 2017；Arshi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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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容量的空前扩大，以及所需的大量物理空间，

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和潜在障碍：公众接受。虽然国家层面的民意调查普遍

显示支持率很高，115 但地方层面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已有迹象表明，在

潜在的东道主社区中，无论是在托管可再生能源装置方面，还是在必然需要

的输电基础设施方面，反对情绪越来越强烈。此类当地反对意见通常基于视

觉影响、（感知或实际）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公、对当地经济不利影响的担忧、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或与其足迹（土地使用）相关的问题。116 

确保公正能源转型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障当地社区的自决权，并保证

只有自愿的社区才能作为任何能源基础设施的东道主。在制定未来能源政

策时，必须考虑可再生能源扩张所需的巨大规模，以及公众反对意见已在不

断增加这一事实。在未来任何能源系统中使用相当大的核组件，将大大限制

能源基础设施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关键因素是能量密度，核电厂能够产生大

量电力，其足迹与所有其他低碳能源相似，甚至更小。 

13.5. 确保公正的能源转型 

至关重要的是，向清洁能源系统转型的方式意味着无论是在个人层面、

部门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没有人被遗弃。事实上，提供强大的能源基

础设施对于确保国家繁荣，而不仅仅是生存至关重要。能源转型确实为地球

上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繁荣提供一个绝佳机会，但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需要

思想领导力和富足心态。核能在确保公正的能源转型方面可以发挥核心作

用，而且在向希望将核技术纳入其能源组合的中低收入国家推广核技术时，

不施加任何不合理的限制，包括政治、立法、财政或其他方面的限制，这一

点至关重要。 

 
115 Tyson 等，2021；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2021；

https://ec.europa.eu/clima/citizens/support_en，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16 2020 年 Gross；Goyal 等，2021；O’Neil 2021；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factsheets/fighting-windmills-when-growth-hits-

resistance，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304 

13.5.1. 核能加强能源独立 

由于能源和电力对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至关重要，因此确保能源供

应安全并能抵御外部压力，应该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事实上，纵观历史，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家利用能源作为政治工具（如 1973 年的石油危机）

来维持、施加和扩大其影响力。117 此类行动可以而且已经产生相当大的政

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后果。在向清洁能源系统转型的过程中，这些新系

统必须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并确保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和韧

性。包括核能在内的多样化能源组合有助于确保自力更生。 

核能不使用大量战略性原材料，其燃料铀可以在世界许多地方找到。118 

此外，正在探索从海水中提炼天然存在的铀 119 或使用丰富的钍作为燃料 120 

的前景。铀不仅是一种相对丰富的物质（它是地球上第 48 种最常见的元素，

大约是黄金的 1000 倍），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发现了铀。与仅在少数国

家发现的天然气或稀土元素不同，核燃料矿床的普遍性意味着核燃料供应

链的地缘政治风险大大低于依赖天然气 121 或可再生能源 122 的能源系

统。铀的成本历史上一直处于低位，原因一是铀比较丰富，二是铀的竞争

使用很少。此外，核电成本对铀价相对不敏感（铀价翻倍将导致电价上升

10%）123。 

 
117 欧盟（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局 2018。 

118 https://www.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fuel-cycle/unuary-

resources/suply-of-uranium.aspx，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19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uranium-extraction-from-seawater-takes-

a-major-step-forward/，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20 https://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current-and-future-

generation/thorium.aspx，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21 https://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economic-aspects/energy-security.aspx，

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22 Habib 等，2016；Stegen 2015。 

123 https://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economic-aspects/economics-of-nucle-

power.aspx，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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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 尽量减少对后代的遗留问题 

每个工业过程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废物。事实上，人类面临的一些最

大挑战，如气候变化，都是由废物管理失败造成的。确保公正的清洁能源转

型，核心是在废物数量和寿命方面尽量减少其遗留足迹。这种整体方案对于

确保旨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潜在短视政策不会对子孙后代造成潜在的更大危

害至关重要。在低碳能源中，核能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在其整个生

命周期内管理其废物流并将所有成本内化为核电价格的行业。核电厂是每

单位发电量对原材料要求最小的行业之一，因此产生的废物足迹最小。一座

平均规模（1000 兆瓦）的核反应堆每年排放约 25～30 吨的乏核燃料，124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第一台核电机组投运以来，整个行业估计共排放了 40 万

吨乏核燃料，其中约 30%的材料被回收再用于反应堆中。125 同等的燃煤发

电厂每年平均产生 27.5 万吨有毒灰烬（含汞、砷和铍等），此外还有 3 吨

多的二氧化碳。同样，据估计，到 2050 年，使用太阳能光伏将产生约 6000～

7800 万吨电子废物，126 分析表明，由于太阳能电池板过早更换，实际数字

可能会高得多。127 太阳能废物通常含有镉、锑和铅等有毒物质，而构成电

池板主体的玻璃由于含有杂质，很少能回收利用，这意味着太阳能电池板通

常会被填埋，或作为电子废物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如果电池板破裂，有毒

物质会渗入当地环境，对健康造成潜在的有害影响。128 相比之下，大多数

核废物可以回收利用，包括乏核燃料。核材料的回收利用是核工业的常见做

法，目前正在进行广泛的努力，以使核电已经很小的废物足迹进一步减少。

这一领域的主攻方向是所谓的“燃烧反应堆”的研究和商业化，这类反应堆

能够由当前核反应堆的乏燃料提供动力，从而将核废物总量减少 97%。 

 
124 https://world-nuclear.org/information-library/nuclear-fuel-cycle/nuclear-

wastes/radioactive-wastes-myths-a nd-realities.aspx，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25 原子能机构 2020。 

126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国际能源署光伏发电系统 2016。 

127 https://hbr.org/2021/06/the-dark-side-of-solar-power，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28 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environment/solar-panel-waste-the-dark-side-of-

clean-energy，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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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遗留废物少和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使其成为确保实现公正的

能源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事实上，民用核废物按照最高标准管理，没有

对人或环境造成任何伤害。随着核废物处置库的建设，核工业可以证明，长

期管理解决方案随时可用。 

13.5.3. 经济适用、创造价值的核能转型 

成本效益问题对于确保公正的能源转型是不可或缺的。未来能源系统的

设计必须优化使用现有资源，包括财力、人力和物力，以便向所有经济部门

提供可靠、全天候、经济适用和清洁的能源。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是真正物有

所值的，是持久的，并为地方、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社会经济溢出效应。129 

例如，国际能源署、麻省理工学院能源倡议、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和其他机构

的研究发现，与依靠大量可变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组合相比，通过核能发电的

更大贡献实现同样的低碳排放，使最终消费者或纳税人的总电力成本更加

实惠。130 

低碳能源部门，特别是核能，可以在创造就业和引领建设更具可持续

性和韧性的未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核能部门的投资已证明有助于社会

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发展，同时有助于建立可靠的低碳现代能源系统，为应

对气候波动或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冲击提供韧性。历史证明，核能的发展是

全世界工业、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催化剂。法国、日本和大韩民国等国内能源

资源有限的国家是核能如何在实现能源独立、供应安全和抵御地缘政治冲

击的同时带来广泛增长的绝佳例子。 

核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常是在包括建造、运行和退役在内的

80 至 100 年内，创造大量高技能、高薪且以本地为主的工作岗位。将核能

置于现代工业战略的核心，将为技能发展、研发、贸易和投资提供支持。对

欧洲核工业的分析发现，核工业创造的每一个直接工作岗位都会为另外 3.2

人创造工作机会。131 据估计，在欧洲核工业中每花费一欧元，就会在欧洲
 

129 Batini 等，2021。 

130 麻省理工学院能源倡议 2018；经合组织核能机构 2012，2019；国际能源署 2019；

Zappa 等，2019。 

131 https://www.foratom.org/downloads/nuclear-energy-powering-the-economy-full-

study/?wpdmdl=42758&re fresh=5f61d7fee0ce71600247806，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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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产生额外的四欧元。132 同样，美国核电厂一年中每花费一美元，就

会为当地经济创造额外四美元。133 因此，核能投资不仅提供可靠和经济适

用的电力来源，而且还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加强将核电项目置于任何

公正能源转型政策核心的重要性和效益。 

13.6. 结论 

目前正在全世界流行的全球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在许多方面突出了不同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存在的相当大的不平等。它还表明，当人类团结起来应

对紧急情况时，就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成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开发出安全

有效的冠状病毒病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考虑到之前的疫苗开

发记录时间超过了四年。134 在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几十年的高谈阔论后，必

须以同样的紧迫感采取有力行动，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恶劣影响。 

然而，与清洁能源转型和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相关的现代政治话语具有

“零和”心态的特点，认为高收入国家居民必须接受降低其生活标准，以使

中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强大，同时限制这些国家可以期待的发展水平。这是一

种反人道主义哲学，它将破坏任何实现脱碳的认真努力，并且只会加剧已存

在的全球不平等。虽然可以想象，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将经历一场重大的行

为转变，并同意限制能耗的生活方式，但难以相信，同样的情况将适用于占

全球人口 85%以上的世界中低收入国家。135 

这些国家需要更加可靠、全天候的能源，以确保提高其居民生活标准，

而且他们有权利争取高收入国家几代人一直享受的高能生活方式。当前的

关键问题是，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是否会像其他国家过去一样致力于高碳、高

污染的道路，或者他们是否有机会获得所需的技能、资金和技术，直接跃升

到一个经济适用、低碳和可靠的能源系统。 

 
132 同上。 

133 核能研究所 2012。 

134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why-coronavirus-vaccine-could-

take-way-longer-than- a-year，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135 https://www.gapminder.org/fw/income-mountains/，2021 年 7 月 1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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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具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各地生活前景的巨大潜力，无论是通过

提供丰富、可持续和可靠的电力，还是通过利用各种放射性同位素对抗饥饿

和疾病。核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人们一劳永逸地接受富足的心

态，它是唯一一种有记录证明不仅能够以所需的速度实现深度脱碳，而且能

够有助于为世界各地居民带来大量电力的技术。核电打破了经济增长与排

放增长之间的关联，表明发达经济体的电力系统有可能在避免气候变化最

恶劣影响所需的时间范围内脱碳，同时实现高能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乔治·桑塔亚纳的格言“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136，为人类

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些指导。很明显，世界各地社区必须摆脱对化

石燃料的长期依赖，获得更多的电力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将胜过对温室气体

排放的担忧。有了核能，就不必进行这样的权衡。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第一

步是，无论是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各级的决策者，都要敢于挑战关于核技术

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支持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机会。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高收

入国家的领导层，由于过去排放的遗留问题，有责任帮助中低收入国家跨越

化石能源发展阶段。这可以通过鼓励多边银行支持包括核电在内的所有低

碳技术以及促进技术合作和知识转让来实现。如果他们这样做，在全世界建

立真正公平、可持续和有抱负的社会这一重大任务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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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晋核电国家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核电之路 

 

哈马德·阿尔卡比 

摘要  新建核电需要高层政治决定和承诺、大量规划工作、财政投资和商业

考虑、安全的长期可持续性，以及核电计划的国际和法律框架。围绕政府将

核电引入国家能源结构的决定，存在许多挑战。本章重点介绍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阿联酋）发展和监管核电计划的经验和成就，尤其侧重于阿联酋核电

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新晋核电国家、甚至更广泛国际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章从所谓的“核政策”开始，概述阿联酋全面国家核

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发展，以及为确立阿联酋和平核计划的早期路径而制定

的一项战略，包括具体目标时间表。本章还提到国际公约和阿联酋核合作协

定，以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合作，特别关注了阿联酋核监管

机构的作用及其任务，以及阿联酋法规和监管导则的制定。本章还介绍了核

电计划的许可证审批情况，以及涉及辐射源的其他活动和实践的许可证审

批情况。最后，本章分享了阿联酋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并将在此基础上继

续努力加强其法律框架。 

关键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核电新建项目；新晋核电国家；法

律框架；经济和环境；电力；核能；核电计划 

14.1. 阿联酋核电计划伊始：核政策 

2007 年全年，阿联酋政府评价了未来能源选择，研究了核能在阿联酋

未来能源战略中的潜在作用。 

“能源研究”的结论是，核能有可能在满足阿联酋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阿联酋政府制定了《阿拉伯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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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国关于评价和潜在发展和平核能的政策》（核政策）1。该政策由阿联酋

部长内阁通过，于 2008 年 4 月发布。制定“核政策”，需要深入研究国际

最佳实践，在阿联酋政府内部以及与国外和国际利益相关方（如原子能机

构）进行广泛磋商，以及确定阿联酋和平发展核能的指导原则。 

“核政策”概述了核能在阿联酋能源战略中的作用以及阿联酋的民用核

能方案。 

最重要的是，在“核政策”中，阿联酋政府明确了政府对最高安全、安

保和防扩散标准的战略和承诺，并概述了在阿联酋建立和平民用核能计划

的六项关键原则。 

(1) 完全透明操作； 

(2) 最高防扩散标准； 

(3) 最高安全和安保标准； 

(4) 与原子能机构密切合作，并遵守原子能机构标准； 

(5) 与负责任的国家政府和公司合作，并在适当专家组织的协助下，

发展本国和平利用核能能力； 

(6) 确保阿联酋本国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 

当时，阿联酋政府还在“核政策”中反映了几个关键战略选择。这些选

择包括，一旦核电成为阿联酋能源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放弃在本国进行

核燃料浓缩和后处理。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评价和潜在发展和平核能的政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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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从核政策到法律框架 

14.2.1 国际公约 

为了履行阿联酋对透明度，防扩散、安全和安保最高标准的承诺，以及

在“核政策”的支持下开展国际合作，阿联酋已加入核安全、核安保、防扩

散和核损害民事责任领域的相关主要国际文书、条约、公约和协定。2 

(1)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阿联酋于 1987 年 10 月 2 日加入，1987

年 11 月 2 日对阿联酋生效。3 

(2)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阿联酋于 1987 年 10 月 2

日加入，1987 年 11 月 2 日对阿联酋生效。4 

(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阿联酋于 1995 年 9 月 26 日加入。5 

(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有关的保障协定》（保障协定）：2003 年 12 月 15 日签署，

2003 年 10 月 9 日对阿联酋生效。6 

 
2 例如《核安全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及

早通报公约”和“紧急援助公约”、经修正的《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联合议定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其修订案、“全

面保障协定”及其附加议定书。 

3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及早通报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6 年 10 月 27 日生效。 

4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紧急援助公约）于 1986 年 9 月 26 日（维

也纳）和 1986 年 10 月 6 日（纽约）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26 日生效。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维也纳、莫斯科和华盛顿）开放供

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

协定》（保障协定）于 2002 年 12 月 15 日在阿布扎比签署，2003 年 10 月 9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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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有关的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附加议定书）：2009 年 4

月 8 日签署，2010 年 12 月 20 日对阿联酋生效。7 

(6) 《核安全公约》：阿联酋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加入，2009 年 10 月

29 日对阿联酋生效。8 

(7)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阿联酋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加入，2009 年 10 月 29 日对阿联酋生效。9 

(8)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阿联酋于 2003 年 10 月 16 日加入，

2003 年 11 月 15 日对阿联酋生效。10 

(9)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阿联酋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接

受，2016 年 5 月 8 日生效。11 

(10)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8 年 1 月 10 日加入）。12 

14.2.2. 阿联酋核合作协定 

阿联酋认为，国际伙伴关系和合作是核能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石。由于

有了这样的安排，技术上先进国家能够为新晋核电国家实现和平利用核能

提供便利。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

协定的附加议定书》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生效。 

8 《核安全公约》于 1994 年 9 月 20 日（维也纳）开放供签署，1996 年 10 月 24 日

生效。 

9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联合公约）于 1997 年 9

月 29 日开放供签署，2001 年 6 月 18 日生效。 

10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于 1980 年 3 月 3 日开放供签署，1987 年 2 月 8 日生

效。 

11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于 2006 年 5 月 8 日生效。 

12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于 2005 年 9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2007 年 7

月 7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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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核政策”规定的原则，阿联酋承诺与负责任的国家政府和公司合

作，发展本国和平利用核能能力，并确保阿联酋本国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长

期可持续性。 

因此，阿联酋缔结了许多双边协定，以便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中获益

（《核合作协定》）。 

(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发展和平利用核能

合作协定》，2008 年 1 月 15 日。 

(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

协定》，2009 年 5 月 21 日。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

定》，2009 年 6 月 22 日。 

(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

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2010 年。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

定》，2012 年 7 月 31 日。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2012 年 9 月 18 日。 

(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

定》，2012 年 12 月 17 日。 

(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根廷共和国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2013 年 1 月 14 日。 

(9)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2013 年 5 月 2 日。 

这些协定为在业界以及政府等各个层面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因此，

阿联酋企业与相应外国企业签署了若干双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以进一步

开展源自“核合作协定”的合作。 



 

328 

14.2.3. 与原子能机构合作 

为确保核电计划成功、可持续开展，阿联酋正在与原子能机构和国际

伙伴密切合作。正在进行的涵盖多个领域的技术合作计划反映了阿联酋直

接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并遵守原子能机构标准的决心，特别是在建设原子能

机构成员国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方面，包括开发人力资源。 

阿联酋就发展其核能计划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与原子能机构进行了磋

商，并利用原子能机构评审服务的优势。 

2011 年 1 月，阿联酋接受了一次原子能机构综合核基础结构评审工作

组访问，评审结果良好，没有发现任何重大差距。此外，阿联酋在利用原子

能机构综合指导方案发展新的核电计划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阿联酋还向《核安全公约》缔约方第五次审议会议提交了第一份国家

报告，会议称赞了阿联酋核安全基础结构建设工作。 

2011 年 12 月，阿联酋在核计划前所未有的早期阶段，接受了第一次原

子能机构综合监管评审服务工作组访问。因此，阿联酋在展示透明度和负责

任方面正在发展成为其他新晋核电国家的典范。 

到 2011 年底，在巴拉卡核电厂 1 号机组开始建造之前，阿联酋批准了

八项关于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应用的新法规，并制定了许可证审批和检

查程序。 

阿联酋第一座核反应堆设计考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早期教训，

在进行详细设计评价后，于 2012 年 7 月开始建造，使阿联酋成为 27 年来

第一个建造核电厂的新晋核电国家。第二台机组已于 2013 年 5 月开始建

造。13 

阿联酋继续请求和接受原子能机构全面同行评审，这对于确保安全措

施和国家基础结构的适当性至关重要。阿联酋也是第一个接受综合核基础

结构评审第三阶段工作组访问的国家，以审查阿联酋核电计划的基础结构

进展。综合核基础结构评审工作组访问是应阿联酋政府之邀，也是原子能机

 
13 原子能机构 2014，第 2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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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对处于其“里程碑方案”最后阶段的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评审。“里程碑方

案”为发展核电计划所需的基础结构提供详细指导。 

阿联酋签署了“2013－2017 年综合工作计划”，其中确定了与原子能

机构所有部门合作的整体框架。 

目前，阿联酋通过能力建设，特别是国际同行评审服务，继续从原子能

机构获得经验，并从原子能机构的持续支持中受益，但阿联酋也能够与其他

国家分享其在加入国际核法律文书、制定必要法律和监管框架以及监管核

活动方面的经验。分享经验方式包括双边合作，以及在国际层面上，为国际

会议提供输入，参加经合组织核能机构核法律相关工作组。在这方面，阿联

酋还通过参加原子能机构五个安全标准分委员会和核安保导则委员会，积

极促进国际标准制定。 

14.2.4. 通往成功的路线图 

在发布“核政策”后，阿联酋在原子能机构建议下开始组建核能计划实

施组织，在计划早期阶段确定该组织为阿布扎比行政事务局（EAA）。 

2008 年 9 月，行政事务局制定了名为《通往成功的路线图》的内部战

略文件。文件以最佳国际实践和涵盖 19 个核基础结构问题的原子能机构“里

程碑”为基础。 

“核政策”指出，阿联酋还考虑了原子能机构在《国家核电基础结构发

展中的里程碑》（原子能机构“里程碑”）14 中提出的规划建议，并打算以

此为指导。 

原子能机构“里程碑”涵盖支撑核电计划所需基础结构发展的三个阶

段。完成 19 个核基础结构问题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具体里程碑，在此里程

碑节点上，可以评估工作进展情况，并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阶段。 

 
14 原子能机构 200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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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成功的路线图》将各种实际行动化作一套明确的建议、目标和目

的、阿联酋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以及实现预期运行日期（当时定为 2017 年）

的具体目标时间表，以此为阿联酋和平核计划确定早期道路。 

14.3. 建立全面国家核法律 

阿联酋对最高核安全标准的承诺体现在其法律、监管和制度框架中。

“核政策”为制定阿联酋核部门法规提供了参考。“核政策”规定，阿联酋应

起草一部全面国家核法律，涵盖核法律的所有方面，包括安全、安保、防扩

散、核责任以及其他立法、监管和商业方面，并且除其他职能外，为建立一

个完全独立的核监管机构提供法律授权。完全独立的核监管机构对于维护

和维持核能部门的运作透明度至关重要。根据“核政策”，全面国家核法律

旨在把阿联酋根据国际文书承担的义务转化为国家法律。此外，“核政策”

还明确了阿联酋核法律范围，应包括以下规定：监管机构和许可证审批制度

建立、核损害民事责任、许可证持有者责任、放射性废物和乏燃料管理、核

设施退役、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以及防扩散义务、管制和执行。 

由于阿联酋法律结构分为两个系统，即联邦法律系统和阿联酋七个酋

长国地方系统，政府必须决定是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地方一级 — 即在未来

核电厂所在的阿布扎比酋长国 — 制定阿联酋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此外，还

必须决定是在现有法律基础结构内容的基础上建立核部门法规，还是在联

邦一级制定新法律。例如，在进行“能源研究”和制定“核政策”之前，阿

联酋已有辐射保护委员会，而且委员会已经当时部长内阁批准。此外，阿联

酋已颁布《2002 年第 1 号法令：辐射源使用的监管和控制及其危害防护联

邦法》。 

另一个挑战是确定监管机构的任务范围，并确保其作为一个独立核监

管机构，不向阿联酋任何部委报告，也不隶属于任何部委。 

确保核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制度特征反映在“核政策”中。“核政策”规

定，独立核监管机构“将被赋予原子能机构建议的以下权力：(1) 制定要求

和法规；(2) 颁发许可证；(3) 检查和评估设施及设施相关结构；(4) 监测和

强制执行法规；以及 (5) 根据原子能机构保障义务，建立国家核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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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衡算和控制系统。”15 此外，“核政策”还规定，监

管机构将负责与原子能机构进行持续沟通，提供阿联酋加入的国际协定所

要求的报告等。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是确保法律能够保证核监管机构

在决策方面的独立性，特别是在安全相关决策方面的独立性。 

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外国专家以及原子能机构为制定全面国

家核法律提供了帮助。他们考虑了从各种法律制度和国际标准中吸取的经

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旨在贯彻落实迄今所吸取经验教训的想法。原子能机构

通过其立法援助计划提供了支持，对法律草案进行了修改，并对阿联酋未来

全面核法律的某些条款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阿联酋曾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案来制定一部真正反映全球

最佳实践、国际标准以及经验教训的全面技术立法。在起草和通过阿联酋立

法程序处理如此复杂的立法方面，阿联酋的经验有限。外部专家提供了许多

意见和方案，但评价和选择最合适的方案始终是阿联酋的责任。 

2009 年 9 月 23 日，阿联酋通过了全面的联邦法，即《2009 年第 6 号

法令：和平利用核能联邦法》（核法律），规定建立全面核材料许可证审批

和控制系统，并建立联邦核监管局（FANR）负责监督阿联酋核能部门安全、

安保和保障工作。“核法律”规定了营运者的责任以及监管机构联邦核监管

局的职能和责任。 

在联邦核监管局成立后，根据阿联酋总统以阿布扎比酋长身份颁布的

2009 年第 12 号法令，阿联酋核能公司（ENEC）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成

立。阿联酋核能公司作为负责实施阿联酋核能计划的组织而成立，开展核能

计划实施组织的非监管工作。根据 2009 年第 12 号法令，阿联酋核能公司

负责开发、建设、资助、运行、维护、管理和拥有依照“核法律”为和平目

的用于能源生产和海水淡化的核反应堆。按照“核政策”目标，阿联酋核能

公司保留了核能计划实施组织的职能，这一点随着公司加强涉及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协调机制，对于核能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非常重要。 

 
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评价和潜在发展和平核能的政策》2008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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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2009 年 12 月 27 日，阿联酋核能公司宣布选中由韩国电力

公司领导的团队设计、建造以及协助运行和维护四台 1400 兆瓦的民用核电

机组。宣布之前，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广泛招标过程。 

为了建立全面核法律框架，并符合阿联酋加入的国际核责任文书的要

求，2012 年 8 月，阿联酋颁布了《2012 年第 4 号法令：核损害民事责任联

邦法》（核责任法），并于 2012 年 10 月付诸生效。“核责任法”旨在落实

核责任原则，如责任归结于核营运者、核营运者责任全额和时效限制、财务

担保义务、无歧视原则等，一旦阿联酋核装置内发生核事件并引发核损害，

将适用这些原则。“核责任法”的规定符合阿联酋根据其 2012 年 5 月加入

的 1997 年《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并考虑了

最佳国际实践。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提出的建议，

为了促进实现全球核责任制度，阿联酋还于 2012 年 8 月加入《关于适用“维

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于 2014 年 7 月加入《核损害

补充赔偿公约》。 

14.3.1. 国际咨询委员会 

阿联酋核电计划，包括其立法和监管框架的进一步发展，得益于国际

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目的是确保核电计划的

运作透明度，并向阿联酋和平利用核能计划提供由核安全、核安保、防扩散

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国际公认专家组成的高精团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国

际咨询委员会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在阿布扎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在随

后的八年里，继续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直到 2017 年 10 月举行最后一次

会议。在整个任期内，国际咨询委员会审查了阿联酋在实现和保持安全、安

保、防扩散、透明度和可持续性的最高标准方面取得的进展，国际咨询委员

会成员对优化核电计划以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宝贵意见。16 国际咨询委员

会的建议记录在委员会的 16 份半年度报告中，这些报告可公开获取。17 

 
16 http://www.uaeiab.ae，2021 年 10 月 15 日访问网页。（国际咨询委员会工作信

息。） 

17 http://www.uaeiab.ae/en/publications.html，2021 年 10 月 15 日访问网页，（国际

咨询委员会所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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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阿联酋核监管机构 

阿联酋核监管机构  — 联邦核监管局由阿联酋总统谢赫·哈利

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殿下于 2009 年 9 月成立。“核法律”第 4 条

第(1)款规定，“应特此设立一个名为‘联邦核监管局’的公共组织，其资产

负债表是独立的，它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充分的法律权限以及所有事务

的财务和行政独立性”。 

根据国际建议，联邦核监管局作为一个独立实体成立，与负责发展或

促进核能和核应用的实体以及用户分开。联邦核监管局管理委员会成员不

得直接或间接从事“核法律”规定的活动（“核法律”第 10 条第(2)款），

联邦核监管局通过向总统事务部长提交年度报告向政府报告（“核法律”第

11 条）。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核法律”第 18 条规定的联邦核监管局的财务

独立性，其中规定，除其他外，联邦核监管局的资金包括政府拨款和履行其

职能产生的收入。 

“核法律”第 4 条和第 5 条以及其他条款明确规定了联邦核监管局的职

责，其中包括监管、控制和监督阿联酋核部门仅为了和平目的的权力，以及

确保安全、核安全、核安保、辐射防护和保障的权力。联邦核监管局还有责

任确保履行阿联酋签署的与其任务相关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所规定的

义务。 

为了履行“核法律”规定的职责，联邦核监管局开展了“核法律”所列

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重新归纳为四项核心监管职能。 

(1) 制定和发布法规和监管导则，以支持“核法律”的实施。这些法

规旨在明确适用于特定受监管活动和相关设施的要求，包括安全、

实物保护、应急准备、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放射性物质运输、进

口、出口、辐射防护或退役。这些法规还应规定全部或部分监管

控制的不适用和豁免情况； 

(2) 许可证审批，包括评审和评价许可证申请，发放许可证，同时确

定许可证条件及其修改、更新、暂停或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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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下文将进一步详细介绍这两项核心活动； 

(1) 对所有受监管活动进行检查和评价，包括在联邦核监管局内部制

定一项系统检查计划； 

(2) 确定和实施执法行动，包括按照分级方法进行罚款和其他行政处

罚，最高为刑事处罚。 

这些核心活动还要求联邦核监管局与阿联酋其他主管部门在应急准

备、核安全、防扩散和危险品运输等各个领域进行协调。此外，联邦核监管

局还就与核安全、辐射防护、安保以及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和职业健康、放

射性废物等有关的事项与政府实体合作，并向政府实体提供建议。 

在国际层面上，联邦核监管局与许多外国核监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以交流监管经验，并与外国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其在核

安全、辐射安全或研究与发展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根据阿联酋的国际承诺和

“核法律”规定，联邦核监管局最终负责与相关国际组织联络，提供所需的

信息、通知和报告。 

14.3.3. 监管框架制定：法规和监管导则 

制定核法律是重要一步，它确定了一个允许国家核和辐射部门开展所

有活动的框架，同时确保充分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然

而，这只是一个国家制定全面核法律框架的第一步。 

从本质上讲，阿联酋《2009 年第 6 号法令：和平利用核能联邦法》（核

法律）虽然是关于核和辐射事务的“全面”法律文书，但无法规定本国核和

辐射部门开展所有活动的所有条件和要求。适用于每项具体活动和相关设

施的详细监管要求将纳入一套全面法规中，并辅之以监管导则。如上所述，

“核法律”赋予联邦核监管局制定和发布法规的权力，该法第 11 条第(4)款

(j)项规定，联邦核监管局管理委员会应具有发布联邦核监管局运作所需执

行技术法规的职能和权力，包括“建立、制定或通过其监管行动所依据的法

规和准则”。“核法律”第 38 条规定中也重申了同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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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些法规的出台对阿联酋核部门发展至关重要，联邦核监管局成

立后立即启动了法规制定工作。早在 2010 年，《核设施辐射剂量限值和辐

射防护最优化条例》（FANR-REG-04）、《核设施实施概率风险评价条例》

（FANR -REG-05）、《核设施管理系统条例》（FANR-REG-01）、《核设施建

造许可证申请条例》（FANR-REG-06）和《放射性物质运输条例》（FANR-

REG-13）就已获得批准。随后，《核设施应急准备条例》（FANR-REG-12）、

《核设施辐射防护和放射性废物预处置管理条例》（FANR-REG-11）以及《核

材料衡算和控制系统及附加议定书适用条例》（FANR-REG-10）于 2011 年

获得批准。后来，《核设施选址条例》（FANR-REG-02）、《核设施以外电离

辐射设施和活动基本安全标准条例》（FANR-REG-24）、《核设施运行人员

认证条例》（FANR-REG-17）和《核电厂设计条例》（FANR-REG-03）于 2013

年获得批准。重要的是，《核设施场外应急预案要求条例》（FANR-REG-15）、

《核设施运行许可证申请条例》（FANR-REG-14）和《包括调试在内的运行

安全条例》（FANR-REG-16）于 2014 年获得联邦核监管局批准。 

最终，联邦核监管局制定了 23 项条例，涵盖了在阿联酋开展的各种活

动及其相关设施，包括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应急准备

和响应、放射性废物预处置和处置、辐射防护、核材料和相关设施的实物保

护、放射源安保，还涉及核材料衡算和控制、进出口管制、现有照射情况和

操作人员认证等问题。 

所有这些条例的制定都考虑了原子能机构相关安全标准和安保导则文

件，并参考了外国监管机构制定的法规。这些条例的阿拉伯文和英文版本可

在联邦核监管局网站上查阅。 

联邦核监管局建立了与法规制定和修订程序配套的专门流程。流程确

保以系统方案制订法规，通过与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协商，收集必要的内外部

实体意见。对协商过程中提供的意见进行评估，并在制定最终法规草案时加

以考虑。条例批准和印发后，以两种语言发布在联邦核监管局网站上，同时

在阿联酋《官方公报》上发布。联邦核监管局还组织了针对这些条例用户的

具体活动，以提高他们对新要求或经修订要求的认识和理解。 

核监管机构还制定了一套系统方案，规定定期评审和修订（如有必要）

条例，并确定制定新条例的必要性。条例的定期评审最迟在条例发布之日起

五年内完成，也可以考虑具体需要或情况，提前启动审查。审查要在考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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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或安保导则文件更新、运行、监管和实施经验、国际事件

响应或研发结果等因素的情况下，解决条例是否依然适当的问题。 

例如，在 2011 年 3 月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联邦核监管局审查

了其与核设施有关的条例，以评定是否需要立即修订。在这项工作之后，联

邦核监管局确定没有必要立即修改现有的条例，但列出了一些在更新监管

框架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事项。 

联邦核监管局通过一套监管导则对法规加以补充完善，这些导则的发

布旨在描述满足和落实联邦核监管局法规所载具体要求的方法和（或）标

准。与法规类似，监管导则也广泛考虑了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安保导则文

件，并采用了核技术来源国监管机构发布的许多导则。 

迄今，联邦核监管局已发布 22 份监管导则，以支持法规的落实，目前

还有四份监管导则正在制定中。监管导则的制定和修订也遵循联邦核监管

局综合管理系统的系统化流程，涉及联邦核监管局各技术部门和外部利益

相关方。监管导则的英文版本可在联邦核监管局网站上查阅。 

14.3.4. 许可证审批制度 

所有涉及和平利用核能和电离辐射的活动和实践，包括在阿联酋的相

关设备、信息和技术，即受监管活动，都必须接受联邦核监管局的许可证审

批。“核法律”第 6 条规定，联邦核监管局拥有为开展这些受监管活动发放

许可证的专属权力，而“核法律”第 23 条则禁止任何人在没有获得许可证

的情况下在阿联酋开展任何受监管活动。 

“核法律”第 25 条规定了必须获得许可证的受监管活动清单，其中包

括核设施的选址、建造、运行、调试和退役。“核法律”还制定了与许可证

审批有关的具体规定，包括授予、撤消和暂停许可证的一些具体标准。 

“核法律”第 28 条要求许可证申请人提交详细安全证据，由联邦核监

管局按照既定程序进行审查和评定。在对许可证申请进行审查和评定后，联

邦核监管局通过其管理委员会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有条件发放许可证或

拒绝发放许可证，并记录这些决定的依据。根据“核法律”的规定，联邦核

监管局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例如，规定了与申请建造核设施许可证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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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审批要求（FANR-REG-06），或申请核设施运行许可证的要求（FANR-

REG-14）。最近，联邦核监管局还发布了辐射源登记和许可证审批专门条

例（FANR-REG-29）。 

这些法规旨在明确申请人获得联邦核监管局许可证所需遵守的要求，

必须结合联邦核监管局制定的配套监管导则阅读（例如，见联邦核监管局关

于核设施建造和运行许可证申请内容的监管导则，FANR-RG-001-V1）。 

根据 2009 年第 6 号法令《联邦法》第 32 条第(3)款的规定： 

联邦核监管局有义务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审查，以确信：a) 现

有资料能够证明设施或拟议活动的安全性；b) 提交文件中的资料……准确

并足以确认符合监管要求；c) 技术解决方案，特别是任何新的技术解决方

案，已获得主管部门、经验或测试证明或鉴定合格，并能够达到所需的安全

水平。 

因此，2010 年，联邦核监管局在其综合管理系统中制定了符合“核法

律”和相关原子能机构安全要求的专门内部流程，一方面用于与核设施有关

的受监管活动的许可证审批，另一方面用于所有其他受监管活动的许可证

审批。每个流程都规定了监管主管部门在以下环节的相应职责：接收许可证

申请、发布内部计划以及审查许可证申请的责任和时间表、初步评价和提供

补充资料要求、最终评价和许可证建议、许可证审批决定和许可证发放。流

程配有一套程序和说明，详细介绍联邦核监管局在审查许可证申请时采用

的方法和标准。 

在对核设施相关受监管活动进行许可证审批方面，阿联酋在过去 12 年

中取得了重大里程碑式进展，至今已颁发 7 个重要许可证： 

(1) 2010 年 2 月颁发给阿联酋核能公司的《核设施建造选址许可证》； 

由于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关法规，因此对选址的许可证审批基于原

子能机构导则和美国核管会参考文献。联邦核监管局管理委员会作为

联邦核监管局的最高决策机关，在联邦核监管局对阿联酋核能公司提

交的申请进行审查后，批准了该许可证。向阿联酋核能公司发放许可

证，标志着联邦核监管局作为阿联酋核电计划的独立安全监管机构的

重要作用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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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0 年 7 月颁发给阿联酋核能公司的《核设施建造筹备许可证》； 

该许可证和上述“选址”许可证授权阿联酋核能公司在巴拉卡场

址开展现场调查和准备活动，如安装现场基础设施，建造与核安全无

关的设施部分。 

(3) 2010 年 7 月颁发给阿联酋核能公司的《有限施工许可证》； 

该许可证授权制造、组装和测试许可证中具体规定的某些部件，

包括反应堆容器、蒸汽发生器和反应堆一回路其他系统部件。许可证

授权阿联酋核能公司及其主承包商韩国电力公司制造和装配结构、系

统和部件，如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冷却剂泵和核电厂其他安

全重要部件。由于这些工艺的交付时间较长，阿联酋核能公司决定在

这个早期阶段申请该许可证。 

正如许可证本身所表明的，该许可证的颁发由申请人承担风险，

并且不影响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对核设施或其系统、结构和部件的选址、

设计和施工的适宜性做出的任何决定。重要的是，许可证的有效期到

核设施建造工作完成为止，或到联邦核监管局提前中止或撤销或许可

证持有者放弃为止。 

随后，分别于 2011 年 3 月、2012 年 3 月和 2012 年 5 月对许可证

进行了三次修订，以涵盖现场的一些土木工程。 

(4) 2012 年 7 月颁发给阿联酋核能公司的《巴拉卡核电厂 1 号和 2 号

机组建造许可证》；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颁发该建造许可证，联邦核监管局考虑了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所有早期教训，联邦核监管局积极参加了原子能

机构核安全标准委员会会议和相关工作组，讨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结论对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影响。联邦核监管局对反应堆设计以及

许可证申请中与防范外部事件和减少严重事故有关领域进行了彻底审

查，并要求许可证申请人进行评估，确定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吸

取的教训是否适用于拟议巴拉卡核电厂 1 号和 2 号机组，并提供一份

许可证申请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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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 年 7 月颁发给阿联酋核能公司的《巴拉卡核电厂 3 号和 4 号

机组建造及相关受监管活动许可证》； 

(6) 2016 年 12 月颁发给纳瓦能源公司 PJSC 的《经辐照核燃料处理和

贮存许可证》； 

(7) 2020 年 2 月 17 日颁发给核营运者纳瓦公司的《巴拉卡核电厂 1

号机组运行许可证》。 

在阿联酋发放第一份核电厂运行许可证是该国一项重大成就，也是行

业和核监管机构方面广泛投资的结果。联邦核监管局对申请人提交的 14 000

页申请文件进行了彻底审查，另外还发出了 2000 次提供补充资料请求，并

在颁发许可证之前进行了 180 多次检查。 

在法律事务部门的支持下，联邦核监管局运营部所有部门参与了许可

证申请审查和评价，有关情况记录在《运行许可证申请安全评价报告》（评

价报告）中。“评价报告”描述了巴拉卡核电厂 1 号机组运行许可证申请监

管审查和评价的框架、方法和结论。“评价报告”采用了系统方案，考虑了

22 个主要议题（如公司治理、厂址特征、反应堆、仪器仪表和控制、电力、

放射性废物管理、辐射防护、事故分析、质量保证计划、实物保护、保障或

退役）。作为对“评价报告”的补充，编写了“按要求建造”报告和“运行

准备”报告，前者提供了巴拉卡核电厂 1 号机组按照监管要求完成建造的

资料和支撑证明，后者总结了用于得出监管结论的过程和支撑证明，即运行

许可证申请人在组织上已做好运行准备。 

巴拉卡核电厂 2 号机组的运行许可证于 2021 年 3 月 8 日颁发给纳瓦公

司，同时颁发的还有巴拉卡核电厂 1 号机组运行许可证修订版。这些许可

证授权纳瓦公司在 60 年内运行巴拉卡核电厂相关机组，并开展与相关机组

运行直接相关的受监管活动。18 巴拉卡核电厂 3 号和 4 号机组的建造已接

近尾声，联邦核监管局目前正在审查巴拉卡核电厂 3 号机组投运许可证申

请。 

 
18 https://www.fanr.gov.ae/en/rules-regulations/licenses-regulatory-approval，2021 年 10

月 15 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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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核电计划有关的许可证外，联邦核监管局正在评价、审查和发

放大量涉及辐射源的所有其他活动和实践的许可证，以及核材料和两用物

项的进出口许可证。例如，2020 年，联邦核监管局发放了 1097 份涉及辐射

源活动开展的许可证，包括 301 份新许可证、304 份续期许可证和 469 份现

有许可证修订版。为了支持联邦核监管局进行申请处理和评价，支持许可证

申请人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文件和信息交流，以及符合打造智慧政府的国家

倡议，联邦核监管局建立了一个“电子许可证审批平台”，允许联邦核监管

局许可证申请人提供联邦核监管局要求的所有相关资料和证明文件。“电子

许可证审批平台”是一个综合系统，将反映所有与活动许可证审批有关的监

管要求，并将安全、安保和防扩散问题统一纳入一个门户。这个电子许可证

审批系统不断更新，以反映联邦核监管局制定的最新要求，并使联邦核监管

局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审查被许可人的请求和报告。 

14.3.5. 加强阿联酋法律框架 

回顾过去十年，阿联酋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阿联酋几乎从零起步，建

立了全面核法律框架，包括涉及安全、核安保和保障的“核法律”以及配套

的核责任法律。联邦核监管局已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独立核监管机构。制

定了一整套支持阿联酋核电计划发展以及所有其他涉及电离辐射活动开展

的条例规章，并辅之以若干监管导则。评价了数百份许可证申请，并颁发了

许可证，包括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许可证，如巴拉卡核电厂 4 号机组建

造许可证和 2 号机组运行许可证。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阿联酋一直在努

力履行国际承诺，在国际层面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阿联酋如果没有坚实

的法律框架、强有力的核监管机构和可用的扎实专业知识，就无法做到这一

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核领域没有自满一词，必须从

这些年制定这一宏伟核电计划和实施核法律框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此外，

要不断发现新的最佳实践，不断改善监管方案，不断发展新技术。考虑到这

一点，并根据原子能机构建议，必须不断对阿联酋核法律框架进行评审。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两套不同的文件。一方面，核监管框架需要不

断更新。事实上，必须确保我们的法规和导则与时俱进，与最新国际标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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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并从实施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如前所述，联邦核监管局已建立系统化

机制，定期评审法规的适当性，但也有必要仔细研究和跟踪其他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发展和进展，这可能需要及早进行评审。 

这也意味着要加强制定此类监管框架的内部流程和程序。联邦核监管

局在努力不断地改进法规制定和评审过程，以确保起草工作保持最高质量，

并根据国家需要和情况强化内容，确保所有活动的开展能够为阿联酋工作

人员、人民和环境提供最好的保护。在此情况下，最近在法律事务部门的系

统协助下，加强了法规制定和修订过程，以增强联邦核监管局业务部门之间

的早期参与和合作。阿联酋通过其监管机构，正在努力建立灵活而坚实的监

管框架。 

另一方面，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核立法的定期评审。正如前文

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坚实和可持续的核法律框架，就无法发展核电计

划。为确保核电计划的顺利启动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稳定性。然而，保持对

基础核立法的不断审查，找出差距，从法律条款实施中吸取教训，确定潜在

的问题并最终制定解决问题的一些行动计划，这些同样重要。 

“核法律”于 2009 年通过，距今已超过 12 年。国际和国家层面都出现

许多事态发展：阿联酋加入了新的国际核法律文书，阿联酋核监管框架已日

臻成熟，国际同行评审工作组明确了许多经验教训并提出建议，发生了福岛

核事故。此外，在过去两年里，大流行病给世界带来了挑战，核工业和监管

机构不得不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工作。出现了挑战，制定了解决方案。这些全

球性危机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些框架，以便对不可预见的情况和环境做出灵

活、创新和迅速的反应，同时保持基本安全目标，即确保以最佳方式防止人

类和环境受到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阿联酋

目前正在努力审查其基本核立法，以确保其继续服务于该国未来 50 年发展

目标。 

加强核法律框架需要经验丰富人员，也需要有法律专家支持的各种技

术投入。为此，阿联酋需要发展和保持适当的核法律专业知识，拥有在制定、

修订和实施核法律和法规方面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律师。阿联酋受益于

原子能机构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等其他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它们为核律

师提供了高度认可的强化培训。此外，联邦核监管局还积极地与一家知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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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合作，量身定制核法律发展计划，结合理论课程和在职培训，对阿

联酋年轻的毕业生进行核法律问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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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摩洛哥王国建立核与辐射安全和安保监管机构 

的经验与教训 

 

卡马尔·姆拉比特 

摘要  摩洛哥王国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效法其他国家在医疗及工业领域采

用核技术，自 1957 年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以来，其核技术应用实现了迅

速且稳定的扩增。本章介绍了摩洛哥核及辐射基础设施在过去 60 年中的演

化及其未来发展前景。本章还简要介绍了摩洛哥政府主管部门遵照相关国

际义务不断努力改进国家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监管框架的过程。总体来看，

摩洛哥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以成为独立、高效、可信且透明的国家级核及辐

射安全监管机构、成为非洲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领域的领导者以及国际核

及辐射安全与安保领域的重要贡献者作为自己的长期愿景，并且自成立以

来一直都在朝着实现这些远大目标而努力。本章重点介绍并分享了摩洛哥

在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领域方面的治理及管理经验，特别是核与辐射安全

安保局在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  医疗及工业领域核技术；核及辐射基础设施；国家核及辐射监管框

架；摩洛哥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安全治理与管理；经验教训；核与辐射安

全安保局战略计划 

15.1. 引言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于 2020 年 9 月第 64 届大会结束时发

表了一份报告，1 该报告指出，国际核技术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核能应

用、加速器及科研反应堆应用领域，以及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人类健

康以及食品与农业应用核技术方面。在《2020 年核安全评论》中，2 原子能

 
1 原子能机构 2020a 

2 原子能机构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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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介绍了核能发展全球性趋势以及与其各个项目有关的活动，同时强调

了在国际上加强核安全与辐射安全以及推进运输与废物安全事务的进展及

优先事项。 

这些声明主要涉及以下事务： 

 修订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及安保导则，通过为成员国按需提供

教育、培训、同行评审、咨询等服务落实此类标准与导则，以及

从戈亚尼亚放射性污染事故，福岛第一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事故以及其他事故与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核能应用、核辐射、核运输、核废物安全应急准备与响应法规及

其实施效果。 

所述事务还包括推动各成员国签署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公约以及各类意

向性文件，如放射源安全与安保行为准则、核安全管理行为准则、乏燃料管

理安全行为准则、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行为准则等。 

在核安保领域，原子能机构向第六十四届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3 此份

报告介绍了在该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事件和贩卖数据库”的外部用户，

以及已开展及待开展的各项教育、培训与合作网络活动。 

为此，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承诺不断加强安全、安保及保障的管理，并在

相互合作及各自专业能力的基础之上确立一套核能应用与安全治理体系结

构。此外，原子能机构必须继续应其成员国的请求，支持各国建立并维持高

效且可持续发展的核安保制度。 

本章基于该框架介绍了摩洛哥核及辐射基础设施在过去 60 年中的演

化及其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根据相关国际义务不断努力改进

国家核及辐射监管框架的过程。本章重点介绍了摩洛哥在核及辐射安全与

安保方面的治理及管理经验，并分享了摩洛哥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在推进

相关工作期间所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3 原子能机构 2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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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摩洛哥核应用的演化 

摩洛哥王国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效法其他国家在医疗及工业领域采用

核技术，自 1957 年加入原子能机构以来，其核技术应用实现了迅速且稳定

的扩增。在这一框架下，摩洛哥逐步在各社会经济部门，特别是卫生、工业、

采矿、农业、高等教育以及研究领域推出了很多全新的计划。各部门现状如

下： 

 医学（放射学、核医学、放射治疗等）设施与活动占电离辐射源

应用的 80%以上。根据记录，医疗领域拥有 7000 多台放射设备、

300 多台扫描仪、40 台用于治疗的电子加速器以及 24 个核医学中

心。随着地区性核医学中心的新建以及强制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的扩大，这些数字预计在未来还会增加。 

 辐射性药物的生产在布兹尼盖及博斯克的两个回旋加速器中进

行。这些设施由私营公司管理经营，这些公司向核医学中心提供

用于放射诊断目的的辐射产品，特别是氟-18。国家能源、科学与

核技术中心通过TRIGA Mark II科研反应堆生产其他辐射性元素，

如碘-131。该中心还管理着核医学中心所需几种放射性元素的常

规进口与分销，属于涉及国家重要放射性物料运输活动。 

 工业部门涉及若干使用电离辐射源的设备与活动，尤其是糖、水

泥、纸张、炼油、采矿、冶金等生产控制过程。十多家公司通过

电离辐射源提供工业射线照相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研究与

测试实验室，此类实验室为建筑施工、道路以及工业项目等土木

工程提供服务。 

 在农业方面，由国家农艺研究所、哈桑二世农艺及兽医学院以及

农业发展地区办公室负责开展农艺研究。在丹吉尔的地区中心，

国家农艺研究所使用高活性钴-60 辐射源运行半工业辐照器，并

设有专门从事农业研究与剂量测定的实验室。在兽医领域，除了

提供教学、培训及研究活动的哈桑二世农艺及兽医学院之外，还

有十几个公共与私人区域中心使用放射设备进行兽医科学研究。

国家食品安全办公室计划在阿加迪尔安设一套辐照设施，使用钴-

60 源灭杀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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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输及边境管制领域，约有十家公司参与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拥有专用车辆及授权。在边境、港口与机场配备了用于货物控制

及安检的扫描仪。在港口及机场运输方面，由皇家宪兵、警察、

海关等机构负责安全及安保方面的工作。 

 研究与培训主要由国家能源、科学与核技术中心进行，该中心自

2009 年起开始在马莫拉核研究中心运行一座 2 兆瓦的核研究堆。

马莫拉核研究中心还拥有使用电离辐射源的其他设施并从事相关

活动，包括生产放射性药物、管理国内放射性废物、工业与环境

应用、科研、辐射防护设备校准、运输以及培训。各大学还拥有

利用电离辐射源进行研究、校准测量设备、在物理学、计量学、

医学、地质学等领域进行培训与教学的科研实验室。 

 在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根据其创设法规，国家能源、科学与核

技术中心被指定为负责集中管理所有医疗、工业及其他用户产生

的放射性废物的国家组织。该中心拥有放射性废物处理、预处理

及贮存所需的设施与设备。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与国家能源、科

学与核技术中心合作，制定适用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国家政

策与战略，并负责依照《乏燃料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要求定期编

制国家报告。 

 在核电领域，能源、矿产与环境部于 2009 年成立了核电与海水淡

化论证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根据原子能机构的指导方针与建

议，研究摩洛哥引进核电的条件。为推进相关工作，摩洛哥于 2015

年接受了一次原子能机构综合核基础机构评审工作组访问，产生

了大约 15 项建议与意见，其中许多都与立法与监管框架、核安全

及辐射防护有关。 

 根据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防备并管理核或辐射紧急情况，编制、

实施了具体的管理条例，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囊括各种利益相关方

的组织，所述利益相关方包括内政部、国防部、民防总局，皇家

宪兵队以及国家安全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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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国家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监管框架的演化 

自 1957 年成为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以来，摩洛哥王国一直都在努力落实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以及后续的安保导则，并且一直都在力求以安全、可

靠与和平的方式推广核技术及辐射技术。 

出于上述目的，摩洛哥于 1971 年通过了关于电离辐射防护的第 005-71 4 

号法律及其相关法令，针对所有设施、设备（包括该国唯一的研究反应堆设

施）以及涵盖从设计、建造、调试、运行到退役的所有活动，制定了适用于

电离辐射源风险防范的一般原则。所述科研反应堆设施是经能源部与卫生

部联合授权设立，能源部与卫生部在 2016 年 10 月之前负责核安全管理及

辐射防护。 

2014 年，摩洛哥参照原子能机构的安全、安保及保障（“3S 概念”）示

范立法，制定并通过了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新的关于核与辐射安全的“第

142-12 5 号条例”，从而朝着依照原子能机构核安全标准及核安保导则加

强监管框架迈出了重要一步。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作为该国唯一的监管机构，旨在监管核及辐射安

全管理、安保及保障活动，并将致力于促进的活动与需要监管控制的活动分

开。在国际上，摩洛哥签署了所有关于核安全及保障的国际条约与公约，包

括最近于 2019 年 5 月签署的《核安全公约》。 

15.4.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作用与成就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性质的公共机构，其任务是确

保核及辐射安全以及涉及电离辐射源的各种活动与设施符合“第 142-12 号

条例”及其他适用法规所述之要求，同时确保此类法规能够全面反映各类国

际文书、核安全标准以及核安保导则所述之要求。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主

要职能是监管、审查、评估、授权、检查、制裁及公布安全与安保问题；保

 
4 1971 年官方公报，第 1204 页 

5 2014 年官方公报，第 4090－4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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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敏感及机密信息；就相关事务为国家提供支持；以及促进地区与国际合

作。 

依照“第 142-12 号条例”设立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后，我于 2016 年被

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任命为第一任局长，负责将其打造成能够在国家、地

区以及国际上独立、高效、可信、透明地行使监管职能的战略机构。 

15.4.1.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治理与管理模式 

基于原子能机构三十多年来在安全与安保方面所积累的深厚的专业经

验，我提出了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愿景、2017－2021 年战略计划、相关

路线图以及 2016 年 10 月在摩洛哥政府首脑主持下举行的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所通过的治理与管理机制。 

15.4.2. 长期愿景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以成为独立、高效、可信且透明的国家级核及辐

射安全监管机构、成为非洲核及辐射安全与保障领域的领导者以及国际核

及辐射安全与保障领域的重要贡献者作为自己的长期愿景，并且自成立以

来一直都在朝着实现这些远大目标而努力。 

15.4.3. 2017－2021 年战略目标 

基于创设之初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制定了 2017－

2021 年战略与目标： 

(a) 改进国家核及辐射安全监管框架； 

(b) 针对涉及电离辐射源的所有设施与活动，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

与安保水平； 

(c) 制定并实施国家核安保体系以及国家核或辐射应急响应计划； 

(d) 就安全管理及安保问题制定透明可靠的沟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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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培养并保持人员与组织能力； 

(f) 参与、推动并加强地区及国际合作； 

(g) 密切注意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领域的经验。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依照“第 142-12 号条例”并借鉴国家及国际最佳

实践制定了自己的发展路线图，在过去五年中每年都会定期向由摩洛哥政

府首脑担任主席的董事会报告，并定期执行自评定，以确保在全国范围内不

断改进安全与安保监管工作，为加强地区及国际安全做出贡献。核与辐射安

全安保局还计划从 2021 开始开展各类同行评审活动，包括原子能机构国际

监管审查服务活动及应急准备评审活动（已推迟到 2022 年），以及实物保

护国际咨询服务、国家核原料核算控制制度国际咨询服务等其他原子能机

构同行评审活动。 

15.4.4. 采用善治原则 

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采纳了《摩洛哥公共企业与

机构良好治理行为准则》所述基本原则，并为此于 2018 年设立了审计委员

会与科学委员会。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还落实了董事会在年度会议上就责

任落实、绩效管理及透明运作所作决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与经济财政部所

作相关决定。 

15.4.5. 综合管理系统的开发 

根据原子能机构的建议，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于 2018 年启动了其综合

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该系统涵盖其监管职能以及涉及人力、财务、质量

资源开发、组织等方面的组成部分。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施是核与辐射

安全安保局与欧盟合作的一部分，多个欧洲监管机构通过提出建议与意见

提供了诸多帮助。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综合管理系统全面符合国家就安

全、安保、保障以及良好治理所提出的要求，符合质量、环境保护、健康保

护、信息以及安保系统的国际标准。综合管理系统旨在支持核与辐射安全安

保局树立安全与安保文化，加强领导能力，进而确保摩洛哥能够以较高的安

全水平管理使用电离辐射源的设施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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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战略落实方面的主要成果 

本节重点介绍了 2017－2021 年落实各项战略计划与任务的主要成果，

包括相关经验与教训以及各类安全改进活动所带来的影响，以供参考。 

15.5.1. 升级国家核安全、核安保与核保障监管框架 

依照“第 142-12 号条例”所规定之要务以及董事会所通过的战略方向，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自 2017 年起开始实施核安全、核安保与核保障监管框

架升级战略，以履行其在国家法规制定方面的主要职能。 

在 2017 至 2021 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依照“第 142-

12 号条例”就安全、安保以及保障所提出之要求，草拟了 56 项实施条例并

提交给政府首脑审核（见图 15.1）。所述草案为包含所有国家利益相关方在

内的全国委员会 30 多个成员经共同协商所得到的工作成果。成立该委员会

是为了升级 2017 年确立的核及辐射安全监管框架，所有成员共同为该委员

会制定了明确的政策与战略，并且已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落实了这些政策与

战略。 

15.5.2. 从国家层面加强核安全与核安保 

作为履行安全及安保审查、评估、监督与监管职能的一部分，核与辐射

安全安保局实施了一项计划，以针对所有涉及电离辐射源的设施与活动加

强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能力。2017－2021 年取得的工作成果： 

 完成 4650 多项授权； 

 完成活动与设施检查 2540 次； 

 针对国家能源、科学与核技术中心研究堆组织并执行了六次监管

检查； 

 确立了电离辐射源国家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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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2-12 号条例”实施条例草案金字塔结构 

“第 142-12 号条例”实施条例草案树形结构 

 

图 15.1  实施条例草案层级结构。资料来源：Official Bulletin 2014 
 

以上为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广泛参与、有序推进

的基础之上共同取得的成果，各利益相关方在改善安全及安保文化方面贡

献良多。 

15.5.3. 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支持 

在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支持方面，特别是在辅助政府开发国家核安保

系统、制定国家辐射事件应急响应计划方面，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已经设法

全面实施了 2017－2021 年战略计划。在该计划实施期间，核与辐射安全安

保局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取得了以下成果： 

 国家核安全系统； 

 《核安保综合支持计划》； 

 国家核探测战略； 

 辐射源安保计划； 

 为落实《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做出实际贡献； 

 落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列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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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辐射事件应急响应计划》。 

此外，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还以建议等形式协助摩洛哥政府履行其所

签署的各项公约、条约及相关承诺（指定联络点、起草国家报告并提交给原

子能机构、参加评审会议、参与公约评审）。 

15.5.4. 信息公开与沟通 

依照及时向公众通报国家核及辐射安全状况以及与所有利益相关方沟

通信息的义务，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根据利益相关方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

政策与战略，并明确了内外沟通以及媒体、非媒体以及社交网络沟通政策与

战略。沟通战略还包括国际沟通以及核或辐射紧急情况监测。 

在成果方面，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目前已建立了一份名录、开发了各

类工具并积累了相关经验，具体涉及： 

 机构网站及社交网络账户； 

 年度活动报告、小册子及传单； 

 与专业人士举行的地区会议以及其他会议与研讨会； 

 新闻报道（媒体报道 1000 多次）、媒体宣传资料以及新闻发布会。 

通过落实信息公开及信息沟通政策，提升透明度与威信度。 

15.5.5. 人员与组织能力的培养与保持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非常重视依照原子能机构及全球核安全与安保网

络的建议，在组织内部及国家层面培养并保持核及辐射安全与保障能力，特

别是与人力资源、安全教育及培训、知识管理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培养四大支

柱相关的能力，并为此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计划。 

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将员工数从 2016 年的 1 人

增加到 2021 年的 84 人，同时将性别平等放在首位，48%的员工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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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领导职位由女性担任。此外，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在报告期内完成了

每人大约 2300 天或平均 7 周的培训，并且非常重视技能培养及持续培训。 

 

图 15.2 综合管理系统的层级结构。资料来源：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 

 

在国家事务方面，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制定了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相

关的理论及实践培训战略，帮助 13 000 多人接受国家层级的培训或取得相

应资格认证，帮助 300 多人接受非洲层级的培训或取得相应资格认证。 

在内部管理方面，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通过制定手册、流程图以及涵

盖业务、治理与支持等主体过程的流程表，为其综合管理系统的设计及实施

制定了战略（已制定 22 个流程表、36 个程序以及 19 个子程序）（见图 15.2）。 

作为有序推进方略的一部分，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在 2020 年启动了三

个试点业务流程（授权、监管及核保障），并计划在 2022 年底之前完成测

试、实施及改进研究操作，之后再更新相应文件。 

除各类流程与程序之外，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综合管理系统旨在推

动组织以及行业运营商树立安全与安保文化、培养所需领导能力。为此，核

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内部管理及国家事务推进的政策与

战略，具体涉及： 

政策和战略 

IMS 手册 

过程 

程序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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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辐射监测； 

 放射性废物及废弃源管理安全； 

 核安全； 

 检测不受监管的核物料及其他放射源； 

 核及辐射紧急情况防备与响应； 

 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培训。 

还应指出，将各种不同的政策与战略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管

理系统会遇到很多挑战，但能确保实现更高的核及辐射安全与保障水平。 

在实施综合管理系统的同时，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还建立了一系列信

息管理系统，分别用于： 

 与许可证、监管、检查、保障、制裁以及核及辐射应急响应相关

的业务活动的数字化； 

 人力资源管理； 

 预算及财务管理。 

15.5.6. 推动并加强地区及国际合作 

在实施 2017－2021 年战略计划期间，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通过签署以

下协议，推动建立并加强了国内及国际合作伙伴网络： 

 与直接或间接参与核或辐射安全与安保事务的相关部门、政府主

管部门签订了 10 份合作协议； 

 与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俄罗斯、西班牙及美国

的对等机构签订了八份合作协议； 

 与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及卢旺达的对等机构签署

了四份合作协议； 

 与欧盟达成了一项为期五年期、金额多达 200 万欧元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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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与科特迪瓦及毛里塔尼亚签订了两份原子能机构+AFRA+非

洲国家合作三方合同。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还依照其合作战略框架开展了以下工作： 

 在 2017－2020 年期间，组织了 100 多次国家、地区与/或国际活

动； 

 积极参与培训活动，选派人员 2000 人次，总时数 10 000 多天； 

 组织了 100 多次专家周活动，涵盖了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所有

安全与安保活动； 

 接待了 20 多名非洲研修人员，帮助他们加强本国的核及辐射安全

与安保活动； 

 加强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涉及电离辐射源的设施

与活动进行检查及控制能力。 

此外，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在其合作计划中非常重视与其主要国际合

作伙伴，特别是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密切互动，具体途径包括： 

(a) 争取让原子能机构将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认定为： 

 地区辐射应急准备与管理能力建设中心； 

 原子能机构在非洲的第一个核安保能力建设合作中心。 

(b) 主持合作网络活动： 

 非洲核监管机构论坛； 

 全球核安全与安保网络； 

 核及辐射应急准备与响应国际教育与培训网络。 

15.5.7. 密切关注国际动态 

通过密切关注国际发展动态、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核及辐射安全经验

交流，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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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相关国际公约与意向书的签署及相关会议举办做出贡献； 

 与国家利益相关方协商编制国际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

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核安全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等）所要求的国家报告，并提交给相应的协调机构。 

此类活动目的是确保能够严格遵守国际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制度，并

依国际公约委员会及其指导与管理机构的指示行事。 

15.6. 结论 

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通过实施 2017－2021 年战略计划及相关评定活

动： 

 加强国家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制度，推动摩洛哥落实就开放、透

明过程及持续改进所作承诺，进而提升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的国

际信誉，实现其地区战略定位； 

 通过提升国内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意识、加强国际沟通以及提升透

明度，巩固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全面提升国家核及辐射安全与安

保的能力与实力； 

 推动在国家与地区两级树立安全与安保文化、加强领导能力，保

持活力、发挥领导作用； 

 确保以动态方式履行监管职责，时刻关注相关技术与科研活动； 

 推动地区及国际合作，推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启动原子能机构计划于 2022 年开展的外部评估活动，特别是国际

监管审查服务活动及应急准备评审活动； 

 通过知识网络、教育与培训以及经验与教训分享活动，推动开展

并持续改进安全与安保活动。 

所有这些成就可确认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作为核及辐射安全与安保监

管机构，已凭借其专业能力在国家、地区以及国际事务方面做出了积极贡

献。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乐于分享经验，愿意与其他国家的同等机构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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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作伙伴加强合作关系。未来，核与辐射安全安保局会进一步加强与地区

及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持续提升地区及全球核安全与安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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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表达的观点系属作者观点，不一定反映国际原子能机构、其理

事会或作者所代表国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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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追溯核法律的发展历程：核法律的起源、如何发展、目前状况和未来走向。
作为一门学科，这一高度专业化的法律体系使我们从核科学技术拯救生命的
应用（包括诊断癌症以及避免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中获益成为可能。本书
力求使读者了解核法律、核科学和技术的未来。本书旨在引发思考和讨论，探
索我们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从核科学技术受益，并将其固有的风险减少到最
低限度。这本论文汇编在学科及地理维度提供一个全球视野。本书面向政府代
表 — 包括监管者、决策者和立法者 — 以及国际组织和法律界及保险业的代
表。本书对所有渴望更好地了解法律在使全世界能够安全、可靠、和平地利用
核技术方面所起作用者都会有吸引力。

本书中的文章由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内的权威专家撰写，讨论核法
律的四个分支 — 安全、安保、保障和核责任 — 以及核法律与其他国家和国际
法领域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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